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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5 年 5 月 25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5 May 2005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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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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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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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李國麟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林偉強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B.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馬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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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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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 ABSENT: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G.B.M.,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ARTHUR LI KWOK-CH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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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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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第 90 號  ─  懲教署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書  

  二零零三年九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委員會報告  

 

 

No. 90 ─ Report by the Trustee of the Correctional Services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for the period from 

1 September 2003 to 31 August 2004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mendment)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ill 

   

Report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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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邨廠房  

Factory Buildings in Industrial Estates 
 

1. 呂明華議員：主席，有廠商向本人反映，指現時工業邨廠房的售價高昂，

一間廠房的售價動輒達數千萬元，令一般企業難以負擔。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現時各工業邨的空置率，以及用作物流而非工業生產用途的廠房

數目及百分比；及  

 

(二 ) 會不會考慮將工業邨廠房以“先租後買”的模式供應予廠商，從

而令更多廠商受惠；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就呂明華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 香港科技園公司（“科技園公司”）管理 3 個分別位於元朗、大

埔和將軍澳的工業，現時未批出的用地分別佔各工業用地的

4.3%、 6.1%和 51%。現時有兩間廠房用作物流用途，佔 3 個工業

所有企業數目的 1.4%。   

 

(二 ) 科技園公司除了批售工業的用地外，也會在工業內出現空置

廠房的情況下，例如有進駐企業把土地連同廠房退回給科技園公

司時，考慮把現成的廠房用作批租或批售用途，亦會考慮“先租

後買”廠房的要求，從而令更多企業受惠。  

 

 

主席：呂明華議員。  

 

（呂明華議員示意無須提出補充質詢）  

 

 

主席：譚香文議員。  

 

 

譚香文議員：主席，為了配合政府有關鼓勵工業重回香港的政策，工業邨有

否為某些特定行業提供或考慮提供廠房價格上限的優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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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科技園公司一向積極推動工業邨內的製造業和服

務業的多元化發展，以及支持提高科技水平，希望從而促進香港整體的經濟

發展。一般來說，我們的原則是收回成本，此外便沒有甚麼特別準則了。至

於其他如利息或其他條件等，均是可以商議的。  

 

 

馬力議員：主席，請問局長，當局有否估計，在過去 3 年，工業邨內的空置

問題，令有關方面損失了多少租金收入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就這方面，我們並沒有計算過。不過，我剛才在主體答

覆也曾提及，除了將軍澳工業邨是因為較新外，其他工業邨的空置率亦不算

太高。直至現在，有數項建議正在商議中，我們希望在本年度有數家企業會

進駐將軍澳工業邨。  

 

 

石禮謙議員：主席，我想問的是將軍澳工業邨的空置率為何會達 51%，但局

長剛才已經回答了。請問除了有兩家企業將會進駐將軍澳工業邨外，政府還

會做甚麼以減低其空置率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很多時候，我們在外地也會推廣香港工業邨的用

途。如果有其他公司希望遷進工業邨，我們是會跟它們商議如何可以更佳地

利用工業邨用地的。  

 

 

方剛議員：主席，政府為了推動創意產業，翻新了長沙灣工廠大廈，供有意

發展創意產業的人租用。可是，對於那些正在經營，但卻被迫遷出，兼且未

能找到合適廠廈的小型工廠，政府會否提供協助呢？  

 

 

主席：方剛議員，這項質詢是有關工業邨現時的廠房的，但你現在提及的卻

是長沙灣工廠大廈內的中小型企業。你可否解釋一下兩者之間有甚麼關係？  

 

 

方剛議員：主席，政府要推動創意產業，而我想問的是，對於那些現時在工

廠大廈內經營，但卻找不到合適地點遷出的廠戶，政府會否提供協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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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你是否想問政府，究竟這類中小企廠家是否會符合工業邨批出廠房土

地的資格？  

 

 

方剛議員：是的，謝謝主席。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工業邨的主要目的，是要提高香港現時的科技水

平，以及推動服務業和製造業的多元化發展，而我們的主要準則是，廠戶的

工序和業務不能在多層工業大廈或商業大廈內進行。如果他們符合這個條

件，我們是歡迎他們申請的。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在 1999 年，將軍澳工業邨曾給予電視廣播有限公

司一項特惠安排，那便是減租和減息，兼且具有追溯性。這種做法當時被批

評為缺乏透明度、不公平和不公正。今天，我想問局長，可否承諾不會重複

這種做法，以及無論政府日後採取甚麼政策，也必須公平、公正、公開地對

待所有用者？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一貫的做法也是公平、公正的。  

 

 

劉江華議員：主席，在簽訂 CEPA 後，政府有否推動在這數個工業邨內的廠

戶，配合落實這項政策呢？此外，在 CEPA 簽訂後，這數個工業邨是否已看

到成效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自從實施 CEPA 後，我們在內地及海外已進行了

適當的推廣活動，而我們亦看到在 CEPA 帶動下，進駐工業邨的公司數目增

加了，當中包括數間中藥公司及一些物流公司。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吸引更多

高增值的製造活動繼續在香港進行。  

 

 

何鍾泰議員：主席，數年前，當科技園公司成立時，是將 3 個工業邨及位於

九龍塘的香港科技中心合併了。香港科技中心的工作，以英文來說是

incubation ─  從事孵化工作，即培養一些小規模的工業或中小型企業。既

然將軍澳工業邨現時的空置率超過一半，局長有否考慮把香港科技中心遷進



立法會  ─  2005 年 5 月 2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05 

 

12 

將軍澳工業邨，並把中心的原址改作其他用途？該幅土地的價格是相當昂貴

的，請問政府有否這樣考慮過呢？  

 

 

主席：何鍾泰議員，這項質詢的主題是有關 3 個工業邨，所以跟你現在提出

的補充質詢似乎沒有直接關係。不過，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問局長，工業

邨的廠房既然空置了，可否把現正進行的一些項目遷進去，你是否這個意

思？  

 

 

何鍾泰議員：既然工業邨出現了空置的情況，政府可想一想其他辦法，減低

空置率。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已盡量想辦法減低空置率。議員或許知道，

將軍澳工業邨現時只是一片空地，沒有廠房，如果要把一些工業活動遷進

去，便要興建廠房才可。我們要研究一下這方面的問題。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政府現時所面對的情況是香港經濟不斷發展，特別

是在簽訂 CEPA 以後。此外，內地最近亦考慮對某些製造業實施零關稅  —  

這跟最近增加關稅的措施無關。很明顯，很多政策對香港也是有利的，那麼，

我想問局長，作為這部分的統管者，當看到 3 個工業邨的空置率是那麼高，

加上我們又有新的機會時，整體來說，局與局之間究竟有沒有就這些問題一

起進行商議呢？還是曾局長、何局長、葉局長各自進行研究呢？趁着現時經

濟在朝向高增值發展（包括工業邨），我想問局長，究竟有沒有從整體方面

考慮，如何令香港可有發展，特別在土地和租金方面？  

 

 

主席：陳婉嫻議員，你的補充質詢也是要求政府想辦法增加 3 個工業邨的使

用率，對嗎？  

 

 

陳婉嫻議員：此外便是還要等待多久？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還包括會否諮詢其他部門，看看是否有辦法增加工業邨

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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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不時也有跟有關的政策局討論如何推動香港

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多元化發展，以及提高科技水平。我相信將軍澳工業邨

現時的空置率是過渡性的情況，因為我們從很多公司的建議看到它們也是想

進駐將軍澳的。我們希望未來可以看到一個更健康的進駐率。  

 

 

陳婉嫻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剛才問的是有否跟其他局長，

例如葉澍堃局長、何志平局長等，就這問題一起進行商討。局長回答說會經

常商討，但他是經常跟政務司司長商討，還是跟這些政策局商討呢？  

 

 

主席：局長，是否還有補充？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我們是有跟不同的政策局商討的。  

 

 

陳鑑林議員：主席，將軍澳工業邨已開發多年，但到現時為止，空置率（即

未批出的土地）仍超過 51%。我想知道政府會否再加以考慮，制訂一些策略

以吸引更多人使用工業邨？否則，政府會否考慮改變整體工業邨的計劃？因

為土地丟空多年，也造成很大的浪費。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其實，現時有不少企業向科技園公司查詢，以及

商議使用工業邨的空置土地和廠房。我剛才也提過，在 2005-06 年度，最少

有 3 間公司會完成交易，屆時空置率便會減低。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呂明華議員的主體質詢第一句提到，很多廠商覺得現

時工業邨的廠房售價高昂，但局長似乎沒有怎麼回應這一點。我想問局長，

有否進行過任何研究，以證實售價是否過於高昂，令廠商卻步呢？今天，香

港的工業用址的價格已不斷下降，為何工業邨仍會出現售價高昂的情況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不相信工業邨的土地價格高昂，因為 2005

年的價錢，是自 2000 年以來也沒有改變過，而 2000 年的價錢是跟 1993 年

的價錢一樣的。既然 2005 年的價錢是相等於 1993 年的價錢，我相信這是十

分吸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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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第二項質詢。  

 

 

公立醫院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  

Psychiatric Specialist Out-patient Service in Public Hospitals 
 

2. 李國麟議員：主席，據報，公立醫院精神科專科門診服務的輪候時間中

位數由 2000-01 年度的 3 星期，增至 2004-05 年度的 5 星期，該輪候時間亦

是各個專科門診中最長的。此外，精神科病人的平均住院時間為 105 天，為

各個專科之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過去 5 年，公立醫院每年診治的精神科門診新症及舊症的平均輪

候時間；新症和舊症，以及不同病情的病症是否分開輪候；醫院

管理局（“醫管局”）有沒有檢討如何縮短輪候時間；若有，檢

討的結果；  

 

(二 ) 過去 5 年，每個聯網的醫院每年診治的精神科門診新症及舊症數

目，以及精神科醫生及護士的人數；及  

 

(三 ) 鑒於醫管局計劃把精神科醫院的 200名長期住院病人轉送到新開

設的長期護理院舍，該局有沒有評估在執行該計劃後，精神科病

人的平均住院時間可縮短多少？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5 年，公立醫院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每年診治的新症的輪候

時間中位數，載於下表：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2004-05

年度  

新症的輪候

時間中位數  
3 星期  3 星期  4 星期  4 星期  5 星期  

 

 醫管局已在各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設立統一分流機制。根據這個

機制，診所會按照既定準則評估病人的臨床狀況，被評定為急需

臨床護理的病人會獲安排較早接受診治。在 2005 年第一季，急

需精神科專科護理的病人的輪候時間中位數少於 1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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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診日期是根據臨床醫生對病人醫療需要的評估而定出，因此不

會有輪候時間的問題。一般而言，精神科病人每年均獲安排 3 至

4 次覆診。  

 

(二 ) 過去 5 年，各聯網公立醫院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的新症和覆診個

案數目，以及精神科醫生和護士的人數，分別載於附件甲及附件

乙。根據附件甲，新症求診人次在 2000-01 年度約為 21  000 人，
2001-02 年度約為 24  000 人，2002-03 年度約為 26  000 人；而在
2003-04 年度，可能因為 SARS 的影響，求診人次下降至 21  000
人；到 2004-05 年度，則回升至 25  000 人。至於工作人數，精神
科醫生的數目已由 2000-01 年度的 212 人，增至現時的 258 人，

而精神科護士的人數亦由 1  797 人，增至一千九百多人。過去 4

年，護士的數目均保持在 1  900 人以上，這數目亦與我們的精神
科病床有連帶關係。雖然門診病人的數目有所增加，但住院方面

的人數卻略有減少。  

 

(三 ) 主體質詢第 (三 )部分是有關平均住院時間，一般而言，就病人的

平均住院時間，醫管局是根據在該年內離開醫院（包括出院、死

亡和轉院）的病人計算，即他們在出院、死亡或轉院前的留院時

間。如果是住院時間超過 1 年的病人，便不在計算之內。由於新

開設的長期護理院舍的 200 名病人中，大部分是屬於長期住院的

病人，平均住院時間超過 4 年。如果這些病人在 2005-06 年度出

院，他們的住院時間便會加入平均數之內。因此，醫管局在計算

年度平均住院時間的時候，預計精神科病人在 2005-06 年度的平

均住院時間會大幅增加。  

 

 

附件甲  

 

各聯網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的新症及覆診個案數目  

 

2000-01 年度  
 

新症求診人次  覆診求診人次  
總求診人次  

港島東聯網  2 022 54 161 56 183 

港島西聯網  2 262 44 878 47 140 

九龍東聯網  2 969 45 575 48 544 

九龍中聯網  1 572 45 098 46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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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01 年度  
 

新症求診人次  覆診求診人次  
總求診人次  

九龍西聯網  5 287 149 992 155 279 

新界東聯網  4 334 47 521 51 855 

新界西聯網  2 952 62 605 65 557 

合共  21 398 449 830 471 228 

 

 

2001-02 年度  
 

新症求診人次  覆診求診人次  
總求診人次  

港島東聯網  2 258 56 996 59 254 

港島西聯網  2 570 45 323 47 893 

九龍東聯網  3 464 49 951 53 415 

九龍中聯網  1 642 45 778 47 420 

九龍西聯網  6 228 160 040 166 268 

新界東聯網  4 910 58 801 63 711 

新界西聯網  3 152 70 014 73 166 

合共  24 224 486 903 511 127 

 

 

2002-03 年度  
 

新症求診人次  覆診求診人次  
總求診人次  

港島東聯網  2 737 60 325 63 062 

港島西聯網  2 400 45 117 47 517 

九龍東聯網  3 737 49 695 53 432 

九龍中聯網  1 816 46 640 48 456 

九龍西聯網  6 998 173 800 180 798 

新界東聯網  4 444 66 165 70 609 

新界西聯網  3 873 81 386 85 259 

合共  26 005 523 128 549 133 

 

 

2003-04 年度  
 

新症求診人次  覆診求診人次  
總求診人次  

港島東聯網  2 164 60 363 62 527 

港島西聯網  1 737 44 498 46 235 

九龍東聯網  3 304 47 269 50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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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4 年度  
 

新症求診人次  覆診求診人次  
總求診人次  

九龍中聯網  1 776 47 067 48 843 

九龍西聯網  5 965 170 354 176 319 

新界東聯網  3 642 63 231 66 873 

新界西聯網  3 293 88 780 92 073 

合共  21 881 521 562 543 443 

 

 

2004-05 年度  
 

新症求診人次  覆診求診人次  
總求診人次  

港島東聯網  2 520 62 583 65 103 

港島西聯網  1 972 42 662 44 634 

九龍東聯網  3 428 52 253 55 681 

九龍中聯網  2 195 48 635 50 830 

九龍西聯網  6 589 180 711 187 300 

新界東聯網  5 251 69 577 74 828 

新界西聯網  3 721 94 668 98 389 

合共  25 676 551 089 576 765 

 

 

附件乙  

 

各聯網的精神科醫生人數  

 

年度  
港島東

聯網  

港島西

聯網  

九龍東

聯網  

九龍中

聯網  

九龍西

聯網  

新界東

聯網  

新界西

聯網  
總數  

2000-01 25 13 16 12 62 30 54 212 

2001-02 27 16 15 15 62 33 55 223 

2002-03 30 17 22 16 64 39 55 243 

2003-04 31 18 23 19 63 41 59 254 

2004-05 31 18 22 21 64 41 61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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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聯網的精神科護士人數  

 

年度  
港島東

聯網  

港島西

聯網  

九龍東

聯網  

九龍中

聯網  

九龍西

聯網  

新界東

聯網  

新界西

聯網  
總數  

2000-01 218 83 92 44 625 229 506 1 797

2001-02 216 88 98 55 644 252 573 1 926

2002-03 222 87 122 52 614 261 568 1 926

2003-04 216 86 121 52 599 257 599 1 930

2004-05 225 78 122 53 578 251 603 1 910

 

 

李國麟議員：主席，我們從主體答覆的附件甲看到，香港東及九龍西兩個聯

網的病人求診數目有較大幅增加。我想請問局長，局方有否考慮在這兩個區

開設長期護理院舍，以紓緩醫院的人手？如果開設這些院舍，當局將會投放

多少資源或人力資源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現時長期護理院舍或醫院的很多床位，均因

為歷史安排而分散在不同地區。就整體的精神健康服務，我們現時希望可盡

量在區內提供，除非是一些需要長期住院或提高監管的特別病症，才會轉介

到特別的精神科病院。所以，在策劃方面，我們將會以地區為本，陸續把這

些服務移至接近病人的居住地區。就李國麟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我們在策

劃方面將會有一些轉動，並會視乎病人的需要，盡量不在住宿的環境內提供

精神科的治療，而在社區內提供。  

 

 

主席：一共有 9 位議員在輪候提出補充質詢，請各位有機會提問的議員盡量

精簡，好讓我們有多些議員可以提出補充質詢。  

 

 

鄺志堅議員：主席，關於覆診的時間，局長剛才回答時指出覆診的輪候時間

應不會有問題，一般來說，病人每年會獲安排覆診三四次。我對此並不熟悉，

可是，只有三四次覆診，次數似乎較少了。按照局長的主體答覆，我們很明

顯看到，新症輪候時間在 2000 年為 3 星期，兩年後則為 4 星期，到最近則

為 5 星期。從新症的輪候時間，我們有理由懷疑資源是不足的，並看到服務

水平是有所降低，令人要長時間輪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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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鄺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鄺志堅議員：因為我要有根據才可提問。  

 

 既然新症的輪候時間如此長，請問局長只為舊症每年安排三四次的覆診

會否不足夠呢？如果舊症病人的病情有反覆，會否是因為對病人的照顧不足

夠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多謝鄺議員提問。從附件甲的數字可以看到，覆診

的求診人次及新症的求診人次的比數約為二十分之一，即 2 萬個新症，40 萬

個覆診人次，即很多病人已納入覆診的流程。  

 

 此外，正如我剛才所說，這是一般的平均數字。每年覆診 3 至 4 次的病

人是一些病情穩定的病人，這些病人甚至可以更長時間才覆診，可能是 1 年

只須回來 1 次。由於他們的病情已穩定下來，可以融入社會，有工作或正常

的家庭生活，醫生可能認為這些病人每年只須覆診 1 次。不過，對於有需要

密切護理或照顧的病人，醫生會要求病人在一兩星期或更短時間內回來覆

診，這方面有不同的 pattern。所以，只有醫生才可解釋哪些病人須覆診多少

次。我在主體答覆中所提的只是一個平均數，在不同區域，數字會有所不同，

不能因此便說我們提供的覆診次數不足夠。  

 

 大家也可看到，求診人次每年均有所增加，而我們的精神科醫生人數亦

有適量的增加。雖然精神科的問題並非真正很嚴重的問題，但也可看到香港

由於沒有家庭醫生這個結構，以致一些較輕微的精神病，如憂鬱症等未能由

家庭醫生處理；亦由於現時沒有家庭醫生，所以很多病人便要由精神科門診

處理。我希望議員能明白我的解釋。  

 

 

李鳳英議員：主席，雖然局長在回答質詢時反覆強調輪候或診症的排期沒有

甚麼關係，是由醫生所決定，但我從附件中看不到醫生人數有明顯的增長，

而且以九龍西、新界東、新界西為例，病人人數的增長卻很厲害，而精神科

護士的人數反而減少。這會否由於醫生人手沒有增加及護士也減少了等資源

問題，加上病人增加，以致輪候時間須一再延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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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多謝李議員的問題。  

 

 首先，我們要看整個精神科各方面現時的資源分布，而在住院方面，我

剛才也解釋過，我們把病情穩定的長期病人，慢慢轉往社區接受長期護理，

這也需要額外的資源。舉例說，我們今年把 400 名這類病人轉往社區接受

護理，醫管局在這方面可以節省 5,900 萬元，這 5,900 萬元將來可投放於其

他精神科服務，以增加可運用的資源，無論是人力方面或藥物方面皆可以。

因此，我們現在是盡量把一些病情穩定的長期病人搬離醫院，使精神科護士

的人數也可適量地減少。  

 

 

鄭家富議員：主席，我也是跟進李鳳英議員的補充質詢，因為附件甲和附件

乙的數字確實非常驚人，特別是新界東和新界西，總求診人數其實分別增加

了 44%和 50%，可是，不但醫生沒有增加，甚至護士也減少了。雖然局長剛

才指出會有 5,900 萬元可能因為一些行政措施而多出來，但我想問局長，總

求診人數在整體及個別地區均有飆升，有見及此，政府會否動用剛才所提的

5,900 萬元，令更多求診人士無須長時間輪候才可覆診呢？現時輪候時間的

中位數也長達 5 個星期，局長可否就此作出承諾呢？若否，政府這做法是否

忽視香港精神病的數字飆升呢？我們擔心會因而影響市民的健康質素。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醫管局的分流制度，最主要是處

理一些有嚴重病情的病者，所以分流制度可確保一些真正有需要緊急處理的

病人盡快獲得處理。現時，此類病人可在 1 星期內獲得處理，我認為這已是

非常好的服務水平。雖然一些病人要輪候很久，但如果已有其他醫生正在照

顧他們，這些病人也可以等待，未必一定要及早診治的。但是，真正需要特

別注意和精神專科照顧的病人，的確可以在短時間內獲得診治。所以，我們

要較彈性地看這個問題，而不是硬性地規定何時可以獲得診治，我希望大家

會明白這項安排。  

 

 

曾鈺成議員：主席，根據局長提供的資料，過去 5 年，九龍西聯網的新症和

覆診人數，均遠遠高於其他地區。據我瞭解，這不等於說九龍西的精神病人

特別多，而是醫院的分布問題。但是，按比例計算，在醫生人數的比例，以

全港計算， 2004-05 年度的最新數字是 1 名醫生對 2  235 名病人，而在九龍
西的聯網，是 1 名醫生對 2  927 名病人。在護士方面，以全港計算，是 1 名

護士對 302 名病人，而在九龍西聯網，是 1 名護士對 324 名病人。從這些數

字看來，由醫生至護士的配備，九龍西聯網是否也低於全港的平均標準呢？

如果是這樣，九龍西的輪候時間會否較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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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據我所知，不同聯網所提供的服務也會有所

不同，九龍西聯網，尤其是葵涌醫院提供的服務和門診，是與其他聯網不同

的。究竟九龍西是否需要更多資源，還是應再作分配，我暫時沒有這方面的

分析，但我會視乎情況，看看應怎樣做。不過，整個精神科服務在醫管局內

是由中央進行統籌的，如果人手不足，便會調配人手協助，所以，這項工作

安排多年來也保持如此，是有其理由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國英議員：主席，我想跟進曾鈺成議員的補充質詢。根據他剛才提及的數

字，既然醫生對病人的比例這麼大，局長有否研究和探討可否把合適個案轉

介私營醫療機構，或有否評估私營醫療機構的醫護人員，能否協助公共醫療

機構照顧病人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現時私人執業的精神科醫生約有三十多位，

當然，有些醫生會處理很多病症，另一些卻未必如此，我們也不大清楚他們

的做法。但是，與公營機構精神科醫生的人數比較，比例實在是過少。如果

我們把很多病人轉介私家醫生，他們一方面未必可以應付；另一方面，大家

也知道私家精神科醫生的收費並不低廉，政府也沒有資助病人接受治療的方

案。  

 

 再者，很多精神科病人也難以決定他們須覆診的次數。如果要求病人自

行付款求診，他們很多時候也要考慮究竟能否負擔。事實上，很多精神科病

人是在接受私家醫生或精神科私家醫生診治一段時間後，才被轉介到公營機

構的。雖然議員的意見是很好的意見，但我相信並不是那麼容易實行，或要

待我們將來把公私營醫療制度重新安排後，才可辦得到。  

 

 

主席：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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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束電訊服務商的不當促銷行為  

Restraining Mis-selling Behaviour of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 Operators 
 

3. 涂謹申議員：主席，根據電訊管理局（“電訊局”）於本年 3 月底發表

的報告，自從針對不當促銷行為的《電訊條例》第 7M 條於 2000 年起實施以

來，電訊局共接獲 391 宗有關的投訴，並裁定固網商在 86 宗個案中違反了

該項條文。然而，電訊局並未有向違例的 4 家固網商施加罰款，只針對 32

宗個案向他們發出警告信。固網商亦同意採用 9 項電訊局制訂的最佳做法，

並向當局提供 230 萬元資助，以推行消費者教育計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電訊局處理投訴的既定政策是否只向違例的電訊服務商發出警

告信，而不會向他們施加罰款；  

 

(二 ) 鑒於電訊局局長從不援引《電訊條例》的有關條文對違例的電訊

服務商施加罰款，當局會否考慮取消該項條文；若會，考慮的詳

情；若不會，原因是甚麼；及  

 

(三 ) 電訊局在制訂上述的最佳做法時參考了哪些海外經驗，以及有否

評估由電訊服務商自願採用最佳做法，是否較由電訊局執行法律

條文更能約束他們的不當促銷行為和加強行業自律？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書面警告、和解和罰款都是電訊局局長可以採用

的措施，以令電訊營辦商遵從《電訊條例》第 7M 條有關禁止營辦商作出具

誤導性及欺騙性促銷行為的規定。  

 

 就涂議員 3 部分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一 ) 電訊局並無既定的政策，只向違例的營辦商發出警告信。  

 

(二 ) 我們不會廢除電訊局局長在這方面罰款的權力。如果在警告或和

解之下均未能令營辦商達到最佳做法指標的標準，電訊局局長會

在適當的情況下，運用他的權力，向被裁定涉及不當促銷行為的

營辦商施加罰款。  

 

(三 ) 電訊局在制訂最佳做法指標時，參考了英國和澳洲的經驗。我們

的目的是希望透過指標令業界對適當促銷行為的理解和準則有

所依循，透過自願參與，加強行業的自律和操守，消除不當促銷

行為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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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提出這項質詢，當然並非真的希望政府取消施加罰款

的權力，而是想反映這數年來雖然出現了數十宗個案，但當局也只是發出警

告信便算了事。既然有這麼多宗個案，也只是重複地發出警告信，最後亦沒

有對他們施加罰款，那麼當局究竟在甚麼情況下，才會施加罰款呢？此外，

當局如何確保在不斷發出警告信後，下次無須再發出警告信呢？政府是否看

到一個趨勢，便是在實行電訊局局長所提的措施後，情況已有顯著的改善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也希望在實行了這些措施後，情況會有顯著

改善。不過，電訊局局長會視乎情況，才作出最後的決定的。但是，我們不

排除施加罰款這個途徑。  

 

 

張學明議員：主席，關於有部分電訊商以不當手法促銷電訊服務，民建聯在

過去 5 個月接獲超過 120 宗這類投訴，情況可說非常嚴重，手法亦千奇百怪。

不過，按照現時的《電訊條例》第 7M 條，電訊局局長可說是一隻“無牙老

虎”。對於這類不法做法，當局究竟會否盡快研究如何加強規管呢？此外，

當局在監管方面會採取甚麼措施，會否考慮修訂第 7M 條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會就每宗個案深入研究，然後視乎哪些方面

有需要加強，我們便採取措施。可是，當局認為第 7M 條現時已賦予我們足

夠的權力。我們會就這方面不時進行檢討，研究有否需要作出修改。  

 

 

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在回答涂謹申議員的跟進質詢時表示，情況已有改

善，但我不知道這個改善是指哪一方面。實際上，我們現時接獲很多投訴，

都是涉及誤導、欺騙、滋擾等問題，甚至有聘用收數公司滋擾有關的人士。

局長剛才回答涂謹申議員說有改善，是指哪一方面有改善呢？此外，局長會

否考慮禁止或要求電訊公司不要聘用收數公司進行收數？如果用戶欠債，便

應循法律途徑提出訴訟，而不應聘用收數公司對用戶及其家人構成滋擾。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陳議員剛才提出的例子可能不屬於《電訊條例》

第 7M 條的範圍。第 7M 條是有關電訊方面的一些誤導性和欺騙性促銷行為。

至於其他的問題，則由其他法例進行管制。但是，如果是跟電訊方面有關的

問題，我們也會深入研究，以作出適當的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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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曾翻查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的紀錄，發現在

2004 年有 7  000 宗有關電訊服務的投訴，其中四分之一是涉及固網服務，令
消委會疲於奔命，花費很多資源進行調查和跟進。如果政府仍然堅持自願、

自律的做法，而投訴個案卻持續上升，連消委會也處理不來了，這樣，局長

認為投訴個案究竟如何可以減少，並如何協助消委會處理不斷上升的個案？

此外，要求業界自律是否仍是唯一可以採取的方法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要求業界自律肯定不是唯一的方法，但我相信以

和解的方法來處理，會是相當積極和務實的做法。如果這些營辦商最終可以

遵從最佳做法的一些指標時，便可解決很多問題。我們也希望營辦商可就着

這些指標自行訂出適當的內部指引。但是，如果這些措施的成效仍不如理

想，我們不排除採用其他措施，甚至修改有關的法例以加強懲罰，迫使他們

改變做法。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我想就着最佳做法的運作提問。電訊局有否監察電

訊商按照局方訂立的最佳做法指標行事的情況，以及有否檢討這項措施的成

效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向電訊商發出這 9 項最佳做法指標只有一兩

個月時間，我們暫時未能就成效方面作出檢討。但是，我們會不時要求他們

提交報告，以審視有關的成效。  

 

 

劉江華議員：主席，很多時候，我在晚上看到推銷員在街上很落力地推銷，

他們在昏暗的燈光下落力推銷，而市民在沒有看清楚條文的情況下，便胡里

胡塗地簽約。局長有甚麼方法可以教導市民不要在昏暗中簽約，以避免受騙

呢？  

 

 

主席：劉江華議員，你是否在說固網商的推銷手法？  

 

 

劉江華議員：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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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要求 4 家營辦商提供的 230 萬元，主要是作

教導市民之用。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教育，提高消費者的意識，我覺得這種做

法應該是最好的方法。如果消費者的意識可獲提高，他們便懂得作出較明智

的選擇。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局長的答覆很簡單，他完全沒有提及，也沒有解釋

當局為何不作出檢控，亦沒有說出政府應否採取行動，令固網商減少進行這

類行為。請問局長可否告訴我們政府在這事上究竟做了甚麼工作，或將會做

些甚麼工作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只是就着涂議員的質詢作出回答。至於郭議員

想知道當局在這方面還可以做甚麼工作，我們已要求 4家固網營辦商提供 230

萬元作教育用途，我們會製作一些宣傳片或進行其他教育計劃，並會與消委

會合作，提高消費者對促銷行為的認識，希望他們做較明智的消費者。  

 

 

郭家麒議員：主席，局長說固網商提供了 230 萬元，但我想請問政府在這方

面投入了多少資源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除了這 230 萬元外，政府已不時循很多不同的途

徑進行教育，並與消委會一起推行宣傳的工作。  

 

 

陳鑑林議員：主席，按照局長的主體答覆，對於三百多宗違規個案，政府並

沒有施加過任何懲罰。政府採用這種姑息的做法是不能保障市民的利益，也

無法使業界作出自我規管的。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電訊局局長會在適當

的情況下運用他的權力。我想請問政府有否準則，告知我們何時是適當的時

候，而且這些懲罰是否公開和有透明度，使固網商知道到了何種程度便可能

會受懲罰，讓他們知道而有所避忌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其實曾就着第 7M 條施加罰款。在過去 18 個

月內，我們曾向 7 家違規營辦商就發出誤導性和欺騙性的宣傳資料施加罰

款，罰款額由 25,000 元至 7 萬元不等。雖然這並非與不當促銷行為直接有

關，但我們確曾就其他方面施加罰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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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涂謹申議員。  

 

 

涂謹申議員：主席，從另一角度看來 ...... 

 

（陳鑑林議員舉手示意）  

 

 

主席：陳鑑林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陳鑑林議員：是的。主席，因為我剛才是問政府有否一個具高透明度的準則，

告知我們政府在甚麼情況下會施加懲罰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補充？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這方面會比較困難，這是因為每宗個案的性質都

會稍有不同，須視乎個別個案而定。如果籠統地說這樣做便會罰多少，這是

比較困難的。不過，我相信營辦商也相當瞭解當局會在甚麼情況下施加懲

罰，我相信他們是瞭解的。  

 

 

涂謹申議員：由於有這些誤導性和欺騙性的行為，政府才制訂這 9 項指標。

這主要是看到一些營業員可能由於薪金或佣金方面的問題而過分積極，甚至

以誤導和欺騙的手法來促銷。在這情況下，政府會否考慮  ―  由於罰款只

能反映他們的行為導致有多少營業額，罰款對他們來說可能已是預算之內的

部分經營費  ―  最終修改法律，例如訂明情況如果在一段時間內仍然沒有

改善，便甚至會吊銷牌照，才可達致有最大的警惕作用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9 項最佳做法指標正是針對涂議員剛才提出的數

項問題，例如當中包括有關營業員的選擇、營業員的薪酬、削減或扣減佣金

和營業員培訓等。我們會針對這些指標，與有關的營辦商再研究如何提高整

個行業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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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當局連施加罰款的權力也沒有行使，而問題是，即使是施加了

罰款，營辦商也只會當作成本的一部分來計算。政府是否應在法例內訂定最

後的“撒手鐧”，便是當情況在一段時間後仍未得到改善，當局便可能發出

警告，被警告後仍不改善便會被吊銷牌照？  

 

 

主席：局長，當局會否考慮涂議員的建議？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有這項權力，但我認為這做法可能會較為極

端。  

 

 

主席：第四項口頭質詢。  

 

（涂謹申議員舉手示意繼續提問）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不是指立即吊銷牌照，而是在作出警告後仍然無效才

吊銷，讓營辦商知道這是最終極、最危急的情況。如果不是這樣，營辦商便

無法知道政府認為情況已很嚴重 ...... 

 

 

主席：涂議員，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只須複述你剛才補充質詢中未獲答覆

的部分。  

 

 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沒有補充。  

 

 

主席：第四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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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負盈虧的專上學院課程  

Self-financed Tertiary Courses 
 

4. 張文光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由 2000 年至 2008 年，每年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

資助的院校或其附屬學院、私營機構，以及它們聯合開辦的自負

盈虧課程提供的學額各有多少；這些學額佔每年由本地院校開辦

的自負盈虧課程全部學額的百分比；  

 

(二 ) 當局在過去 5 年為上述課程而批出的土地和貸款中，有沒有出現

放棄獲批土地和貸款，或無法按計劃開辦課程的個案；若有，這

些個案的詳情，以及當局的處理方法；及  

 

(三 ) 當局有沒有評估以上機構所開辦的自負盈虧課程在收生和經營

方面有沒有困難；若有困難，這些困難的詳情以及有否影響學生

的課程銜接；當局會不會考慮協助有財政困難的院校？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就張文光議員的 3 部分質詢，我有以下回應： 

 

(一 ) 根據各院校向我們提交的資料，由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或其附屬學

院、其他私營機構，以及它們聯辦的機構，以自負盈虧模式開辦

的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在 2000-01 學年至 2007-08 學年期間

可供新生報讀的學額數目及其佔所有本地同類課程的百分比，詳

列於附表。  

 

(二 ) 為協助非牟利教育機構開辦全日制經評審的自負盈虧專上課

程，當局分別在 2001 年 8 月及 2002 年 12 月推出了免息開辦課

程貸款計劃，並以象徵式地價批出土地的計劃。  

 

免息貸款計劃的申請，至今已舉行了 11 輪，共批出了 19 項貸款。

在所有申請人當中，只有一個辦學團體在貸款申請獲接納後，沒有

繼續辦理貸款程序，所以可以說沒有辦學團體放棄已達成的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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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批地計劃則進行了兩次，合共批出了 5 幅土地，並沒有辦

學團體放棄獲批的土地。有關院校亦有提供它們計劃開辦的課

程。  

 

(三 ) 自 2000 年以來，自負盈虧專上課程的學額一直穩步增長，反映

社會上對這類課程的需求越來越大，辦學機構也作出了積極的回

應。  

 

事實上，自負盈虧課程在收生及經營方面有很大的彈性。我們鼓

勵辦學機構按其辦學方針和市場需要，致力拓展卓越領域，開辦

不同類型、具質素和競爭力的課程。  

 

政府亦理解到辦學團體在營運初期或許須獲得一些協助，方能順

利開辦課程，因此我們推出了一系列支援措施，包括預留 50 億

元，為它們提供免息開辦課程貸款、以象徵式地價批出適合不同

規模院校的校舍用地，以及撥款 3,000 萬元，資助它們進行學術

評審等。我們也為學生提供助學金和貸款，確保不會有同學因為

經濟困難而放棄學業。  

 

除了在財政及土地方面的支援外，我們亦透過不同渠道，包括舉

辦大型展覽、講座，以及製作資訊網頁和中學生升學輔導手冊

等，讓學生、家長、教師及公眾人士充分掌握有關自負盈虧專上

課程的資料，方便他們選修適合他們的課程。  

 

我們相信上述的措施可以為辦學團體提供有利的經營環境，讓它

們以自負盈虧的模式持續發展。  

 

教育統籌局一直與辦學團體保持緊密聯繫，聽取它們的意見。如

果有院校表示在經營上遇上困難，我們會盡可能在現行政策下向

它們及其學生提供協助，亦會不時檢討有關措施，確保政策得以

有效推行。然而，我們認為並不適宜為了保障個別私營機構的收

生理想，或補貼它們的營運經費，而在各項支援措施以外，再動

用公帑向它們提供額外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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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各院校以自負盈虧形式開辦的  

全日制經評審專上課程  

可供新生報讀的學額數目  

 

學年  

教資會資助院校

或其附屬學院提

供的學額數目  

其他私營機

構提供的學

額數目  

教資會資助院校

與私營機構聯合

提供的學額數目  

本地院校提  

供的同類學  

額總數  

2000-01 
940 

(38.1%) 

1  528 
(61.9%) 

 
2  468 

(100%) 

2001-02 
3  330 

(53.7%) 

2  866 
(46.3%) 

 
6  196 

(100%) 

2002-03 
4  763 

(57.8%) 

3  479 
(42.2%) 

 
8  242 

(100%) 

2003-04 
6  767 

(61.6%) 

4  223 
(38.4%) 

 
10  990 
(100%) 

2004-05 
10  268 

(56.2%) 

8  016 
(43.8%) 

 
18  284 
(100%) 

2005-06 

（預計）  

10  357 
(51.1%) 

8  798 
(43.4%) 

1  125 
(5.5%) 

20  280 
(100%) 

2006-07 

（預計）  

12  559 
(51.7%) 

10  012 
(41.2%) 

1  710 
(7.1%) 

24  281 
(100%) 

2007-08 

（預計）  

13  059 
(49.4%) 

10  682 
(40.4%) 

2  690 
(10.2%) 

26  431 
(100%) 

 

 

張文光議員：主席，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部分，我們看到政府已向院校批出

19 項貸款，我亦曾接觸申請貸款的辦學團體和社區學院，它們已陸續進入

10 年的還款期，於是還款的壓力便成為學校在開辦自負盈虧課程方面的一項

重要負擔，甚至影響到學校提升副學位課程質素的教學投資。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考慮讓院校延長還款年期，例如由 10 年延長

至 20 年，以減輕院校還款的財政壓力，令它們的資源可更集中在提升教育

質素，或提供合理的校園生活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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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在 19 項申請之中，已經有 11 所院校開始還款，

當中並沒有出現甚麼大問題，因為它們是以分期形式進行，即分開 10 期還

款，由 draw down，即收到最後一期資助的 1 年後才開始還款，並分 10 期進

行。大部分院校在這方面均未有出現甚麼大問題，所以我們不會考慮改變 10

年期還款的規定。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根據政府提供的數字，包括學額數目已逐漸接近政府

期望有六成大專學生的指標，政府會否考慮一個更長遠的發展方向，計劃如

何提升副學士課程的質素，以及避免副學士課程因過分集中於一些較商業或

物流的課程，以致造成惡性競爭，好讓我們的年輕人有更多選擇，課程的質

素可以更好？  

 

 

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很高興我們快要達到 60%大專學生的目標了，

我們希望，至 2010 年，本港的大專學生可達到 60%，而在 2005 年已達到 57%，

所以我們有信心可以達到 60%。現時我們要考慮的，最主要是課程質素，而

大家也可見大部分課程均由高等院校開辦。高等院校有本身的一套機制可以

保證質素，我亦很高興看到高等院校互相聯絡，合辦聯校質素檢討委員會，

即各院校也派出代表，互相監察不同院校的課程質素。至於非院校方面，我

們有香港學術評審局審核所有課程，我相信這方面的質素是得到保證的。  

 

 

馬力議員：主席，政府在主體答覆中提到自負盈虧的課程越來越受到社會歡

迎，辦學團體並作出積極的回應。我想問政府在審批這些辦學團體的申請

時，其中主要的考慮因素是甚麼？申請團體的財政狀況、辦學經驗、歷史、

聲譽等是否其中主要的考慮因素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其實，這些辦學團體的申請並不是由政府批核的，我們有

一個獨立委員會評核申請資格，例如辦學團體的經驗、商業計劃（ business 

plan），以及以往的表現等種種因素，也會予以考慮。  

 

 

曾鈺成議員：主席，正如局長所說，自 2000 年以來，自負盈虧專上課程的

學額一直穩步增長，但根據局長提供的附表，由私人機構，即非教資會資助

院校及其附屬學院所提供的學額增長幅度，卻會低於教資會資助的院校。我

想問政府是否有政策可令私營機構所佔的比例逐漸減少？在批地和批出貸

款計劃時，會否傾向於這些教資會資助院校或其附屬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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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女士，教資會資助院校已有一定的辦學經驗，所以無

可否認，它們開辦這些自負盈虧的課程時很成功，現時審批自負盈虧的課程

撥款時，發覺很多課程均是由它們開辦的，我們對此也不會感到很奇怪。

不過，我們亦很鼓勵其他私營機構參與，否則，只有大專院校參與便會欠缺

競爭性。  

 

 

主席：第五項質詢。  

 

 

廢油處理  

Treatment of Waste Oil 
 

5. 劉秀成議員：主席，關於在香港處理廢油的情況，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5 年，每年在香港處理的廢油量和所涉及的開支額，以及當

局與廢油產生者就有關開支各自承擔的百分比；  

 

(二 ) 現時負責處理廢油的機構名稱，以及委聘該機構的合約的開始及

結束日期；及  

 

(三 ) 有沒有就上述合約期滿後的安排進行部署；如果沒有，原因是甚

麼？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位於青衣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在 2000 至 04 年的 5 年間，每年所

收集的廢油量分別是 30  500 公噸、 44  000 公噸、 35  000 公噸、
30  400 公噸，以及 25  200 公噸。該等數字已經包括陸上廢油和來
自遠洋輪船的廢油。在同一期間，該中心處理廢油的變動經營成

本分別是 1.16 億、 1.49 億、 1.18 億、 0.99 億及 0.83 億元。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屬政府設施，由政府根據合約支付營運成本。

在過去 5 年，化學廢物產生者支付的平均費用佔變動經營成本的

約 34%至 41%。即是說，政府一直補貼化學廢物產生者，補貼的

百分比約為變動經營成本的 59%至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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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於 1993 年 4 月啟用，現時由衡和化學廢料處

理有限公司（“衡和公司”）根據與政府簽訂的合約經營，合約

將於 2008 年 4 月屆滿。  

 

 除了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外，還有其他 3 個私營化學廢物處理設施

處理廢油，最大的私營設施會將由公共交通機構、政府車隊，以

及機器和汽車維修工場等收集到的廢潤滑油回收再造，成為再造

潤滑油。  

 

(三 ) 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合約雖然在 2008 年屆滿，但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現已就該中心的未來發展進行研究。研究主要是

檢討本港的化學廢物產量、未來化學廢物處理中心的服務範圍及

程度，以及按需要就改建和提供新設施擬備概念上的設計。研究

將會於 2006 年完成。  

 

 

劉秀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第 (一 )部分提到，政府現時補貼化學

廢物產生者，補貼的百分比約為變動經營成本的 59%至 66%之多。我想請問

局長認為這是否合理？會否在進行檢討時考慮把補貼的情況改善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從政府的角度，尤其以現時“污者自付”原

則來看補貼成分，這方面的補貼當然是較高的，同時，由於這政策是在十多

年前訂立，按當時的評估，化學品在工業上的用途較現時多出很多，許多工

廠在九十年代初所作的評估，與 2005 年所作出的也相差很遠。經營成本是

提高了，因為設施本身已經十分昂貴，固定開支亦佔了大部分成本，所以我

們在進行檢討時，必定會考慮如何降低這方面的成本，以減輕政府的負擔。 

 

 

梁君彥議員：主席，最近，廣東省出現嚴重缺油的情況，我們也知道有很多

人公然收購這些廢油，然後通過不同渠道運往廣東省作燃油出售，這些廢油

其實是有毒的。我想請問政府，第一，是否知悉這事正在發生；第二，會採

取何種措施，與廣東省部門一起處理這事，因為一方面這事會影響本港的廢

油回收，另一方面也會影響本港整體的空氣環境。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們也從一些非官方的渠道得知有這些事情

存在，但本港有關處置廢物的條例列明，禁止廢油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出

口，即是說法例是有列明，但非法的事情亦確實正在發生。我們會與廣東省

或深圳市等有關部門商討如何合作減低這類非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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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局長會否聯同其他執法部門，例如與海關或

警方一同採取行動，以加強堵截這些違法事件呢？  

 

 

主席：局長，請你先坐下。梁君彥議員，議員所提出的跟進質詢，必須是剛

才的補充質詢中未獲局長回答的有關部分。由於你現在所問的並非剛才補充

質詢的一部分，因此你要按鈕再輪候提問。  

 

 

梁君彥議員：不是的，主席，我剛才已問過了，局長應知道香港政府有何辦

法來執法，以及政府有否執法的，其實，我問她執法的情況，就是問局長會

否聯同香港其他執法部門共同堵截這些事件。  

 

 

主席：你剛才是問，香港政府會否跟廣東省合作做這件事。  

 

 

梁君彥議員：主席，香港政府也有執法部門負責執法的，例如海關會否嚴厲

堵截這些活動呢？  

 

 

主席：在你下次提問時，一開始便要直接提出有關的問題，因為我是不會再

准許你這樣提問的了。  

 

 

林健鋒議員：主席，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批出的合約將會於 2008 年屆滿。首

先，我想問一問，現時整個中心的經營是否合乎經濟原則，在 2008 年約滿

後，會否以一個簡單方式續約或進行公開招標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說過，由於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從構

思到建成花了差不多 20 年的時間，所以，我們有需要就整體的工業需求和

整個環保概念，以及在“污者自付”的大前提下，進行全盤的檢討。現在正

在進行這項檢討，因此我未能即時回答林議員，我們會否進行公開招標。我

們在檢討後會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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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主席，我想請問局長，主體答覆中提到還有 3 個私營化學廢物

處理設施處理廢油，政府對於這些設施有否提供補貼？如果有，詳細為何；

如果沒有，請問為何私營化學廢物處理設施無須政府補貼，而化學廢物處理

中心則須接受政府補貼高達變動經營成本的 59%至 66%？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這 3 個私營機構是沒有接受政府的任何補貼，

儘管其中一個規模較大的私營化學廢物處理設施是設於政府工業邨內，但這

樣也並不算是補貼。然而，在他們的營運中，他們的機油或潤滑油在回收過

程中會排出一些淤泥，他們會把這些淤泥交給衡和公司代為處理，所以衡和

公司是替他們處理了一些不值錢的部分，故此，可以說這樣做是間接補貼了

私營機構。衡和公司是負責接收所有與化學有關的廢料，當中許多物質是沒

有回收價值，在此情況下，只有政府補貼相關的營運費用才能辦得到。  

 

 

蔡素玉議員：主席，青衣的這間化學廢物處理中心與政府訂立的合約，應訂

有最低的營運費用，即無論中心處理多少化學廢物，政府也會付此最低的費

用。香港現時要處理的化學廢物越來越少。由於環保署曾在一個會議上向我

承諾會與那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商討減少政府須承擔的最低營運費用，我想請

問局長，此點究竟是否已做到呢？以及在 2008 年再進行檢討時，會否簡單

地按照處理化學廢物的數量來計算政府補貼的費用，而不是以保證最少的數

量來補貼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政府與青衣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是訂有合約

的，我剛才已大概提到，合約是根據當時的工業情況估計出須處理的化學廢

物數量。在這類大型設施內，啟動機器後，一定要處理達某個數量的廢物才

合乎經濟原則，但香港現時工業越來越少，根本未能達到該中心的最低消費

要求。不過，政府如果要求該中心繼續運作焚化爐或處理廢物時，必須保證

他們收取到最低的營運費用。我們在 2002 年與他們商討後，成功地減低了

處理海洋廢油的補貼費用。至於處理其他化學品，我們會繼續跟他們進行商

討，不過，按照合約精神，政府是有需要守約的。  

 

 

主席：蔡素玉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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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未回答有關 2008 年檢討的部分。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當然，在 2008 年進行的檢討，正如我們現

在進行的研究般，我們會考慮這方面，即如何才最合乎經濟和“污者自付”

的原則。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政府補貼化學廢物產生者，而且

補貼的百分比是頗高。我想請問局長，在“污者自付”的原則下，當局補貼

化學廢物產生者其實是按何原則呢？局長表示這方面的補貼比率頗高，但與

其他補貼比較，這些補貼算是高或低呢？我們的原則是甚麼呢？主席，政府

既然提供補貼，會否搶走私營化學廢物處理公司的生意呢？事實是否證明有

這樣的情況呢？因為該中心既然有補貼的，大家當然會前往該中心。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首先，有關補貼的原則，當年在成立廢物處

理中心時也曾進行過各方面的諮詢，大家只是在最近這數年才較為認同“污

者自付”的原則，即使我們在處理其他方面的污染，例如處理污水，政府現

時也補貼了 50%，這是當年的標準。至於這標準是以甚麼理由來訂立的呢？

我相信立法會亦有不少爭論，個人產生的污染與工業所產生的污染不同，大

家大致認為，政府的補貼在 50%至 60%之間，便可算是合理的補貼水平。  

 

 該中心會否搶走私營機構的生意呢？那 3 間廢物處理公司是較有規模

的，此外還有一些山寨廠的，他們會回收一些例如食油的物質，因此能夠經

營下去。我剛才說，私營機構可以選擇回收一些較有價值的油，所以衡和公

司是無法與他們競爭的。同時，我要強調，我相信私營機構現時是無法負責

處理其他化學品，因為這方面的營運成本實在昂貴，要具有先進的設備，並

要以龐大的款額投資研究高技術的處理方法。如果負責處理的公司不是與政

府訂有合約來運作，私營機構是很難投資這麼龐大的款額來維持這個行業，

處理香港所產生的、這麼少量的工業廢料。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按局長提供的資料，發覺計算出的數額是頗為驚人的：

在 5 年內生產了 165  000 公噸的廢物，資助額高達 3.6 億元。每公噸獲資助

的費用為 2,180 元。把資助額合計後，所得出的數字真是頗為驚人的。現時

整個運作既然不合乎成本效益，又可有其他方式取代，而青衣的化學廢物處

理中心亦受到公眾批評，甚至不為公眾所接受，局長如果答應進行檢討，會

否在進行全面檢討後，考慮終止或廢除這間中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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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想我可以肯定地回答陳偉業議員，我們絕

對不會把這中心廢除，因為青衣的化學廢物處理中心是一個合乎國際標準的

處理中心，我們投資了大量金錢，而其運作亦十分順利。以全世界的地方來

說，我們所產生的廢料可以運往哪裏呢？況且，這樣把廢物運走，也是違背

國際公約的。所以，自己產生的廢物，應該在自己的地方處理。我承認這樣

做是有代價的。不過，整個社會也要明白，只要有化學廢物產生，我們便必

須用我們最好的科技，在能夠保護環境的情況下，適當地處理有毒、有害的

化學廢物。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看到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提到，所收集的廢

油是逐年下降，實際情況究竟是少用了油或少收了廢油呢？我尤其關注從車

房或油站所收集的廢油，現時的收集成效如何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廢油量下降的原因，是近兩年來，我們少收

了海洋廢油，所以數量便減少了。  

 

 

劉江華議員：主席，從車房和油站收集廢油的成效如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相對來說，從車房和油站收集到的廢油量也

減少了，但這並非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而其成效是沒有改變的。  

 

 

主席：第六項質詢，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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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身份證植入電子證書  

Embedding Digital Certificates in Smart Identity Cards  
 

6. 曾鈺成議員：主席，為促進電子商貿，香港郵政讓市民在申領智能身份

證時，可以選擇在智能身份證植入電子證書，首年免費使用。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一 ) 自香港智能身份證換領計劃在 2003 年 8 月展開以來，在智能

身份證植入電子證書的數目，以及該數目分別佔入境事務處

（“入境處”）至今簽發的智能身份證數目和香港郵政發出的個

人電子證書數目的百分比；  

 

(二 ) 有否估計在過去 12 個月，每月有多少宗電子交易使用智能身份

證內的電子證書核證身份；及  

 

(三 ) 有否探究至今有多少人在首年免費使用期屆滿之前，從未使用過

智能身份證內的電子證書核證身份，以及他們不使用該電子證書

的原因？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就曾議員的質詢，我的答覆如下 : 

 

(一 ) 截至本年 4 月底，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發出大約 88 萬份載入智能

身份證內的個人電子證書，佔入境處簽發的智能身份證總數的

28%和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發出的個人電子證書總數的 85%。  

 

(二 ) 由於市民無須經由或透過香港郵政核證機關的系統使用其電子

證書，因此香港郵政核證機關沒有有關市民曾否利用其智能身份

證內的電子證書核證身份的紀錄或確實資料。所以，我們無法知

悉涉及多少宗電子交易。  

 

 但是，香港郵政曾於 2004 年 11 月向於該年 6 至 8 月期間領取了

載有個人電子證書智能身份證的人士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

受訪者當中，大約有 10%曾經使用其智能身份證內的電子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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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正如我在答覆第 (二 )部分指出，香港郵政核證機關並沒有有關市

民曾否使用其電子證書的紀錄或資料，故此無法確實有多少人從

未使用其智能身份證內的電子證書。不過，如果我們可以根據

2004 年 11 月的調查結果估計，大約九成持植有個人電子證書智

能身份證的人士沒有使用他們的電子證書。  

 

 我們估計，部分市民不使用電子證書的主要原因，可能與現時市

場上未有足夠應用電子證書的商業服務有關。故此，政府正加强

向商界及市民推廣使用電子證書。  

 

 

曾鈺成議員：主席，根據局長提供的數字，使用香港郵政所提供的服務，在

換領智能身份證時植入個人電子證書的市民所佔的數目，是佔了香港郵政發

出的個人電子證書的八成半，即佔了大多數。根據局長提供的資料，如果在

2004 年 11 月的調查可作參考的話，有九成市民在裝了電子證書後並沒有使

用。畢竟，裝了而不使用，也是屬於浪費資源，局長說政府的政策是加強向

商界及市民推廣使用電子證書，但政府有否考慮實事求是一點，為了避免市

民不知道怎樣使用，或根本沒有需要而植入電子證書，可否不要單純鼓勵市

民植入電子證書，而只為那些真正知道電子證書的作用及有意使用的人植入

電子證書？此舉可避免浪費資源。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兩方面也會做，一方面是加強電子證書

的推廣工作，但我們亦希望在教育方面可多做一些工夫，讓更多市民使用這

方面的設施。我相信現時很多市民只是未習慣如何使用電子證書作網上交易

用途，這情況是須經過一段時期才能改善的，但我們會就這方面多做一點工

夫。  

 

 

陳智思議員：主席，我的補充質詢與曾議員的差不多。我相信在智能身份證

申領者中，有八成以上是植有電子證書的，主要是因為在換領身份證時，

當局很鼓勵我們植入電子證書，亦給予我們很多優惠，所以很多人也不介意

便申請了。但是，在申請後，我自己曾經嘗試使用，因為我經常也會在網上

購物，可是，我發現上網購物與電子證書的用途好像兩回事，是完全不同的，

而政府宣傳單張的介紹也不大清晰，看完單張後，我也不知道怎樣使用電子

證書。局長剛才說要多些宣傳，我想不單止是宣傳那麼簡單，可能真正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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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太多，而單張上的解釋又真的不大清楚。在主體答覆最後一段的最後一

句，局長提到會加強推廣，請問局長是如何推廣呢？當局其實是有派發宣傳

單張的，但我看過後也不明白其內容。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也同意陳智思議員說的一番話，我曾嘗試

使用電子證書，也覺得它相當複雜。我想在這方面，我們是要作出改善的，

我會督促有關部門就着這方面，把有關指引等事項簡化，使電子證書較容易

使用，如果能方便更多市民，希望多些人會使用電子證書。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表達一下意見，香港郵政當時前來立法會表示贈送

電子證書時，立法會是支持的。當然，現時事實上較少人使用，而這便是所

謂方便與保安永遠成反比，越方便越不保安，越不方便越保安。至於我的補

充質詢，簡單來說，我是支持繼續贈送電子證書的，但問題是，現時香港金

融管理局（“金管局”）也有要求銀行加強電子銀行的核證，例如使用所謂

密碼（PIN）等，金管局要求銀行改成兩層的保安方法，我想請問政府曾做

過甚麼來鼓勵我們的電子銀行服務使用電子證書？因為使用電子銀行服

務，事實上亦相當普遍，這會否是一個較佳的推廣方法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同意單仲偕議員所說，如果較多銀行使用

這方面設施來作為認證工具，便會令更多市民使用電子證書。因應金管局有

關加強網上銀行服務保安措施的指引，我們亦很積極向本地銀行推廣，採用

電子證書作為個人網上銀行服務的認證工具。我們預計在今年年中，採用電

子證書來核實顧客身份的銀行將會由目前的 3 間增加至 12 間。為了配合這

項發展，我們亦會在本年稍後推出新的電子證書使用推廣計劃，或透過一些

不同的優惠、不同的教育性質服務，鼓勵更多人使用電子證書進行網上銀行

及其他電子商務的網上交易。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想問香港郵政在推行電子證書方面，使用了多少額外

資源推行這項工作，以及會有甚麼計劃，擴大電子證書的服務範圍，令其成

本效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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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就着這方面亦花了不少資源，直至

2004-05 年度為止，政府一共投放大約 2.4 億元成立及維持香港郵政核證機

關的運作，以及向市民推廣在智能身份證植入首年免費的電子證書。我們在

扣除 3,400 萬元收入後，淨支出的總數達二億一千多萬元，這數額也不少。

或許議員也知道這項核證是比較高質素的保密及保安措施，並非所有電子交

易也要經過這樣核實的，只是較少事項有需要作出這類較高質素的核實，政

府推出很多不同的電子服務，但很多是無須核實的。所以，我們在這兩方面

也須作出適當的平衡。  

 

 

陳鑑林議員：主席，在 88 萬份載入智能身份證內的個人電子證書中，只有

10％曾使用，這更使人感到政府每年花費兩億多元，是一項很龐大的支出。

局長在主體答覆最後一段提到估計主要原因，可能與現時服務不足有關，這

似乎是輕輕地把責任推到市場去，並沒有深究原因何在。所以我想問局長，

會否為了令電子證書更有效用，進行一些較有效益的研究，瞭解其原因何

在，使政府將來的做法或整個設計，更廣為這些電子證書的使用者所歡迎？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說過有關理由，可能是由於現時採用電子

證書的商業服務未真正普及。由於我們根本不知道原因，所以便說“可

能”，也可能是由於市民仍未習慣在網上進行交易。我還記得早前在自動提

款機推出的時候，很多人也表現出很大的抗拒，須經過一段時間才能習慣，

在習慣後，現在便變成一項必需品。我亦認為這類電子網上交易，在未來

亦會是一項必需品，這是我們一定要推廣的。我們亦看得很清楚，我們要盡

政府應有的責任，投放一些資源進行這項所謂“公開密碼匙”的基礎建設，

作為電子商務方面的長遠發展的一項重要基礎。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會否進一步進行研究，究竟有否不足的地

方可以改善，使電子證書更廣為人歡迎？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對不起，我漏了這一點，我們是一定會跟進這一點的。 

 

 
主席：  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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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街頭推銷活動  

On-street Promotions  
 

7. 梁國雄議員：主席，本人接獲不少市民投訴，指不少機構及公司在街頭

擺放攤位進行推銷活動，對市民造成妨礙及滋擾。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各政府部門每年就上述活動接獲的投訴宗數、發出口

頭警告及作出檢控的個案數目，以及所涉及的攤位的地點和性質； 

 

(二 ) 過去 3 年，各政府部門有否接獲涉及街頭推銷攤位的意外或衝突

個案；若有，接獲的個案宗數及受傷人數；及  

 

(三 ) 當局會否加強針對街頭推銷活動黑點的管理措施或執法行動；若

會，詳情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一般而言，用作商業推銷活動的街頭攤位，主要涉及的業務包括

流動電話服務、固網電話服務、互聯網服務、健體服務及信用卡

服務等。這些攤位多設於行人流量高的地點，例如地下鐵路或九

廣鐵路車站出入口、公共巴士總站、鄰近街市或商場的行人通

道，以及繁忙地區的主要行人道或行人專用區。  

 

就佔用公共地方所進行的街頭推銷活動而言，不同的政府部門

（例如警務處、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運輸署、地政

總署和民政事務總署等）均會接獲市民的投訴。警務處和食環署

均可在其管轄範圍，根據相關法例採取執法行動。有就上述活動

作統計的相關政府部門，在過去 3 年所接獲的投訴、發出的口頭

警告及作出的檢控行動的數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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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投訴  口頭警告  檢控  

2002 年  434 495 13 

2003 年  918 2  988 16 

2004 年  1  202 3  948 17 

 

由於投訴人可能就同一投訴分別向不同部門或在不同時段提

出，因此，上述投訴數字或有重複點算。  

 

(二 ) 過去 3 年，食環署曾接獲 1 宗涉及街頭推銷攤位的衝突個案，事

件中沒有人受傷。其他部門則未有就這些個案的數字作出統計。 

  

(三 ) 街頭推銷活動屬於街道管理問題，多個政府部門均有參與。例

如，食環署與警務處會不時採取聯合行動，以管制有關活動所造

成的妨礙及滋擾。各部門會繼續通力合作，管理街頭推銷活動。 

 

 

政府發放的帶賠償性質特惠金  

Compensatory Ex-gratia Payments by Government 
 

8. 方剛議員：主席，關於政府部門發放帶賠償性質的特惠金，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過去 5 年：  

 

(一 ) 各政府部門預留的特惠金總額，以及每年各政府部門批出的特惠

金款額及與前 1 年相比有何變化；  

 

(二 ) 按年列出：  

 

(i) 有發放特惠金的政府部門名稱、特惠金的類別、宗數及金額； 

 

(ii) 每年向上述政府部門提出的特惠金申請宗數、平均申請金額

及有關政府部門就獲批准申請所訂的領取特惠金年期限

制；及  

 

(iii) 各政府部門批出的特惠金平均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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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否政府部門因特惠金的發放款額超出預算而須申請追加撥

款；若有，涉及的政府部門數目；及  

 

(四 ) 有否政府部門的特惠金發放款額低於預算；若有，涉及的餘款已

退回政府庫房，還是保留在有關的政府部門帳戶，以及迄今剩餘

的特惠金總額？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及 (二 ) 

 

 政府每年均會按需要在指定的開支範圍內，預留款項作“特惠

金”用途。現於附件表列在 2004-05 年度，政府一般收入帳目中

帶有“特惠金”名稱的開支分目和項目的資料，以及其過去 5 年

的撥款／開支變化。  

 

 在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和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當中，可能有其他撥款

的性質與“賠償”或“特惠金”有關，但由於種類繁多和性質各

異，因此未能在附件中盡錄。  

 

(三 )及 (四 ) 

 

 政府每年會按預期申請的人數和需要而作出撥款，超出原來預算

而須追加的情況並不普遍。如果“特惠金”的撥款是屬於非經常

性項目，其承擔額內的剩餘款額可轉入下年度，以支付同樣用途

的核准開支。如果“特惠金”的撥款屬於經常開支或個別基本工

程儲備基金的整體撥款，其年終的剩餘款額將失效，而下年度的

財政預算將重新按需要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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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發放的特惠金（ 2000-01 年度至 2004-05 年度）  

 

(甲 ) 非經常開支  

 
核准承擔額 2000-01年度 2001-02年度 2002-03年度 2003-04年度 2004-05年度

總目 

分目 
項目 ─ 

涵蓋範圍 

金額 

(’000元) 
申請限期 宗數 

實際開支

(’000元)
宗數

實際開支

(’000元)
宗數

實際開支

(’000元)
宗數

實際開支 

(’000元) 
宗數 

實際開支

(’000元)

承擔額

結餘

(’000元)
漁農自然

護理署 

總目 22 

分目 700 

573 ─ 向因

受區內爆發

禽流感影響

的活家禽業

從業員發放

特惠補助金 

42,000 不適用 - - - - - - - - 1 291 38,464 3,536

001 ─  因

自願交回熟

食小販牌照

而發放的特

惠金 

9,960 5年 

（新界）

至 6
11
/12年 

（市區） 

7 420 5 300 3 180 5 300 12 720 7,980

002 ─  執

行強制性取

消流動小販

牌照政策所

須發放的特

惠金 

19,200 7年 39 1,170 33 990 22 660 14 420 19 570 15,000

009 ─  向

受中環街市

用地重建計

劃影響的檔

戶發放特惠

金 

23,321 不適用 - - - - 61 12,852 39 8,648 1 205 1,616

011 ─  把

持牌流動小

販特惠金計

劃擴展至新

界 

9,990 4 年 - - - - 65 1,950 49 1,470 27 810 5,760

014 ─  向

受赤柱臨時

街市用地重

建計劃影響

的檔戶發放

特惠金 

1,394 不適用 - - - - - - 4 169 16 1,216 9

食物環境 

生署 

總目 49 

分目 700 

015 ─  向

在私人處所

售賣活家禽

的新鮮糧食

店持牌人發

放特惠金 

1,470 不適用 - - - - - - 141 1,410 2 20 40

 436 ─  向

自願退還售

賣活家禽牌

照或公眾街

市租約的活

家禽零售商

發放特惠補

助金 

236,428 1年 - - - - - - - - 208 58,657 177,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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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承擔額 2000-01年度 2001-02年度 2002-03年度 2003-04年度 2004-05年度
總目 

分目 
項目 ─ 

涵蓋範圍 

金額 

(’000元) 
申請限期 宗數 

實際開支

(’000元)
宗數

實際開支

(’000元)
宗數

實際開支

(’000元)
宗數

實際開支 

(’000元) 
宗數 

實際開支

(’000元)

承擔額

結餘

(’000元)
退休金 

總目 120 

分目 700 

006─發放

特惠金予舊

退休金計劃

下第一標準

薪級屬第二

輪自願退休

計劃指定職

系內提早退

休的人員 

5,000 3 個月 - - - - - - 11 1,247 7 686 3,067

總額 348,763   1,590  1,290  15,642  13,664  101,348 214,779

 

(乙 ) 經常開支  

 
2000-01 年度  2001-02 年度  2002-03 年度  2003-04 年度  2004-05 年度  

總目  

分目  

項目  ─  

涵蓋範圍  

核准  

預算  

(’000元) 

實際  

開支  

(’000元) 

宗數  

核准  

預算  

(’000元)

實際

開支

(’000元)

宗數

核准

預算

(’000元)

實際

開支

(’000元)

宗數

核准

預算

(’000元)

實際

開支  

(’000元) 

宗數  

核准  

預算  

(’000元) 

實際

開支

(’000元)

宗數

退休金 

總目 120 

分目 021 

230 ─  特惠

撫恤金、特惠

金及津貼 

1,900 1,488 37 1,950 990 34 1,940 378 27 1,399 275 20 820 210 18

地政總署 

總目 91 

分目 221 

888 ─  政府

土地清拆工作 

─ 特惠津貼 

30,026 12,147 74 30,026 9,426 62 30,026 3,218 35 13,000 843 24 12,220 788 32

總額 13,635   10,416 3,596 1,118   998

 

備註：由於以上特惠金的性質各有不同，每宗發放的金額差別可以頗大，因此並不適宜計算平均款額作比較。 

 

 

未領取駕駛執照的騎單車人士被扣分  

Points Incurred by Cyclists Without Driving Licences 
 

9. 鄭家富議員：主席，根據《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第 375

章），任何人在任何兩年期內觸犯該條例附表所載罪行，並被扣分達 15 分

或以上，會被吊銷駕駛執照。警方於本年 3 月 27 日表示，未領取駕駛執照

的人如在騎單車時觸犯有關罪行，因而被扣的分數亦會記入其分數紀錄冊

內。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採取上述做法的法律依據；及  

 

(二 ) 過往 3 年，有多少名未領取駕駛執照的騎單車的人被扣分，以及

當中有多少人在最後一次觸犯與騎單車有關的罪行起計的兩年

內領取駕駛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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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根據《道路交通（違例駕駛記分）條例》第

4 條，任何人如就該條例附表表列罪行被定罪或須繳付定額罰款，會被記關

乎該罪行的分數。該條例第 3(1)條亦表明運輸署署長須保存一份分數紀錄

冊，以記錄有關資料。法例並無訂明違反表列罪行的人必須持有駕駛執照，

因此，違反表列罪行的人，即使沒持有駕駛執照，其分數仍會記錄在紀錄冊內。 

 

 由於在分數紀錄冊內並無記載被記分的人在違反表列罪行時所駕駛的

車輛類別，因此我們沒有有關的數據。  

 

 

在大埔區興建公眾暖水泳池  

Construction of Heated Public Swimming Pool in Tai Po 
 

10. 李國英議員：主席，大埔區議會多年來一直爭取在該區興建公眾暖水泳

池，但至今仍無甚進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關於將大埔游泳池主池改建為無上蓋室外暖水泳池的研究進展

情況，以及何時公布研究結果；  

 

(二 ) 有否另覓大埔游泳池以外的其他區內地點興建暖水泳池；若有，

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當局會否在大埔區興建公眾暖水泳池；若會，預計何時落實興建

工程；若否，這是否與資源不足有關？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政府當局對以上 3 部分的質詢回應如下：  

 

(一 ) 就大埔游泳池主池提供暖水的建議，當局已完成初步研究，並認

為工程在技術上可行，惟在施工期間（包括泳季內一段時間）須

完全關閉泳池主池。根據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紀錄，露天暖水泳池

在冬季使用率偏低，所以當局亦研究在大埔游泳池主池加建永久

或伸縮式上蓋，但技術上並不可行。當局已在本年 3 月 5 日將研

究結果通知大埔區議會。   

 

(二 ) 按照《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建議，每 287  000 人口便應設有
一座游泳場館。大埔區現時約有 30 萬人口，現有的大埔游泳池

應可滿足區內居民需要，因此，當局未有計劃在大埔區內另覓地

點興建暖水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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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當局擬在大埔游泳池主池加建暖水設施，並就工程計劃擬備設施

發展範圍。在申請獲得預留撥款後，將可定出落實有關工程的具

體時間表。  

 

 

領匯公司接手房屋委員會擬分拆出售的資產及服務  

Taking over of Housing Authority's Divestment Portfolio and Related 
Services by The Link 
 

11. 梁國雄議員：主席，據報，雖然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匯基金”）

未能在較早前如期上市，但領匯管理有限公司（“領匯公司”）在過去半年

已接手管理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擬分拆出售的資產及相關服務。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房委會現時就領匯公司的每月營運開支所提供的資助款額，以及

負責監察該公司營運情況的人手詳情；  

 

(二 ) 房委會有否透過投標程序將擬分拆出售的資產及相關服務交由

領匯公司接手；若有，投標程序及結果的詳情；若否，不進行投

標程序的原因；及  

 

(三 ) 房委會在領匯公司接手管理其擬分拆出售的資產及相關服務

後，有否接獲關於領匯公司轄下商場店鋪結束經營、該公司徵收

新費用及調高商鋪及停車場泊車位租金的投訴個案；若有，個案

數目及詳情？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關於質詢的 3 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在領匯基金上市前，領匯公司屬房委會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領

匯公司的營運開支預算須經房委會批核，並全數由房委會撥款應

付。根據領匯公司的 2005-06 年度營運開支預算，其營運開支平

均每月約為 1,200 萬元。  

 

 由於領匯公司是房委會的附屬公司，所以房委會監察該公司營運

情況的安排，有異於一般的外判安排。具體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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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委會和領匯公司的高層人員成立聯席小組，由房屋署署長

主持，商議各項與擬分拆出售物業相關的運作管理的重要事

宜。  

 

─  房委會商業樓宇分處與領匯公司在日常工作上維持密切聯

繫，以確保商戶和居民的訴求獲得妥善回應，並對商戶租約

事宜行使最終決定權。  

 

─  領匯公司進行商場大規模改善工程前，必須獲得房委會同

意，而有關的資本開支，也要由房委會批核。  

 

─  領匯公司不時向房委會轄下的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匯報工

作。如果對商場或停車場設施的管理政策作出重大改變，必

須先取得該小組委員會的同意。  

 

─  房委會的內部審計部門，會審核領匯公司所訂定的監管資源

運用的主要內部守則和查核機制。房委會的核數師在有需要

時可查核領匯公司的財務制度和帳目。  

 

 房委會與領匯公司工作緊密，所涉及的人手眾多，並跨越房委會

內不同組別（包括商業樓宇分處、產業出售分處、財務分處及屋

管理處），而許多人員也同時兼負其他工作，因此並沒有計算

監察人手的具體數字。  

 

(二 ) 在領匯基金上市前，房委會擬分拆出售的商場和停車場仍屬房委

會物業，領匯公司亦屬房委會全資擁有的附屬公司。房委會現時

把有關物業交由其附屬公司管理，並不同於一般的外判安排，因

此無須投標。  

 

(三 ) 房委會與領匯公司一直與商戶保持聯絡，也收到一些關於續約安

排、租金和停車場收費，以及其他有關費用的意見和查詢。可是，

房委會在領匯公司接手管理工作後，至今未收過關於領匯公司轄

下商埸店鋪結束經營，或商鋪或停車場泊車位租金調升的投訴。

此外，領匯公司並沒有徵收任何新費用，房委會也沒有收過這方

面的投訴。  

 

 



立法會  ─  2005 年 5 月 2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05 

 

50 

就北大嶼郊野公園（擴建部分）作出指定  

Designation of Lantau North (Extension) Country Park 
 

12. 李永達議員：主席，根據《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 章），郊野公園及

海岸公園管理局（“管理局”）總監須在憲報刊登由其擬備的建議中的郊野

公園的未定案地圖，藉以諮詢公眾，並須在其後的 6 個月內，將未定案地圖

連同載有所作反對及申述的文件，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以待批准。在

該地圖獲批准後，行政長官須藉在憲報刊登的命令，指定有關的範圍為郊野

公園。鑒於管理局總監已於 2001 年 7 月把北大嶼郊野公園（擴建部分）的

未定案地圖刊登憲報，但當局仍未就該郊野公園作出指定，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該項工作的最新進展及時間表；若沒有時間表或當局將重新進行諮詢，

理據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管理局在諮詢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

後，於 2001 年 7 月 13 日在憲報刊登了北大嶼郊野公園（擴建部分）的未

定案地圖，供公眾查閱。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委員會在 2001 年 10 月就公

眾查閱期間收到的反對意見進行聆訊，最後否決了所有反對意見。  

 

 然而，當局考慮過大嶼山的整體規劃後，決定檢討指定該郊野公園的建

議。當局在 2004 年 11 月公布大嶼山發展概念計劃，進行公眾諮詢。概念計

劃列出一套兼顧發展和自然保育需要的整體規劃綱要，並指定該郊野公園是

概念計劃其中一項自然保育建議。有關概念計劃的公眾諮詢在 2005 年 2 月

28 日結束。政府現正考慮市民對概念計劃所遞交的意見和有關資源方面的影

響，檢討指定北大嶼郊野公園（擴建部分）的建議和實施時間表。  

 

 由於北大嶼郊野公園（擴建部分）的未定案地圖已於 2001 年 7 月刊憲，

供公眾查閱，而指定該郊野公園的建議已包括在 2004 年 11 月公布的大嶼山

發展概念計劃內，並已諮詢公眾，我們認為無須進行另一輪公眾諮詢。  

 

 

殘疾人士參加甄選測試的安排  

Arrangement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to Attend Selection Tests 
 

13. 張超雄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有否向各政府部門發出指引，

指示它們採取特別安排，確保應徵政府職位的殘疾人士在參加各種甄選測試

時，有充分機會表現其工作能力；若有，就每類殘障人士參加每種測試時所

採取的安排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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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在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政府聘

請殘疾人士的政策，是盡量安排殘疾人士擔任合適的職位。我們歡迎殘疾人

士申請政府職位。如果殘疾人士符合有關職位規定的基本入職資格，將無須

再經篩選，便會獲邀參加遴選面試，與其他獲甄選的申請人在同等基礎上競

爭有關職位。遴選委員會如認為應徵的殘疾人士適合擔任某個職位的工作，

儘管該名人士因殘疾關係未必勝任該職級或級別每個職位的工作，仍會建議

予以聘用。  

 

 關於這項質詢的各個部分，現逐一答覆如下：  

 

(一 ) 我們已向部門頒布規定，如果殘疾人士獲邀參加筆試／遴選面

試，則有關部門應作出特別安排，方便該等應徵者參加筆試／面

試，或因應他們的特別需要，對筆試／面試程序作適當調整。為

方便籌劃這些安排，我們已在標準的政府職位申請書內加入一

欄，讓應徵者自行填報是否殘疾人士；如果填報為殘疾人士的

話，則可註明殘疾的性質和程度，以及參加筆試或面試所需的特

別安排。  

 

(二 ) 視乎應徵者的殘疾性質和程度，我們會作出適當安排，以方便他

們參與遴選程序。為方便殘疾應徵者參加筆試或遴選面試而作出

的一般安排，分別載於附件甲和附件乙。  

 

附件甲  
 

為參加筆試的殘疾應徵者作出的一般安排  

 

殘疾類別  安排  

失明  
─ 為應徵者提供點字試卷和點字機或備有特別軟件的個

人電腦，方便應徵者以點字方式答題 1。 

  ─ 因應應徵者的殘疾程度和試題的深淺，延長考試時間。

弱視  ─ 提供放大版或特別字型尺寸的試卷及放大版的答題紙。

  ─ 准許應徵者攜帶放大器。 

  ─ 因應應徵者的殘疾程度和試題的深淺，延長考試時間。

行動不便  ─ 試場和洗手間的設施可供輪椅進出。  

  ─ 安排應徵者坐近試場出入口的位置。  

聽覺受損  
─ 為應徵者提供一套書面的應考細則，讓應徵者在監考主

任作出有關宣布時知所依從。  

 
1 香港盲人輔導會提供各類服務，包括把試卷翻譯為點字及把殘疾應徵者已完成的點字

答題紙翻譯為中文／英文。此外，如有需要，該會亦可提供適當器材／軟件及／或

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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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乙  

為參加遴選面試的殘疾應徵者作出的一般安排  

 

殘疾類別  安排  

行動不便或視  ─ 按應徵者的要求提供臨時停車位。  

覺受損  ─ 清理走廊以方便應徵者出入。  

 ─ 走廊和面試室可供輪椅進出。  

 
─ 安排職員從辦公室大樓入口把應徵者引領到面試室；及

／或面試完畢，協助應徵者召喚計程車。 

聽覺受損及言  ─ 准許聽覺受損的應徵者帶備助聽器。 

語障礙  ─ 以書面溝通方式進行面試。 

  
─ 遴選面試委員會成員說話緩慢清晰，務求應徵者理解問

題內容。 

  ─ 准許應徵者帶同手語翻譯員出席面試。 

 

 

醫院管理局購入質素欠佳的醫療消耗品  

Purchase of Poor Quality Medical Consumables by Hospital Authority 
 

14. 李國英議員：主席，據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為節省開支，近

期購入質素差劣的醫療消耗品（例如口罩、針筒及手套等）供公立醫院使用，

醫護人員的工作效率及服務質素因而受到影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是否知悉：   

 

(一 ) 過去兩年，醫管局接獲多少宗關於醫療消耗品質素欠佳的投訴，

請按有關消耗品的種類及來源地列出分項數字；  

 

(二 ) 醫管局的採購指引有否規定醫療消耗品須符合某些安全規格；若

有，規格的詳情；及  

 

(三 ) 醫管局採購醫療消耗品的程序，包括甄選準則及驗收程序？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兩年，醫管局總辦事處接獲轄下各間醫院提交共 270 宗醫療

消耗品品質差異的報告，涉及的醫療消耗品共 46 種。這些個案

按有關消耗品的種類及來源地劃分的分項數字，載列於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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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醫管局是根據有關的品質標準（例如：歐洲標準，以及分別由美

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和國際標準化組織所頒布的標準）來釐定其

醫療消耗品的規格。此外，醫管局在有需要時亦會要求供應商符

合某些品質制度標準，如 ISO 9001 或 ISO 13485。  

 

 在評審標書的過程中，醫管局會成立由前線單位的有關專家組成

的投標評審委員會，確保產品的品質標準和供應商的品質制度標

準符合指定要求。  

 

(三 ) 醫管局訂有行之有效的投標程序，以供採購醫療消耗品之用。在

購入醫療消耗品時，都會依照醫管局《採購及物料管理手冊》所

載的程序辦理。  

 

 在以投標方式採購總值超過 400 萬港元的物品時，醫管局會依照

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的投標程序辦理，並成立投標評

審委員會，成員包括醫管局總辦事處和使用所購物品醫院的代表

和專家，以評審標書，然後由醫管局的中央投標委員會負責批核。 

 

 醫管局有關的聯網在以投標方式採購總值 500,001 港元至 400 萬

港元的物品時，會採用類似的程序，然後由聯網投標委員會負責

批核。  

 

 醫管局現時監察購入物品品質的其中一項做法，是由使用者或醫

院管理層向醫管局總辦事處的採購及物料管理組提交品質差異

報告，以便採取跟進行動。該組會進行調查，並在適當的情況下

要求供應商在兩星期內作出改善，兼且會密切留意供應商所採取

的補救措施。  

 

 

附件  

 

醫療消耗品品質差異報告分項數字  

 

說明  宗數 兩年耗用量 來源地  

腹部拭子  2 618  000 中國  

靜脈液體輸注導液管  5 2  758  660 墨西哥、巴西／意大利

塗藥器  1 1  412  000 澳洲／中國  

蒸壓消毒帶  10 65  000 加拿大／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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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宗數 兩年耗用量 來源地  

送血泵  3 104  150 愛爾蘭  

血液樣本收集器  6 
超過  

7  000  000 
美國／英國  

抽血套件  5 220  000 新加坡  

外科消毒棉紗吸墊組合套裝  1 956  000 澳洲／中國  

棉質彈性繃帶  1 494  000 中國  

棉花球  4 59  000 中國  

保護玻璃蓋，載片  1 2  100  000 德國  

保護玻璃蓋  1 2  870  000 中國  

中央靜脈壓計  1 32  000 墨西哥  

敷料套件  43 3  800  000 中國／澳洲  

電極器（嬰兒用）  1 130  000 德國  

檢驗手套  4 1  199  700 馬來西亞  

面罩  3 4  000  000 中國  

泌尿導管  7 392  745 馬來西亞  

脫脂紗布  4 148  000 中國  

紗布拭子  1 820  000 澳洲／中國  

肝素輸入器  1 2  525  000 德國  

靜脈輸入套件  12 1  530  000 新加坡  

眼內鏡  1 23  804 美國  

防護袍  1 2  000  000 中國  

小手術刀  4 3  200  000 波蘭  

鼻飼管（嬰兒用）  1 36  000 台灣  

針  1 4  850  000 新加坡／美國  

微滴注套件  5 198  500 愛爾蘭  

消毒紙袋  4 15  735  000 英國  

硫酸鈣  1 33  210 印度  

RAYTEC 紗布  31 2  089  000 中國  

頭部皮層靜脈輸液針  1 730  700 新加坡  

盛針盒  1 510  000 美國／馬來西亞  

固定托架物料  3 13  640 比利時  

胃喉  6 545  400 中國  

活栓  1 151  200 中國  

手術刀  2 1  399  000 德國  

手術用手套  7 5  919  000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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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宗數 兩年耗用量 來源地  

注射器  65 37  679  000 新加坡／美國  

注射器氣囊  2 20  000 美國  

尿液試條  6 2  670  000 美國  

氣管插喉  3 371  900 愛爾蘭／泰國  

喉管拭子套件  1 350  000 意大利  

靜脈軟管 94U 2 34  000(米 ) 韓國  

護理墊  1 6  000  000 泰國  

尿壺  3 5  250 美國  

個案總數  270   

 

 

醫院管理局診所減少派籌數量  

Reduction of Chips Allotted by Hospital Authority Clinics 
 

15. 陳偉業議員：主席，本人近日接獲不少市民投訴，指醫院管理局（“醫

管局”）轄下不少診所（例如戴麟趾夫人分科診所）大幅減少每天派籌數量，

以致不少市民因領不到籌而不能適時接受門診服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是否知悉：   

 

(一 ) 過去 3 年，各診所每月的派籌數量；  

 

(二 ) 部分診所每天派籌數量近日大幅減少的原因；及  

 

(三 ) 醫管局有否措施確保轄下各診所在流行性感冒高峰期間，仍可滿

足市民對門診服務的需求；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醫管局診所向市民提供的診症配額每天不同，須視乎預約診症數

目，以及未用的公務員和長者優先籌（可重新分配給市民）的數

目而定。此外，當值醫生人數也會時有不同，一些醫生可能因病

休假，或被調配執行其他緊急任務。診所職員會根據過去幾星期

的服務使用情況，靈活調整每天的配額，以應付不斷轉變的季節

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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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自從普通科門診診所在 2003 年 7 月由生署移交醫管局管理

後，醫管局已採取多項措施，改善普通科門診診所的服務。其中

最顯著的措施包括引入個別病人的醫療紀錄，以及家庭醫學訓練

和服務。  

 

 引入個別病人的醫療紀錄後，病人的健康狀況和問題、醫生的診

斷和治療得以全面記錄，可供日後診症時查閱參考。通過應用資

訊科技，任何一間普通科門診診所都可以取得病人的醫療紀錄。

醫生和護士要輸入正確的資料，會無可避免地令每次診症時間增

加。此外，由於家庭醫學重為病人提供持續、綜合而全面的護

理，因此診症時間亦會較長。儘管當局已向普通科門診服務投放

額外資源（普通科門診診所的醫生、護士、藥劑人員，以及支援

人員人手已分別增加 42%、21%、27%和 6%），一些普通科門診診

所可診治的人次仍須減少。現時，每名普通科門診診所的醫生在

日間診症時段（每節為 4 小時、每天兩節）最多可診治 85 名病

人，而夜間診症時段（ 4 小時）則最多可診治 50 名病人。  

 

 不過，診治病人的數目減少，並不表示醫療服務水準下降；相反，

上述措施不但讓醫生可更充分瞭解病人的問題，也可更妥善地記

錄病人的臨床資料。此舉使病人在求診時獲得優質的診治，亦減

少覆診的次數。  

 

 醫管局對普通科門診診所服務採取的其他改善措施包括：  

 

(i) 為各診所提供必需的藥劑師支援；  

 

(ii) 通過實施“臨床資訊系統”，加強與醫管局其他臨床服務之

間的服務聯繫；及  

 

(iii) 引進以社區為本的專科診症及護理諮詢服務，以提高治理慢

性疾病的質素。  

 

(三 ) 政府的策略是竭盡所能，防止傳染病爆發。生署一直有為嬰兒

注射多種傳染病的預防疫苗，保護他們免受感染。就流行性感冒

而言，生署和醫管局已合力為易受感染人士提供防疫注射，例

如年齡超過 65 歲並在公立診所求診的慢性病患者和住院的殘疾

人士等。一旦爆發傳染病，醫管局的首要工作是盡量減少市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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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受到感染。在這個情況下，當局極可能會勸諭市民盡量避免前

往人多擠迫的公眾地方，例如診所。普通科門診診所負責診斷，

為無須住院的病人按其病徵提供治療，並為需要入院治療的病人

分流。我們會視乎該傳染病的性質，或須在每區指定一些普通科

門診診所為醫療中心，診治受該傳染病影響的病人，這是應變計

劃的一部分。屆時，普通科門診診所可能須縮減為未經預約病人

提供的正常服務，並只限於為慢性病患者覆診。此外，政府亦會

與私營醫療機構緊密合作，確保一旦爆發傳染病，本港有足夠能

力治理病人。  

 

 

禽畜廢物堆肥廠重新招標  

Re-invitation of Tender for Livestock Waste Composting Plants 
 

16. 蔡素玉議員：主席，據報，環境保護署（“環保署”）月前就位於沙嶺

及牛潭尾的禽畜廢物堆肥廠（“堆肥廠”）的運作及禽畜廢物的收集重新招

標。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在招標前將在上述堆肥廠沿用的堆肥技術，與在市場提供的

新技術進行比較，然後才決定堆肥廠所採用的技術；若有，涉及

哪些新技術及比較結果的詳情，包括製造堆肥產品所需的時間及

土地面積、堆肥產品的市場價值，以及在製造堆肥產品過程中有

否產生其他排放物等；若沒有比較，原因為何；  

 

(二 ) 鑒於環保署表示會研究制訂堆肥標準，令堆肥產品有更多出路，

有關研究的詳情及時間表；  

 

(三 ) 鑒於環保署表示會要求堆肥廠新承辦商增加處理堆肥的數量，該

署不在招標文件作出有關要求的原因；  

 

(四 ) 當局預計成功投標商為符合招標文件的要求而須每天運往堆填

區棄置的禽畜廢物數量；及  

 

(五 ) 為減輕堆填區的負荷，當局有否考慮採用其他技術處理承辦商收

集的禽畜廢物；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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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環保署在釐定這次招標的服務範圍前，曾初步評估其他可供選擇

的技術及增加堆肥廠堆肥產量的可能性，以紓緩堆填區的壓力。

在考慮到堆肥廠現有的可用空間後，評估結果認為，目前所採用

的曝氣堆肥技術，以及強制曝氣堆肥技術和密封式堆肥技術均適

合。此外，為審慎起見，我們認為應先行制訂一項長遠的禽畜廢

物管理及處理策略，並視乎政府就自願歸還豬場牌照計劃有所決

定後，才大幅修改對堆肥廠的堆肥要求。鑒於現有的禽畜廢物收

集和堆肥合約將於短期內約滿，政府決定批出新的合約，以便現

有堆肥廠的營運和維修，以及為三百六十多個農場提供的禽畜廢

物收集服務能得以維持。  

 

(二 ) 環保署現正與漁農自然護理署和香港有機資源中心擬訂一套堆

肥標準供香港堆肥業使用，有關結果將於短期內公布。在釐定這

次招標的堆肥標準時，我們除了參考現有堆肥廠堆肥產品的特性

和質素外，還考慮了多個海外國家的相關標準。  

 

(三 ) 這次招標條件已訂明承辦商每月須處理 700 公噸禽畜廢物，而日

後的承辦商亦須設法改良堆肥工序，以期增加禽畜廢物處理量和

堆肥產量。正如上文第 (一 )部分所言，為審慎起見，我們認為應

先行制訂一項長遠的禽畜廢物管理及處理策略，然後才大幅修改

對堆肥廠的堆肥要求。  

 

(四 ) 根據合約規定，環保署的承辦商每天須從農場收集大約 200 公噸

禽畜廢物，其中約 23 公噸會運往堆肥廠用作堆肥，而餘下的禽

畜廢物則會運往堆填區處置。  

 

(五 ) 政府已考慮其他可供選擇的技術來處理所收集的禽畜廢物。在考

慮到沙嶺及牛潭尾的可用空間後，我們認為，目前採用的曝氣堆

肥技術，以及強制曝氣堆肥技術和密封式堆肥技術均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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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文化及創意產業諮詢架構  

Establishment of Consultative Framework for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17. 馮檢基議員：主席，前行政長官在 2005 年施政報告中表示，當局會盡

快成立文化及創意產業諮詢架構，並“將與大家一起，探討香港文化與創意

產業的發展遠景、路向和組織架構，研究全面發揮優勢，整合資源，重點推

進”。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設立文化及創意產業諮詢架構的工作有否受到行政長官的離職

所影響；若沒有影響，該項工作的進展，以及該諮詢架構的成立

日期及將採用的運作模式；及  

 

(二 ) 當局在“探討香港文化與創意產業的發展遠景、路向和組織架

構”時，會否考慮重整政府架構，例如效法台灣或某些歐洲國

家，設立高層次的文化局，以便政府在制訂政策及施政時，更多

顧及文化因素和更注重推動文化產業發展？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前行政長官在  2005 年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盡

快設立文化及創意產業諮詢架構，廣納產業界、文化界，以及相關範疇的外

地翹楚，共同參與。政府將與大家一起，探討香港文化與創意產業的發展遠

景、路向和組織架構，研究全面發揮優勢，整合資源，重點推進。就馮議員

的質詢，我現答覆如下：  

 

(一 ) 政府現正研究設立文化與創意產業諮詢架構，預計可於本年第三

季內制訂一套切實可行的方案。在推出前，會徵詢新任的行政長

官的意見。  

 

(二 ) 政府將與文化及創意產業界，以及相關範疇的外地翹楚，共同探

討香港文化與創意產業的發展遠景、路向和組織架構，具體方案

有待探討後決定。政府在制訂政策及施政時，必會顧及文化因素

和意推動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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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本地數碼娛樂業及無線科技業發展  

Promoting Development of Local Digital Entertainment Industry and 
Wireless Technology Industry  
 

18.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政府為進一步推動本地數碼娛樂業及無線科

技業發展，打算推出一項實習試行計劃，讓獲選的相關學科畢業生在本地數

碼娛樂公司實習，以取得實際工作經驗。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計劃的申請資格及預計受惠於該計劃的畢業生數目；  

 

(二 ) 有關計劃的預計開支額；及  

 

(三 ) 有關計劃的實施及終結日期？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現正推行一項數碼娛樂業實習試行計

劃，目的是讓在本地大專院校修讀與數碼娛樂相關課程的畢業生

吸收實際工作經驗，同時亦希望讓有關院校加深瞭解本地數碼娛

樂業對其畢業生在知識及技能上的要求。預計可受惠於計劃的畢

業生人數約 20 人，申請者須符合以下條件：  

 

─  於 2005 年在本地大專院校修畢與數碼娛樂相關的課程（於

2005 年之前已修畢該等課程的申請人，必須從未在數碼娛樂

行業工作）；  

 

─  學業成績良好；  

 

─  提交一份以英文書寫的 300 字文章，詳述申請人如何通過此

試行計劃達致其個人事業的目標；及  

 

─  具備在香港工作的資格。  

 

(二 )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將為每位參與實習的畢業生提供每月

港幣 4,000 元的津貼。是項計劃的總開支，包括行政及推廣費用，

預算為港幣 99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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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政府已於本年 4 月 29 日公布有關計劃的詳情，現正接受本地大

專院校學生報名，截止報名日期為本年 5 月 31 日。實習期預計

將於本年 7 月開始，為期 6 至 12 個月，實習期的長短，視乎實

際工作需要而定。整項計劃將於 2006 年 7 月結束。  

 

 

青山公路的擴闊及改善工程  

Widening and Improvement Works at Castle Peak Road 
 

19. 劉慧卿議員：主席，介乎荃灣第 2 區與嘉龍村之間的青山公路現正進行

擴闊及改善工程。完工後，該路段將由雙線不分隔車道改為雙程雙線分隔車

道。據報，路政署在多個屋苑對開位置，把該路段上路中央的連續雙白線間

斷，並在西行快線劃上右轉道路標記，以便車輛可於迎面的車流有間隙時右

轉、橫過行車方向相反的兩條行車線，然後駛入通往該等屋苑的道路。此項

措施偏離了是項工程禁止西行車輛右轉的原先設計。警方亦封閉了該路段東

行快線上的部分有關路面，令該處的東行行車線由雙線收窄為單線。就此，

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有關部門接獲市民要求在工程竣工後准許西行車輛在

上述地點右轉的個案數目；  

 

(二 ) 鑒於西行車輛將可經由該路段上的 5個迴旋處任何一個掉頭前往

有關屋苑，當局為何仍准許西行車輛在上述地點右轉；  

 

(三 ) 設置西行車輛右轉地點的決定何時及由哪個／哪些政府部門作

出，以及哪些政府部門曾參與該決定；  

 

(四 ) 警方有否向決定設置西行車輛右轉地點的部門提供意見；若有，

請提供警方與該（等）部門之間的有關書信及會議紀錄；  

 

(五 ) 有關部門在上述路段設置西行車輛右轉地點的日期，以及是否正

考慮設置更多右轉地點；若然，原因及有關的地點；  

 

(六 ) 在沒有交通燈控制和不設位置供右轉車輛停候的地點，准許快線

車輛右轉橫過行車方向相反、許可車速甚高而且交通繁忙的雙

（多）線道路的做法，是否違反現行的道路安全標準；若然，當

局為何在有關地點採取此做法；若否，理據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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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有哪些許可車速為每小時 50公里或以上的繁忙道路有上文第 (六 )

部分的做法，以及有關的詳情；及  

 

(八 ) 警方為何封閉了該路段東行快線上的部分有關路面，令該處的東

行行車線由雙線收窄為單線？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曾向運輸署及路政署要求在工程竣工後准許為西行車

輛保留右轉出入安排的個案共有兩宗，其屋苑名稱及代表單位如

下：  

 

(i) 浪翠園第四期  ─  浪翠園第四期業主委員會、管理處及 1

名區議員  

 

(ii) 新麗苑  ─  新麗苑業主委員會  

 

 此外，亦有兩宗個案是要求為東行車輛保留右轉出入安排，其屋

苑名稱及代表單位如下：  

 

(i) 海濤花園  ─  海濤花園管理處  

 

(ii) 龍濤花園  ─  青山公路 133 號業主  

 

(二 )、 (三 )、 (四 )、及 (五 ) 

 

 荃灣第二區至嘉龍村之間的青山公路原為每方向單線的不分隔

車道，沿線有超過 30 個車輛出入口。改善工程完成後，有關路

段會被擴闊為每方向兩線的分隔行車道路，道路中央會有護欄分

隔東、西行車線。  

 

 施工期間，原有右轉出入安排會予以保留。根據工程原有設計，

在改善工程完成後，為配合道路的安全使用及管理，除 4 個地點

（即彩濤花園、豪景花園、機場核心計劃展覽中心及汀九 403 地

段）外，其他原有的右轉出入安排會被取消。車輛可以利用位於

汀九村、海韻臺、浪翠園第三期及青龍頭村 4 個地點的迴旋處掉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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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善工程於 2001 年 8 月開展後，區內部分居民相繼提出更改

交通安排的要求。路政署曾與運輸署因應這些要求研究保留或改

善部分地點進出青山公路的安排。研究結果指出單從技術上的

考慮，於 5 處保留右轉出入安排，是可符合基本交通安全的標準

（能夠提供足夠行車視線距離）。這 5 處分別為海濤花園、新麗苑、

麗海別墅、浪翠園第四期及龍濤花園附近的位置。此外，亦可考

慮將彩濤花園原有右轉設施更改為迴旋處。根據研究結果，政府

在 2005 年 2 月先就彩濤花園的右轉路口刊憲修訂該處為一迴旋

處。故此，經修訂後，該段青山公路會共設有 5 個迴旋處及 3 個

右轉地點。  

 

 至於其餘 5 處地點應否保留右轉安排，路政署及運輸署初時認為

可以接受，並預備根據既定的程序，把有關的建議刊憲。但是，

經考慮香港警務處提出有關行車管理及道路使用和監控等方面

的意見後，並再作詳細考慮，決定不推行有關的安排。該 3 個部

門討論有關問題的會議紀錄載於附件。  

 

(六 )及 (七 ) 

 

 現時並沒有在無交通燈控制、不設右轉線、時速限制超過 50 公

里，以及交通極為繁忙的雙程雙（多）線分隔道路上，實施越線

右轉安排。在青山公路改善工程完成後，會保留右轉出入安排的

3 個地點均會設有一條可供右轉車輛停候等待右轉的行車線，在

設計上會提供足夠行車視線距離及右轉時間。這樣的安排符合現

行的道路安全守則。  

 

 該段青山公路經改善後屬“甲級郊區公路”。同類別的公路路段

（如青山公路小欖及掃管灘段和大埔道大埔滘段、琵琶山段及馬

料水段等）均設有類似右轉設施，而這些安排均在交通情況許可

及考慮道路安全後才實施。  

 

(八 ) 在施工期間，沿線現有右轉出入安排會被保留。現時在海濤花園

對出封閉一條行車線，只是在雙程雙線分隔車道全面開放前的臨

時措施，以方便車輛出入。路政署在實施該臨時措施前曾與香港

警務處及其他有關部門進行商議。現封閉的行車線將在有關工程

完成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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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罪行  

Sexual Offences 
 

20. 劉江華議員：主席，有關本港的性罪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去年發生的各類性罪行按下列情況分類的數字：  

 

(i) 案發地區；及  

 

(ii) 是否在公共屋邨發生；  

 

(二 ) 去年因涉嫌干犯性罪行而被檢控的人數；  

 

(三 ) 警方有否在經常發生性罪行的地點採取特別行動，例如加強巡

邏；及  

 

(四 ) 近年的性罪行數目是否有上升趨勢；若然，有何措施遏止這類罪

案？  

 

 

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2004 年的有關分項數字如下：  

 

罪案舉報數字  
地區  

強姦  非禮  

港島   16 179 

九龍東  10 155 

九龍西  28 250 

新界北  20 247 

新界南  18 199 

離島   -  4  

總數   92 1  034 
 

罪案舉報數字  
公共屋或以外  

強姦  非禮  

發生在公共屋  22 83 

發生在其他地方  70 951 

總數   92 1  034 



立法會  ─  2005 年 5 月 2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05 

 

70 

(二 ) 在 2004 年審結的案件中，被控強姦的有 34 人，而被控非禮的有

418 人。  

 

(三 ) 警方會因應不同情況採取針對行動打擊及防止性罪案，包括加強

軍裝及便裝警員的巡邏。在有需要時，警方更會採取情報主導的

行動偵緝犯案的人。  

 

(四 ) 過去 5 年，強姦及非禮案的舉報數字保持穩定，詳情如下：  

 

 罪案舉報數字  

年份  強姦  非禮  

2000 104 1  124 

2001 95  1  007 

2002 95  991 

2003 70 1  018 

2004 92 1  034 

 

 儘管如此，警方會繼續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打擊性罪行，並會繼

續與其他部門和團體合作，以提高市民防範性罪行的意識。  

 

 
法案 

BILLS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s 
 

主席：法案。本會現在恢復《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

草案》的二讀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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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MENDMENT)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5 年 4 月 6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6 April 2005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現就委員會對該條例草

案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譚耀宗議員：主席，本人謹以《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

條例草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主席身份提交報告。  

 

 《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旨在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3 條，規定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產

生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原任行政長官任期的餘下部分，而並非 5 年。  

 

 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的同日，即在 2005 年 4 月 6 日，香港特別行政區

（“特區”）政府亦向國務院呈交報告，建議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人大常委會”）就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對《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

款作出解釋。  

 
 法案委員會在 2005 年 4 月 8 日成立後，與政府當局舉行了 6 次會議，

接見 18 個團體及人士，聽取他們對條例草案的意見。法案委員會商議的事

項，已詳細在書面報告中交代。本人今天只會重點報告其中數項。  

 

 法案委員會的委員關注到條例及《基本法》中“任”和“任期”的意

思。《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3(2)條訂明，行政長官只可連任一次。鑒於條

例草案提出了原任行政長官任期的餘下部分這個新概念，法案委員會關注到

第 3(2)條中，“任”的意思是否包括一個任期的餘下部分。委員認為政府當

局應澄清新的行政長官最長可在任 7 年，還是 12 年。  

 

 政府當局同意所提問題雖然重要，但並非一個急需透過條例草案處理的

問題。政府當局承諾審慎及詳細研究這個問題，並在適當時候交代所得的結

果。  

 

 委員亦要求政府當局澄清，《基本法》第五十條訂明行政長官在其一任

任期內只能解散立法會 1 次，當中“任期”一詞的意思是否包括在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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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於正常 5 年任期屆滿前出缺的情況下，當選以填補該空缺的行政長官在

任的該部分任期。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由於原任行政長官沒有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解

散立法會，因此在 2002 至 07 年期間，《基本法》第五十條應不會引起問題。

政府當局認為這個問題雖然重要，但並非一個須在處理條例草案時一併處理

的問題。  

 

 部分委員亦指出，條例草案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其他條文的施行會

有影響，例如會帶來異常的後果，或產生不合情理或不合邏輯的結果。他們

要求政府當局檢討《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所有相關條文，以期在處理條例草

案時一併就該條例提出所需的相應修訂。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的條文與《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和其他法例的條

文在法律上並無不一致之處。條例草案的唯一目的，是規定凡行政長官職位

非因任期屆滿而出缺，填補該空缺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於上述任期屆滿時終

結。因此，無須作出任何相應修訂。  

 

 法案委員會亦曾討論行政長官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基礎。有委員認為

政府沒有循適當的程序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雖然《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

條三款明文規定可由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但特區政府卻選擇不予理

會。此外，《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並無明文訂明由行政長官提請人大常

委會釋法，署理行政長官卻提出了釋法要求。亦有委員指出，如政府當局認

為行政長官有必要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下擔當某種角色，便應在進

行詳細諮詢及商議後為此修改該項條文。  

 

 政府當局解釋，《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人大常委會。除了《基本法》

第一百五十八條三款所訂明的情況外，人大常委會可在特區法律程序進行期

間以外的情況下作出解釋。  

 

 至於行政長官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基礎，政府當局解釋，《基本法》

第四十三條規定行政長官是特區的首長，代表特區。《基本法》第四十八 (二 )

條規定，行政長官負責執行《基本法》和依照《基本法》適用於特區的其他

法律。鑒於行政長官擁有這些憲制職權，如他在有關過程中遇到特殊困難，

他有責任向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報告。政府當局認為整個釋法程序是根據

《憲法》及《基本法》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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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人大常委會於 2005 年 4 月 27 日作出了關於《基本法》第五十三

條二款的解釋（“人大解釋”）。法案委員會亦討論條例草案是否符合“人

大解釋”，部分委員認為條例草案超越“人大解釋”的涵蓋範圍，因為根據

“人大解釋”，在《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之下產生以填補空缺的行政長

官的任期，應為原任行政長官任期的餘下部分的規定，只會在 2007 年以前

適用。至於 2007 年以後行政長官的任期，則與 2007 年以後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掛鈎，因此有關任期須根據修改後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確定。但是，條

例草案現時的草擬方式並無反映上述時限。有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該修改條

例草案，以符合“人大解釋”。  

 
 另有一些委員認為條例草案可以接受，因為如 2007 年以後行政長官的

產生辦法有所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可作進一步修訂。  

 

 政府當局表示，根據“人大解釋”，有關“任期的餘下部分”的規定會

繼續有效，除非及直至《基本法》附件一所訂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所修改。

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完全符合“人大解釋”。  

 
 一些委員對條例草案本身有保留。他們認為“人大解釋”已為 2005 年 7

月 10 日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提供法律及憲制基礎，條例草案無須於

現階段由立法會通過。他們認為政府當局應以一整套方案提出所有有關行政

長官選舉的修訂，包括為實施第三任行政長官的新產生辦法（如有的話）而

提出的修訂，以及為處理委員在商議條例草案期間所提各項事宜而提出的修

訂。然而，另有一些委員則認同政府當局的意見，認為有需要把條例草案制

定為法例，在本地法例內為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提供明確的法律基礎。  

 
 政府當局承諾會在今年下半年發表的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內

一併處理法案委員會委員提出的各項有關事宜。  

 
 接着下來，主席，請容許本人代表民建聯表達我們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以及我們是支持通過條例草案的。  

 
 董建華先生在 3 月辭去行政長官一職後，根據《基本法》及《行政長官

選舉條例》，補選的行政長官必須在 7 月 10 日選舉產生，但由於選舉條例

並沒有列明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的立法原意，

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應該是原任行政長官任期的剩餘部分，因此政府有必要

提交條例草案，作出明確規定，從而為補選行政長官的如期產生奠定必要的

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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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在提交條例草案的同日，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要求國務院提請

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有關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進行解

釋，對此民建聯都是支持的。因為我們認為雖然特區政府已經向本會提交條

例草案進行修訂，但社會上對有關任期問題仍有不少爭議，這些爭議有可能

導致行政長官未能如期產生，以致造成香港憲制上的真空，這會直接影響政

府的有效運作及社會的穩定。因此，特區政府有責任消除這些不明朗因素，

維持市民的信心。任期問題是特區自己不能及時解決的，作為向中央人民政

府及特區負責，特區行政長官根據《基本法》有需要向國務院報告問題並提

出建議方案，我們認為這是負責任的做法。  

 

 支持今次條例草案的修訂，是和支持人大常委會釋法同等的。有些人對

人大釋法仍然採取反對的態度，這是令人遺憾的。《基本法》的解釋權屬於

人大常委會，特區政府尋求“人大解釋”，這種法律運作方式是香港憲制的

一部分，亦是香港法治的一部分。因此，釋法是依法辦事，並沒有對“一國

兩制”、“高度自治”造成損害，反而是保障特區政府的有效施政，促進香

港社會穩定的一種制度保障。  

 

 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進行解釋，並沒有損害香港獨立的司法權及終

審權。人大常委會解釋法律是有所規範的，其對《基本法》的解釋，是對條

文需要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定的問題作出解釋，而不是對審理案件中

的法律適用作解釋，並不影響終審法院對所管轄的案件有最終判決的權力。

況且，從法律解釋方法的角度來看，人大釋法和普通法解釋方法是一樣的；

同樣必須避免單一的字面解釋，要忠實於立法原意，而並非如有些議員所說

的是“即食麫立法”。  

 

 我們很明顯地看到，今次釋法以澄清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是得到

社會大多數人所支持的，因此今次的條例草案亦肯定是得到大多數人所支持

的。  

 

 人大常委會 4 月 27 日對《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進行了解釋，從而

使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的憲制規定更明確。有些議員的意見卻又反過來認為

條例草案今次的修訂超越了“人大解釋”的涵蓋範圍，他們認為“人大解

釋”所指的補選任期只在 2007 年以前適用，對於這種不求甚解，只求挑剔

的看法，我並不認同。  

 

 按照“人大解釋”，有關剩餘任期的規定並沒有限於 2007 年以前，而

是持續有效的，直至何時呢？直至對《基本法》附件一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的規定有所修改，行政長官不再由有固定任期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為止。因

此，條例草案是完全符合人大釋法內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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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有否需要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形式，反映釋法內所列明

的（我引述）：“ 2007 年以後，如對上述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出修改，屆時

出現行政長官缺位的情況，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根據修改後的行政長官具

體產生辦法確定。”（引述完畢）這個句子，我認為並沒有需要。因為第一，

在法律草擬的慣例上，沒必要預告將來可能出現的修改。例如 1999 年訂立

的《 1999 年立法會（修訂）條例》，2003 年訂立的《 2003 年立法會（修訂）

條例》，以及 2001 年訂立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都只是列明當屆選舉的

規定，雖然《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已有當屆之後的相關規定，但也不用

在當屆的選舉條例中預告未來的修訂。  

 

 第二，根據人大釋法，2007 年以後，只有在對附件一所定的行政長官產

生的辦法作出修改後，補選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才有必要依據修改後的行長官

具體產生辦法而確定；在未作修改以前，補選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依據現行

產生辦法確定，而今次的條例草案條文則已全面反映了這個內容，所以並不

存在有待補充的漏洞。  

 

 今次的條例草案是一項簡單的條例草案，主要處理了行政長官補選任期

的問題，我認同其他一些課題，例如行政長官可連任一次的規定，以及可解

散立法會的次數的計算方式等問題仍然有待處理，但在這些問題上，大家又

可能有不同的意見，短時間內難以取得共識，由於這並不是急切須解決的，

便沒有必要加入在今次的條例草案內，影響補選行政長官的及時產生。但

是，政府以後應該詳細研究這些問題，積極尋求社會共識，從而進一步完善

有關的法例。  

 

 主席，隨着這項條例草案的通過，社會上對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的爭議

將會告一段落，新的行政長官的選舉提名將會展開。民建聯期望新的行政長

官候選人不單止向選舉委員會交代、接受質詢，我們並希望他會面對六百多

萬市民，介紹其參選政綱、治港理念、施政策略、細心聆聽各方面的意見，

凝聚各方的力量，共同建設香港的未來。但願新的行政長官能夠順利產生。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湯家驊議員：主席，已故主席毛澤東曾經說過：“憲政是甚麼呢？就是民主

的政治。”憲政，英文是 constitutionalism，是憲法的實踐，是民主法治的基

本元素，一切法律都必須以符合憲政為原則。毋庸置疑，憲法條文必須清晰、

周全及不存在互相矛盾，法律亦是一樣。  

 

 立法者的責任是尊重憲政：立法要嚴謹，不能便利濫用，不能製造矛盾，

更不能淪為壓迫民主理想，破壞法治原則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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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令人遺憾的是，政府草擬這項條例草案卻犯了所有以上所說的毛

病。當中條文混淆不清，容易被濫用，為整項法例製造了前後不一致的矛盾，

脫離現實的需要；給人的感覺是，為了達到新的行政長官必須接受兩年試用

期的政治目的，其他原則一概要讓路。  

 

 條例草案訂下新的行政長官任期為原任行政長官任期的餘下部分，但必

須滿足兩個條件：一、行政長官一職在任期內出缺；二、中央政府任命新的

行政長官在“任期屆滿前填補該空缺”。  

 

 第二個條件是完全不必要的。《基本法》內並沒有任何條文訂明中央政

府有權或須決定某一行政長官為正常任期或補缺行政長官，而人大常委會就

《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的解釋，亦沒有提到這一點。加上此一條件只會令法

例混淆不清，甚至會製造濫用的機會。英國大法官 Lord DIPLOCK 在 1983

年“麥堅島船公司（Merkin Island Shipping Corporation）”一案中曾說過：

“含混不清的法律，足以摧毀法治（Absence of clarity is destructive to the rule 

of law）”。糾正這個弊病並不涉及時間問題，只須把條例草案第 (1A)(b)條

刪除即可。為何特區政府仍堅決反對這樣做呢？  

 

 無論《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或現行的《行政長官選舉條例》，都是建基

於行政長官任期為 5 年的前提。《基本法》並沒有任何條文訂明，在甚麼情

況下，行政長官一職出缺是無須進行任何選舉的。但是，加入了“剩餘任期”

這個概念，又沒有同時加入相應的條文解釋，在那種情況下無須為產生補缺

行政長官進行選舉，結果只會造成補缺行政長官的選舉和完整任期的行政長

官的選舉，可能在短時間內先後，甚至是同時進行，這是超現實和荒謬的惡

果。列寧曾經說過“當法律和現實脫節的時候，憲法是虛假的。”條例草案

就行政長官選舉安排強行加入一個補缺任期為剩餘任期的概念，是為了達到

某一個政治目的而與現實脫節的臨時修補安排，這做法並不符合法治的原

則。  

 

 加入剩餘任期的概念，更令其他《基本法》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原

有條文混淆不清，甚至與加入的條文產生矛盾。首先，如果“任期”包括“剩

餘任期”，那麼，《基本法》第四十六條所說的“連任”又是否包括“剩餘

任期”？如果包括的話，是否對補缺行政長官不公平呢？如果不包括，又是

否對其他候選人不公平？“任期”的定義在其他條款，如第五十條，的意義

又如何？究竟補缺行政長官可否解散立法會？假如行政長官職位出缺之

前，原任行政長官已解散立法會，又如何？這些都是香港特區的根本制度，

而解決方法亦可能影響其他條文，立法者不能視若無睹。  

 



立法會  ─  2005 年 5 月 2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05 

 

77

 蕭蔚雲教授在他的《論憲法》一書中，提到《憲法》規範時說：“現時

一些法律草案，在引用憲法條款時常常增刪或修改它的內容，這就是不理解

憲法規範的最高性、根本性和權威性。......憲法規範的又一特點是強調穩

定性 ......不能朝令夕改。”  

 

 人大常委會在解釋《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時，強調立法原意只適用於 2007

年以前的安排，並沒有強制 2007 年以後的選舉安排必須依從該立法原意。

但是，條例草案則規定補選行政長官任期在以後任何情況下均適用，這明顯

地超越了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的“解釋”。即如蕭蔚雲教授

所說，該項修訂是不理解《憲法》規範的最高性、根本性和權威性；不尊重

《憲法》條款，就是不尊重憲政、不尊重法治。我不明白為何特區政府堅決

不肯就有關條文進行修訂？  

 

 事實上，《基本法》第十一條清楚規定本地任何法例皆不得與《基本法》

相抵觸，而人大常委會就第五十三條的“解釋”，實際上已將補選行政長官

的任期“修改”為“剩餘任期”，因此，根本不存在任何迫切性，迫使特區

政府必須這麼草率地修改《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事實上，特區政府有足夠

的時間，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作出更周詳的修訂，

以一併處理我以上所說的混淆不清和前後矛盾的憲制問題。  

 

 主席，作為立法者，我們不但要向良心和香港人負責，更須堅守法治原

則。法治如民主一樣，是不容妥協的。我們不能做沒有思想的橡皮圖章、投

票機器，更不應成為政治工具的一環。這是對神聖的立法工作的一種侮辱。

面對特區政府要求通過《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

案》，我只可以借用曾蔭權司長在這個議事堂上說過的一句話：“恕難從

命”。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懷着沉重的心情起立發言，反對就這項有關行政長

官任期的條例草案二讀。  

 

 主席女士，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基

本法》第四十六條已有清楚的規定。《基本法》第四十六條訂明，“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條文寫得非常清楚，絕對沒有

灰色地帶。凡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產生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根據《基

本法》第四十六條的規定，都是 5 年的。 2001 年訂立《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時，相關的條文也是據此而訂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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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來也是特區政府過去一直的立場，直至董建華先生辭去行政長官的

職位，而中央政府按其政治需要  ─  我強調是按其政治需要  ─  決定只

給予下一任行政長官兩年的試用期，特區政府才有需要改變其原先的立場。

其後，我們看到律政司司長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

會”）的法律工作委員會（“法工委”）尋求中央的法律意見和所謂的立法

原意，砌詞狡辯的說《基本法》的立法原意其實是有補選的制度的，即在任

期屆滿前出缺，選出來的新的行政長官只出任原任行政長官的餘下任期，而

內地機關的安排也是這樣的，根本就是特區政府之前出了錯。  

 

 最後，特區政府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要求國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人大常委會於本年 4 月 27 日第三度釋法，重新演繹《基本法》第五十三條

二款、《基本法》第四十五條三款及《基本法》附件一，使行政長官的任期

在《基本法》作了新的解釋如下： 2007 年以前，如出現行政長官在未任滿 5

年任期而缺位，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為原任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2007 年

以後，如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作出修改，屆時在行政長官職位出缺時，新的

行政長官的任期應根據修改後的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來確定。  

 

 根據人大常委會在 4 月 27 日的釋法說明，假如在 2006 年 11 月，行政

長官一職再次出缺，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特區豈不是要在 6 個月內

進行選舉，以產生新的行政長官，填補原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可是，與此同時，特區又要即時舉行、或於數個月或 1 至兩個月

後舉行另一次選舉，產生任期為 5 年的新一任行政長官。主席女士，我舉出

這個例子，是想指出這項修改的荒謬性。大家是否看到這是很難令人信服的

政治制度呢？事實上，《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附件一只是訂明有關行政長

官的產生辦法，當中根本沒有提及行政長官的補選及對補選時限的規定，更

遑論是餘下任期的安排！試問同樣是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及附件一的

產生辦法所規定選出來的行政長官，為何於 2002 年選出來的任期為 5 年，

而於 2005 年選出來的任期則為兩年呢？公眾實在很難信服這是所謂真的立

法原意。  

 

 再者，主席女士，人大常委會及特區政府至今仍未能向公眾明確說出填

補缺位的行政長官是否算作一任，立法原意又豈能如此模糊呢？特區政府口

口聲聲說要讓未來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清楚知道任期，故此要修訂法例，

但特區政府卻未能讓候選人知道自己填補出缺是否算作一任，自己可以爭取

連任多少年，可任 7 年還是 12 年呢？或許這一切根本沒有法律上的規定，

一切也盡取決於中央政府當時的想法，這不是同樣的荒謬嗎？這不是在我們

辛苦建立的法治制度中，注入一些荒謬的元素嗎？對於候選人將來究竟可以任

該職 7 年或 12 年，政府竟然也說不知道，並指那並不重要。法案委員會主席

譚耀宗議員代表委員會說，這是可以容後再訂的，這正正顯示出政府和中央

的想法的荒謬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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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不能同意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的修訂內容是符合真正的立法

原意，政府的條例草案可以說是只符合了中央政府現時的政治意願和打算而

已。政治凌駕法律，人治代替法治，這是內地的做法，但絕對不是香港的制

度。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應沿用原有法律，包括普通法的法制，我們

堅決捍衞香港的制度和法治，所以一定要全力反對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和恢

復其二讀辯論。  

 

 此外，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還有很多懸而未決的問題，有一部分問題

湯議員剛才也有提到，而我已於上文提到連任，以及短期內可能有需要進行

多次行政長官選舉等一些問題。除此以外，負責選出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

（“選委會”）的任期將於 2005 年 7 月 14 日屆滿，其後如果 ─ 萬一 ─ 

行政長官於 2005 年 12 月再度出缺，特區又怎樣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呢？把現

屆選委會當作新一屆的選委會，還是重新選出新一屆的選委會，再由新一屆

選委會選出新的行政長官呢？由新一屆選委會選出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

期，究竟是上任的餘下任期，即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還是 5 年呢？這方面

其實還有“一籮籮”的問題是懸而未決的，但我不知道局內的保皇黨成員為

何可以完全漠視這些問題而全力支持政府的。  

 

主席女士，我作以下總結：特區政府現時以“見步行步”的方式修訂《行

政長官選舉條例》，缺乏整套憲制安排及通盤考慮，根本是在破壞制度而不

是建立制度。難道特區政府每遇到一個政治問題便去找人大常委會釋法，以

解燃眉之急嗎？現時的條例草案根本未能仔細顧及可能出現的、行政長官再

度出缺的問題，所以民主黨一定反對條例草案的二讀及三讀。  

 

主席女士，儘管我們泛民主派會盡量就修訂的荒謬性提出我們的見解，

但我相信在保皇黨全力護航之下，條例草案也會如期通過。我亦相信民眾的

反應不會太大，因為他們認為前任行政長官的政績實在是劣績斑斑，曾蔭權

可能是他們的一線新希望。再者，署理行政長官正在民意蜜月期中，在這蜜

月期之中，縱使就修訂提出很多疑問，民意可能亦不會有很大的反彈。不過，

在昨天，法治的荒謬性、法治的基礎便出現了空前的震盪，我對此深表遺憾。

多謝主席女士。  

 

 

余若薇議員：主席，中共元老彭真有一句名言：“黨大還是法大？我也說不

上來”。大家都知道，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內地的法制仍相當落後。“黨

大還是法大？”，這 6 個字，可說是一語道破了問題的核心。然而，可悲的

是，這在某程度上竟然適用於今天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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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治的社會，政府不能凌駕法律，更絕對不應基於政治的需要，將一

些清晰的法律條文任意歪曲。  

 

 這次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是為了配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人大常委會”）對於《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的解釋，即補選產生的

“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只是剩餘任期。可是，這個立法原意從何而來呢？  

 

 據梁愛詩司長解釋，這項立法原意是內地法律專家的意見。兩位參與起

草《基本法》的委員許崇德教授和廉希聖教授，是憑記憶來“證明”這個立

法原意的。  

 

 可是，在芸芸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草委會”）委員中，她為何只問他

們兩人呢？為何政府不能夠提出白紙黑字的有力證據，證明的確有這樣的立

法原意呢？政府提出的理由是，1988 年 4 月公布的“《基本法》（草案）徵

求意見稿”，其中第五十三條列明：“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產生

新的一屆行政長官”，但後來“一屆”二字被刪去。  

 

 我在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要求立法會秘書處（“秘書處”）協助我們

搜集所有《基本法》內有關任期的草稿，秘書處為我們搜集了一大疊資料。

我看過這些資料後，有何結論呢？我看到在 1988 年 6 月 6 日一份有關“政

制專責小組 (三 )與草委交流會會議紀要”的文件。當天的會議有 4 位《基本

法》草委出席，召集人是程介南，而該 4 名草委則包括蕭蔚雲、邵天任、

查良鏞、鄔維庸。該會議還有 15 位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包括我們的黃

宜弘議員出席。會議的形式是由委員就《基本法》（草案）的內容提出問題，

由 4 位草委回答，其中有一問一答，是非常關鍵性的。  

 

 文件第 1.2.2 段是這樣的：“有委員詢問第五十三條中‘新一屆’是指

任期重新開始，抑或繼續未完任期。”然後，在同一份文件第 10.4 段，草

委的回應是這樣的：“第五十三條：指新的行政長官再連任五年，跟前一屆

之任期無關”。  

 

 這份文件有關第五十三條的文字，只有這一問一答，而問題和答案也非

常清晰。問題是要求澄清“新一屆”的意思是重新開始的任期抑或是剩餘任

期，而草委的答案不單止明確指出“新的行政長官再連任五年”，亦指任期

重新開始，更補充一句“跟前一屆之任期無關”，即是無須考慮前任任期。 

 

 不過，有些人卻認為不然，因後來“一屆”二字已被刪去，證明條文曾

作過修改，所以與第四十六條無關，而第四十六條只是指一般任期。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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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家看過秘書處為我們提供的這兩疊資料，便會發現第四十六條與第五

十三條根本是並排，是平衡一併處理的。即當第四十六條或第五十三條有

“一屆”二字時，兩項條文內都有，如果沒有，則兩者也沒有。  

 

 其實，這可分為 3 個時期。例如在 1987 年，不論是第四十六條，或是

當時稱為第五十條，而現在成為第五十三條的條文，兩者均沒有“一屆”二

字。  

 

 後來，在 1988 年 4 月公布的“《基本法》（草案）徵求意見稿”內，

大家便可發現第四十六條和第五十三條均有用“屆”這個字。第四十六條的

內容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每屆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第五十

三條二款的內容是“行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產生新的一屆行政長

官。”  

 

 第三個時期，在 1989 年 1 月，草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文件匯編，便

可見不論是第四十六條或第五十三條均刪掉了“屆”或“一屆”的字眼。  

 

 因此，只要花少許時間翻查紀錄，便會發現我們不能瞞騙歷史，我們不

能瞞騙香港人，由始至終，第四十六條與第五十三條都是掛鈎的，由始至終

也沒有提及剩餘任期的概念，由始至終也沒有提及除了 5 年外，還有其他的

任期。  

 

 此外，在邏輯推理上，有個方法稱為歸謬法，意思是假定某個立論是對

的，然後由此引申出一些結論，看看該等結論是否有矛盾。如果是自相矛盾

的，便可從而證明有關立論不能成立。如果將新的行政長官任期的意義解釋

為剩餘任期，便會產生很多稀奇古怪的結果，這再一次證明這種“即食”

方式的釋法，只能達到某種政治的權宜。  

 

 以選舉日期為例，《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10(1)條訂明，假如行政長

官一職因為任期屆滿而出缺，選舉會在屆滿前 95 天的星期日舉行；但在第

10(2)條則訂明，若行政長官因死亡或其他理由致令職位中途出缺，選舉在

出缺後的第 120 天的星期日舉行。假如套用剩餘任期的概念，便發現若剩餘

任期的時間很短，便有可能出現在 15 天內要舉行兩次行政長官選舉的荒謬

情況，一位行政長官的任期為 5 年，另一位的任期則為數星期。  

 

 此外，這次的釋法仍有很多問題尚未解決，早前已有同事提及。《基本

法》第四十六條訂明“可連任一次”，按照這項條文，最長任期應為 10 年，

這是十分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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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假如我們接納剩餘任期的解釋，則“任期”可能出現兩個意思：

一個是正常的 5 年任期，另一個則是剩餘任期，這樣問題便出現了。第四十

六條訂明“可連任一次”的任期，是否包括剩餘任期？如果是的話，那麼 7

月 10 日所產生的行政長官最多只能出任 7 年，不是 10 年；如果不包括的，

他便最多可任 12 年，而不是 10 年。這方面顯然存在着一項十分重要的問題，

是有需要解決的。此外，同類的問題仍有很多，因為不論是在《基本法》或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內，每次提到“任期”時，也有需要解釋該“任期”

是否包括剩餘任期？解釋這些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這是一個立法者嚴肅對待

立法應有的態度。我們提出這項問題不知多少次了，但林瑞麟局長總是表示

這問題尚待研究，並不迫切。然而，問題不在乎是否不迫切，而在乎立法態

度是否嚴肅，法律、法制、制度是否具有可預見性？我相信政府並非不明白

這些問題，只不過一切均視為政治權宜，罔顧法治。  

 

當然，這個問題可說是源自釋法，而從人大常委會今次釋法的內容，

也可看到這一點，因為人大常委會已表明今次釋法是適用於 2007 年前，

2007 年後則要視乎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所作的修改而定，我們要屆時才知道。

因此，這再一次證明，不論是今次釋法或是今次要求立法會通過《行政長官

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兩者都只是為了政治權宜，

而非真正抱着我們一般立法應持的態度。  

 

 回歸 8 年， 3 次釋法，一次比一次差勁，一次比一次難看。政府有如手

握一柄可以凌駕法律的尚方寶劍。第一次是輸打贏要，推翻終審法院的居港

權的判決；第二次是快刀斬亂麻，否決雙普選。這次要不戰而勝，阻截法院

處理根據《基本法》所有的憲制問題和憲制責任。今次，政府又要求立法會

通過一項斬件式的、不顧法治的、不顧立法應有態度的條例草案。  

 

 說穿了，只不過是政府以釋法為名，以行修法甚至變法為實；而且亦不

是完完全全嚴肅地修改，只是作“斷截禾蟲”式的修改，用一些迂迴或荒謬

的解釋，代替原本清晰的條文，為了一時的政治權宜，製造了一大堆至今仍

未解決的法律問題。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二讀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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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let me read from an elementary 
textbook on legislative drafting: 
 

"An Act of Parliament is a serious document which confers rights and 
privileges and imposes obligations.  It regulates the conduct of our 
affairs and demands a concentrated study …… 

 
Every word in a statute is intended to have a definite purpose …… All the 
provisions in it are intended to constitute a unified whole. 

 
It can only be understood if it is read as a whole.  Its drafting proceeded 
on that basis ……" 
 

 The question is, does the Bill now before us meet these basic 
requirements? 
 
 The Bill before us purports to amend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Ordinance.  The Ordinance was drafted and enacted in 2001 on the basis that 
the term of a Chief Executive elected according to its provisions is five years, 
whether the election is held at the expiry of a term, or to fill a vacancy arising 
before the term has expired.  This was clear from the minutes of 5 June 2001 of 
the Bills Committee which scrutinized the relevant bill.  It was also confirmed 
unequivocally to this Council last May. 
 
 The Government now seeks to amend the Ordinance fundamentally, so 
that the term of the Chief Executive elected to fill a vacancy arising before expiry 
is to be what remains of that term.  Leaving aside whether or not this is 
desirable or compatible with the Basic Law, before such an amendment can be 
made, the whole Ordinance must be given a thorough check to see how each part 
is affected, and whether the Ordinance still works together as a whole, without 
creating anomalies and ambiguities.  This does not appear to have been done.  
The Bill before us is a flimsy document baldly asserting that from now on, the 
"term" of a Chief Executive elected may be five years or may be shorter,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falls vacant before its term 
expires. 
 
 This gave rise to a host of problems.  As the Legal Adviser of the Bills 
Committee pointed out,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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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ection 3(2) of the Ordinance provides that a Chief Executive can 
serve a maximum of "2 consecutive terms".  What meaning does 
the word "term" now have?  Does it include the remainder of a 
term?  Suppos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term is two years, does "2 
consecutive terms" now mean "2+5", or does it mean "2+5+5"? 

 
 (2) Section 6 provides that an election has to be held within six months 

if the Chief Executive's office falls vacant before his term expires.  
This is also in fact a requirement of Article 53 of the Basic Law. 
Now, how is this provision to function if what remains of his term is 
too short for an election to be held?  Or, say only four months of 
his term are left, would it mean that the new Chief Executive will 
serve only for a few days, and in the meantime, another election will 
have to be held to elect the next Chief Executive? 

 
 (3) Section 10 requires an election to be held on the 120th day (if it falls 

on a Sunday) of the vacancy occurring.  Section 11(3) provides that 
if the Chief Executive so elected cannot assume office for any 
reason, a second polling should be held.  How are these provisions 
to function if the remainder of the term is too short for a second 
polling? 

 
 Yet, the Government refused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response of 
the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was that these were "related issues"; 
"they are important but do not have to be dealt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current 
Bill."  It is incredible that he should not have appreciated that these are not 
questions of future policy but present meaning of the law, which have to be 
clarified now.  Many more anomalies were raised.  They were met with the 
same indifference.  The Government must have known that the amendment does 
not work.  It must have known that the Bill is half-baked at best.  Such a bill is 
not fit to be brought before the Council for enactment.  It should be sent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It is, therefore, inappropriate for us to propose any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he Government has refused to make any 
amendments of its own accord. 
 
 Madam President, an even more serious point is that, but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ade on 27 April expressly to facilitate 
the passage of this Bill, the Bill would have been blatantly unconstitu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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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 of the judicial review already before the Court challenging the single 
material clause of the Bill would undoubtedly be a declaration of the Court to that 
effect, that is, it is unconstitutional.  To force through the Bill and defeat the 
proper process of the Courts, the Government requested for an Interpretation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Thus, this Bill occasioned the third Interpretation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and with it, all the damage to the rule of law.  The 
Interpretation may, as a matter of law, make the Bill constitutional.  But as a 
matter of fact, when the Bill was introduced, it was clearly in breach of Articles 
46 and 53 of the Basic Law as everybody could see.  You can change the law 
but you cannot rewrite history.  This Bill was and is and will remain 
disreputable and a blot of shame. 
 
 The irony is that, after all, the Bill is still unconstitutional.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Article 53 paragraph 2 as interpreted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Perhap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felt uncomfortable about all the 
anamolies which the introduction of a remainder-term concept is creating all over 
the Basic Law itself.  For example, we have to ask now what the reference to 
"term" means in Article 50, where it says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dissolve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ly once in each term of his or her office"; and again, 
what Article 46 means in saying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serve for not 
more than two consecutive terms"; or Article 55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term 
of office of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shall not extend beyond the expiry 
of the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who appoints them".  Does it mean 
that the present Executive Council is required to step down or to stay on with Mr 
TUNG's resignation?  The Government told us, unblushingly, that the question 
in fact did not arise because all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had been 
invited to stay on.  The question in law, however, remains, and perhap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found it harder not to blush at such a shambles being made 
of the Basic Law. 
 
 Or perhaps the Standing Committee merely wanted to keep its options 
open or limit the legal and political damage, but the contents and effect of the 
Interpretation were narrower than previously publicized as the "original intent" 
of Articles 53 and 46.  The provision that a new Chief Executive elected to fill a 
vacancy arising before the expiry of a term serves only the remainder of the term 
is expressly confined to the situation up to 2007 and firmly linked to Annex I.  
The Bill goes beyond that: It boldly provides that "where" a vacancy arises under 
section 4(b) or (c) of the Ordinance, and a person is appointed by the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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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Government as Chief Executive to fill the vacancy, the term of office 
"shall expire upon the expiry of the term" of the former Chief Executive.  Of 
course, at the time the Bill was drafted, the Government might not have known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would turn out to be so confined in scope.  But to persist 
in the original drafting knowing that it does no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Basic Law 
as interpreted suggests a fundamental contempt of the Government for the 
legislation it is proposing.  It seems that all it wants is for the Bill to be passed, 
and its political purpose will be served. 
 
 We were told repeatedly that the Bill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were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election on 10 July will not be 
derailed by possible challenge.  This again is hard to believe, since a whole host 
of contingencies which may expose the election to challenge — much more 
realistically than the term of the Chief Executive — are blithely ignored.  For 
example, the present Election Committee expires on 13 July, and if anything 
should happen to delay the election on 10 July, there will be no time to elect a 
new Election Committee; further, there are many current Election Committee 
members who may have been disqualified because their status has changed; and 
above all, if the pretext of clarifying the term is fairness to the candidate, then, 
the case is even stronger to clarify whether "2 consecutive terms" means a 
maximum of seven years or a maximum of 10 years. 
 
 The truth is that this Bill is a charade.  The four Members of the Article 
45 Concern Group in this Council have no intention of playing along.  We will 
vote against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Readings of the Bill.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張文光議員：主席，特區政府於 4 月 27 日，人大釋法後立即發表聲明，指

釋法絕對無損本港“一國兩制”和“高度自治”。這項聲明顯示出特區政府

“此地無銀三百兩”，是畫蛇添足，作賊心虛的遮羞布。為確保行政長官可

於 7 月 10 日如期選出，政府呈請人大釋法，但釋法理據薄弱，絕對是政治

凌駕法治，讓港人吞下釋法的政治快餐，迫港人接受一項即用即棄的選舉條

例，這是特區政府的自作孽，自毀長城，罪無可恕。回歸 8 年，特區經歷 3

次釋法，法治經歷 3 次地震，“一國兩制”奄奄一息，“高度自治”亦日薄

西山，港人面對 3 次釋法已是哀莫大於心死，只能用沉默面對強權，用冷漠

來劃清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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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反對就行政長官任期的釋法，並非基於兩年或 5 年的功利考量，

並非基於政治的計算，而是《基本法》的明確規定：行政長官任期為 5 年，

是清清楚楚的。特區沿用普通法，向來是“行文清晰的條文應按其字面解

釋”，這是律政司司長曾公開表明的。因此，特區政府一直認為，《基本法》

條文清楚訂明，在任何情況下，行政長官的任期 5 年是無須解釋的。  

 

 立法會在 2001 年制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時，法案委員亦曾討論行

政長官中途出缺，將如何選出新的行政長官。當時，政府堅持《基本法》對

任期已有規定，訂明 5 年一任，可連任一次，而這項法例在立法會通過後，

按《基本法》規定，已送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

備案，人大常委會亦沒有發回法例，可見當時中央已經認同也沒有否定特區

政府的意見，不論是正常或中途出缺後產生的行政長官，任期都應該是 5 年，

而且是清清楚楚訂明的。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於 2004 年，回覆立法會議員的提問時也明確表

示：“《基本法》訂明，行政長官的任期為 5 年，這規定適用於任何行政長

官，不得有例外情況。鑒於上述原因，任何《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訂，

以規定一個有別於 5 年的任期，均不符合《基本法》”。言猶在耳，律政司

司長梁愛詩竟然“轉軚”，罔顧特區普通法的法則，為了服從政治，為了聽

命中央，為了護法的回憶和解釋，竟然以早期草擬《基本法》的稿件和討論

文件，再加上兩名參與起草《基本法》教授的記憶，最後，取締了《基本法》

清晰的條文，全面推翻政府過去一貫的說法，而改口說 7 月 10 日選出來的

行政長官，任期應為餘下任期。這是荒天下之大謬，而林瑞麟局長和梁愛詩

司長，當改變了一個這麼重要的看法後，照例是面不紅心不跳，以昨日之我

打倒今日之我，自我否定，自打嘴巴，讓人歎為觀止。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更認同，特區必須跟隨內地的慣例，即行政機關的首

長出缺時，選舉只是補選，故此補選的行政長官任期，是原任行政長官的餘

下任期。但是，《基本法》清楚規定，特區沿用普通法制。《聯合聲明》也

訂明，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予以保留，而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港人所

擁有的自由及生活方式，是 50 年不變。這是國家對香港回歸的莊嚴承諾：

港法治港，內地的法制和慣例不應如此用於“一國兩制”的特區，但梁愛詩

的說法，足以讓內地法制和慣例公然登陸香港，指點法庭，讓特區的普通法

制度如黃河崩堤，如大江東去，又怎能會有司法獨立，連司法牆腳也被人撬

走，又如何有“一國兩制”呢？  

 

 主席，人大常委會擁有解釋《基本法》的權力，這是無可置疑的，但關

鍵在於：人大釋法的權力不能毫無制約，釋法的內容不能無中生有。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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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公然偷步，架空了《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的規定，繞過終審法

院，迴避司法覆核，呈請人大釋法，而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有關行政長

官任期的清晰條文，作出了政治的釋法，這便是今天的關鍵，也是民主黨表

示強烈反對的原因，對政府因應釋法而作出的修訂，民主黨今天均會全部投

反對票。因為我們沒有準備也不會同流合污，指鹿為馬，破壞法治，造普通

法的反，拆《基本法》的骨。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我相信參加今天這項辯論的議員會很少，今天明顯是以沉默

來速戰速決，用沉默來蔑視社會上反對的聲音，只選擇最後按下掣鈕的一

擊，來體現人大釋法的意志。但是，即使如此，我也必須指出：這項為求 7

月 10 日的行政長官選舉，為求速戰速決而埋沒良心、提出的斬件修訂，將

會出現很多法律漏洞。政府明知將 5 年任期改為餘下任期，而不對相應條文

作出修訂，有機會產生極為荒謬的結果，但仍然是“闊佬懶理”，林瑞麟仍

然以“沒有迫切性”作為理由，將連任問題留待將來處理。因此，究竟行政

長官履行的餘下任期，應否當成一屆計算；補選的行政長官如果競選連任，

最終可任 7 年還是 12 年等這些重大的法律疑點和謬誤，政府現在是“借咗

聾耳陳隻耳”，一概都視而不見，“詐傻扮懵”，“掃入地毯底”，這是釋

法的鴕鳥，是庸碌的政府因應政治形勢，只是聽候中央發落，造成了這個可

憐、可悲和可恨的局面。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人大釋法，也反對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

例》。民主黨由始至終會投反對票。  

 

 

劉慧卿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

任期）條例草案》的二讀。  

 

 代理主席，在 3 月初，當香港市民知道董建華最終要下台，雖然情況未

至於全港歡騰，但有市民告訴我，他開了很多支香檳，正因這是一件大喜事。

我相信這算得上是大喜事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中央回應了香港市民的訴

求  —  很大部分香港市民的訴求，尤其是兩次數十萬人的大遊行也是為了

提出這個訴求。我們亦希望在今年 7 月 1 日，市民會穿着白色衣服一齊上街，

代表我們要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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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董先生下台，令市民舒了一口氣，因為董先生以前說過：“離開

很容易，留下來才是很難的，我的任務還未完成”。當時，很多人的反應是

嚇得滾到地上，代理主席，他們說董先生表示任務尚未完成，他們已陷於半

生不死的境地，當他完成任務時，他們豈不變得一無所有？不過，現在任務

雖未完成，但卻有更高的指示要他下台了。這樣的結果，原本是非常能夠回

應市民的心願的，可是，換來的卻是無窮無盡的紛爭。  

 

 剛才很多同事也提過，特區政府  —  應該是特區“行政機關”，因為

我們立法會也是政府的一部分，只不過我們是立法機關而已  —  對行政長

官職位出缺的解決方法，一直是清晰到不得了的。在 2001 年，代理主席，

你和我當時都在這個立法會，在審議有關法案時，這問題只是約略提出來討

論一下。我翻查紀錄，秘書處亦替我翻查了，發覺當時是許長青議員提問當

該職位出缺時會如何安排。當時的說法是不要緊，按《基本法》行事便可以，

即再次舉行選舉，任期為 5 年。代理主席，當時，這問題並不如其他條文般

有很多爭論，因為大家對有關安排都是接受的。  

 

 去年 5 月，盛傳董先生會下台，於是我就此提出質詢。林局長的一生人

之中，回答得最清晰的就是這一次，我相信他為此也頗感後悔；有市民說這

是我劉慧卿在立法會提出的質詢中最好的一項。同事剛才亦提及林局長的

話。他說，《基本法》訂明，行政長官任期是 5 年，這規定適用於任何行政

長官，不得有例外的情況，否則便違反《基本法》。言猶在耳，現在又說甚

麼立法原意，說這樣、那樣的，當然，代理主席，我們明白中央另有盤算。

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央也一直認為有關任期應該是 5 年的。所以，當我們在

2001 年立法時，並沒有出現甚麼異議，我去年提出質詢時，亦沒有人說過甚

麼特別的話。為何現在突然又變成說剩餘任期呢？大家都有這樣說過，可

是，沒有人證實，便是因為 3 個字：曾蔭權。我不明白中央為何不讓愛國愛

港的人擔任行政長官，可能他們之間還未能擺平。可是，由曾蔭權擔任行政

長官，中央又不太放心，代理主席，可有甚麼辦法呢？於是便想到試用，以

一個較短的時間來證實他是可以的，便讓他繼續做。  

 

 本來，在香港，我們如果在政策上有改變，很多時候是會修例的，現時

立法會內每個人都忙到一頭煙，是因為有十多個法案委員會正進行工作，

也就是為了審議政府當局可以提出的法例修訂。可是，今次的情況不可以這

樣做，因為沒有時間進行修例，甚麼也無法進行，只能想到釋法。署理行政

長官（或當時稱政務司司長）在 4 月 6 日立法會會議上對我們說，他經過多

番掙扎思量，最後決定釋法，但他覺得絕對不會損害香港賴以成功的法治

精神。如果真的不會損害，為何兩個律師會又會反對呢？有些律師到北京會

見官員後轉了軚，後來又再轉  —  唉！就是你們那個律師會的人，代理

主席。不過，大律師公會對此是很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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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這做法是繞過了法院。在聲明中，政務司司長說如果有人提出司法

覆核，司法程序一經展開便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才可完成，政府不能保證可

如期進行選舉。其實，我們 25 位議員一齊致函給他時，已清楚說明了一切，

法院也是有看《基本法》的。《基本法》第五十三條提到，行政長官缺位時，

應在 6 個月內便進行選舉。為何我們對法院也沒有信心呢？代理主席，尋求

釋法，便是對法院沒有信心，原因是甚麼呢？如果讓挑戰（即這個司法覆核

的過程）展開，最後的結果並不是所預期的，而是按照《基本法》所指的 5

年，屆時真的沒有時間做任何事了。  

 

 代理主席，對政府來說，這個結論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便繞過了法

院，不讓法院審理好了。我不知道我們的法官、司法機關裏的人會怎麼想，

但很多市民便覺得不是味兒。可能是因為這樣，因此曾蔭權先生便說要多番

掙扎思量，才能做一些大家認為是挑戰我們的法治、挑戰我們的制度的事。

所以，代理主席，今天怎可以要求我們支持這項條例草案呢？  

 

 剛才代表民建聯的譚耀宗議員談到任期的問題，他說特區政府是不能自

行解決的，所以便要尋求中央協助。當然，如果中央最終要表達一些意見，

我們是明白的。可是，我認為特區政府如果是一個有尊嚴、自重、尊重民意、

尊重法治的政府，它應該怎樣做呢？代理主席，政府應該告訴中央，我們多

年來的想法都是這樣的  —  其實，政府可能也是這樣想，不過，突然有事

發生，所以想法便轉變了。我們的想法一直是 5 年，這亦是香港很多議員、

法律界人士、市民等的想法，甚至於 4 月 29 日在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

權利委員會進行聆訊時，很多委員都說條文是很清楚的，毛里裘斯高等法院

的法官亦說條文已很清楚，完全沒有含糊。大家都說條文是清楚的，便應把

事情交給中央處理吧。如果中央說不可以，堅持要定出某段任期，最低限度

也應是由中央出手，由中央承受後果，而不是由特區政府本身經過一番掙

扎，然後自行尋求釋法的，這樣令我們感到很擔心。  

 

 代理主席，我不同意民建聯的說法，我亦很失望民建聯不鼓勵政府站出

來說出本身有這樣的看法。政府為何不誠實一點，挺起胸膛來說出實情？

代理主席，即使這個行政長官是由小圈子選出來的，我們要的政府，我們亦

希望這個特區政府，是在這方面有承擔，有勇氣告訴中央：我們對某些事情

其實是有共識和看法的，可否尊重我們的共識和看法呢？如果中央做了某些

事，扭曲了我們的法律制度，便請中央自行出手，但亦要力勸中央不要這樣

做。這是我們希望特區政府能做到的，而不是像民建聯說不能解決問題的。 

 

 民建聯又說，今次的修訂是大多數人支持的，代理主席，我們現在所說

的是法律條文，不是民意調查，不是有人支持便可以進行了，否則，又何須寫

入法律呢？是否說到要修訂法例時，便認為不要緊，條文寫得不好亦不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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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很多人支持便修訂好了，是否就是這樣了？如果民建聯真的這麼贊成

大多數人支持的事便要做  —  代理主席，我相信自由黨亦同意，大多數人

支持的事便要做  —  那麼，為何不支持 2007 及 08 年的普選呢？多年來，

民意調查均顯示出有超過半數（即大部分）的人支持 2007 及 08 年的普選。

去年 7 月 1 日，正因為人大在去年 4 月釋法，不容許我們在 2007 及 08 年進

行普選，便有數十萬人走上街支持進行普選。即使現在再就此進行調查，仍

是會得出這結果的。為何這件獲得很多人支持的事，他們又不支持呢？為何

有選擇性呢？民建聯與特區行政長官不同，民建聯有經普選產生的議員，我

是非常支持民建聯的任何成員參加普選的。然而，民建聯既然有經由普選產

生的議員，便要告訴其選民，它不是選擇性的，不會因某件事獲得多人支持

又符合自己便支持，而另外一些事儘管得到多人支持，但不符合自己便反

對。它現時這樣的表現，會令我和其選民，以至香港市民無所適從。代理主

席，我希望民建聯能解釋一下，為何這件事是由於很多人支持便說是好，另

一件事儘管有很多人支持卻說是不好呢？  

 

 此外，代理主席，剛才亦有同事提及過，儘管今次的修訂範圍這般狹窄，

有些事情仍是要處理的，例如可否容許候選人無須取足 100 個選委提名，這

樣可讓更多人有機會參選，無論是李永達或是甚麼人也可以有機會？是否要

進行投票呢？以及行政長官不能屬任何政黨等問題，是否可以一併處理呢？

政府當局卻說不可以，修訂一定要局限於現時這個極狹窄的範圍，狹窄得只

許半個人通過的。可是，問題是政府有否聽到社會上有很多意見，包括愛國

愛黨愛港的人也贊成上述各點呢？代理主席，我不知道原因是甚麼，他們尤

其贊成要投票的那一點，可能亦是因為 3 個字：曾蔭權。  

 

 現時，很多事情也是政府自行選擇進行的，沒有諮詢、沒有聽取公眾意

見便立即進行，所以令大家感到非常不安心。正如說到剩餘任期，究竟是兩

年、 5 年、或再加 5 年呢？大家現在都是不知道的，你說多可笑呢？政府曾

說過不要讓領匯事件重演，因為領匯事件令香港面目無光，所以，今次便一

定要懂得運用權力，一定要做得好。可是，問它任期是多久？卻說不知道，

這便是懂得運用權力了。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並不太介意任期是兩

年或 5 年，因為當我們看到有關人士不稱職時，便會有數十萬人上街表態，

我不知道屆時任期是兩年或 5 年，但我希望香港市民的意見會獲得尊重。當

有關人士不稱職時，便不應該留在該位置。我希望市民可以透過投票來表達

意見，而不是單單經由中央或一小撮財閥欽點人選。  

 

 有些輿論說，這項條例草案通過後，曾蔭權便可以瀟洒走一回，我相信

這是很困難的了。無論有多少財閥在他的面上貼金，一旦皇袍加身，而他只

能按一個人的旨意做事的時候，又怎可以瀟洒走一回呢？唯一可以瀟洒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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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人，便是透過廣大市民，以普及而平等、一人一票的選舉選出來的才可

以。我看到有傳媒說曾蔭權打算封殺其他候選人，不過，現在也無須說這些

了，我們早知道今次的選舉鬧劇只是中央的政治工具，除非中央容許其他人

參加競選，否則，無論是李永達、張永達、陳永達，均不會得到提名。試問

這樣的一個過程，是否侮辱了香港人的智慧呢？今時今日，我們的經濟、教

育、社會等各方面的發展，足以令我們絕對具備條件選出我們的特區政府，

在中國主權下，落實“一國兩制”。可是，我們現時卻要面對這樣的把戲，

這樣的鬧劇。有同事也許說得對，這項條例草案可能還有很多漏洞，代理主席，

我希望這些漏洞將來不會引致事件一一爆發，致令特區一再面目無光。  

 

 我謹此陳辭，反對二讀條例草案。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

會”）第十五次會議於 4 月 27 日解釋《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把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缺位後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任期，定為剩餘任期。但是，這解

釋真的能夠反映所謂“立法原意”嗎？從中央所持理據和釋法效果考慮，恐

怕剩餘任期並非《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的立法原意。  

 

 代理主席，釋法只不過是執權者經審時度勢，按政治需要所作的權宜之

計而已。為了要把長官意志強加諸港人，特區政府不惜無中生有，把《基本

法》沒有的行政長官補選和剩餘任期等概念寫進條文中。因為明知如果交由

香港法院裁決，沒有百分之一百保證結果必如政府所願，所以惟有通過要求

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手段，繞過法院，一錘定音；罔顧釋法會對《基本法》承

諾的憲制新秩序的沖擊，亦漠視釋法會對香港行之有效的法治制度的挑戰。 

 

 本人跟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和法制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李飛討論

問題時，就中央在“二五之爭”中所持的理據提出了兩個問題：  

 

 第一，行政長官任期必須受制於選舉委員會（“選委會”）的任期的說

法，其實是缺乏基礎的。我們試想一想，如果董建華不是辭職的話，他將會

出任行政長官直至 2007 年 6 月 30 日；選舉他出來的第二屆選委會卻會於本

年 7 月 13 日便功成身退，兩者根本就沒有同進同退的設計。再者，選委會

有 5 年任期的安排，也是因為彭定康的所謂“三違反方案”，使回歸前的立

法局不能順利過渡而應運而生的。按原來的設計，選委會根本就可以在行政

長官選出後立即解散，而無須為立法會選舉留下來。從以上兩點可以清楚看

到，所謂選委會必須與行政長官任期同步，只是穿鑿附會，為配合政治權宜

需要而曲解《基本法》條文，以為自圓其說找借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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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中的確曾經出現“新

的一屆行政長官”，後來才變成“新的行政長官”。不過，刪去了“一屆”

兩個字並不就能支持剩餘任期之說。說甚麼第四十六條只為行政長官正常任

期設計，而第五十三條則針對行政長官未曾任滿而出缺的情況；事實上，當

第五十三條作出這個改動時，第四十六條也同步作出了一樣的修訂。故此，

該兩項《基本法》條文，不能作單獨討論；刪去“一屆”兩個字，只因文字

修飾的需要，不能為釋法提供理據。  

 

 就這兩個問題，本人從未曾從中央官員口中獲得答覆，或許從法理邏輯

上，這兩個是並非容易解得通的問題。  

 

 代理主席，更須指出的是，今次釋法後，仍將遺留一大堆懸而未決的問

題。這就更充分證明《基本法》原來的設計根本就沒有補選和剩餘任期這兩

個概念；無論在甚麼情況下產生的行政長官，其任期必為 5 年。  

 

 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在現存條例中加入補選行政長官只出任剩餘任期

的概念。在法案委員會的多次會議中，不少認真對待立法和嚴肅正視自己任

務的議員，提出了一些任何負責任的政府在提交法案時，均必已經考慮的問

題。可惜，政府官員的答案，不是迴避了問題的核心，就是要求議員容後再

表，答案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真的令人咋舌，歎為觀止。提出的問題包括： 

 

(一 ) 7 月 10 日選出的“新的行政長官”，最多可以任職 7 年或 12 年？  

 

(二 ) 如果原任行政長官在其任內已根據《基本法》第五十條解散立法

會一次，在剩餘任期中，“新的行政長官”還可否解散立法會？  

 

(三 ) 《基本法》第五十五條規定行政會議成員任期不能超過委任他的

行政長官的任期，當原任行政長官職位出缺時，行政會議成員依

法須否總辭？  

 

(四 ) 7 月 10 日選出的“新的行政長官”如果不能完成兩年任期，是否

有需要在重新選出選委會後，進行另一次補選？該第二次補選產

生的“新的行政長官”，任期是否與新的選委會同步？  

 

(五 ) 當行政長官之職在原來 5 年任期屆滿前 200 天出缺，特區是否有

需要在相距僅 20 天的時間內，先補選一名只做 20 天的“新的行

政長官”，繼而選舉另一名任期 5 年的行政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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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本人很難相信經過 4 年草擬，並反覆推敲才寫成的《基本

法》會如此粗糙，對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竟完全不作處理。如果這個可能性

可以排除的話，那只有另一個可能性：《基本法》根本沒有補選的設計，特

區只有任期 5 年的行政長官。  

 

 代理主席，撇開立法原意不談，以上這一連串問題，在審議條例草案階

段必須釐清。例如在短短 20 天內須選出兩名行政長官，實在勞民傷財，費

時失事；不但浪費公帑，就是在法律和程序安排上，也的確荒天下之大謬，

以致將成為天下人的笑柄。  

 

 立法是立法會議員的責任。在此責任的履行中，公眾必然期望議員就立

法項目作全盤考慮，確保立法內容切實可行，不會出現一些貽笑大方、荒謬

而不能服眾的後果。倘若議員只是見步行步，見招拆招，未能瞻前顧後，沒

有預見立法對其他法例的影響，亦未曾為法例實施時所需的配套早作準備，

那必會出現不切實際的法律條文，執行時也定必困難重重，甚至可由於條文

安排不周，千瘡百孔，以致實行起來處處碰壁而須廢除重議。到問題出現的

時候，立法會必難辭其咎，議員亦有負市民的期望。  

 

 以上一些問題不好好處理，當有關情況出現時，特區可能會面臨憲制危

機。屆時市民將有充分理由指責立法會議員在通過條例草案時，馬虎行事，

敷衍塞責。  

 

 政府不斷以須於 7 月 10 日選出行政長官為大道理，建構不能移動的死

線，以事態的迫切性為自己尋求人大釋法解脫，企圖自圓其說。代理主席，

本人一直指出，即使法院在選舉日前不能就“二五之爭”作終局判決，亦絕

對不會影響選舉的合法性和合憲性。更何況人大常委會已經釋法，根本無須

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新的行政長官也可在無後顧之憂的情況下產生。 

 

 其實，在完全解決新的補選概念帶出的一連串新問題和不明朗因素以

前，要求立法會立法，其實是過早，而且不成熟的，為何不待這些問題均解

決後才一次過立法？這樣會否更令廣大市民放心，更符合認真和嚴謹立法的

應有態度呢？觀乎此，政府實在不應強行把一項考慮不周、未經深思熟慮的

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陷立法會於不義。  

 

 本人衷心希望《基本法》為香港定下來的憲制秩序不會再受沖擊，在香

港行之有效的法治制度不會再受挑戰。但是，如果一些自命能上達中央的勢

力仍然只懂向北京政府唯唯諾諾，甚至借中央意旨來遏抑社會的討論，中央

與香港的矛盾恐怕只會不斷加劇，誤會日增，內耗頻仍。這樣對推動中央與

特區建立的互信，對促成特區重現政通人和，是沒有半點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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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對香港、對中國有真正承擔的人，必須先要求自己能不亢不

卑地向中央主理香港事務的領導們說真話、道港情，是其是、非其非，這才

是真正的為香港好，為國家好，是改善中央與特區關係的能者所應該做的。

凡事不會說“不”，對中央言聽計從，可能是好心做壞事，應該警惕。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反對就條例草案進行二讀。  

 

 

林偉強議員：代理主席，今天恢復二讀辯論的《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

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當中只有一個內容，就是明

確規定了補缺行政長官的任期；然而，有關修訂內容早已被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作出釋法，不容修改。因此，今天的二讀辯論其實是一個既定

的法律程序。鄉議局是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這是鄉議局的一貫立場。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過去數年，持續不休的爭議、對立，不但令社會面臨分化危機，更令政

經發展方面阻滯重重。好不容易，香港的經濟漸露曙光，社會共融亦見起色，

這均是得來不易的。  

 

 主席女士，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各人可以有不同的觀點和意見，但回

到執行的層面，就只有一種行為指標，就是依法行事。法律怎麼規定，就要

按照法律方面的規定辦事，既不能超越，更不能抵觸和反對。行政長官是特

區的首長，也是肩負振興香港經濟、團結社會和諧的關鍵人物，有關選舉的

程序安排，更須依法、守法，才能夠確切維護選舉的莊嚴性、公正性和合法

性。  

 

 主席女士，任何法制，不論原先的設想是多麼完美，在落實演進的過程

中，總是會因不斷面對新情況而須予以補充、完善，行政長官選舉的安排也

是如此。最近，有人提出了“四無選舉”、“信任投票”，這些也是可以探

索的課題，可以作為日後改善的基礎，但理想不能偏離現實。  

 

 今天，我們必須務實地看看我們的立法工作，為即將在 7 月 10 日舉行

的行政長官補選完成有關的程序。須知道，有關立法和準備工作一旦有任何

延誤，均會導致相關職位懸空，為特區施政和社會穩定帶來很大的變數。因

此，任何討論、任何意見，均以不偏離法則規定，不會妨礙補選順利如期舉

行為準則，這也是我們就香港市民福祉方面所肩負的共同責任。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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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這羣民主派，反中亂港，司長和局長便說得正確，他們

釋法是為了香港的穩定和平，他們是為了大家好，為甚麼反對他們釋法呢？

難道大家看不出嗎？四二六釋法，四二六的社論也是這樣，利用四二六釋法

紀念四二六的社論，這不好嗎？同樣是我有我說，別人有別人聽，投票一定

勝出。  

 

 主席，各位，就我剛才的話，大家無須報警，我不是“黐咗線”，我只

想司長看一件物件，並希望他能引以為戒。大家也知道一個木偶劇中一位名

叫 Pinnochio 的角色。我不知主席是否認識 Pinnochio，我想主席是認識的，

因為她小時候大概也會看《兒童樂園》。他是“木偶奇遇記”的人物。話說

他越說謊話，他的鼻子便會越長，這個便是鼻子了，大家看見嗎？我只是盡

義務，把一個家傳戶曉的故事帶到議會，我相信今天也會有很多學生在學校

上公民課時收看本會的會議過程，就讓他們看看說謊話的壞處好了。  

 

 各位，我現在再以 Pinnochio 的角色來演繹我對釋法的看法。主席，

請你不要以為我是神經錯亂，你無須報警，也無須召喚救護車，我沒有神經

錯亂。  

 

 各位民主派人士，讓我告訴你們，你們反中亂港，你們看看我的鼻子！

你們是添煩添亂，你們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你們是為了選票行事，至於我們，

我們則不用為選票煩惱，因為我們根本不用選，而你們一定是為着選票的。 

 

 各位，從四二六的人大釋法開始，中央政府所抱着的宗旨也是為香港

好，大家好，大家不出聲更好。一六七的謊言，不是，應該說是“正話”  ─  

最後不能證實是謊言，所以大家不能說它是謊言。各位民主派人士，你們要

記住一點，你們不要胡亂批評，尤其是對四二六的釋法，我們現在請行政長

官先收集香港人的民意，是否不可以這樣做呢？他是由 800 人選出來的，大

家能不承認他是由 800 人選出來的嗎？他先收集民意，尤其是到這裏來聽聽

你們說話，然後再告訴中央，這做法是否不好？為甚麼你們要就附件一反映

民意？你們立法會算是甚麼東西？你們民主派再這樣做，便是添煩添亂。  

 

 各位，大家有否聽過一首歌，歌詞是“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呢？

各位，我希望各位民主派人士也曾聽過，你們只要減省一個字，照着做便可

以了，即是“起來，願做奴隸的人們”。  

 

 各位，我這個長鼻神童在此告訴你們，每個人也應有自己的良知，告訴

你們，這是很抽象的東西，是沒有價錢的，你們應找一些有價錢的事來做。

現在要求你們尋求釋法，有甚麼問題？司長初時也說過任期是 5 年的，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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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司長是聽了上面官員的話，在聆聽教誨後，便作出更改來遷就你們，你們

卻不領情。  

 

 各位，在今天的辯論中，你們民主派人士其實要深切悔悟，你們跟他們

爭鬥是沒有用的，那個“長毛”尤其可惡，整天在嘈吵。辦法很簡單，中央

的話是一定要聽的。本會的投票方式是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你們還不珍惜？

這是其他地方所沒有的，這裏是一會兩票，即在一個立法會內，議員分成兩

組來投票，其他地方是沒有這樣做的。由 400 人增加至 800 人的選舉團已經

是大躍進，你們仍不領情，還要反對釋法？尤其是那數位律師（現在離開

了），整天在說法治，甚麼叫法治？是法式三文治或是法國三文治？最重要

的，是大家能“搵餐晏”，對嗎？司長真是功不可沒，在四二六釋法後，他

能體察民情，雖然是 ...... 

 

 

主席：梁國雄議員，這項條例草案是有關行政長官的任期，但你說到現在也

沒有提及任期。我在聽着你發言的，你的樣子很怪，不像梁國雄議員，我希

望你可以尊重你自己。  

 

 

梁國雄議員：好的。梁國雄議員在哪裏？看不見他？當然是由於這個鼻子。 

 

 尤其是曾司長，真是功不可沒，大家要投他一票，因為他在四二六釋法

後，已光榮地寫了 4 份報告，反映了香港的民意。各位，他的任期長短是與

我們有關的，一個這般好的忠僕，為甚麼不給他 5 年的任期呢？那羣民主派

只給他兩年，是否添煩添亂呢？  

 

 我正在討論的任期，是很重要的，他的任期是如何呢？就是 800 人已一

致投票，是根據《基本法》行事的，你們還爭拗甚麼？還舉行七一大遊行？

我告訴大家，馬時亨局長  ─  你來得遲了  ─  局長是否知道“木偶奇遇

記”的故事？如果不知道也便算了。今天，我要告訴你們，你們是對的，整

個政府團隊也是對的，是你們告訴香港人，香港行政長官的任期非常重要，

比法治更重要。  

 

 我曾討論樹倒猢猻散的情況，我當時不是議員，我現在也不是議員，現

在只是長鼻子在說謊話。我看到一個人，她名叫梁司長，她就是在這裏回答

說當然是 5 年，就是在這裏。現在兜兜轉轉之後，又說不是 5 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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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我的鼻子經常也是長長的，但現在已不能再長了，因為實際上我無

法說服我自己。各位，我現在希望各位看看我的鼻子（為甚麼我支持政府，

但司長和局長也不來聽我發言？），我的鼻子就是我的戰績，它每長 1 吋，

就是香港多釋法一次，大家是否想看見我的鼻子變得更長呢？何俊仁議員，

我告訴你，你不要笑，你是不准笑的，這是莊嚴的場合，這是讓所有立法會

議員比較誰的鼻子長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會突然間產生化學變化呢？  

 

 不過，主席，我看到你現在已很不耐煩，我不戴這個鼻子了。我的意見

很簡單，我這個鼻子每生長得長一些，便即是釋法多一次，我稍後會把這東

西送給曾蔭權司長，以及候任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和梁愛詩司長，讓他們共

同擁有，以垂懸念，也希望他們能把“木偶奇遇記”中 Pinnochio 的遭遇銘
記心中，改邪歸正，不要讓鼻子再長。  

 

 謝謝大家。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董建華先生由於健康問題，在未完成第二屆任期，

於本年 3 月 10 日便向中央政府提出辭去行政長官的職務，並於 3 月 12 日獲

國務院接納。隨之而緊接着的重要工作，自然是選出新的行政長官。  

 

 由於《基本法》沒有具體說明行政長官職位出缺後補選新一任行政長官

的任期，因此坊間對新行政長官的任期有不同意見，有認為新行政長官的任

期應該只是填補董建華先生餘下的兩年任期；而另一方面，有按條文的字眼

來解釋，認為任期應該是 5 年。就任期的問題，大家各執一詞，爭持不下。

由於條文的不清晰，使新行政長官的任期存有灰色地帶。為解決任期的問

題，政府提出了《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  

 

 為顧及社會的穩定，自由黨同意盡快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避免耽

誤新行政長官產生的時間表，讓新行政長官能依《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的規

定，順利在 6 個月內，也要在本屆的選舉委員會（“選委會”）任期完結前，

即 7 月 10 日產生。事實上，今次的條文十分簡單，只有新一任行政長官的

任期應該是直至 2007 年的這一項。  

 

 政府在提出條例草案和決定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

常委會”）釋法之前，自由黨便一直認為新行政長官的任期應該是餘下的兩

年任期。既然國家主席、國家副主席的職位，以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國務

院、全國政協等國家機構的重要職位，在任期中有職位出缺時，補缺者的任

期均為原任者任期的餘下部分，可見這一點已經成為國家的憲制傳統，況

且，今次還要考慮選委會任期與行政長官任期配合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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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自由黨曾經就新行政長官的任期作出調查，超過半數受訪者認為

新的行政長官任期應該到 2007 年便完結，因此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為兩年，

是較合理和有說服力的做法。但是，無論如何，在法律上必須清楚寫明，以

避免引起爭端。  

 

 雖然自由黨不贊成隨便釋法，也知道市民也希望盡量避免釋法，心理上

始終希望能夠由香港自行解決任期問題，但很明顯，這次如果不尋求釋法，

行政長官補選任期的爭拗將會像今天的會議一樣，無了期地進行，甚至會產

生憲制危機。  

 

 政府提交審議的條例草案，內容只集中在這次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

完全符合人大常委會釋法的結果。但是，單靠這次的修訂，不能全面解決有

關行政長官選舉的問題，尚有其他問題有待解決，例如，新一任行政長官可

連任 1 次還是兩次的問題；一旦新一任行政長官在兩年任期未完結又離任應

如何安排；行政長官在任期完畢前很短的日子內離任等。這些問題也是有必

要探討和研究的。  

 

 由於這次補選時間緊迫，惟有把問題逐一解決，並先解決立即要澄清的

補選任期一項。其他問題應在補選後盡快尋求定案，希望日後就討論 2007

年行政長官選舉時，能一次過作出全面檢討，制訂一套完善和清楚的機制。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代表自由黨支持條例草案。   

 

 

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相比於本人曾參與審議的其他法案，《行政長官選

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有數處很特別

的地方。首先，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時間相當緊迫，以確保在本年 7 月 10

日舉行補選產生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具有穩固的法律基礎。雖然條例草案是在

本年 4 月 6 日才由政府提交立法會，但條例草案在少於 1 個月內，已舉行了

6 次會議，並曾與 18 個團體及各方人士會面。第二，就是條例草案的涵蓋範

圍非常狹窄，只處理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產生的行政長官的任期。

第三，審議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差不多包括全體議員，共 58 位，可說是

空前的紀錄，這亦反映了條例草案對本港的重要性和引起大家的關注程度。 

 

 雖然條例草案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就

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對《基本法》有關條文作出解釋前提交立法會，其法律

基礎亦因此而受到部分議員質疑，但政府就此也多次闡述其觀點及立場，並

且得到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的支持。事實上，條例草案的相關條文正

是為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提供明確的法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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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人大常委會在本年 4 月 27 日一致通過釋法議案，確認 7 月

10 日補選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任期，應為原任行政長官剩餘的任期，而條例

草案旨在規定填補非因屆滿而出缺的行政長官職位的行政長官任期，應為原

任行政長官剩餘的任期。因此，條例草案是絕對符合人大釋法的。  

 

 行政長官的補選必須在本年 7 月 10 日舉行，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

是必須的，而且時間相當迫切。因為按照《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3 條訂明

行政長官的任期為 5 年，但沒有訂明如果原任行政長官在任期屆滿前離任，

補缺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否仍為 5 年呢？現有條款很大機會會引起爭議，甚

至因為有人提出司法挑戰而導致產生憲制或政治危機。這些均非本港市民希

望看到的局面。  

 

 由於時間緊迫，本人亦同意政府的立場，應優先處理最急切及最重要的

工作，就是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以清楚訂明補選產生的新的行政

長官的任期。至於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其他條文及相關事項的跟進，

可以留待日後更適當的時機再詳細研究及討論。  

 

 主席女士，本人支持條例草案二讀，謹此陳辭。謝謝主席女士。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我們要就《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

的任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進行二讀及三讀，法案委員會經過短

短 6 次會議，在一字不改、沒有任何修訂的情況下，可以說是把“最不完

整”，與《基本法》及人大釋法互有矛盾的條例草案，提交我們大會進行二

讀，對此我和民協實在感到非常遺憾。  

 

 各位同事，我們作為立法者，絕不能草率地讓一項不清晰的法案、一項

可能產生一系列不合常理，不合邏輯，而且後患無窮的法案，通過成為法律，

反而，我們有絕對責任在審議法案階段，確保法案的條文文理清晰，與現行

法例貫徹一致，確保法例的“可預見性”，並得以落實執行。我們斷不能處

處留有後着，任由當權者作政治權宜之用。  

 

 各位同事必須為今天對條例草案的表態承擔後果，因此，我懇請各位仔

細考慮清楚，條例草案內容能否達到我剛才所提出的標準，即條例草案的條

文是否清晰？會否產生不合理情況？是否與現行法例一致？以其“可預見

性”及審定存有漏洞與否等原則，作為投票支持或反對的標準，這才真正符

合香港社會的利益，符合社會對我們作為立法者的期望。我們斷不能只看眼

前政治利益，急於表態效忠，而罔顧事實和立法原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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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次的條例草案中，政府開宗明義，說明修訂只為一個目的而服務，

就是為了自己改變立場，由“任何行政長官任期皆為 5 年”，作一百八十度

轉變成為了為“剩餘任期的概念”而服務，這種沒有《基本法》條文為基礎

的理解，強行注入《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本地立法中，規定行政長官職位

非因任期屆滿而出缺，填補該空缺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為前者的餘下任期，這

明顯違背了各位過去對《基本法》有關條文的理解、支持和堅持。  

 

 主席女士，還記得當初，律政司司長把一連串“無中生有”的理由，甚

麼《基本法》草委記憶、內地憲法學者的權威意見、選舉委員會的任期，以

及《基本法》徵求意見稿中第五十三條由“新的一屆”改成“新的”行政長

官等，作為堅持補選行政長官來完成餘下任期的理據，並希望透過今次的條

例草案強行把這概念落實。  

 

 後來，因為受到議會內同事及一名市民司法覆核的挑戰，政府理虧、怕

輸、害怕法院會根據《基本法》的條文，作出與政府不同解釋，便以“司法

覆核最終會拖垮行政長官選舉”為理由，尋求人大釋法，視法院權威如無

物，在沒有任何法理基礎下，向國務院呈交報告，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

此做法繞過法院，剝奪法定法律程序，強行終結一個控辯雙方可以清楚陳述

本身理據的機會，製造裁決的結果，嚴重破壞本港的法治制度。  

 

 主席女士，政府這様的尋求釋法手段，影響極為深遠。在上兩次有關議

案的辯論中，我已詳細講述過，今天不擬重複，我會集中討論條例草案。我

記得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中，很多認真研究條例草案內容的議員，提出多項

尖銳的問題，包括對條例草案條文本身，以及對其他相關條文的影響等，政

府的答覆又如何呢？林局長的一貫回覆，便是“議員所提問題或相關疑問，

並沒有急須在審議條例草案時一併處理”，或轉換另一個說法就是“當前最

迫切及最重要的工作，是為在 2005 年 7 月 10 日選舉新的行政長官作出安

排”，這些是依法理提出的理由嗎？  

 

 政府一味堅持條例草案只針對行政長官的任期問題，潛台詞就是，只要

行政長官選舉能夠順利進行，條例草案所衍生的問題及後果均可以擱置不

談。這種不聞不問、罔顧後果、但求通過條例草案的手法，實在匪夷所思；

這樣的立法程序和方式，實在是對立法者的侮辱，完全蔑視了立法會審視法

案應有的原則。忽然間，立法好像變成了“只為政治權宜”而服務，為訂立

新的行政長官的試用期而鋪橋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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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立法會議員，我們真正的責任是，必須確保條例草案的條文與現行

法例在法理上貫徹一致，研究條例草案對現行的其他法例的影響，並且詳細

檢視《基本法》，《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和其他相應條文，以便作出相應修

訂，更要避免條例草案出現不可預見和不能落實的局面。  

 

 主席女士，我想重申，對於條例草案所衍生的問題及後果，我們不能置

之不理，這樣做，只會為原本清晰及明確的法理條文，帶來無窮變數，預留

無限空間，為未來的政治權宜繼續鋪更長的路。  

 

 讓我試指出條例草案所衍生的一些相關問題及後果，希望各議員能真正

瞭解到，草率地通過條例草案所會出現的非常情況。  

 

 首先，就連任及任期問題。我記得署理行政長官於 4 月 6 日，強行就新

的行政長官任期問題，提請人大常委會釋法，並指出司法覆核會拖垮 7 月 10

日行政長官的產生，所以一定要釋法。但是，當我們議員苦口婆心地勸誡，

說出司法覆核只會審理任期的長短，對於行政長官於 7 月 10 日的順利產生

絕無影響。曾署理行政長官含糊其詞、蒙混過關，砌詞說要對候選人公平一

些，讓他知道自己的任期有多長，所以一定要人大釋法；以此作為一個釋法

的理由，是多麼的虛浮。今次條例草案的內容，卻沒有解決行政長官的任期

問題，《基本法》第四十六條寫明，行政長官可連任一次，這連任中的“任”

字，是否包括了剩餘任期呢？連這個基本問題還沒有解決，難道這對將來的

行政長官候選人公平嗎？他也不知道這件事情。為何不知道那件事情便屬於

不公平，而不知道這件事情又屬於公平呢？政府這樣不但把法律的“可預

見性”嚴重摧毀，更令人不禁要問，這是否又為行政長官訓練班訂立“班規”？

如果未來的行政長官做得好，便可獲多一個任期的賞賜，如果做得差，對不

起了，這一個“任”便只包括剩餘任期。這會否令人覺得如此進行的立法是

否有些荒謬呢？這樣的立法，是否任由當權者因政治權宜，肆意解釋法律意

思，而將法律的清晰、莊嚴和可預見性，置若罔聞？  

 

 《基本法》第五十條訂明，“行政長官在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

議的意見。行政長官在其一任任期內只能解散立法會一次”，這任期有甚麼

意思，是否包括“剩餘任期的概念”呢？在法案委員會上，政府的答覆不置

可否，強調不用着急，慢慢討論，遲些解釋也可以。我想強調，這是相當嚴

肅的問題，是涉及行政長官權力的運用的問題，是不能輕視的。第五十五條

亦說明行政會議成員的任期不應超過委任他的行政長官，這任期又是甚麼意

思呢？“董特首”現時在自己任期屆滿前也辭了職，他這任期結束，是否亦

包括他所委任的行政會議成員的任期也完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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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今次條例草案，亦漠視剩餘任期所產生的很多古怪後果，例如行

政長官職位再度於 2005 年 7 月 13 日之後出缺，而當時選舉委員會的任期亦

告屆滿，那麼會否有需要重新選出新的或新一屆選舉委員會？他們任期是否

根據《基本法》附件一所規定，為期 5 年呢？該選舉委員會又如何確保達致

律政司司長較早前所說，保持委員會選舉行政長官理念一致，是同一屆的選

舉委員會選出同一屆的行政長官呢？是否與這一屆行政長官的任期又是一

樣呢？進一步來說，如果行政長官職位於任期屆滿前一個短時間內出缺，會

出現一個任期相當短的行政長官，或須在極短時間內進行兩次行政長官選

舉，即補選加上新一屆選舉。此外，還有許許多多問題和古靈精怪的後果，

我也說不出的那麼多了。我相信今天的辯論也說不了那麼多，但我已羅列出

很多古怪的可能性，是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可能會出現的事情。  

 

 其實，如果我們能夠返回“任何行政長官任期皆 5 年”的條文，則剛才

我所提及的所有問題，都會變得非常清楚，連任一次又可以變得非常清楚，

行政長官任期最多為 10 年，又變得非常清楚，根本不會有所謂剩餘任期所

產生的、剛才所說的一系列問題，或其他怪現象。特區政府強行引進“剩餘

任期”的概念、又不啟動修改《基本法》機制，企圖透過釋法及本地立法作

出改動，導致現行法律條文變得邏輯混亂、裏外不是人，兼且牽一髮而動全

身，完完全全反映剩餘任期這概念，在《基本法》原身框架下，是法理皆不

通的。  

 

 今次條例草案，既是上述林林總總問題的起因，也是麻煩的製造者，更

甚者是政府完全忽視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上所提出的任何質疑，以模棱兩可的

態度作回覆，亦沒有提出任何針對性的修訂，以理順因條例草案而對其他法

例構成的影響。我相信在座各位同事絕不應亦不會草率通過一項這樣的條例

草案。  

 

 另一方面，今次條例草案的內容，事實上與人大釋法的內容並不一致。

根據釋法的內容是：“ 2007 年以前，在行政長官由任期 5 年的選舉委員會選

出的制度安排下，如出現行政長官未任滿《基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 5 年

任期而導致行政長官缺位的情況，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為原任行政長官的

剩餘任期；2007 年以後，如對上述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出修改，屆時出現

行政長官缺位的情況，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根據修改後的行政長官具體產

生辦法確定”。釋法的內容明顯指出，剩餘任期的做法只適用於 2007 年以

前的行政長官，而 2007 年後則按照修改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來行事。此外，

人大的釋法亦沒有訂明，如果 2007 年後，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沒有經過修改，

有關剩餘任期的做法會否繼續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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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漠視內容相當清楚而明確的人大釋法，在今次條例草案中，訂

明凡有行政長官職位在任期中途出缺，無論 2007 年之前或之後，繼任人只

是完成餘下任期。這並沒有依照我剛才所說，跟隨人大的解釋，規定剩餘任

期只適用於 2007 年以前的行政長官，今次的條例草案明顯超越人大常委會

的釋法內容，特區政府似乎希望透過本地立法，企圖為任何一屆的補選行政

長官任期作出安排，製造既定及必然的事實，令剩餘任期的概念永久適用。

這種沒有使用人大常委會的最新解釋基礎來立法，最終只會引來公眾可能提

出的法理挑戰，即另一次的司法覆核，政府屆時可能因招架不住，而又會推

出一大堆理由，並且一而再，再而三的又有需要尋求人大釋法了。  

 

 就着我剛才所提及的這麼多問題，主席女士，在今次條例草案進行二讀

和三讀時，我會在說出我的理由後，對二讀投反對票，因為我反對政府向我

們立法會提出條例草案二讀。如果二讀獲得通過，這個球其實便又轉到立法

會議員身上，因為立法會議員已同意條例草案的二讀，而我認為二讀之後的

所有工作均是違反《基本法》，違反香港的小憲法的。我身為議員，是不願

意參與這工作。稍後，在條例草案進行二讀表決時，我對於投票支持通過二

讀的同事，是會表示遺憾的。因此，如果條例草案通過二讀，我會離席以作

出我的抗議，我不會參與一項違反香港《基本法》的條例草案的三讀過程。

多謝主席女士。  

 

 

李永達議員：主席，我代表民主黨反對《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

的任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進行二讀。  

 

 剛才很多同事已就條例草案提出有關法律方面的很多問題。其實，就這

項條例草案的修訂而言，主要的爭論並不在法律條文，法律方面是很清楚

的。不單止民主黨、民主派的議員一直認為條文清楚，任期列明是 5 年，甚

至政府的同事，包括梁愛詩司長、林瑞麟局長去年也認為這是無須爭論的，

按照清晰的條文，任期是 5 年。  

 

 那麼，產生了問題，其原因是否真的一如有些政黨或社會人士，或在這

段期間支持釋法的人士所說般，是條文不清晰？是基於普通法與大陸法的分

別？還是有其他的原因呢？甚至是正如政府所說，進行修訂條例，是由於不

容有絲毫風險導致行政長官不能如期在《基本法》的規定下產生。其實，這

3 個聲稱的原因，包括說條文不清晰、說那是基於普通法和大陸法的分別、

說不容有絲毫的風險，導致行政長官選舉不能如期進行的這 3 項立論，也是

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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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條文是很清楚的，我不重複說了。很多港府官員，甚至一些評論

員也說要進行釋法，正是由於普通法和大陸法有別，有時候，我覺得這說法

說得太多，是有點侮辱執行大陸法的國家的法官和從事法律行業的人，損害

了他們的尊嚴。其實，執行大陸法的國家和地方，對法治是同樣的堅持和尊

重的。在歐洲，很多執行大陸法的國家也不會猶如我們的國家般，把法律視

為政治的工具。所以，當我聽到有些人勸諫香港的律師不要單是循着普通法

的角度來看《基本法》的條文時，我也真的摸不着頭腦。  

 

 說到第三個原因，即關於不能讓行政長官的選舉沾上絲毫的風險，這似

乎可以成為一個原因，不過，這個原因並不是政府所說的原因，因為就整個

選舉所作的考慮中，政府是不會容許在其控制和設計範圍之外出現任何變

數。說起來，這個原因似乎是相對地有些理由的。但是，這個理由當然並不

如政府所說般，是我們不容法律挑戰的出現，導致不能進行選舉。按照很多

律師和大律師的分析，即使有法律訴訟，我們很相信法官也會按《基本法》

的規定行事，尤其是條文訂明在一段時間後即須選出行政長官，所以法院是

不會容許選舉不能進行的。因此可見，這種說法也只是危言聳聽而已。  

 

 其實，真正的原因是，行政長官突然間提出辭職，中央要作出批准，而

且要在很短時間內，處理太多的政治問題。這些政治問題與法治其實是沒甚

麼關係的，這也是民主黨為何極力反對今次釋法和反對通過這項條例的真正

原因。如果我們的法治，或我們的法律的主要目的，是用以服務政治的考慮

的，便不是法治，如果法治的進行，是為了政治的考慮而犧牲的，這也不是

法治。  

 

 中央考慮的政治其實是甚麼呢？我覺得它有 3 種的政治考慮，第一，考

慮一種叫做忠誠的政治。簡單來說，行政長官辭了職而令該職位空缺，如果

由一個以往被很多親中人士批評為英國殖民地政府所培養出來的政務官當

新的行政長官，中央政府會否覺得安心呢？很多人說過，我也相信，設定任

期為兩年的目的，不在於把法例訂得更清楚，而在於考驗人選的忠誠，對共

產黨而言，忠誠是很重要的。單單就是要看有關人選在重大事件上，會否偏

離中央政府給他的指示，這便是為何要釋法，為何要修訂這項法例的第一個

重大原因；歸根究柢，便是要給曾蔭權先生一個兩年的試用期。  

 

 第二種政治便是安撫愛國人士的政治。大家也知道，香港的愛國人士或

中國中央政府歷來對由英國朝廷所培養的政務官有很大的保留、很大的不信

任，這已不是新鮮的事。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由以往這種對以英國傳統培養

的精英政務官所存有的敵視或懷疑，轉化為接受他成為香港特區的最高領導

人，我相信屬於民建聯、人大等的很多人，以至很多親中團體是不會在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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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接受得到的，否則怎麼會發生蔡素玉事件或其他親中人士不論明言或暗

裏，在茶餘飯後，甚至閒談時，對中央政府提出質疑，以及表示不能在很短

時間內接受呢？如果任期是兩年，便可以告訴他們那只是試用期，如果他是

忠心的便可以在任長久一點，不忠心的即要離開崗位，這樣做便是安撫民建

聯等愛國團體的不滿。  

 

 第三種政治是用來利誘未來的行政長官選舉參選者的政治。簡單來說，

中央政府現時用各種辦法安撫不同的人，這些人均希望參選行政長官，他們

每人也有一個期望，便是終有一天可以坐上這個位置，而這些有興趣參與行

政長官選舉的人，很多也是領導班子裏的成員，包括我們經常提到的唐英年

司長、李國章局長、甚至田北俊議員。這些人很多也是在領導班子之中的，

怎樣才能安撫他們呢？最簡單的便是跟他們說，此屆行政長官只是任職兩

年，再等兩年吧！特別是一些較年青、50 歲左右的人便會覺得，等待兩年也

是很快的。  

 

 很多時候，我們與朋友交談，大家往往覺得中央政府是很聰明的，中央

政府對每一個可參與行政長官選舉的人也說一個故事，這些故事均有一個特

色，便是告訴他們，他們是有機會參選行政長官的。中央便是用這種辦法來

安撫這些對現實安排可能感到不滿、並屬於領導班子內的人。因此，大家聽

過以上的分析後，會否問：經常在嘴邊或書面上談及法治的人，或談論這些

事情的司長、局長，究竟是否相信自己所說的話呢？在現實中，是否政治高

於一切呢？  

 

 上星期，何俊仁議員在這裏說了一個笑話，叫做“小鳥吃餅”，我不懂

得說笑話，但可以提出另一類的話，就是說說甚麼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其實

這也算不上是笑話的。社會主義的民主與一般民主所不同之處，是社會主義

的民主是要預先知道結果，安排選舉制度是要先有結果的。其實，香港現時

實施的，是否資本主義的民主呢？我不知道，因為一直以來，每次行政長官

選舉的結果也是預先知道的。我們也無須騙自己、騙別人，如果香港的行政

長官選舉是公平、公開，怎會有預知的結果呢？現時我們已預知結果，但中

央政府仍然不放心，它不單止要預知結果，還要掃除所有障礙、掃除所有風

險、掃除所有有可能產生變化的因素，所以它便先勸退唐英年司長，後勸退

田北俊議員，當然，有沒有勸退張文光議員的“老相好”  ─  我是指他的

老朋友李國章先生，我便不得而知了，但我想也可能曾勸退他的。它在勸退

了所有有意參選的人之後才感到放心。當然，它沒有“掃低”我和詹培忠議

員，不過，我們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地參選的。坦白說，就着這項條例草案

的討論和稍後的表決，我要問的第一點是，中國，作為泱泱大國，面對着中

國之下的特區裏一些不是很有實力的人所提出的挑戰，也花了這麼巨大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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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來加以勸退、阻撓，甚至阻止，這是否一個國家政府的應有所為呢？我真

是有所質疑的。  

 

 就今次釋法和條例草案所進行的討論之中，我對 3 組人的表現是感到很

失望的。第一組令我感到失望的包括曾蔭權先生。我記得前政務司司長陳方

安生女士曾說過一段話，憑我的記憶，內容大概是：香港有一些核心價值，

就這些核心價值而言，我們不得跨越雷池半步，而我們所說的核心價值是公

平、公開、公正、法治、包容。我們的社會雖然不能說是民主，但很多人也

知道，這些就是我們的社會價值，所以，當這些價值被觸及，可見當就《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而觸及自由時，人們目睹這些價值的底線被威脅，便

會表現出這麼大的反抗，當我們的核心價值被挑戰時，每一個人、在每一個

位置的人也會加以捍衞。可是，我看不到政務司司長或我們的署理行政長官

在今次事件中如何捍衞香港的法治。  

 

 第二組表現得令我感到失望的是香港法律界的某些人士。很多法律界人

士經常說，那些資深大律師，包括李柱銘議員之流、余若薇議員之流、湯家

驊議員之流、梁家傑議員之流，很刁蠻的吳靄儀議員之流，還有何俊仁議員

之流，把普通法和大陸法全部混合起來了。有一次，我忍不住問那些人，你

們這樣的說法，會否教壞小孩子呢？我們的社會裏是有很多學生的，正如坐

在上面的公眾席的那一羣。大家試看看在電視上出現的所謂國內法律專家、

我們的高官、撰寫評論的人，每當提到普通法時，便會說有人把事情混為一

談，他們不懂得看《基本法》，不知道國家訂立《基本法》的原因。他們的

所作所為不單止侮辱了法律界，我覺得他們還教壞了我們的下一代。我們不

論是以普通法的角度或大陸法的角度來看《基本法》，我們必須承認條文是

訂得很清楚的。這羣人士並非刁民，他們有這樣的表現，只不過是因為我們

國家政府及國家領導人用政治來考慮這個法律問題而致。  

 

 當然，在這項條例草案通過之後，還有一大串問題尚未獲得處理，很多

同事已經說過，我不重複了，其中包括任期究竟應該是 7 年還是 12 年，也

包括我在法案委員會中多次提出的選舉委員會的任期問題。  

 

 我想用最後的 1 分鐘來說一說我自己的感受。很多同事曾問及，今次已

經是第三次釋法了，我們是否應以更激烈的方法來表態呢？我們要明白，我

們對於很多事情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我們只要具有堅定的立場，對自己

和對香港市民有信心。在短時間裏、在這議事廳內投票時，以我們所得的票

數計算，我們也許會輸，但我覺得，長遠來說，我們是會勝利的。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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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主席，對於今天的討論，有人認為是例行公事，並沒有討論的

必要，因為自今年 2 月底傳出董建華先生會辭去行政長官一職至今，一切所

發生的事都好像是按照劇本一幕一幕地進行。我們看到先有人大釋法，其後

再看到在選委會安排下可能只有一位候選人，這一切猶如在戲院看電影般，

早已安排妥當，不會有任何轉變，最後的結果是曾蔭權先生好像董建華先生

當天連任一樣，在沒有任何其他競爭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  

 

 此外，亦有市民認為，曾蔭權先生既然極有可能在小圈子選舉中自動當

選，而他的民望又史無前例地高，他可說是眾望所歸了。立法會既然已看到

這些事實，為何仍花時間進行辯論和討論呢？又是否浪費了大家的時間呢？  

 

 主席，以上提到的現象，當然是香港現時面對的政治現實，我們是不得

不承認的。不過，儘管是政治現實，我們亦要問：雖然所有事都已被安排好，

而今天政府亦把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那麼，立法會是否只須充作一個

橡皮圖章，甚麼也不用管，只須蓋印便可？主席，我剛才聽到多位同事發言，

我感到很高興，因為我聽到多位同事表示立法會不應做橡皮圖章，我們必須

分秒必爭，把我們覺得有問題的地方提出來，否則，如果我們一聲不響，任

由這項條例草案通過，我很擔心我們如何能說是捍衞法治呢？我們又怎能說

香港是有法治制度呢？我覺得，我們不應只重視候選人民望高，而把我們的

原則放在一旁，我們不可以由於一位候選人差不多已成為預定的行政長官，

便甚麼也不管，無論是法治或甚麼問題亦然，我覺得我們不應這樣做。相反，

我覺得我們應在現階段把問題提出，讓這位將來會成為行政長官的人重視這

些問題，這才是最重要的。  

 

 事實上，自從人大釋法後，我們覺得《基本法》的條文再次被扭曲，雖

然大家看到民望不斷急升的署理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抱着悠閒的態度來面

對這現實，而且很多人說，就由那位民望高的人出任行政長官，無謂想得太

多和說太多話了。不過，我想說一說一些野史，大家也知道，清朝雍正皇帝

在位 14 年，把國家治理得很好，但有人記載，雍正似乎是命令其下屬篡改

先皇的詔書後，才能登上皇位的。據說，詔書原本寫明“傳位十四子”，但

被改為“傳位于四子”，四子即是雍正，令他可以登基。沒錯，他登基後的

十多年，國家管治得很好。但是，我要問一個問題，是否管治得好，便不用

理會皇帝是如何登基的呢？以中國過去的歷史來說，當時的社會是人治社

會，人民不大計較這些事情，人民所關注的只是能否得到三餐溫飽，如果人

民得到三餐溫飽，誰當皇帝也不理。在過去的社會，可以這樣說。不過，主

席，我們現今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又能否以這樣的態度看待呢？我們能否只重

視人治社會而不重視法治社會呢？如果我們看到“快將登基的人”，即將來

會成為行政長官的人，履任過程不合法，我們又應否不顧呢？我們是否只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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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他把香港管治得好便甚麼也不管呢？主席，我覺得，我們真的不可以這

樣，我們不單止要重視今屆行政長官的問題，我們還會有下一屆的。如果今

屆做得不好，我們又怎能要求下一屆會做得好呢？所以，今天我們必須提

出，今天的條例草案是在一個不合理和被扭曲的基礎上誕生的。  

 

 主席，我們今天是反對這項條例草案的。不過，我要聲明，我反對這項

條例草案，並非反對任期是兩年或 5 年，而是反對在《基本法》的原文中沒

有清楚列明“剩餘任期”是多少的情況下，現在強行修改為有剩餘任期，這

做法實在是違反《基本法》的原意。  

 

 事實上，不單止我們這樣說，主席，我相信你也記得，在董先生辭職前，

本會議員曾多次詢問政府，而政府則清楚說明，如果行政長官呈辭後，接任

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必然是 5 年。林局長和梁司長都再三肯定這答案，而且不

單止在口頭上，即使在文字上也是這樣表達的。但是，很可惜，事情轉變得

太快了，當董先生辭職後，政府便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表示它的理解錯

了，在諮詢國內意見及查察清楚後才知道不是這樣，是應該有剩餘任期的。

這個轉變確實驚人，為何政府在回答議員前不審慎地查清楚這問題？政府難

道可以完全置諸不理？政府連一句“對不起”也不說，只表示其理解是如

此。如此的表現實在令人感到失望，這態度又是否政府應有的呢？再者，我

們今次看到特區政府要求人大釋法時，引用《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作支

持便更為牽強，因為該條文並沒有明確列明與行政長官的任期有關，但卻被

強行解釋是有關的。這再次讓我們看到任意扭曲、任意詮釋法例實在可怕，

因為有些人可以按自己的意志，把生的改成死，把死的改成生，完全不理會

事實的根據。  

 

 主席，其實在過去數次的釋法中，包括 1999 年就居港權的問題釋法及

今次事件，我們看到每次均由特區政府提出，同時，我們每次也告訴政府這

種做法並不妥當，尤其是在《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清楚說明，特區政府

無權提出釋法要求，但政府堅持自己的做法，一再請求釋法。我覺得這樣做

不單止是漠視條文的內容，更漠視法律程序。究竟政府想怎樣做呢？既漠視

程序，又漠視內容，它究竟想怎樣呢？  

 

 主席，我作為立法機關的成員之一，我認為我們有絕對責任維護法治制

度和尊嚴，我覺得法律不應隨意被扭曲。所以，我覺得今天的辯論和投票是

絕對有意義的，我們要表達對特區政府破壞法治的不滿，並要求署理行政長

官曾蔭權先生明白，即使他民望高，也不可無視法律的規限。  

 

 事實上，在討論條例草案的整個過程中，我感到十分失望，同事中有些

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委員，例如法案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我覺得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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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倍責任維護和捍衞《基本法》的崇高性，可惜他們的做法只是按政府的意

旨行事，如果政府提出有剩餘任期，他們便會表示應該有剩餘任期；如果政

府提出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兩年，他們便會表示應是兩年。他們毫無捍衞《基

本法》精神的表現，而且容許政府一次又一次的扭曲。主席，《基本法》的

尊嚴實際上已被踐踏。當我們今天說我們要維護法治，即表示我們的法治又

再被踐踏了。  

 

 主席，在討論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們已發現有許多問題存在，這是由

於曲解而引致。但是，政府毫不理會這些問題的存在，繼續把這項條例草案

提交立法會審議，這是令我們一再感到失望的。剛才已有同事提到，當我們

審議這項條例草案時便發覺有很多問題，例如如何解決剩餘任期的問題，假

如今次的剩餘任期是兩年，那麼，新任行政長官的任期是兩年加 5 年，還是

兩年加 5 年再加 5 年呢？對於這問題，林局長很簡單地回答：這問題並非今

天要處理的，這是將來的事情，將來再處理。可是，我們應否做鴕鳥呢？這

問題的確存在，為何我們今天可以不理會呢？為何他連新一任行政府官的任

期是多久也不知道呢？這真的令人感到失望。這事例說明法例在被曲解下所

產生的後果。可是，我們的政府竟然可以不理。所以，我十分擔心，擔心政

府會麻木地遵循一些意旨，而本身卻沒有獨立和主觀的看法，並只會把錯誤

的事情掩蓋起來，或屈服於歪理。我覺得我們作為立法會的一分子，對於如

此的情況是很難接受的。  

 

 主席，我覺得一個民主政府必須強調數點，當中包括它必須有民意認

受、負責任、受規限和合憲。過去，對於香港的政制發展，我們雖然感到不

滿，但在某程度上該發展也是符合憲法精神。很可惜，認受、負責任和受規

限等素質卻非常缺乏，所以，我希望新一任行政長官要明白這些問題，並扭

轉這局勢，令政府獲得市民信任和認受，而他本身亦要考慮如何負起履行這

些任務的責任。  

 

 主席，我不想香港的法治一再沉淪，所以，我今天會反對這項建立在不

合理基礎之上的法例。  

 

 主席，我謹此陳辭。  

 

 

張超雄議員：主席，當政府將白說成黑，將黑說成白，這個社會便會變得很

可怕。  

 

 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的爭議，顯示香港現正出現這個危機，正出現這種

可怕的情況。當然，很多人說，兩年、5 年的分別不大，我們無謂這般執着，

民主派是否危言聳聽，是否誇大其事呢？可是，我必須在此重申，我們的着

眼點並非兩年還是 5 年，而是要表達對法治精神是否得到伸張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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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並沒有列明行政長官之職中途出缺後的安排，按條理解釋，

補選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為 5 年，事實上也沒有所謂補選可言。不過，政府

則在聽取內地法律專家的意見後，便表示立法原意是有補選的，而補選的行

政長官的任期等於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這個所謂立法原意，至今根本無法

求證。本來，如果社會對補選行政長官的任期有爭議的話，大可透過公開討

論達致共識，並且正正當當地修改《基本法》。可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政府“打茅波”，強行指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如為 5 年則屬違法；甚

或遵循中央和所謂國內法律專家的解釋，然後，還貌似痛苦地表示被迫提請

國務院代為要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釋法。  

 

 這令我想起以前的一些歷史圖片，尤其是中國政府在文革時期，處理一

些領導人的集體照片的手法，情況相當有趣。當某些領導人被批鬥時，我們

便會發現照片中出現一些空位，該等領導人會從照片中消失。可是，當該等

領導人復位後，有關的歷史圖片裏又會再度出現他們的相貌。我認為人大釋

法，與過往文革時期處理這些領導人的集體圖片的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

即使是已經拍攝的照片，不論當時的人是否在場，也可以突然消失，突然出

現的。法律條文明明訂明是 5 年，這個“ 5 年”也可以突然間不見了，變成

了“剩餘任期”。日後如果出現另一任的行政長官要換屆，而中央政府又非

常屬意這個人選，很希望他的任期可以延長一些的時候，屆時會否又要再次

釋法呢？在處理嚴肅的憲政制度和法律問題上，這些情況具有的究竟是中國

的特色，還是剛才李永達議員所說的社會主義下的特色呢？  

 

 其實，今次整個安排，說穿了，只是一種政治權宜。因為中央即使“欽

點”曾蔭權當行政長官，仍希望可以先看看情況，大家都知道，這兩年其實

是試用期。我們也知道，如無意外，一切將會按中央預先寫好的劇本進行。

在立法會今天通過條例草案後，曾蔭權明天便會辭職，待中央接受他的呈辭

後，他便會公開參選。  

 

 我又想起另一個事例，在北京申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時，有一間外國通訊

社拍攝了一輯圖片，顯示有工人正在一片泥土上噴綠色漆油，希望把泥地變

成草地般。該片土地是奧委會委員訪京以決定北京可否取得奧運舉辦權時，

沿途經過的地方，當局希望委員看見一片綠野，令他們覺得北京是個相當綠

化的城市，希望令委員留下好印象。  

 

 我們是否為求目的，便可以不擇手段？我們是否因政治的需要，便可以

不要法律，不顧法治精神？可以肆意曲解法律，甚至無中生有呢？如今，

在立法會，當局竟然要求我們指出那一片綠色的是草，是真正的草。我們有很

多位同事，包括梁家傑議員、馮檢基議員，均指出今天提交立法會二讀的條

例草案漏洞百出，千瘡百孔；不幸的話，更有可能會陷立法會於不義。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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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先生成為行政長官後，一旦發生問題，令行政長官之職再度出缺，屆

時莫非又要再選一次？莫非新選出的行政長官也是出任“剩餘任期”嗎？

不要說只剩餘 20 天那般荒謬，即使是剩餘半年或 1 年，也是荒天下之大謬。

一項漏洞百出的條例草案，怎可能提交立法會要求二讀呢？  

 

 因此，如果我們的同事竟然會贊成這項極可能陷立法會於不義的條例草

案、這項根本是違憲、違反法治精神的法律，我便會感到非常非常遺憾。  

 

 主席，我一定會投反對票，以表示我鄙視政府破壞法治的卑劣行為！我

認為政府今次失信於民，造成了很大的遺憾。主席，我發言反對二讀《行政

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我謹此陳辭。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今天再一次打黑領帶；其實，每次人大釋法後，

我也是會打黑領帶的。雖然今天不是人大釋法，但這項條例草案是由人大釋

法引起，所以我便覺得也是適宜打黑領帶的，況且，稍後我們還要辯論一項

有關六四的議案。  

 

 最近，在這個議會裏，就這項條例草案及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究竟是 5

年，還是前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所餘下的任期，我們已討論過無數次。我

想提醒大家，當我們研究這項條例草案時，我在今年 4 月 28 日的會議上曾

詢問擔任過草委的譚耀宗議員（他正是這項條例草案的法案委員會主席），

究竟在《基本法》起草之前及頒布當天，即 1990 年 4 月 4 日，他當時是否

已知道人大常委會在最近一次釋法中所提及的條文，已真正包括他們現在所

指的立法原意呢？現在的立法原意是說新選出的行政長官，其任期只是前任

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所餘下的任期。譚耀宗議員當時是否已經知道這一點

呢？我原以為他會說不知道，但他卻回答說：“我知道”，接着再補上一句

奚落我的話：“可能我較你聰明。”他較我聰明並不足為奇，因為我是我家

中最愚蠢的一個，但我說既然他那麼聰明，他可否告訴我這次補選出來的行

政長官，最長的任期是 7 年（即 2 加 5 年），還是 12 年（即 2 加 5 加 5 年）

呢？這般聰明的譚耀宗議員竟然無法回答，頓時啞口無聲。  

 

 其實，這個立法原意是騙人的。正如共產黨欺騙人民那樣，他們喜歡說

甚麼便說甚麼，一旦沒有任何理據，便說這是立法原意。我剛才思考這個立

法原意，覺得有一招可用，可惜用遲了一步，因為澳門的何厚鏵先生已成功

連任，而他只可以擔任兩屆行政長官。這項安排令澳門的的士司機們很生氣，

齊問為何《基本法》寫得那麼差，為何要限制行政長官只可任兩屆？他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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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理會香港的行政長官表現得如何，卻認為澳門的行政長官卻不應只可擔任

兩屆任期那麼短暫。我剛剛才想到應該有一招可用，但現在已經遲了一步，

因為他已連任，現在是第二屆的任期。  

 

 其實，在他第一屆的任期完結時，應找一名“茄喱啡”擔任第二屆行政

長官，在這名“茄喱啡”擔任了 1 個月左右後，便以腳痛為理由辭職，然後

進行補選，屆時解釋說這位補選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不會計算年期的便可以

了。換言之，補選出來的那位，不論其任期是多久也不會計算的。這樣，何

厚鏵先生便可藉補選的身份擔任另一屆行政長官  ―  是 4 加 5 加 5 年。他

的任期會不斷增加，因為他是補選出來，那四年多是不會計算在內的。在任

期完結後，這一屆是不會計算，然後他再次參加補選，再次找來一名“茄喱

啡”，同樣只擔任行政長官 1 個月左右，這次可以頭痛為理由辭職。於是，

何先生又可以再一次補上，繼續出任行政長官，其間只要相隔一小段時間便

可以了。很可惜我今天才想到這一招，真的很抱歉，否則，澳門的何厚鏵先

生便可繼續連任下去了。  

 

 然而，這種安排同時顯示出其無稽之處。如果有人聽到我這樣說，會以

為李柱銘在發白日夢。這種說法可能是對的，但這個白日夢的靈感卻是來自

那些內地的法律專家。當然，他們是感動了我們的律政司司長，令她改變了

她自己一向以普通法來看這個問題的看法，變成以內地那一套來看這個問

題。所以，既然已經有立法原意，既然內地的專家已告知我們立法原意是這

樣，那麼，我相信我們的律政司司長應該知道，根據這個法律原意，將來所

選出來的新的行政長官  ―  大家其實也知道會是誰，那便是曾蔭權先生  

―  究竟是做 2 加 5 年，還是 2 加 5 加 5 年。我很希望律政司司長今天能澄

清這一點。如果她告訴我她也不知道，那便很奇怪了，因為立法原意並不是

今天的事，不是日後的事，而是在 1990 年及之前的事；如果連她也答不出

來，我便真的無法明白究竟這個立法原意是甚麼了。  

 

 梁愛詩司長曾說過，如果從內地的國家機構來看，填補缺位必然是指剩

餘任期，這是無須多爭拗的。於是，我翻查了《憲法》，發現《憲法》第六

十六條、第七十九條及第八十七條的確是這樣寫的，即就每一屆的人大常委

會、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以及國務院（包括總理）的任期而言，均清楚寫明

是跟每一屆的人大任期相同。由於人大的任期是 5 年，所以他們的任期全部

也是 5 年。這是必然的，因為他們是由人大揀選出來，即使是國務院的領導

層，也是由人大決定的，所以，他們的任期當然是跟人大本身的任期相等。

《憲法》第八十四條更清楚寫明，如果國家主席和副主席同時缺位，進行的

選舉便稱為補選。“補選”這兩個字是寫在《憲法》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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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是關乎國家機構的任期，那是很清楚的，因為以上條文已很

清楚地寫了出來。可是，當我們看回香港的行政長官，可見他的任期是 5 年，

他不是由立法會選出來的，我們的任期只有 4 年，所以便根本不可以一併討

論。香港這一套跟內地那一套根本完全不同，而且《基本法》內也沒有採用

補選的字眼，我們又怎能以內地那一套來看香港這一套呢？“一國兩制”怎

會容許我們這樣做呢？如果我們的制度跟他們的制度相同，最少還可以說雖

然香港的《基本法》沒有那樣寫，但因為我們的制度跟內地相同，行政長官

同樣是揀選出來的，這樣勉強還可以說得通。可是，有鑒於兩地制度的差異，

這些論據根本完全無法成立。  

 

 梁司長本人亦很清楚，她很坦白地跟我們說，在香港採用的普通法制

下，行文清晰，條文應按其字面解釋。所以，她說我們一直以來也認為，選

出來的行政長官，不論他是在普通情況下選出來，還是因為有人辭職而補選

出來，其任期也很清楚的是 5 年。因此，林瑞麟局長在去年 5 月 5 日提交立

法會的書面答覆中，便斬釘截鐵、很清楚地表示了，“任何對《行政長官選

舉條例》的修訂，以規定一個有別於 5 年的任期，均不符合《基本法》。”

這是很清楚的，“不符合”的意思即是違法，但我們現在為何會面對現時這

個結果呢？我們為何要研究這項條例草案呢？因為我們的梁愛詩司長被內

地的專家洗了腦，被他們說服了，所以她不再循普通法的角度來看這個問

題。在 3 月 20 日，梁愛詩司長在香港電台的節目中，發表了一篇“給香港

的信”，當中曾說過這一句：“我們應緊記《基本法》是由實行大陸法的國

家制定的，而我們的普通法制度也是可以演進的”，這句話可圈可點，但可

惜卻是完全錯誤的。  

 

 我想提一提大家，在《聯合聲明》頒布之前，大約是在 1983 年，有一

次我在我的辦公室跟當時的新華社副社長李儲文會面，我給他看了很多法例

的本子，全部也是英國的案例，也拿了一些香港的法例給他看。他看到香港

的判詞很多時候也會按照英國的先例而作出，所以他便很清楚地對我說他明

白了，還說將來香港的法律一定會沿用我們現時的法律，不可以用大陸的法

律。所以，《聯合聲明》寫得很清楚，我們是沿用原有的法律，包括普通法

和衡平法。此外，《基本法》第十八條也這樣寫：“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

的法律為本法以及本法第八條規定的香港原有法律”  ―  即普通法等  

―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第十八條接着又提到有些

全國性的法律可以在香港實行。由於我堅持必須在附件三內列出所有打算在

香港施行的內地法律，所以附件三便開列了該等法律。可是，附件三並沒有

提到梁愛詩司長現在所採用的大陸法的任何條文，即她現時賴以解釋《基本

法》第五十三條或第四十六條的條文，好讓她理解補選出來的行政長官的任

期不是 5 年，而是上一任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基本法》中並沒有這樣寫

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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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下，也硬要用大陸那一套我們不知道是甚麼的東西，

硬要將我們在普通法制度下看得是很清楚的 5 年任期，解釋為董先生的剩餘

任期（即等於兩年），那便是律政司司長本人清清楚楚地破壞了我們的法律

制度。她帶頭不以普通法解釋香港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如果這樣下去，

現時在大學教授法律的教授們便“慘”了。他們怎樣向學生授課呢？學生會

問，Professor，我們究竟應該用哪一套呢？屆時，我們便要詢問梁司長了。
我希望梁司長可以多寫一些文章，教導我們應如何理解這些法律，否則，便

真的想學也不知道怎樣學了。  

 

 主席女士，外面擺放了很多電視機，我剛才差點兒走不過來，心中想着，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原來他們正在等待快要成為行政長官的曾先生，以及他

的助選人李國寶議員。我以為曾司長對這項條例草案的通過會感到很緊張，

因為他把所有心機也放了進去，所以才不願意告訴別人他會否參選。可是，

他卻不來聽，又不來參與辯論。說得通俗一點，他心裏可能想着，這次是“坐

定笠六”了，保皇黨在這裏，狗仔隊也在這裏，一定有足夠票數通過的了。

他這樣做令我覺得很失望。其實，主席女士，這也不是他第一次這樣做的了。

我相信大家也記得，在 4 月 6 日的星期三，我們 11 時開會，他在該天早上

10 時半，即快要開會時，才清清楚楚地告訴主席女士，他預備來立法會宣布

特區政府會尋求人大常委會釋法。後來，在我們辯論時，他同樣沒有坐在這

裏聆聽，而是在外面召開記者招待會。最令我失望的是，我們還沒有辯論完

畢，他已經把報告放在我們面前，說已把這個問題透過國務院呈交了人大常

委會。這足以證明他根本心不在此會，心已在行政長官的選舉上。所以，我

們不能夠對這位行政長官寄予太多期望，因為對於中央的意思，他是唯命是

從的。多謝主席女士。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要申報“事實”，但這不是“利益”。在本月 17 日

的下午，我在一個傳媒招待會上宣布願意接受提名。由於這是事實，我便作

出申報。  

 

 主席，我們今天辯論的議題是第二屆行政長官的補選，依照特區政府的

最後解釋，便是要補選一位行政長官來完成第二屆行政長官餘下的兩年任

期，實際上是兩年零 4 個月的任期。  

 

 主席，據我們瞭解，香港的行政長官選舉是建基於 1982 年開始的中英

兩國會談，當時是要把香港的主權交還中國。英國政府首先提出以主權換治

權，換句話說，就是把主權交還中國，而治權則繼續由英國政府管理。中國

政府立即拒絕。其後，有另外一個提議，便是中英兩國政府均不管，把特區

政府的管治權交給英明、領導有方的公務員管治。不過，中國政府仍然拒絕。

鄧小平先生曾清楚地表示，香港的主權由中國收回，但治權一定交給真正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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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愛港的香港人為主體領導，而且有附帶條件，因為不是任何人都屬於愛國

愛港的香港人。他亦清晰地說明，如果英國政府把他們的手法強加於香港，

中國政府會“另起爐灶”。  

 

 主席，我們記得在 1997 年過渡前，臨時立法會在深圳成立，也是主席

你獲選任主席一職的開始。這實踐了中國政府不懼任何壓力，也會體現收回

香港，以達致“港人治港”的目標。  

 

 主席，在 5 月 17 日早上，我在同一天寄出了 795 封函件予選舉委員會

的全體成員，包括主席你在內。我在函中提及我是基於下列數個理由而接受

提名的。第一，希望第二屆行政長官的補選能夠得到全港市民的認同、能夠

得到傳媒的尊重。雖然有些人批評香港行政長官的選舉是屬於小圈子選舉，

但我們不要忘記，梵蒂岡的選舉也只是由 115 位紅衣主教主宰，大家看着黑

煙白煙，便知道他們的教宗是否已經選出。這結果影響超過 10 億的信眾，

但其意義不在於選民的多少，最主要的是認受性的問題。  

 

 第二，我亦希望行政長官的補選能夠得到選舉委員會全體委員的重視，

並行使他們的權利。第三，是要求任何候選人必須面對全港的市民、選民的

訴求和提問。故此，我曾經說過，除了泛民主派的代表，即李永達議員外，

如果有其他人士參選，我是樂見其成，否則我絕對會勇敢地接受提名，這亦

涉及選舉的內容。  

 

 

主席：詹議員，我們現在討論的是行政長官的任期，不是在討論選舉。  

 

 

詹培忠議員：沒錯，任期是兩年或 5 年，已經沒話可說了，但其實整個事項

都是關乎行政長官的選舉，主席，我剛才已詳細聽到涉及行政長官選舉的問

題。我已經申報了關係和利益，因為這是事實。我希望 ...... 

 

 

主席：你還是說回這項條例草案吧。  

 

 

詹培忠議員：我明白，但我也說過，有關兩年、 5 年之爭，已說了很多，而

且每人也有 15 分鐘時間的發言時間。主席，不論任期是兩年或 5 年，這項

選舉一定要得到市民的認同。我們要瞭解，香港不是獨立的，而是中國的一

個特別行政區，故此，有關政治、政改的問題，必須與中央溝通，得到中央

支持，才能夠循序漸進，達致最後的雙普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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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我想藉此機會提醒各位選委，你們必須緊記“港人治港”這

4 個字和港人對行政長官任期的要求。正如我剛才所說，要達致這個訴求，

大家必須珍惜機會。除了一如我剛才所說，在政制和政治上要與中央協調外，

有關金融、經濟，甚至選舉的事項，均是香港的內部事務。香港人應該珍惜

自己的機會，不應放棄自己的權利。除了香港之外，中央政府還要關注台灣，

甚至北京、上海、廣州、重慶等地方，因此，中央會關注香港行政長官的任

期，但我們更要珍惜自己的選舉權利。為免主席太擔心，我也不多說了。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其實是有關《行政長官選舉（修

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內一項很短的修訂，

牽涉一件很小的事情，理應無須討論這麼久，無須有這麼多爭議的。有很多

朋友曾經問我，究竟要如何處理條例草案？如何表決？我也經常說，我其實

是找不到理由反對條例草案的，因為我們事實上要選出一位新的行政長官。

在董建華辭去了行政長官職位之後，香港要再選出一位新的行政長官，亦要

面對有關普選和任期的問題。我作為香港的一分子、立法會的一分子，是有

責任亦有需要令選舉得以進行，問題在於特區政府的手法。  

 

 這項很短的修訂，其實源於《基本法》內所訂明有關行政長官任期的爭

議。2004 年 5 月 5 日，政制事務局局長在答覆立法會議員的書面質詢時說：

“《基本法》訂明，行政長官的任期為 5 年。這規定適用於任何行政長官，

不得有例外情況。鑒於上述原因，任何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修訂，以

規定一個有別於 5 年任期，均不符合《基本法》。”當時是白紙黑字這樣寫

出來的。我又想再引述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對於《基本法》，或對於普通

法融入《基本法》的看法，她說，行文清晰的條文，應按其字面解釋。  

 

 其實，自回歸以來，無論是本地學者、法律專家或法律界人士，均是基

於這個原則詮釋《基本法》，以及根據《基本法》的原則詮釋香港的法律的，

問題是每當有爭議時，我們正常和正確的做法是翻看《基本法》本身，審視

《基本法》的問題。如果《基本法》是有空隙、有不完善的問題，我們理應

根據《基本法》或我們恆常秉持的普通法精神，尋求法律解釋，或在有需要

時修改《基本法》。  

 

 我們會問一個問題：哪一項較為重要呢？補選一位新的行政長官重要，

還是維護法治精神、維護普通法、維護《基本法》重要呢？明顯地，政府是

選擇了為使選舉順利進行而作出一切犧牲的這一條路。可是，作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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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員，甚至作為香港市民的一分子，我當然不能夠同意這一點。自回歸以

來，我們已經歷了 3 次釋法，其中兩次更是由特區政府提呈全國人大常委會

進行的。每一次（包括這一次）的釋法，也真真正正令“一國兩制”和香港

的法治蒙上了極大陰影。這一次的釋法，或今天的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可

能會換來一個方便，那便是讓董建華先生呈辭令行政長官一職出缺而引起的

普選，可以在無障礙、一切可預見的情況下進行。然而，我們所蒙受的損失

也不少  ─  市民對法治的信任、對特區政府捍衞法治的信任、對中央政府

捍衞法治的信任，一直在被侵蝕。沒有人想預見，亦沒有人樂於看見，無論

是特區政府或中央政府，其威信和管治能力備受質疑，但這次處理條例草案

所引起的爭議，的的確確傷害了市民對特區政府，以至中央政府的信任，這

是沒有必要的。  

 

 李柱銘議員剛才也提到，他曾詢問以前曾擔任草委的譚耀宗議員，有關

將來應怎樣詮釋任期的問題。以往曾是草委，而現在是立法會議員的同事，

對於那個情況其實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我們將來新的行政長官（如果真的如

傳媒所報道，是由曾司長出任），究竟是出任 7 年還是 12 年，到現在仍是

一個未知之數。其實，我相信香港在未來的日子裏，一定會因為《基本法》

的灰色地帶、不足之處或行文不清楚，而出現很多須詮釋的情況，令我們須

審視《基本法》。如果我們再採用政府今次所採用的做法，要求人大常委會

釋法，繞過法院，繞過一個恆常的機制，不尋求一個相對地屬透明而公開的

方法（例如修改《基本法》的機制），那麼，無論是對於特區政府或中央政

府、對於香港的管治、對於市民的信心，以至對於香港將來發展“一國兩

制”，均只是有害而無益的。  

 

 回到條例草案，我經常說，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是有天職要令香港的

管治，或一些重要的行政舉動得以落實，包括行政長官的普選。然而，如果

我們今次表決通過了條例草案所載的修訂，便等於默許了政府就這件事所做

的一切，傷害了“一國兩制”、傷害了法治、傷害了“港人治港”，傷害了

香港人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對於這一點，我是不能苟同的。雖然

我很希望這項選舉以至條例草案得以順利通過和落實，好讓我們找到一位英

明的領導，帶領香港更邁進一步（我想這是香港人的共同意願），但如果所

採用的手法和原則不清晰、不純潔、動機不良，則無論目標有多好，我們也

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們每一次接受，也等於默許了政府的做法，但這其實

是在傷害香港的管治、傷害“一國兩制”。所以，經過反覆思量，我想我只

有一個結論，那便是我表決反對二讀條例草案。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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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主席，我代表香港職工會聯盟，反對二讀《行政長官選舉（修

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剛才聽罷詹培忠議員的發言，我覺得香港人是很悲哀的。條例草案根本

尚未通過，香港尚未有行政長官候選人出現，但已是到處“白煙”，大家也

知道結果是甚麼了。香港人的悲哀，竟到了如斯田地：仍未進行選舉便已經

到處“白煙”。即使我們現時討論條例草案，也並非討論行政長官的選舉，

而是討論剩餘任期的問題而已。  

 

 主席，說回條例草案，經濟學上有一個名詞，稱為“創造性破壞”，意

思是資本主義的企業，其創新行為破壞了原有的經濟均衡點，帶來突變，推

動資本主義的發展。現時的情況，跟“創造性破壞”剛好相反  ─  人大常

委會第三次解釋《基本法》，便是破壞性的創造。人大常委會天馬行空、無

中生有、偷龍轉鳳、指鹿為馬，對《基本法》的條文作出充滿創意的詮釋，

結果損害了香港的法治。律政司司長曾表示，“二五之爭”是源自普通法和

大陸法的衝突。由於兩套法律體制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下發展，中港兩地對個

別條文有不同理解是在所難免，須通過互諒互讓，坦誠溝通，慢慢磨合。司

長提及的大陸法，可能不是 continental law 而是 mainland law，因為無論實

行哪一套法律體制，對法律的詮釋也有一個最基本的要求，那便是要合乎邏

輯。然而，就今次“二五之爭”而產生的最核心問題，便是支持餘下任期的

理據根本不合邏輯，難以自圓其說。  

 

 民主派反對條例草案，不是跟政府作對，我們希望政府官員及親共人士

明白，他們最大的敵人是“邏輯”。政府指出，在《基本法》徵求意見稿內，

有關條文是寫成“新的一屆行政長官”，但起草委員會在 1989 年 1 月 14 日

第八次全體會議上，卻將基本法草案的行文修改為“新的行政長官”，刪去

了“一屆”兩個字。司長認為草委棄用“一屆”，用意顯然是指新一屆任期

重新開始。這種說法不是一種嚴謹的邏輯推斷，因為“新的”兩個字可包含

新的一屆或新的一任的意思。單從字面的改動，根本不可達致司長所得出的

結論。  

 

 要瞭解上述文字改動的含義，我們要從其他客觀證據推敲，但很可惜，

從所有已知的客觀資料中，我們也得不到支持餘下任期的證據。這些資料包

括：第一，根據草委副主任委員胡繩提交的工作報告，在《基本法》徵求意

見稿有關條文中，用上“新的一屆行政長官”，只屬於表明文字整理性質。 

 

 第二，草委屬下各專題小組，在對於條文修改情況的報告及會議紀要

中，列出基本法草案就《基本法》徵求意見稿所作的每一項實質修訂並加以

說明，但當中並沒提及“一屆”兩字的刪改，反映出根本不是實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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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基本法》徵求意見稿提及行政長官的條文，是用“行政長官每

屆任期五年”，到了基本法草案時，亦同時刪除了“每屆”兩個字，當中也

沒有實質修訂的含義。上述兩稿的英文文本中，“新的一屆行政長官”及

“新的行政長官”，同樣是“ a new Chief Executive”。  

 

 從上述已知的客觀資料，每一名受過基本邏輯思考訓練的人，也會傾向

同意由“新的一屆行政長官”改為“新的行政長官”只是文字整理，而非一

項實質修訂。政府表示，用意顯然不是指新一屆任期重新開始，真的不知道

他們所用的是甚麼邏輯。  

 

 主席，政府又表示，理解《基本法》不可單看個別條文，而是要整套

《基本法》一併考慮，於是提出由於選舉行政長官的選舉委員會每屆任期均

是 5 年，由他們選出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亦不應超越 5 年。這種說法同樣站不

住腳。首先，選舉委員會的任期跟行政長官的任期沒有必然的邏輯關係，更

重要的是，正正因為看了整套《基本法》，我們才認為餘下任期的理解不合

理，因為《基本法》內所有有關行政長官任期的提述，均沒有餘下任期的概

念。政府強行修改第五十三條，加入餘下任期的概念，令整套《基本法》出

現了很多不知如何執行的情況。  

 

 讓我舉出一個例子。《基本法》規定行政長官在一任任期內只可解散立

法會一次。如果是這樣，中途離任的行政長官已解散了立法會一次，繼任的

行政長官是否仍可解散立法會呢？這是沒有答案的。不過，我知道按照林局

長的一貫作風，他會說非必要的問題無須解釋，非必要的事情無須處理。同

樣地，他認為這個問題也是無須處理的。  

 

 此外，另一個問題也是很清楚的，那便是在整體觀念上，政府的邏輯有

很大錯誤。然而，政府卻表示這個問題無迫切性，這個問題是甚麼呢？李柱

銘議員和很多議員剛才也提到了，那便是《基本法》第四十六條：“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任期五年，可連任一次。”究竟應怎樣解釋“可連任一

次”？如果我從字面理解，那是很簡單的。如果那位行政長官當了兩年，然

後接着再當選連任，那麼，“可連任一次”的解釋便肯定是 2 加 5，因為是

“可連任一次”。除非我們扭橫折曲，把剩餘任期的兩年解釋為不屬於一

屆，所以再選出來的行政長官不算是連任。這樣，我們便可以解釋為 2 加 5

加 5 了。是否這樣解釋呢？稍後，林局長一定會說我們已問了很多遍，但由

於這些並非必須處理的問題，所以他便不用處理了。雖然林局長認為是無須

處理，但現在我以選委會委員的身份，就是想局長協助處理我這名選委所面

臨的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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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李永達議員英明神武，如果他不能出任 2 加 5 加 5 年，那便是很

浪費了。如果我現在提名他，又如果他當選  ─  這也是天馬行空的，跟人

大釋法的情況一樣  ─  那麼，他是任職 2 加 5 年還是 2 加 5 加 5 年呢？這

裏很不清晰。如果是如此不清晰，他這樣的一個人才，如果只任 7 年，我便

覺得是很浪費。無論如何，最低限度他應出任 10 年，出任 12 年便更妙。所

以，儘管他現時邀請我提名，但我是否應該不提名他呢？如果我提名他，豈

非害了他？因為他只可出任 2 加 5 年。可是，如果林局長跟我說不是這樣的，

他是出任 2 加 5 加 5 年，那便清晰了，不會浪費他的才幹了。同樣地，全體

選委不知道是怎樣看曾蔭權司長。大家可能也覺得不要浪費了他的才幹，因

為何鴻燊先生也說“唔好嘥咗佢”，應讓他出任 2 加 5 加 5 年。如果大家現

在提名曾蔭權司長，豈非害了他，害他只能出任 2 加 5 年？如果我們下次才

提名他，他便可出任 5 加 5 年了。究竟我應該如何取捨呢？  

 

 不過，問題是甚麼呢？很少選委會像我這樣獨立思考的，（眾笑）所以

應該是沒有人想過這個問題。其實，也無須考慮這個問題，因為全體選委也

明白，說甚麼也是徒然的，最後還是要看“阿爺”想怎麼樣；“阿爺”想我

們怎樣便怎樣好了，有甚麼所謂？所以，在這個制度內，大家無須獨立思考，

這也是對的。林局長現在不用考慮是 2 加 5 年還是 2 加 5 加 5 年，總之屆時

喜歡怎樣便怎樣。可是，對於這個問題，局長究竟是處理還是不處理？不過，

如果我從一般選委的角度看，我想他們會說不要緊，曾蔭權司長先做 2 加 5

年，到了第七年，中央如果想讓他多任 5 年，屆時釋法便行了，不用擔心，

最重要的是避免讓法院插手。只要不讓法院插手便可以了，而不讓法院插手

是很容易的，因為一旦釋法，法院便不能插手了。所以，從他們的邏輯來看，

確實不用處理的，屆時才算，屆時再釋法好了。中央有釋法的權利，他們最

喜歡說《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寫明中央有釋法的權利。然而，中央有釋

法的權利，是否便可隨便動用這權利？“高度自治”到哪裏去了？不過，這

些問題通通不在他們考慮之列，所以，我現時是在白費唇舌。  

 

 主席，今次“二五之爭”，令人覺得政府對待法律條文，便好像佛語所

云：“如來說第一波羅密，即非第一波羅密，是名第一波羅密”。所以，《基

本法》說 5 年一任，即非 5 年一任，是名 5 年一任。正如《金剛經》內四句

佛偈，本來是：“一切有為法”  ─  現在我改之為一套《基本法》  ─  

“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香港的法治其實真的危危乎，

如夢幻泡影。幸好律政司司長的英文名字是 Elsie，而不是 Marilyn MONROE

（即瑪莉蓮夢露），否則，便真是“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了。如果香

港的法治變成如夢如露，便真的是很大的悲劇了。我希望政府認真處理法治

受損的問題。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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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等待了數個小時，其實是想看看是否會有同事支

持政府，為政府提出道理，那麼，我便可以反駁一下。豈料，守到尾門也是

白等，我現在也要發言了，以作紀錄。稍後可能有人聽過我的發言後會被刺

激而發言，我覺得這也是好事，那便要看看是否還有同事有機會再發言。  

 

 其實，今次的整個立法精神，已由喬曉陽副秘書長那數句話清楚道出。

他提出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在 7 月 10 日選出我們的行政長官，這是大道理，

一切其他道理必須讓路。接着，很多人問，為何在 7 月 10 日選出行政長官

會很困難，有甚麼困難會令我們不能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行政長官呢？是

否陳偉業議員的司法覆核呢？是否我們法案委員會的阻撓呢？主席，其實全

部也不是，如要阻撓，我們現在也可以阻撓。  

 

 其實，我這句話當中是有涵意的，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基本法》第

五十三條清楚訂明，如有缺位，一定要在 6 個月內產生新行政長官。法院無

權阻止選舉進行，不論結果是兩年或 5 年任期，也沒有人可以阻止此事發生，

因為《基本法》已清楚訂明了。  

 

 究竟憂慮在哪裏呢？喬曉陽先生的話其實亦有一涵意，這涵意便是他說

話的原意  ─  是我所理解到的原意，便是今次選出來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一

定是兩年，一定是剩餘任期，這便是他話中所包含的原意，即不能有其他選

擇，這點其實已很清楚。如果我們利用陳偉業議員提出的司法覆核來解決問

題，法院所得出的結論可能是 5 年，也可能是兩年。但是，中央似乎不能接

受其他答案，而必須是兩年，所以才不容許香港以司法程序解決。  

 

 主席女士，為甚麼要這樣做呢？真的是不可而知。李永達議員剛才提出

了數個理論作為解釋，但大家也只是揣測而已。無論如何，剩餘任期的目的

很簡單，便是試用一下，觀察他是否勝任，然後才說下一屆會否再支持某位

人士出任。  

 

 在這情況下，中央領導的一個旨意和決定，便變成了最高的權威。在這

權威下，一切都要讓路，一切法律也要在這既定答案下作出相應的詮釋，無

論是合理或不合理，無論有否任何法律原則支持，也全不考慮。總的來說，

要支持此結論，任何說得出來，即使屬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要提出來。  

 



立法會  ─  2005 年 5 月 2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05 

 

123

 主席女士，為甚麼我們今天在此反對今次的立法呢？為甚麼我們會有如

此強烈的感受呢？為甚麼我們今天提出釋法會令法治得不到維護，以及法治

不能繼續實施呢？其實，我們真的並非危言聳聽，如果有人以這樣的思維進

行管治，而有這種思維的人又擁有如此大的權力，在一聲指令下，所有人也

要跟從，發動所有機器，甚麼也要讓路，屆時何來“高度自治”？何來法治

呢？  

 

 主席女士，湯家驊議員剛才引用了毛澤東某篇著作的數句話，不過，如

果我告訴他一個小故事，他以後可能不會再引述毛主席的語錄或文章了。在

文革後，我相信應該在九大召開後，毛主席的一位老朋友，美國著名記者史

洛找他，與他討論文革後如何收拾殘局。毛主席這位老人家說了一句話：“我

是和尚打傘”。這位美國記者可能不大明白中國語文的奧義，他回去後以自

己浪漫的性格詮釋這句話，他說毛主席是一位很孤獨的老人，在狂風暴雨下

打着傘，但仍然很有意志地管治國家。他當然不知道“和尚打傘”的背後有

4 個字的涵義，便是“無（髮）法無天”。毛主席很坦白，他就是無法無天。 

 

 余若薇議員剛才提及彭真先生在八十年代問過的一個問題，是“黨大還

是法大？”，其實，經過文革的折磨後，這是彭真衷心地發自內心的一句反

省說話，但他不敢提出答案，儘管他是負責法制的工作。為甚麼呢？如果翻

看文獻，在五十年代掌管法制機構的領導董必武先生有一句話是很著名的，

是他常掛在口邊的，他說：法律並非用作束縛統治者，法律是統治階層意志

的最高表達和體現。其實，這就是 model answer，是標準答案。  

 

 今天的情況仍是一樣，只是彭真曾作出反省。當然，時至今天，提到依

法治國，我相信大家仍在思考。雖然，提出依法治國，很多人會很高興，但

這“法”是甚麼意思呢？這“法”是否我們所理解的法治原則呢？“法”

是否高於政府和一切的領導呢？所訂出的原則是否大家均要遵守的呢？此

外，法治包含了很多重要的價值，對權力的約制，對人權的尊重，對程序的

堅持，但中央的“法”並非作此解釋，而只是一種工具，便是把法律變成一

種工具，以體現統治者的意志。  

 

 主席女士，我說了這麼多，其實最後也看到兩制之下確有很多文化上和

很多理念價值上的衝突。不錯，以香港今天的地位，是難以要求我們的國家

作出任何改革  ─  雖然我會一貫地努力提出，稍後的辯論也是討論這點  

─  但我相信今天在座有多位同事用了很多心血來抗拒人大釋法，也是希望

最少能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和法治，讓“一國兩制”的政策能真正繼續

在香港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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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雖然只具備好像是以螳臂當車的膽色，好像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

精神，但大家也覺得仍然是要做的，因為我們希望人民不要覺得權力便是真

理。其實，詹培忠議員剛才也說得有聲有色，他說：還說甚麼兩年、5 年的，

舉手便知道了。其實，我們只是想把道理說清楚。有權使用權力，不等於不

是濫權，表面合法，不等於合乎法治，所以我們希望盡一切努力，把道理說

清楚，並記錄在案。  

 

 主席女士，由今次釋法引申出來的很多法律問題，我們的多位同事，尤

其是四十五條關注組的數位同事已仔細地提出了很多好理據，指出問題何

在。聽過他們發言後，我覺得自己也沒有能力作出更好的補充了。  

 

 Martin（李柱銘議員）剛才也提出了他的一些看法。就法律方面來說，
我想提出一個更大的問題，便是釋法的問題。人大的釋法權，其實便是在“一

國兩制”下兩制權力交接的重要權力機制。“一國兩制”的權力交接，在《基

本法》中有很多條文提及，尤其是《基本法》第二章。此外，《基本法》第

一百五十八條及一百五十九條也分別提到釋法和修改《基本法》，而第一百

六十條則訂明過渡的安排。  

 

 整套《基本法》其實是很清楚的，中央與地區的關係有頗為精心的設計，

它清楚說明中央負責的權力範圍是國防外交，而中央所負責的事務並非“高

度自治”的範圍。在釋法方面，雖然只有第一百五十八條提及，但《基本法》

內的其他條文也可能涉及。舉例而言，我們把已訂立的法例提交人大備案，

人大可以發回重議，不作修改，但會告知我們這並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這做法也是行使釋法權力。  

 

 但是，我想強調一點，便是牽涉中央與特區權力交接的部分，很多時候

其實是有清晰的程序，指定那些權力如何行使。第十七條提到立法的發回重

議，這裏的程序很清晰；而牽涉到國家行為等事宜時，有如何取得證書的程

序，這限制了我們的司法管轄權；涉及全國性的立法時，也清楚訂明必須列

入《基本法》附件三。這些都是列明清晰程序的。  

 

 所以，如果要理解第一百五十八條一款，便不要只覺得這是無上權力，

而從其不受限制的角度理解。如果是這樣，為何當初要如此辛苦地訂立第一

百五十八條二款、三款和四款呢？我記得李柱銘議員當年擔任草委期間，曾

就這問題討論了很多次，他當時建議讓人大只解釋第一百五十八條，而我們

的司法權是完整的，即終審法院完全可以作出決定。如果人大在終審法院作

出決定後要作出解釋，這是另一問題，但他希望有完整的司法權。不過，當

時草委會中的老人家卻表示不可以，因為《基本法》的解釋權是要確保能體

現主權，萬一我們的法院瘋癲起來，令所作的解釋可引申至香港獨立，或把

香港變成一個政治實體，那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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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當時魯平說，“開個小洞”，我仍記得他用普通話說要在第一百

五十八條開個小洞，即我們會非常小心地行使這權力，這只是一個小洞而

已，我還記得很清楚。主席女士，現在這個小洞一點也不小，根本可以是自

出自入，不管是任何時間和環境，不管有否訴訟在進行中，隨時也可以釋法。

在釋法後，司法程序便作廢。這是否第一百五十八條一款的精神呢？我相信

不是的，否則，“一國兩制”是難以繼續落實的。  

 

 還有，即使是釋法，也不能不尊重一些最基本的程序和方法學上的某些

原則。我看過不少內地有關立法學的書，似乎與我們的不是相差很遠，在明

文字義方面不應有甚麼衝突，只有在模棱兩可、模糊不清地的情況下才進行

釋法。不過，事實是否如此呢？我們看到現在的情況並非如此，現在可以加

上“但書”。如果真的可以加上但書，那麼何厚鏵便無須害怕了，為甚麼呢？

雖說行政長官只可連任兩屆，但如果人大非常信任某人，便可以讓他繼續無

限期連任，這是原意，無須列明，這稱為但書。如果釋法可以無窮無盡，再

加上但書和例外情況，原來的條文還有甚麼意思呢？  

 

 此外，在釋法當中有甚麼資料可以使用呢？那些檔案是否開放呢？吳靄

儀議員曾提過那些資料是在釋法後才出現，這又是否可以使用呢？林局長也

讀過法律，他應知道我們的 contemporary evidence 要用當時的資料，為甚麼
要問那數個人的記憶，而不問我的記憶呢？既然廉希聖不是草委，我也不是

草案，為甚麼要問他呢？如果我們不解決這些方法學上的問題，再說下去也

是沒有意思的。其實，現在的釋法也侮辱了內地立法學當中的很多精神和原

則。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鄭經翰議員：主席，董建華先生辭職，其實為香港人帶來了很多希望，董建

華管治下的香港，民怨沸騰、社會分化，大家期望他下台已很多年了。  

 

 自回歸以後，一報一刊兩支“咪”，便被定性為影響管治能力的幕後黑

手。對我來說，董建華下台令我感到很興奮，很開心，因為我們終於有機會

請一個沒能力管治香港的人讓出位置，讓一些有能力或有民意基礎的人來管

治香港，帶領香港走向一個新紀元，為香港人帶來新希望。  

 

 不過，我們要記着一點，我相信這裏很多同事已提過，大家也說法治精

神，為何香港與中國其他城市不同呢？為何香港可以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

國際大都會呢？最重要的，便是因為香港有法治精神。我不是讀法律的，但

我相信如果讀法律的不尊重法律，即使讀了法律也沒有用，只是浪費金錢而

已，我鄙視這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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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基本法》如此神聖呢？我們宣誓效忠《基本法》，並不是效忠這

本書，這本書很廉宜，印製這本書的成本也只需幾毫而已。梁國雄議員撕毀

這本《基本法》，是否代表褻瀆了《基本法》呢？最重要的是我們尊重當中

的條文並予以執行，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遵守《基本法》。 

 

說到法律，我們四十五條關注組的同事是專家，他們說的話，我絕對認

同。他們那種堅持的精神，令我對他們非常尊重。我的好朋友何俊仁議員剛

才說的話，我完全支持，所以我亦不想花時間討論。我只想說，法律是不能

夠妥協的，絕對不能妥協，法律亦不能淪為統治者的工具。  

 

就今次選舉新的行政長官，我不想像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或其他同

事般揣測背後的動機，任何動機也是不神聖的，我們要堅持《基本法》、堅

持遵守法律、堅持香港有法治精神才可以保障香港繼續落實“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50 年不變。我十分期望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我

並相信  ─  大家也知道，我是支持曾蔭權先生的  ─  他可以為我們帶來

新的希望。但是，在法律上，我們是不能妥協，所以無論如何，我是反對這

項關乎選舉行政長官的條例草案，任何支持這項條例草案的人便是踐踏香港

的法治精神，將來是要向歷史負責任的。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在審視這項關於選舉行政長官的條例草案時，我留

意到，今天發言的議員都特別注重法治或法理的根據。作為立法會議員，我

當然認同，我們的工作根本便是立法。關於剩餘任期的問題，《基本法》並

沒有寫清楚，而《基本法》寫清楚的，便是每屆行政長官任期的年期，應該

是 5 年；在補選方面，則沒有寫得如此清楚。當然，根據很多法律的理據，

既然《基本法》沒有寫清楚，只寫明行政長官的任期是 5 年，沒有說明補選

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是 5 年還是前任的剩餘任期，那麼有關任期便自自然然應

該是 5 年。這種說法，我也是理解的。  

 

 但是，我發覺今天所有發言的議員之中，沒有一位提到除了法理的根據

外，還要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在實際運作的情況下，我們現在出現了一個

空缺。董先生在 3 月 10 日決定呈辭後，實際情況是他原先的任期剩餘了兩

年零數個月。我們看到香港有很多主要官員是受他任命的。他們在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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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任命的時候，他們理解本身的任期都是 5 年，當然，如果他們犯了錯，

被迫辭職或引咎辭職，是該有關官員本身的問題，但一般主要官員也預算是

出任 5 年的。當董先生決定呈辭時，他們是否亦應全體下台？因為如果新的

行政長官的任期不是前任剩餘的任期，而是 5 年的話，所有主要官員也要重

新任命，這亦對他們不公道。  

 

 根據香港的慣常做法，例如立法會或區議會有空缺，我們會補選新的議

員，讓他在前任的剩餘任期中完成餘下的工作。從實際的角度來說，對於兩

年剩餘任期和 5 年任期的問題，很多市民也覺得新的行政長官應該完成前任

的剩餘任期，這是一個合理的做法。當然，也有些具體的說法是，不如讓他

試工兩年，表現好的話便繼續做， 5 年任期亦可以。關於兩年加 5 年加 5 年

的問題，自由黨認同這是有需要解決的。在今次的釋法過程中，自由黨一直

都清楚表達了我們的看法，便是我們並不想看到釋法，政府是迫不得已才要

求釋法的。人大說，因為《基本法》在補選安排上沒有寫清楚，所以人大便

釋法說出任期是多久，對此我們自由黨是支持的，但亦希望政府在未來妥善

處理 6 年零 1 個月的問題，以及李卓人議員所提出的 2 加 5 加 5 的問題。就

這些問題，我們當然希望政府在內部進行諮詢，在香港內部便可以解決了，

不要像很多同事所批評般，屆時又要再一次釋法，以決定究竟是 2 加 5，還

是 2 加 5 加 5？此外，還有 6 年零 1 個月的問題，我希望這些問題可以在本

地能夠處理，不要屆時又要尋求釋法。  

 

 當然，我們也明白，釋法的情形在外國是很少出現的，因為一個國家的

憲法便是本身的國家法。我們是有了《基本法》後，再由香港立法。外國的

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有同事便覺得，如果是香港本身的法例出現問題的

話，我們可以修改法例；但反過來說，很多同事認為最好的做法便是修改《基

本法》。自由黨覺得《基本法》是一套很嚴肅而簡單的憲法，簡單的憲法當

然不可能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寫在其中，我們立法會所放置的香港法例合共有

數十呎的長度，如果把所有細節都寫在裏面，《基本法》當然甚麼漏洞也沒

有。然而，如此情況事實上是不可能發生的。基於這理由，《基本法》難免

有些內容不清晰。在外國，如果在法律上遇到一些問題，便會修改法例，所

有法律專家都是這樣說的。當法律出了問題，便會開會研究，在諮詢後便修

改法例，是不會利用釋法途徑的。關於這問題，自由黨也認為這是一個很不

理想的情況，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已經進行了 3 次釋法，兩次是由香港

政府提出， 1 次是人大常委會自動決定釋法。我們也擔心將來如果還有這些

問題，該如何處理呢？自由黨不想看到有太多這樣的例子。有關這問題，希

望政府能夠認真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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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已說過多遍，自由黨今天是迫不得已支持人大釋法，支持政府

現時的做法，所以，我們是會支持通過這項條例草案的。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政制事務局局長發言答辯。在政制事務局局長答

辯後，這項辯論即告結束。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在 4 月 6 日向立法會提交《行政長官選舉

（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立法會隨即成

立了有關的法案委員會，參與法案委員會的議員多達 58 位，充分反映各位

議員對條例草案及行政長官選舉的關注。議員在審議期間，深入及透徹地討

論各項有關條例草案的議題，並提出了寶貴的意見。  

 

 我特別要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譚耀宗議員、副主席楊孝華議員，以及法

案委員會各委員。由於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須與新的行政長官的選舉安排緊

密配合，法案委員會的工作日程其實十分緊湊，其間共召開了 6 次會議，並

聽取了公眾意見。共有 18 個團體及個別人士向法案委員會提出意見，其中

大部分支持條例草案的建議。我在此再次多謝法案委員會主席及副主席的領

導，以及法案委員會成員在整個審議過程的積極參與，同時，亦感謝立法會

秘書處提供協助，讓審議工作順利如期完成。  

 

 主席女士， 2005 年 3 月 12 日，國務院頒令批准董建華先生辭去香港特

別行政區（“特區”）行政長官職務的請求。根據《基本法》及《行政長官

選舉條例》的有關規定，須於 7 月 10 日選舉新的行政長官。  

 

 就行政長官職位出缺時經補選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律政司司長

已在 3 月 12 日說明政府的立場：補選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該是原

行政長官任期的餘下部分。因此，我們須修訂《行政長官選舉條例》，以明

確的條文在本地立法中規定經補選產生的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本來我不準

備詳細複述這方面的理據，但由於有多位議員在辯論中提出了其他的理據，

所以，我有需要在此再次提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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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並沒有跟第四十六條掛鈎，反而直接提到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而第四十五條提到規定行政長官的具體產生辦法的

附件一。《基本法》附件一規定，行政長官由 800 人的選舉委員會（“選委

會”）選出，現時選委會的任務是選出第二任行政長官，而第二任行政長官

的任期由 2002 年 7 月至 2007 年 6 月底。去年，人大常委會在 4 月 26 日的

決定，當中具體提到 2007 年特區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人大常委會認定

於 2007 年舉行的是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根據政府建議，新的行政長官

選舉是填補第二任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而不是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這

符合了去年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中對任期方面的演繹，亦符合了附件一的規定。 

 

 《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在最初起草時寫成“新的行政長官”，其後

改為“新的一屆行政長官”，及後，又改為“新的”，這表明了第五十三條

二款的規定並非是新的一屆任期的重新開始。  

 

 以上這些理據在人大法工委李飛主任向人大常委會提交的說明中已經

清楚表述。剛才亦有一兩位議員問及律政司司長是否只聽取一些內地前基本

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和法律專家的意見，便改變了她的法律立場。其實，律政

司司長除了跟曾參與起草的法律界人士接觸和聽取他們的意見外，亦有詳細

考慮起草期間的文獻和人大法工委的意見。她在內地做了這些溝通後，回到

香港亦與律政司的同事，按照普通法的原則進一步研究，才達致 3 月 12 日

所表述的立場。  

 

 有人問人大常委會釋法後，我們是否依然有需要修訂本地的條例？其

實，主席女士，我們有考慮這問題，我認為不作出這方面的修訂，有人會說

新選出的行政長官應該是出任 5 年的，這便會與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第

五十三條最新作出的釋法有抵觸，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其實應該作出適

當的修訂，與《基本法》最新的人大常委會的解釋銜接。  

 

 所以，為確保特區能夠依法如期在 7 月 10 日選出新的行政長官，署理

行政長官在 4 月 6 日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和第四十八條二款的有關規

定，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第五十三條二款

就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作出解釋。有關報告亦於同日公開予市民大眾參閱。 

 

 經研究署理行政長官的報告，國務院在 4 月 10 日決定提請人大常委會

對《基本法》有關條文作出解釋。人大常委會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徵詢

了基本法委員會的意見，以及先後聽取了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後，在 4

月 27 日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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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解釋”：“《基本法》第五十三條第二款中規定：（我引述）‘行

政長官缺位時，應在六個月內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

官。’其中‘依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產生新的行政長官’，既包括新的行

政長官應依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產生辦法產生，也包括新的行政

長官的任期應依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的產生辦法確定。”  

 

 此外，“解釋”亦闡明：（我引述）“ ......二○○七年以前，在行政

長官由任期五年的選舉委員會選出的制度安排下，如出現行政長官未任滿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四十六條規定的五年任期導致

行政長官缺位的情況，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為原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

二○○七年以後，如對上述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作出修改，屆時出現行政長官

缺位的情況，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應根據修改後的行政長官具體產生辦法確

定。”（引述完畢）  

 

 主席女士，我亦想引述一下去年（ 2004 年） 4 月，人大常委會就《基

本法》附件一第七條和附件二第三條的解釋的其中一段，解釋第四段提到：

（我引述）“上述兩個附件中規定的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

法和法案、議案的表決程序如果不作修改，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仍適用附件

一關於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規定。”  

 

 主席女士，我引述這兩次的“解釋”，是要從相關的“解釋”內容清楚

表明，“剩餘任期”的規定將持續有效，除非及直至對《基本法》附件一有

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特別是選委會的任期的規定，有所修改。  

 

 我們現正進行有關 200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檢討工作。我們將參考

公眾人士的意見，以決定是否及如何修改產生辦法。我們希望可取得進展。

但在現階段，我們不應亦不能假設將來必然會對《基本法》附件一作出修改，

甚至假定現時任期 5 年的選委會制度必然會被取代。  

 

 條例草案規定填補非因任期屆滿而出缺的行政長官職位的行政長官的

任期，於原行政長官任期屆滿時終結。這是完全符合人大常委會於 2005 年 4

月 27 日所作出的“解釋”。  

 

 主席女士，我想藉此機會，回應部分議員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及今天辯

論當中，所提出的一些意見。  

 

 有議員要求澄清署理行政長官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提請人大常委會

對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作出解釋的法律依據。依據《基本法》第四十三條及

第四十八條二款所賦予的職權，如果署理行政長官認為為了有效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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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而必須解釋《基本法》，則行政長官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建議國

務院提請人大常委會就《基本法》相關條文作出解釋，這是合法合憲的做法。

最近，原訟法庭在處理有關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的司法覆核案件中，亦肯定

行政機關向國務院提交報告尋求釋法是合法的做法。此外，根據憲法和《基

本法》，人大常委會可對《基本法》任何條文作出解釋。人大常委會亦可在

香港特區法院審理案件以外的情況作出解釋。終審法院在以往的裁決中對這

些要點也予以確認。  

 

 主席女士，在條例草案審議期間，有議員曾提出須否因應條例草案的建

議，對《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其他條文進行相應修訂。相應修訂是為了確

保新的法律條文與現有法律條文在法律上的一致性。可是，就條例草案而

言，我們認為沒有需要作出相應修訂，因為條例草案的條文與《行政長官選

舉條例》及其他法例的條文在法律上並沒有不一致的地方。  

 

 一般而言，相應的修訂通常在某些情況下才會作出。例如，相應修訂附

帶着一些技術性的配套修訂，而有需要作出這些配套修訂，整項條文才可以

有效實施；又或是修訂條文本身的性質，我們有需要作出相應的修訂，與主

體修訂條文同期作出修訂，使條文能夠有效地銜接。  

 

 可是，今次的條例草案是建議《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 3 條加入第 (1A)

款是不會出現我們剛才提到不銜接的情況，而其他提及行政長官任期的條文

可視為另一類的問題，我們須詳細研究後才能決定是否有需要作出相關的修

訂。這亦帶回在審議期間，有議員提出須處理條例草案範圍以外的一些課

題，例如有關行政長官只可連任一次的規定；行政長官在任滿前短期內出缺

是否必須進行補選等。這些課題都很重要，但不是急切、有需要即時處理的。

我們會小心詳細研究，並會考慮內地及香港法律專家的意見，以及聽取公眾

的意見之後，我們才會作出相應的決定。其實，我們在通過今次的條例草案

後，在今年下半年會手處理這些課題及在香港展開討論。  

 

 主席女士，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亦有議員提出一些與未來行政長官產

生辦法相關的議題，包括是否應為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的提名人數設立上

限；以及在只有 1 名合資格候選人的情況下，是否也應進行投票等。再者，

亦有議員提出我們是否應該修訂目前的條款，不容許當選的候選人作為行政

長官而保留政黨的黨籍。這些議題超出了條例草案的範圍，我們認為可在檢

討 200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時一併處理。  

 

 最後，我想一提選委會委員的任期問題。現屆選委會的任期將於 7 月 13

日屆滿，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有議員提出，在新的選委會組成之前，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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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職位再次出缺，該如何處理？特區政府一貫的立場是不會在這個空

檔期間輕率組成新的選委會，因為這有可能會阻礙 200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的檢討工作。倘若在 2007 年 7 月 1 日前出現另一次行政長官職位出缺，

特區政府會按照《基本法》及《行政長官選舉條例》行事。如有必要，我們

可考慮組成新的選委會，但必須慎重考慮這做法對 2007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

法的檢討工作可能帶來的影響。  

 

 主席女士，我作出總結前想再提一提今次釋法和數位議員提到香港司法

制度和法治制度之間的關係。首先，我想再次向各位議員強調，人大對《基

本法》釋法的權力，其實是憲制秩序的一部分，我們亦要明白，香港《基本

法》是一份較新的憲制文件，所以在實施初期，自然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把

新帶出的問題決定下來。  

 

 大家要記得，過去 7 年，我們經歷了 3 次人大釋法，其實是為香港處理

了一些重大的問題。基本上，這亦反映了社會對這些問題的關注。我們在 1999

年透過人大釋法解決了居留權的問題，香港社會是接受和支持的。今年，我

們處理了新的行政長官只擔任餘下任期的問題，香港社會整體亦是接受及支

持我們盡快按照《基本法》和香港的法例處理好今次補選的安排。去年，人

大常委會作出了對《基本法》的解釋，作出了這是有關政制發展的決定後，

香港社會基本上亦明白關乎政制發展的憲制層面的議題，人大常委會按照國

家憲法和《基本法》有最終的決定權。所以，大家要逐步理解和明白人大常

委會行使《憲法》和《基本法》所賦予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其實是憲制

秩序的一部分。  

 

 多位議員，即張文光議員、李柱銘議員及其他議員也強調我們要保留和

維護我們的普通法制，可是，大家亦要緊記，香港普通法得以在九七回歸後

延續和有繼續發展的空間，亦是建基於《基本法》本身。《基本法》容許香

港原有的法律繼續有效地在香港實施，但普通法不能凌駕於《基本法》之上，

《基本法》是一份很獨特的法律文件，是在內地的法律制度草擬及訂定的，

及後，在實施普通法的法區行使和執行。所以，我們不能單從普通法的原則

來看《基本法》，我們要整體來看《基本法》的條文，在有需要的時候，我

們要研究立法的歷史和有關的文獻，亦要考慮不同法律專家的意見，包括內

地法律專家和香港法律學者的意見。  

 

 如果我們看看《基本法》本身的安排，人大常委會是有解釋《基本法》

的最終解釋權，這是人大常委會擁有的權力。根據《基本法》授權香港的

司法機構，我們的法院有 3 方面的權力，第一方面是對香港案件的終審權；

第二方面是對香港普通法的最終解釋權；及第三方面是對香港本地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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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的解釋權。這權力的安排和下放，其實一方面體現了“一國”，所以，

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擁有最終的解釋權；另一方面亦體現了“兩制”，

因而容許香港本身完全可以終審判決香港內部所發生的案件。再者，我們的

終審法院和香港的法院在審議案件的時候，可以應用《基本法》和解釋《基

本法》，只是在案件牽涉到對《基本法》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中

央和特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而該條款的解釋又影響到案件的判決時，在

對該案件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應由特區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對

有關條款作出解釋，這是有所規限的。所以，《基本法》已賦予足夠的權力

和作出足夠的安排，容許香港普通法制得以維繫和繼續發展。  

 

 因此，我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明白和接受，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

擁有最終解釋權，並不會影響或削弱香港的司法和法治制度，這正是我們憲

制秩序的一部分，我們要尊重和好好理解這套制度。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是為新的行政長官的任期提供穩固及清晰的法律基

礎。選舉提名期將在 6 月 3 日展開，政府及選舉管理委員會會一如以往，確

保選舉公平、公正及公開地進行，讓新的行政長官能夠順利如期產生，並且

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懇請議員支持通過條例草案。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

官的任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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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孝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蔡素玉議員、霍震霆

議員、譚耀宗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王國興議員、李國英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馬力議員、梁君彥

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

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吳靄儀議員、涂謹申

議員、張文光議員、梁耀忠議員、單仲偕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

鄭家富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麟議員、梁家傑

議員、梁國雄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

反對。  

 

 

譚香文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有 57 人出席， 33 人贊成， 22 人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

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7 Members present, 3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22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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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MENDMENT)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行政長官選

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及 2 條。  

 

 

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楊森議員：主席，就着這項條例草案，我想提一提投信任票的問題。我們且

看澳門的情況，即使只有 1 位候選人，當地也會進行信任投票，但現時這項

條例規定只有在多於 1 位獲提名人的情況下才要進行投票。如果我們看一看

《基本法》附件一第五段：“選舉委員會根據提名名單，經一人一票無記名

投票選出行政長官候任人。具體選舉辦法由選舉法規定”，意思是說即使獲

提名人只有 1 位，也應透過選舉產生，而這項選舉當然是透過投信任票或不

信任票來進行。可是，如果是自動當選，完全無經投票的話，這樣會否導致

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因為是完全沒有進行投票，完全沒有經“一人一票無記

名投票”方式選出的？澳門的有關規定則清楚列明須經過投信任或不信任

票，但我們現時這項條例卻訂明要有多 1 位獲提名人才會進行投票，我們認

為這種做法違反了《基本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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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楊森議員，我想你的發言也差不多完畢了。你現在所說的，跟

第 1 和第 2 條的條文並沒有關係，大家必須按照現時手上的條例草案的第 1

及第 2 條的條文內容進行辯論。  

 

 

全委會主席：是否還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  如果沒有其他委員想發言，政制事務局局長，你是否要發言？  

 

（政制事務局局長搖頭表示無須發言）  

 

 

全委會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 1 及 2 條納入本條例草

案。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劉慧卿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s Emily LAU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全委會主席：劉慧卿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3 分鐘後

進行。  

 

 

全委會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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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請大家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

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孝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蔡素玉議員、霍震霆

議員、譚耀宗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王國興議員、李國英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馬力議員、梁君彥

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

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吳靄儀議員、涂謹申

議員、張文光議員、梁耀忠議員、單仲偕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

鄭家富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麟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譚香文議員棄權。  

 

 

全委會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全委會主席宣布有 56 人出席， 33 人贊成， 21 人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

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6 Members present, 3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21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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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三讀。  

 

 
《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 (AMENDMENT) (TERM OF OFFICE 
OF THE CHIEF EXECUTIVE) BILL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  

 

《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  

 

無經修正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

官的任期）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  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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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Dr YEUNG Sum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楊森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田北俊議員、何鍾泰議員、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智思議員、陳鑑林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曾鈺成議員、

楊孝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蔡素玉議員、霍震霆

議員、譚耀宗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王國興議員、李國英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馬力議員、梁君彥

議員、張學明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

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吳靄儀議員、涂謹申

議員、張文光議員、梁耀忠議員、單仲偕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

鄭家富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麟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譚香文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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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有 56 人出席， 33 人贊成， 21 人反對， 1 人棄權。由於議題獲得在

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there were 56 Members present, 33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21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the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秘書：《行政長官選舉（修訂）（行政長官的任期）條例草案》。  

 

 

議員法案  

MEMBERS' BILLS 
 

議員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首讀。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 
(MERGER) BILL 
 

秘書：《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主席：由於李國寶議員提交的《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合併）條

例草案》涉及政府政策，按照《議事規則》第 54(1)條，我須在本會考慮二

讀該條例草案前，要求獲委派官員示明該條例草案已獲行政長官的書面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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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確認《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

司（合併）條例草案》已獲署理行政長官書面同意提交本會。  

 

 

議員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二讀。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 
(MERGER) BILL 
 

 
主席：李國寶議員，你現在可以動議二讀你提交的條例草案。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 (Merger) Bill (the Bill)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The Bill provides for the merger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Belgian 
Bank with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Asia) Limited (ICBC 
(Asia)).  ICBC (Asia) acquired Belgian Bank and its subsidiaries in April 2004. 
 
 The principal asset of Belgian Bank is the undertakings of its Hong Kong 
branch.  Merger of the branch with ICBC (Asia) will therefore help to 
rationalize ICBC (Asia)'s business in the increasingly competitive Hong Kong 
banking market. 
 
 The merger will not result in any material level of employee redundancy. 
 
 The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s of ICBC (Asia) and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Belgian Bank have consulted with employees to gauge their views on 
the merger.  The employees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that the merger will result in 
a bigger bank with a stronger platform, which will in turn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career adva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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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ers have been informed of the approaching merger.  The move is 
generally welcomed, with some customers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Belgian 
Bank anticipating that the combined organization will provide them with better 
banking support in China. 
 
 With the merger,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Belgian Bank will surrender its 
banking licence. 
 
 Belgian Bank's operations in Belgium will be dealt with separately from 
the merger.  The business relates to a number of offshore accounts held by 
Belgian Bank for customers of the local branch.  Belgian Bank is preparing to 
migrate these accounts to an overseas branch of ICBC (Asia) registered in the 
Cayman Islands, subject to the consent of customers an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in Belgium.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lert Members that there will be two minor 
technical amendments to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ll, to ensure consistency in 
the use of terms.  Notice of these amendments is included in the Legislative 
Brief sent to Members. 
 
 ICBC (Asia)'s acquisition of Belgian Bank is a clear demonstration of 
confidence in the local banking market.  Furthermore, it highlights the 
synergies that can be obtained by combining a strong presence in Hong Kong, 
with an extensive banking network in China. 
 
 I therefore take great pleasure in recommending the Bill to the Council.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合併）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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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復議員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Members' Bills 
 

主席：本會現在恢復《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的二

讀辯論。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恢復辯論經於 2005 年 4 月 6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6 April 2005 
 

主席：審議上述條例草案的委員會主席田北俊議員現就委員會對該條例草案

的報告，向本會發言。  

 

 

MR JAMES TIEN: Madam President, as Chairman of the Bills Committee on 
the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the Bills Committee), I now 
report on the major deliberations of the Bills Committee. 
 
 The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the Bill), which is a 
Member's bill introduced by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aims to provide for 
the vesting in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Citibank HK) of the retail banking 
business of Citibank, N.A. in Hong Kong now operated through a branch in 
Hong Kong (Citibank HK Branch).  After the proposed transfer, Citibank HK 
would carry on the retail banking business while Citibank HK Branch would 
continue to carry on its corporate banking business, private banking business and 
any other businesses other than retail banking business. 
 
 The Bills Committee notices that the Bill is similar to other bills to effect 
bank mergers and reorganizations previously passed in this Council.  Apart 
from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is Bill on the protection of customers' interests 
upon the transfer, we also exchanged view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n whether 
the present form of legisl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effect bank mergers and 
re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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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e impact of the Bill on customers, the Bills Committee notes that the 
proposed transfer is part of a wider reorganization process in relation to the 
business of Citibank, N.A.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Citibank, N.A. is not 
seeking to limit its potential liabilities to customers through the transfer, and 
hence its contractual liabilities to claims made against the retail bank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will be substantially the same as before the transfer.  Since 
Citibank HK is a fully licensed bank subject to the direct supervision by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HKMA), it needs to comply with the HKMA's 
capital adequacy requirement for locally incorporated banks.  As at 31 March 
2005, Citibank HK has a paid-up share capital of $2.7 billion which is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the statutory minimum share capital requirement of 
$300 million for locally incorporated banks.  To reaffirm its commitment to 
Hong Kong, Citibank HK will increase its capital base from $2.7 billion to $5.4 
billion as part of the transfer exercise and before the appointed day.  The bank's 
capital base will also be reviewed from time to time to meet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as regulated by the HKMA. 
 
 The Bills Committee also notes that the HKMA will have more leverage, 
from a regulatory point of view, over a locally incorporated bank. 
 
 In terms of consumers' rights and protection, we are assured that the 
proposed transfer should not impact on consumers' rights and protection as the 
contractual rights of customers would not be changed as a result of the Bill.  
Citibank HK also states that there will be no change to accounts, approved credit 
lines or oth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provided to the customers of the retail 
business, as well as their relevant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a result of the Bill.  
By the proposed transfer, the level of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to which retail 
banking operations will be subject to would be increased.  Such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have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safeguarding the interests of 
customers. 
 
 On the question of the protection for dormant account holders, we are 
advised by Citibank HK that the bank has made much effort to contact these 
account holders.  As at 29 April 2005, there are 518 dormant account holders 
involving $2.2 million.  To ensure protection for these accounts, Citibank HK 
will maintain a matching escrow account of the same amount in these dormant 
accounts with Citibank HK Branch when these accounts are transferred to 
Citibank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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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also enquired about the position of the staff 
employed by Citibank HK Branch upon the transfer.  Citibank HK confirms 
that all relevant employees have consented to the transfer of their employment to 
Citibank HK.  All staff is now employed by Citibank HK on terms no less 
favourable than before and there has been no reduction in the number of staff. 
 
 As for the best way to effect bank mergers and reorganizations, the Bills 
Committee has examined the need for the Administration to formulate a generic 
legislation governing bank mergers and reorganizations in Hong Kong.  Some 
members take the view that given the degree of technicality involved, it is 
undesirable to effect these changes through Member's bills.  We note that the 
matter is being studied by th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Bureau and 
HKMA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banking industry.  The findings will be reported 
to the Panel on Financial Affairs within the next few months. 
 
 When we reported back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6 May 2005, there 
was a further question about the possibility of Citibank HK Branch private 
banking customers being reclassified as retail banking customers between the 
period from the enactment of the Bill and the appointed day.  Citibank HK has 
subsequently confirmed that it will not reclassify any private banking customers 
as retail banking customers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the customers 
concerned. 
 
 Madam President, the Bills Committee supports the resumption of the 
Second Reading debate of the Bill.  Thank you. 
 

 

涂謹申議員：主席，民主黨對於每一項關於銀行合併的議員私人法案（最終

成為條例）均很認真和很細心地審議，因我們知道通過立法，是會直接強制

一些法律的後果及權益。也許我在發言前應首先申報利益，我本身是花旗銀

行的客戶（雖然我只是小戶），因為根據其中一項條文會將銀行某些客戶重組。 

 

 我必須指出，今次的法案在基礎上有很大的轉變，因為例如有關的零售

客戶，本來是在一間設於美國的銀行（即美國的花旗銀行）開戶的，無論他

整體的資產、受到的法律監管，以及銀行規模等均按照美國的情況行事，但

我們將來通過這項法案後，這項法例便會強制該等客戶遷往花旗（香港）銀

行，而這是一個設於香港的獨立法人實體。雖然我們也明白花旗銀行的美國

總行與這間獨立的實體有很密切的關係，但在整體的資產值或受到的法律監

管等在基礎上都有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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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想想一個極端的例子，在本法案通過以前，客戶如果蒙受損失，理論

上可根據美國某些法律訴諸美國法庭而得到保障，但現時通過法案後，儘管

有律師認為，根據美國法律，作為附屬機構的客戶仍可能獲得一些保障，但

與原來可得的保障相比，顯然有分別。因此，我想透過今次發言，讓所有這

類客戶知道他們是有選擇權，他們也可自行作出決定，不過，他們要知道我

們訂立過甚麼法例。此外，我在今次發言中，無意貶低花旗（香港）銀行這

一方的穩健性、服務及資產值等一切，只不過在分析之下，兩者確實有分別。 

 

 第二，我們關注到通過法例後，有些銀行客戶，尤其是零售銀行的客戶，

基於種種原因，可能沒法選擇例如退出或轉戶（即前往美國重新開戶）。法

案中的條文解決了一部分的問題，包括 dormant account，即靜止戶口的問

題。但是，仍有一些不屬於靜止戶口的客戶，這些戶口的存在，意味着它們

在過往兩三年可能曾經進行過交易，又或銀行曾寄郵件予該等客戶，而客戶

是可以收到的。然而，我們也知道，亦有一些情況是客戶由於若干緣故而未

必能作出處理的，最明顯的例子莫如一些屬於遺產的戶口。有關人士從前可

能仍處理有關的戶口，但他已去世。理論上，其後人不會被銀行拒絕，即其

後人仍可收到銀行的信息，但亦可能由於種種緣故，其後人在辦理遺產的過

程中已失去了選擇權，而這些戶口是沒有歸入 dormant account 類別的。當

然，還有一些客戶可能是身處世界其他地方，卻由於種種緣故，無論是自願

或非自願，也不能前來香港採取行動結束戶口而再作其他選擇（如果他想選

擇的話）。不過，在此，我亦不鼓勵任何人這樣做。  

 

 第三，剛才田北俊議員提及關於零售銀行戶口和私人資產值高的戶口，

我們現獲得銀行確認在這段時間內不會觸動這些戶口，所以這裏便多了這重

保障。以我的看法，整體上，以這種法例來規管這類銀行合併行動或訂立強

制措施，事實上並非最理想的做法。我們也參考過很多其他地方的法律，發

覺它們也要依循一定的法律架構。但是，很可惜，我們現時就通過銀行合併

條例草案說了很多法律問題，政府似乎是聽到，又似乎是聽不到。政府本來

曾表示會研究一下，可是，直至現在，政府似乎仍然容許種種不同情況下的

銀行合併，只是以一種議員私人法案的方式通過（儘管這未必是最理想的做

法）即可。  

 

 我要在此重申民主黨的看法，希望局長可以聽得到，我們認為應該有這

類的法律架構。原因為何？因為我們曾做過多項此類的議員私人法案，有些

是全部同屬一個系統，即一系列的合併，有些則是甲銀行吞併乙銀行，根本

上，兩間銀行的經營 style（模式或風格）未必相同，到了最後，客戶是會有

選擇權的。不過，正如我在上文所說，在我們這項法案通過後，很多客戶基

於種種原因，在種種情況下，未必一定能作出，甚至在一段短時間內也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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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出一個選擇，所以，這情況仍然是不甚理想的。因此，我希望政府會盡

快就這方面考慮設立架構。  

 

 剛才，李國寶議員又代表銀行界提出另一項法案了，事實上，這情況亦

會繼續，所以希望政府聽到我們在這方面的要求。就這項法案而言，我剛才

提及在處理某些客戶的情況未臻完善，而在一段時間內他們亦可能沒得選

擇，可是，儘管在這前提下，我們在顧及所有因素，權衡利害之後，我們仍

決定對這法案投贊成票。不過，我還是希望政府能在制定法例方面加快腳步。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政府歡迎由李國寶議員提出的《花旗銀

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我們一向支持香港銀行業的整合

或重組，這不單止可以加強競爭力、提升銀行服務的質素，亦能促進銀行體

系的長遠穩定發展。我們認為這項條例草案的個案符合上述政策，有利維持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請李國寶議員發言答辯。  

 

 

DR DAVID LI: Madam President,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nvey to 
Members the gratitude of Citibank management for the care and concern with 
which this Council has reviewed the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the Bill). 
 
 This is the 10th bank merger bill considered by this Council since the year 
2001.  The pace of bank mergers has stepped up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changing banking environment in Hong Kong. 
 
 The need for the Bill arose following a commercial decision by Citibank to 
merge its existing retail bank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into a single locally 
incorporated entity.  This business is currently split between Citibank N.A. 
Hong Kong Branch, and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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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erger will result in a more logical structure for Citibank's local 
banking business.  Further, it will simplify supervisory oversight by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The merged retail bank will also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capture 
commercial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to Hong Kong incorporated bank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among the bank merger bills that 
have been brought before this Council in recent years, each merger bill also has 
its own unique set of circumstances.  The comments by Members in respect of 
the Bill have been extremely helpful. 
 
 Two issues were of particular concern to Members: First, the position of 
dormant accounts following the merger, and second, the discretion in 
transferring accounts. 
 
 To address the first concern, Citibank ha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n escrow 
account with Citibank N.A. Hong Kong Branch, to hold a sum equivalent to that 
held in all dormant accounts when these accounts are transferred to Citibank 
Hong Kong.  This arrangement has been made possible as Citibank N.A. Hong 
Kong Branch will continue to operate a banking business in Hong Kong 
following the merger, even though it will no loner engage in retail banking. 
 
 To address the second concern, Citibank has provided an undertaking in 
writing that Citibank N.A. Hong Kong Branch will not reclassify any private 
banking customers as retail banking customers without the express written 
consent of the customers concerned. 
 
 May I offer my thanks to all concerned for their hard work, co-operative 
spirit in bringing deliberations on the Bill to a successful conclusion. 
 
 Thank you.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

併）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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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花旗銀行（香

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秘書：第 1 至 16 條。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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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弁言。  

 

 

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此為本條例草案的弁言。  

 

 

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

兩部分在席委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立法會  ─  2005 年 5 月 25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5 May 2005 

 

151

議員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Members' Bills 
 

主席：議員法案：三讀。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DR DAVID LI: President, the 
 
Citibank (Hong Kong) Limited (Merger) Bill  
 
has passed through Committee without amendment.  I move that this Bill be 
read the Third time and do pass.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

併）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合併）條例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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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就延展於 2005 年 4 月 27 日提交本會的 7 項附屬法例的修

訂期限而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所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MS MARGARET NG: Madam President, in my capacity as the Chairman of 
the Subcommittee to study the seven Orders relating to consular matters gazetted 
on 22 April 2005, I move the motion standing in my name on the Agenda. 
 
 As the Subcommittee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scrutinizing the Orders and 
will hold its next meeting on 31 May 2005, members agreed that I should move a 
motion to extend the scrutiny period of these Orders to the Council meeting on 
15 June 2005. 
 
 With these remarks, I urge Members to support the motion. 
 

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議決就 2005 年 4 月 27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a) 《領事關係（增補特權及豁免）（聯合王國）令》（即刊登

於憲報的 2005 年第 51 號法律公告）；  

 

(b) 《領事關係（增補特權及豁免）（美利堅合眾國）令》（即

刊登於憲報的 2005 年第 52 號法律公告）；  

 

(c) 《 2005 年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修訂附表）令》（即刊

登於憲報的 2005 年第 53 號法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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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2005 年領事協定（第 3 條的適用範圍）令》（即刊登於憲

報的 2005 年第 54 號法律公告）；   

 

(e) 《領事關係（增補特權及豁免）（越南）令》（即刊登於憲

報的 2005 年第 55 號法律公告）；  

 

(f) 《 2005 年領事館官員管理遺產條例（修訂附表）（第 2 號）

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5 年第 56 號法律公告）；及  

 

(g) 《 2005 年領事協定（第 3 條的適用範圍）（第 2 號）令》（即

刊登於憲報的 2005 年第 57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修

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5 年 6 月 15 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吳靄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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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就每位議員的發言時限

所作的建議。由於大家對這些發言時限已非常熟悉，所以我不會重複。我只

想提醒各位，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第一項議案：六四事件。  

 

 

六四事件  

THE 4 JUNE INCIDENT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今天，我承接着

司徒華先生始自 1997 年在本立法會議事廳開創的傳統：為爭取平反八九民

運作出公開議案辯論；這是一個有十分重要歷史意義傳統。議案的主題象徵

着廣大中華同胞的尊嚴和良心的呼喚。在今天的香港，我們要好好享用僅有

珍貴的言論自由、代表未能發言的廣大同胞、堅持“平反八九民運”的訴

求，直至我們達到目標為止。今天，我亦要藉着這項議案辯論，向年初逝世

的趙紫陽先生表示哀悼和致敬。  

 

 八九民運事發至今已超過 15 年，當年波瀾壯闊的學生運動，是充滿了

朝氣，帶來了一個燦爛的開始。在五十多天中，我們看到一幕又一幕可歌可

泣的抗爭，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我們更聽到不少感人肺腑、震撼人心的宣言

和人民的說話。最終，六四鎮壓中以槍林彈雨、血肉橫飛的悲慘結局告終，

為我們的廣大同胞，帶來極度的傷痛、失望、震驚和悲憤。  

 

 回顧歷史，八九民運最早定性為動亂，至六四鎮壓後，被定性為“反革

命暴亂”，隨後慢慢地北京政府把六四鎮壓改稱為“六四風波”，甚至最後

稱之為“六四事件”。北京政權顯然是希望全國同胞把這段可耻和不光彩的

歷史淡化和遺忘。曾經在六四鎮壓過程中，手上沾有鮮血的導領人更希望把

歷史活埋，使六四不得翻案。曾經因為八九民運而得到政治利益的人，亦不

希望六四平反，而使他們的權力根基有所動搖。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代理主席，當年   —  1989 年所發生的一切，也是在當時新聞採訪和
報道較寬鬆的環境下發生。六四鎮壓時，全球不少傳媒更雲集在北京，所以

不單止是內地同胞，連不少傳媒記者，包括香港往內地支援這場民運的人

士，也是目擊這段歷史事件的證人。歷史是人民編寫的，代理主席，當年的

八九民運明明是一場自發的民間運動，學生和市民的參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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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代理主席，本會沒有足夠法定人數。  

 

 

代理主席：秘書，請點算現在是否有足夠法定人數。如果沒有，請響鐘傳召

各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代理主席：現已有足夠法定人數。何俊仁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何俊仁議員：我們相信一本有誠信的歷史是由人民編寫的，而不是由政府所

編寫的。當年的八九民運明明是一場自發的民間運動，學生和參與的市民，

一直都是以理性和平、非暴力和合法合憲的方式進行，本質上跟當年的五四

愛國運動、一二九學生抗日運動，以至 1976 年天安門四五運動是一樣的。

學運和民運的目標是清晰和明確的，就是反對貪污腐敗和要求政治改革而不

是要推翻政府，亦從沒有人倡議採用暴力，造成暴亂。  

 

 正是如此，當時總書記趙紫陽和其他一些領導人均認為學生是愛國的，

不是有陰謀攪動亂，政府和學生市民的矛盾應該透過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來解

決。若是如此，政府不但無須訴諸武力與民為敵，使官民陷入對立、仇恨的

矛盾中，政府甚至可以吸納倡議改革者成為建制的一部分，為反貪污、為政

制改革帶來積極前進的動力。  

 

 代理主席，歷史悲劇往往是極權專制政治制度下的產物，因為在這個制

度中，個人意志可以推翻集體的決定，個人喜好可以踐踏體制的規則。獨裁

者個人或他要維護的少數人利益可以凌駕國家民族以至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之上。甚麼國家機制、從政治局、中委，以至人大常委和人大本身，都是可

用則用、不合用則可棄的政治工具。所以，正正是這樣，當年北京的當權者、

獨裁者阻止召開人大會議以化解矛盾。自然的，亦是可悲而可耻的，是當時

的獨裁者鄧小平，摒棄了趙紫陽和他所堅持的民主和法制的道路，而採用了

破壞民主法制的方法，並利用保衞國家的軍隊，以荷槍實彈的武器和坦克，

來血腥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造成民族歷史，以至人類歷史上的黑暗一

頁。  

 

 我今天的議案是要向當年為了國家的前途和理想而鬥奮的學生和人

民，作崇高的致敬，向犧牲了寶貴的生命的志士仁人表達我的哀思。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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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身在要位的趙紫陽先生，雖無他法抗拒最高獨裁者鄧小平的命令，但在

最關鍵的時刻，他仍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力求以民主和法制的途徑，和

平處理學運的問題。他以無畏的精神，無視個人的榮辱得失，最終因“莫須

有”的“分裂黨”的罪名被撤職和被軟禁終身。趙紫陽一生的功過評價或許

有很多可以討論的地方。但是，對中國人民或任何愛好和平、尊重文明的人

來說，在八九民運及六四鎮壓這段歷史關鍵時刻，趙先生所表現出的偉大勇

氣、高尚人格和無私情操，是任何矢志為公眾服務的政治人物的典範。我們

今天在此對趙紫陽表達哀思和敬意的意義，亦正在此！  

 

 今天，官方要求大家淡化和遺忘六四這段歷史記憶，聲稱是為了國家能

在團結穩定的基礎上發展經濟，所以希望不要回顧歷史，大家要放眼未來。

最近，我國政府不是再三要求日本政府就以往侵略亞洲的罪行反省，並以史

為鑒，共建未來嗎？一個不肯面對歷史真實，不肯承認過往的錯誤，不肯承

擔歷史責任的政府和國家，能真正反省和汲取教訓，並真正以史為鑒，走向

未來嗎？政府真的以為單靠時間的流逝，便可使六四的歷史傷口癒合嗎？不

要說 15 年的時間不會使六四的傷口復元，即使是六十多年亦不能使南京大

屠殺的傷口消失。這些歷史的傷口，是要透過公義和人道的方式來治療和處

理，然後才能得到癒合的。當中包括全面承認史事、真誠向受害者道歉，並

作公義的補償，再向犯罪者追究責任，向下一代作好歷史教育，確保不要重

蹈歷史覆轍。歷史的悲劇可以透過我們反省，往往轉化為人類文明推進的積

極力量，但當權者若一念之差，以威迫人民方式，以強權來倔倒公理，歷史

的傷口將無法癒合。在社會集體記憶之下，將會隨時舊傷復發，國家社會有

真正的團結穩定嗎？政府為何至今仍禁止對六四的討論，這正正不是反映了

缺乏道德信念，因而感到虛怯和心驚膽跳嗎？  

 

 無論面對如何頑固的強權，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絕對不會因為六四屠殺

而終結，八九民運是承接我國百多年來人民不斷爭取“民族自強，國家民

主，人民自由”的漫長奮鬥的歷史責任和傳統。我們今天在此舉行的議案辯

論和稍後在維園的六四燭光集會及很多的教育活動，以至為香港爭取落實民

主普選的訴求，都只是為繼續這個民族的共同目標，而盡我們的努力而已！  

 

 我謹此陳辭，請大家支持今天這項議案。  

 

何俊仁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本會呼籲：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運，悼念趙紫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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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最近有一件事情，令我感到既喜且羨，廣東省汕頭

市最近打破歷史禁忌，興建了全國第一座文革博物館。這座博物館共有 13

個景點、1  100 幅圖片和雕刻，以及 24 萬文字，內容全以“反思文革”為主

題。據報道，我們香港的李嘉誠先生亦捐出了 30 萬元資助興建。負責籌劃

博物館的一名退休老幹部解釋，建造博物館的目的是要為“中華民族留下一

塊警醒之地”，說後世的人可以反思文革這段悲痛歷史。  

 

 文革不但是中國歷史的一段悲痛回憶，一直以來亦是內地言論的禁區。

今天，我們終於可以秉持着豁然及坦誠的態度面對這場悲劇，是國家的一種

進步。可是，相對地日本篡寫侵華史實，逃避南京事件，以圖欺騙下一代、

欺騙世界，是逃避責任、逃避史實的虛假行為。就這方面，我們的溫總理曾

表示：“只有一個尊重歷史的國家，為過去歷史負責，並贏得大部分亞洲及

世界人民的信賴，才能在國際社會承擔更大的責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與日

本首相小泉會晤時，亦提出了“要切實堅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正確認識

和對待歷史，反省要落實到行動上。”這些說話是指控日本篡改侵華史實，

逃避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件，但我認為，這種面對歷史的態度，同樣可以應

用於我們國家的歷史。  

 

 十六年來，八九民運的歷史，在中國的現代史中替代了過往文化大革命

的地位，成為內地人民談論歷史的忌諱。我曾嘗試在很多個月裏，就六四及

八九到網上進行相關的搜索，但每次的結果均為“對不起，沒有結果”。1989

年春夏之間發生過的那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在中國的歷史記載上竟然只

是一片空白。  

 

 同樣被埋沒在歷史空白中的，還有無數六四受難者的血淚悲歌，天安門

母親的淚痕、流亡海外民運人士的懷鄉之情、追求民主人士的呼喊及面對打

壓的折磨、趙紫陽先生風高亮節的孤影，以及堅持推動民主的精神，這些均

需要我們國家予以正視，還他們一個公道，給予他們一個公正的評價。  

 

 歷史是不會慢慢的如煙消逝。六四事件在香港人心中永遠是中國歷史令

人悲痛的一章。這一章是逃避不了的。16 年了，昨天的不幸，今天還不可以

面對嗎？任何政府也應有足夠的勇氣和氣量面對歷史的批判，更遑論中國是

堂堂大國，更何況接受批評是國家《憲法》所強調的基本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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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國家的進步、開放，今非昔比。國家領導人亦一再提醒我們，

國家民主化是當前重任。六四是中國民主運動的一個過程，民運人士對國家

亦是愛之深，責之切。他們也是對國家有承擔的知識分子。我深信他們對國

家仍有一定的貢獻，他們也渴望能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前中國社科院政治

研究所所長嚴家祺最近就說過：“我不需要笑着回去或抬着頭回去，我只要

不低頭回去。”容許民運人士早日回國，是面對史實的第一步，亦是展示國

家氣量的表現。這是我今天對國家的心願。  

 

 我的另一個心願，是香港可效法汕頭市，設立一間六四紀念館，體現香

港人對六四的追思。紀念館內應掛上一幅與汕頭文革博物館相同的碑文，內

容是這樣的：“歷史上最高權威的是人民，並不是任何一個地位崇高的‘權

威人物’。任何不符合歷史真實的權威，都站不住，不是由權威決定如何寫

歷史，而是由歷史來為權威定‘位置’”（引述完畢）。國家可以正視史實，

認真面對人民是我的希望、是香港人的希望、亦是所有中國人的希望。  

 

 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歲月如流，八九民運已經 16 年。平反六四，仍然

是中國人的期望。  

 

 今年的六四辯論，由於司徒華不再是立法會議員，所以已經由何俊仁議

員接續這項議案。只要民主派的議員還在，議案將會持續下去，直到平反六

四為止。  

 

 今年的議案多了一個主題，就是悼念趙紫陽先生。  

 

 趙紫陽最令人尊敬的地方，是在鄧小平的強權政治下，寧願辭職，仍然

拒絕軍管；寧願下台，仍然拒絕鎮壓學生。這足以讓他青史留名，萬民景仰。 

 

 趙紫陽在回憶錄說：“這條路是自己選擇的，我不願在歷史上欠一筆

帳。”因此，他在 15 年的幽禁歲月裏，不但拒絕認錯，更上書中央，平反

六四。趙紫陽說：“六四問題，早解決比晚解決好，主動解決比被動解決好；

在形勢穩定時解決，比出現麻煩時解決好。”這是歷史的大智慧。  

 

 從歷史的角度看，趙紫陽是死而無憾的。他應該得到人民的悼念。但是，

趙紫陽逝世的時候，在中國廣闊的土地上，只能有一個小小的靈堂，設在幽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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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5 年的書房中。一些朋友被禁止悼念，一些輓聯被公安拆走，讓趙紫陽

的靈堂不得平安，也顯示中國的政治人情，從來冷暖；獨裁的權力世態，總

是炎涼。但是趙紫陽的靈堂雖小，卻是人心所在，人心不是權力，卻是歷史

最公道的評價。  

 

 不知是驕傲還是傷感，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在維多利亞公

園小小的祭壇，竟然是全中國最大的公祭。公祭的晚上，有過萬市民參加，

這是香港的人心，天長地久，難捨難離。甚至我們的李卓人議員希望在立法

會默哀致意，也被立法會主席否決了，而當時否決的理由竟然是：趙紫陽“並

非對香港有重大貢獻的政治家”。  

 

 但是，誰也不會忘記，趙紫陽是《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者，他代表中

國收回香港的主權。回歸前夕，即使趙紫陽已經下台，但在國內放映香港回

歸的紀錄片中，仍然有趙紫陽與戴卓爾夫人簽字的鏡頭，怎能讓趙紫陽在回

歸的歷史中消失，怎能說他對香港沒有貢獻呢？  

 

 當然，趙紫陽真正讓港人刻骨銘心的記憶，是六四前夕到天安門探望絕

食學生，含着淚對學生說：“同學們，我來晚了，對不起！”當時同行的還

有今天的總理溫家寶。在中國，願意向人民說對不起的領導人，簡直是絕無

僅有。這是良心的懺悔，也是人性的回歸，即使 16 年已經過去，人的記憶

仍然鮮明，人的內心仍然激動，並懷着平反六四的信念，悼念趙紫陽和民運

中犧牲的青年。  

 

 我們深知平反六四的路是漫長、艱難而崎嶇的，但我們仍然奮力走下

去。這是遺忘與反遺忘的鬥爭，也是良心和歷史的呼喚。我們也呼籲中國政

府，朝着平反六四的方向邁進，做更多與民運人士和解的事，包括釋放獄中

的民運人士，也包括善待民運人士家屬，批准流亡民運人士回國，停止政治

壓迫，撫平歷史傷口，展示中央政府的善意，讓國家可以走出傷痛，與民和

解。  

 

 代理主席，過去，保皇黨辯論平反六四議案時，立場不外是反對、棄權、

缺席和消失；即使參加辯論，理由不外是讓歷史決定。但是，六四歷史的是

非是那樣分明，學生的和平請願罪不至死。政府用坦克車機關槍殺害青年，

卻是民族的罪孽，歷史不會饒恕，而人民也不會忘記。我希望立法會的議員，

面對六四的良心議案，能憑着良心投票，悼念那些為民主自由而犧牲的青

年，讓他們在天之靈能夠得到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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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為香港人而感到驕傲。愛國民主運動能夠堅持 16 年，當中有

着深情，有着傷痛，有着忍耐，也有着期待。16 年是很長的日子，最近我看

到一個神鵰迷的廣告，深有同感。我年輕時讀《神鵰俠侶》，小龍女和楊過

在絕情谷分離時，在石上寫下 4 句話：“十六年後，在此重會，夫妻情深，

勿失信約。”當時，我覺得 16 年實在太漫長了，惟有小龍女和楊過才能夠

等待。但是，香港人等待六四平反，原來亦已經有 16 個年頭，其深情與至

誠，天若有情天亦老，可歌可泣。引述小龍女的話，或可改為：“十六年後，

維園重會，六四情深，勿失信約。”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堅持平反六四，悼念趙紫陽，以及希望市民於

今年的六四在維多利亞公園再見。  

 

 

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今年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前總理、中國共產黨前

總書記、被中國政權軟禁超過 15 年的趙紫陽先生離世，他的家人說他終於

自由了。當時，我們在香港亦有默哀和悼念趙紫陽先生。其實，另一方面，

我們亦為他能重獲自由感到慶幸。我們沒有嘗試過失去自由 15 年的滋味，

我們不會知道箇中感受。即使是因犯法而下獄的朋友，經歷了 15 年，也不

能體會趙紫陽先生的感受，因為他是在不願意向人民開槍的情況下被軟禁了

15 年的。這是一件無從翻案的案件，因為法庭不會受理。所以，當他的家人

說他終於自由了，當中是包含了獲得解脫的意味。他不單止在行動上得到自

由，更在心靈上得到解脫。不過，可惜的是，這種解脫是他在死後才能得到；

這不單止是趙紫陽先生的悲哀，同時亦是所有中國人的悲哀，因為我們共同

面對的，是一個對於異己完全沒有半點寬容的政府，更悲哀的是，政府不單

止鎮壓異見人士，連他們的家人也受到壓迫。  

 

 十六年過去了，六四事件死難者的家屬跟趙紫陽先生一樣，在行動和心

靈上均失去了自由。每年到了清明節，當他們想拜祭離世的家人時，會受到

政府監視，而一些在六四事件中，知名度較高的死者的家屬，更是連拜祭也

不可以。我們真的要問一問，拜祭家人是否個人的基本權利呢？這種傳統習

俗上的自由，是否也要被剝奪呢？六四死難者的家屬究竟犯了甚麼錯？他們

是否錯在沒有阻止子女履行憲法所賦予他們遊行和集會的自由權利呢？如

果真的是這樣，他們是否真的犯錯呢？再者，他們所拜祭的並非甲級戰犯，

而是為國家、民主自由而犠牲生命的年青學生，為何他們所受到的待遇，會

是等同拜祭甲級戰犯的人的待遇呢？  

 

 代理主席，行動上失去自由，比不上心靈上失去自由來得沉重。死者

家屬組成了天安門母親運動，在過去十多年來為死難者爭取平反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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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直以來，她們的工作不單止未能受到政府認同，更不斷受到政府打

壓。這種做法，實在令這些親人及家屬很難受，因為她們只想為過世的親人

爭取平反，但卻未能做到。這個傷口實在非常痛楚。政府不單止沒有撫平她

們的傷口，更不斷在傷口上撒鹽。事實上，很多同事剛才也問過，她們的情

況為何較日本現時所面對的情況更悲慘呢？日本的右翼人士一直不承認南

京大屠殺，這便好像中國政府一樣，也是一直不肯面對事實、面對歷史。難

道這場屠殺是假的嗎？有很多傳媒報道了這件事，中國政府為何不接受這個

現實呢？  

 

 代理主席，今年有關六四的議案辯論，已踏入第十六個年頭。今年這項

議案辯論特別的地方，是一直提出這項議案的司徒華先生已經退休，由何俊

仁議員接棒，新舊交替，更顯示了我們要求正確認識歷史的重要性。過去 15

年的辯論，讓我們清楚看到有人試圖用種種言辭，為政權洗擦不光采的歷

史。如果我們不再提出，任由官方或親官方人士剔除讓下一代認識六四的歷

史或記憶，則我覺得這對六四的死難者而言，實在是一種遺憾。我們擔心六

四死難者的家屬，會一如盡力控訴南京大屠殺的李秀英女士一樣，到了最後

只能鬱鬱而終，得不到一聲道歉。  

 

 代理主席，德國政府在柏林市中心建造了一座佔地 1.9 萬平方米的紀念

碑，紀念在歐洲的猶太受害者。為何德國要建造這座紀念碑呢？德國聯邦議

院議長說這是為了表明統一後的德國承認它的歷史責任，一方面是對當年的

戰爭受害者作明確的認罪表示，另一方面則是要就今天的德國與納粹歷史徹

底決裂作莊嚴的體現。中國領導人提出要執政為民、要懂得用權，但一個不

可或缺的條件，便是必須擁有對歷史承認過錯的胸襟，這樣才能消除國內人

民對政府的芥蒂，才能重建人民對政府的信心，共同為國家努力。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16 年前，一位近代中國史中舉足輕重、令人肅然起

敬的最高領導人，不惜押上權位和自由，力圖喊停政府與人民之間的衝突。

可惜，趙紫陽先生這位非凡老人所表現出的道德勇氣，並未能感動其他手握

軍權的領導，以致事態的發展變得一發不可收拾：軍隊開入首都，官民間的

矛盾加劇，直至運動最終以流血收場，以悲劇終局。  

 

 十六年前，趙紫陽先生作為中共總書記兼軍委副主席，大可參與策劃戒

嚴，先平定社會局勢，再在未來的日子裏，試圖把自己心中的政治、經濟改

革大計重新落實。這正是今天中國領導人希望大家採納並認同的態度。他們

要大家相信，如果中國政府沒有及時果斷地鎮壓民主運動，便無法穩住中國

社會，也無法提供穩定的基礎，讓改革開放的機器全速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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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趙先生不為權位所動，不願苟且偷安，更為一個向人民動武的政

權，何以重建改革所需的政治威信而憂心。他拒絕用槍炮坦克遏制追求民主

的熱情，反而認定平息局勢的最好方法，是與人民誠心對話，用趙先生自己

的話來說：“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趙先生也要求

徹底杜絕腐敗濫權。趙紫陽先生在最危急的關頭，走進人民當中，向學生動

之以情：他不惜身陷軟禁，也要緊握心靈的自由，拒絕接受所謂“政治風波”

的定論。  

 

 十六年前，趙先生夜勸學生的一幕，賺人熱淚；16 年來，趙先生因堅持

信念而失去自由，教人扼腕；現在，回顧他的一生，令人肅然起敬。要是天

堂之說屬真，相信現在他正與 16 年前他所奮力保護、在六四晚上命喪北京

城的市民學生一起，相聚於天堂之中。一生既盡，他已經通過了從政者的終

極測試；在權位名利與愛惜人民之間，他選擇了人民。我切望世上有更多執

政者以趙先生為榜樣，摒棄武力強權，並代之以仁愛公義。  
 
 六四事件導致趙先生倡導的國家決策民主化和新聞媒體獨立化的進程

停滯不前。16 年來，中國社會欠缺了這兩個疏導社會矛盾的排氣閥，以致農

村、國企工人、土地收購等各種社會衝突一直積壓難解，恐怕會累積至超出

社會承受的極限，會引爆出讓社會更為不穩的局面。希望否定這場運動者，

在苦尋論點自圓其說之際，認真思考一下以下的命題：假設對話與改革成為

了 1989 年民運的最終結局，中國發展的勢頭會否一定比今天差呢？誰敢說

改革後的政制必定不會讓中國以後的發展比過去 16 年更健康，更能照顧廣

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香港社會對於六四事件的追念始終不輟，尤其曾以百萬民眾的聲勢支援

八九民運，讓中央對香港的民主化和自由風氣心存戒懼。《基本法》設下了

蝸牛爬行般緩慢、而且關卡重重的政改步伐，以至《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責

成本港從嚴訂立國家安全法，也帶有 16 年前歷史事件的陰影。連帶本地的

政治生態亦大體形成了不接受官方六四定論者，或含糊處理六四定性者這兩

大對立的陣營，主導了香港政治、經濟以至民生的討論。  

 

 代理主席，我們必須正視歷史，解決問題。六四事件是中國歷史上一個

尚未癒合的傷口。誠懇處理死者家屬的苦況，以致民主運動背後的訴求，將

有助於內地和香港社會的永續發展。和平是二十一世紀的基調，60 年來廝殺

個你死我亡的以巴地區尚且可向對方拋出橄欖枝，為何中國人不能憑藉智慧

和勇氣，撫平民族的傷口，重建政府與人民之間的互信？惟有如此，中國人

才能放下包袱，為國家的健康富強共同努力。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並表達我對於中華民族能在不久的

將來實現民主與和解的祝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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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培忠議員：代理主席，本會在 1998 年辯論這個議題時，我投下了反對的

一票；1999 年，我在赤柱坐牢時，聽到司徒華議員問：投這一票的人現時在

哪裏？今時今日，我告訴司徒華議員：我回來了。  

 

 

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雖然“華叔”今天不在會議廳內，但我相信“華叔”

聽完詹議員剛才所說，他心裏也希望詹議員能支持這項議案的。  

 

 代理主席，“不敢回憶，未敢忘記！”我們每年提出此議案，不是要甚

麼人感到難堪，而是希望尊重歷史。近日，我們強烈要求日本政府正視、反

思歷史之聲不絕於耳。我們常說要尊重歷史，因為只有尊重歷史的民族才有

光明的前途，才會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日本政府不尊重歷史、篡改教科書、

扭曲發動戰爭侵略鄰國的史實，實在令人覺得可耻。可是，我們的中央政權

是否也應好好正視歷史，早日為六四事件平反呢？  

 

 毋忘六四、平反六四，要尊重這一段歷史，為六四事件中無辜死去和受

傷的人、無辜白白坐牢、被迫逃亡海外有家歸不得的人、為他們的家人、為

天安門孩子們的母親、為每一個受創傷的心靈，討一個公道，爭一分尊嚴。 

 

 不單止如此，更重要的就是要為我們中華民族的下一代，留一個“立此

存照”，讓他們知道，五千年文化的中華大地、13 億人口的農業大國，要走

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現代化、民主化的道路，走起來是何其的艱難！在上世紀

八十年代末，也就是五四運動 70 個年頭之後，百年動盪的中華大地，難得

步上現代化的路，但封建和尊制的幽靈仍是要猛力反撲，要把剛長出的民主

幼苗硬是壓下去。剛起步的體制改革被罷，民間監督力量消失，結果，貪污

腐敗再起，清廉之士無法生存，貧富懸殊問題越來越嚴重。  

 

 我們要提醒我們的下一代，牢記歷史悲憤形成的教訓，不可遺忘過去所

犯的錯誤，不重蹈覆轍，這樣，我們的國家才會進步。特別是當我們說步入

新世紀，我們的國家要與國際社會接軌，要按國際社會的現代規範行事的時

候，我們更要記取六四事件，當年這個錯誤，讓我們國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

走了十多年的回頭路。  

 

 我真的盼望，我們國家新的領導人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因為我們再也

沒有多少本錢再犯錯，再走回頭路了。  

 

 代理主席，近日，連戰和宋楚瑜跟北京的領導人面晤對話，國共數十年

的恩怨情仇終於也可以和解，雖然我們民主派也有人“上京”，溝通和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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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似乎已經開始，這當然令人感到欣慰。不過，溝通應該是建立於互信和

互相尊重的基礎之上，如果中央認為六四事件會影響溝通，在這種附帶條件

下的溝通是虛浮，而且不實在的。  

 

 我們一直不能接受一種說法，那便是堅持對六四事件的看法就是不愛

國，會影響溝通。難道一個政府在任何時間都不會犯錯的嗎？請看看 10 年

文革，今天平反了，當年不也是錯得很厲害嗎？我們民主派堅持指出政府過

去所犯的錯誤，不是要讓現今的領導人難堪，而是希望國家、民族，在現代

化的進程中有進步。這不是愛國又是甚麼呢？相反，盲從附和，有錯不敢說，

這可不是愛國，而是誤國、甚至是禍國！  

 

 今天，中央政府要國共和解，希望台灣重返祖國的懷抱，說只要承認一

個中國便甚麼都可以談，但我們香港這些民主派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中國人

身份，我們這些真心希望自己國家從過去的錯誤、過去的情意結中走出來的

中華兒女，竟然被自己的國家拒諸門外，拒發回鄉證，甚至被罵別有用心，

這實在令人遺憾！看在台灣同胞眼裏，他們會怎麼想？  

 

 代理主席，希望中央政府能認真反省歷史，平反六四，拋開這個情意結，

讓和解與溝通可以真正展開，也讓中國在新世紀走出新局面。  

 

 最後，我亦深信，歷史將會是一面鏡子，那些失憶、沉默和“轉軚”的

人，必將原形畢露，雖然已經過了 16 年，但我相信，總有一天，歷史會還

各人一個公道。民主的果實在我們堅持的信念下，總有豐收的一天。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何俊仁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內容是：“本會呼籲：

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運，悼念趙紫陽先生。”  

 

 議案清楚簡潔，字字珠璣。16 年了，毋忘六四，平反八九，我們一年復

一年，也在等待黎明的曙光出現。當年的北京學生，拋頭臚，灑熱血，一股

愛國救國的心，掀起了波瀾壯闊的天安門學生運動，但最後卻被坦克槍聲擊

碎民族的希望，歲月無情，大地黑暗，很多無辜的青年學生和平民百姓，手

無寸鐵，和平示威，最後卻遭到殺害。  

 

 當我讀到蔣彥永醫生的證詞時，連當外科醫生、習慣施手術的我，也接

受不了要搶救一個緊接一個死傷者的血腥和無助，以及傷者家人不斷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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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救助他們垂死的小孩的呼號。每年在母親節前夕，都會收到網上廣傳的

電郵，我們能感受到天安門事件中的母親永世不會忘記這痛苦，亦提醒了我

們六四的悲劇。  

 

 自由和民主在中國，伴着死者的亡靈，徘徊在天安門和長安大街的上

空，找不到入土、安息、亦找不到播種和生根的土壤。1 月 17 日，支持學生

的趙紫陽病逝，我們在香港想在立法會議事廳內悼念默哀，也不能如願以

償，遭到主席否決。在北京，軍警嚴格限制民間追悼，阻撓人民到達趙紫陽

的靈堂進行悼念。為何連一些正常的感情表達，向一位對中國開放改革有貢

獻、提倡民主、緊守良知，而決定最終跟市民和學生站在一起的前領導人趙

紫陽先生作公開致哀，也不能接受呢？在香港，這樣做被某些人指摘為激

進，在北京，更隨時可能會被視為是反革命的行為。  

 

 我最大的感觸是，趙紫陽先生是一位值得敬重、至死不渝、緊守信念的

領袖，他後來選擇到廣場探望學生，最終被迫退出政治舞台。他不參與暴力

鎮壓，卻換來 16 年的軟禁。直至他逝世的那天，中國的自由和民主仍然未

看到光明。他的女兒說了一句令我們相當感歎的話，在他逝世的那天，他的

女兒說她父親趙紫陽先生終於獲得自由了。雖然這種自由不屬於地上，又不

屬人間，但這種自由卻真真正正令趙紫陽先生隨着死亡，離開富強胡同的書

房的封鎖，將他心靈意志的牢籠放開，但不知道要到何時，這種精神才能復

活過來。  

 

 作為中國人，我們何時才能夠不亢不卑、正直地做人呢？我們在立法會

議事廳內，每人也冠上議員的身份，可能還多加了“尊貴”二字，但我們要

時常緊記，要做便做一個有良心的人。是其是，非其非，每年六四，維園內

也舉辦燭光集會，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會懷着沉痛和哀悼的心情追思民運，

見證八九。我相信人心不會死，人民不會忘記，歷史也不會就此消失。  

 

 我謹此陳辭，支持何俊仁議員的議案：“毋忘六四事件，平反八九民運，

悼念趙紫陽先生。”多謝代理主席。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詹培忠議員剛離開了會議廳，他剛才說想告訴“華

叔”他已回來了。如果“華叔”在這裏，我相信也會歡迎他返回這個議事

堂。可是，雖然他已從赤柱回來，但可能仍會繼續反對“華叔”這項議案。

如果他不是在赤柱坐牢，而是在秦城監獄，他的政治傾向便可能大不相同。

不過，他可能沒有資格到秦城監獄坐牢，他未必有機會接受這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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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較特別的地方，是這項議案過去多年來都是由

“華叔”提出的，現在由何俊仁議員接棒，代替“華叔”，這是具有象徵性

意義的，不管議事堂內的人物有何轉變，為六四冤案、六四屠城尋找真相和

翻案而薪火相傳，達致沉冤得雪的這個目標，相信必然會在這個議事堂延續

下去。今天，何俊仁議員為“華叔”接棒，日後將會有千千萬萬的人為何

俊仁議員接棒，直至六四得以平反為止。  

 

 轉眼 16 年了，關於六四的史實和情況的記憶已逐漸模糊。然而，記憶

雖然逐漸模糊，但感情和感覺仍然很清晰。我清楚知道當年在屠城中死去的

同胞所面對的冤獄是必須得到平反的，這是基本人性呼喚的必然結果。六四

的傷口，為千千萬萬甚至過億的同胞帶來沉痛的回憶。中國人很強調歷史，

因為對歷史有感覺、有回憶，才會有民族的根和民族的感情。當有一些人忘

記歷史、失去回憶的時候，他們作為民族一分子的感情和根基，必然會逐步

鬆脫，甚至可能會逐步失去民族觀感，其實，這是很危險的。今天，你可以

忘記六四；明天，可以忘記你的祖宗；後天，可以忘記你的血緣、根源。再

進一步，便連很多人情、做人應有的道理，也可以忘記了。  

 

 關於六四的問題，遲早一定會沉冤得雪，一定會得到平反的。我希望，

我亦有信心，隨着胡溫上台，六四有很大機會在胡溫的管治年代得到平反。

我們看到在胡溫上台後不久，董建華便要下台，這是突然而來的，可充分看

到管治手段有創新的一面。至於台灣問題，很多同事也提過，國共鬥爭數十

年，最終在胡溫管治之下，連宋也先後進行訪問了。  

 

 其實，為六四重新定性，可以說是尊重歷史和尊重人民的決定。如果六

四在胡溫的管治之下可以重新定性，這是胡溫新政下的一個重大里程碑，不

單止表示新政府關注民生、發展經濟，更表達了他們尊重歷史、尊重人民的

胸襟。為六四重新定性，不單止是向 13 億中國人民表達現時新政府對管治

中國有信心，亦是對所有海外華人表示新領導人有創立新政的風範，建立新

的管治年代。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分子，這是尊重歷史的表現。  

 

 所以，這議題在今年可能會繼續討論，明年亦可能會繼續討論，但我希

望在不久將來，隨着六四得以平反，這議事堂內便無須再要求討論平反六四

這項議題了。今天，我仍然支持何俊仁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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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我感謝何俊仁議員為司徒華接力，使我們可以辯論

毋忘六四，並記着八九民運。今年還加上悼念趙紫陽，更有特別意義。  

 

 代理主席，很多人問我們這些人為甚麼不愛國，其實，雖然很多人分享

中國的經濟繁榮，但我們分享和承擔的卻是中華民族的苦難。這是一個歷史

的辯論，但也是一個非常愛國的辯論，因為我們並非只看享受的一面，也要

說責任的一面。  

 

 紀念六四，其實是紀念中國人追求民主，而追求民主是中國人的一脈承

傳。香港今天的民主運動，承接八九的民主運動，八九的民主運動承接五四

的精神，五四的精神其實也是承繼中國歷史上長遠而來的精神，即中國人民

追求一個更公平、更善待人民的社會的精神。所以，我今天特別肯定這項辯

論，因為中國人是尊重歷史的，而我們也尊重我們的歷史責任。  

 

 有人把六四稱為歷史的包袱，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包袱，我覺得這是我們

每個中國人的責任，我們非常樂意承擔這責任，雖然有時候，我們須為這責

任付出很多不合理的代價。  

 

 代理主席，今天的議題增加了悼念趙紫陽先生，在悼念趙紫陽先生的人

當中，有一位名叫倪育賢的人，他是中國自由民主黨的主席，我並不認識他，

但他這樣說過有關趙紫陽先生，他說：一位黨總書記，單單因為不同意殺人，

便要付出失去 15 年自由的代價。趙紫陽事件的意義是甚麼呢？老實說，在

八九民運之前，我們會否特別尊敬趙紫陽總書記呢？很可能是不會的，無論

他走的是開放路線或保守路線，也可能是為了鞏固自己將來的權力、地位。

但是，在八九民運，卻出現了一件很特別的事情，便是因為趙紫陽不同意鎮

壓學生，而要付出被幽禁十五六年的代價。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主席，在一個人的從政生涯中，很多時候要作出很多務實的決定，但終

於會走到一個關口，要作出良心及所謂務實、明智的決定。正因為這種選擇，

趙紫陽選擇了良心的道路，令我們永遠紀念他。但是，這其實是怎樣一件大

事呢？最大事的地方，便是趙紫陽流露了他人性的一面，而並非只看重權

力。所以，他的事件令我們記着，只有好人是不足夠的，我們一定要有好的

制度，那便是民主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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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制度一定要建基於法治，因為法治的精神便是保障基本人權。在權

力架構上爭取到很高位置的一個人，在民主的制度下可以落選。一朝不受人

民擁戴，他便會落選，但他卻不會因此而失去自由。不講法治的大多數人政

治，其實會淪為暴民的政治。  

 

 一直以來，六四的意義是我們為顧全民主理想和國家而不惜犧牲自己的

烈士精神致敬，並且強調我們有共同的民主理想。但是，趙紫陽的死，加深

了我們的悼念和致敬，並加多了一個層次，便是我們一定要提醒自己尊重人

權。對於香港，六四的特殊意義在於這是中國唯一可以年年公開以燭光悼念

六四的地方。今天，香港也是中國唯一可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受人愛戴的前

任總書記趙紫陽公開致祭的地方。我們必須堅持下去，一直到中國有真正

的民主。  

 

 因此，我今天衷心支持這項議案。謝謝主席。  

 

 

單仲偕議員：主席女士，今天，又是辯論六四事件的日子。過去，這議案每

年都是由司徒華議員提出的。今屆，“華叔”退休了，由何俊仁議員薪火相

傳，接替這項任務。  

 

 十六年絕對不是短時間，但當年的記憶，我全都烙在心底，洗不掉。我

常常瀏覽一個網頁，我至今仍有翻查。當我鍵入“六四事件”或“八九民

運”，便可看到各類的資料，亦可看到持不同評價或立場的言論，應有盡有。 

 

 記得兩年前，立法會同樣辯論的時候，我計算過，在網上搜尋器

<http://www.google.com>鍵入與六四相關的字眼，得到近 6 萬個搜尋結果。 

 

 今天，我再翻查一次。用“六四事件”搜尋，大約由兩年前 59  800 項上
升至 362  000 項；用“八九民運”，由 13  800 項上升至 50  100 項；用“毋忘
六四”，由 39  000 項上升至 192  000 項；用“平反民運”，由 6  530 項上升
至 43  000 項。這些數字已清楚地告訴我們，人們是不會忘記六四事件的。  

 

 儘管互聯網是個虛擬世界，但搜集資料和製作網頁的精力，利用資訊科

技發放八九民運的資訊、發動紀念這場愛國民主運動的心，通通是真實的。 

 

 甚至，不少內地人士因為在網上發放六四事件的真相和紀錄，竟被控顛

覆國家罪，拘押、判刑、甚至不知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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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網絡世界或多或少，也能彌補人們在現實世界不能達到理想的這個缺

陷。我們不能到天安門獻花給當年的死難者，但可以到“天安門母親”的網

頁<http://www.fillthesquare.org>，獻上一束“六四玫瑰”，並把這個信息

用電子郵件傳開去。  

 
 為堅持民主而遭軟禁的趙紫陽先生，他去世之時我們沒有機會到他的靈

堂盡一點敬意，甚至也不能在此為他默哀。那麼，也可到他的網上靈堂

<http://www.89-64.org/ZZY/signature.asp>，留下名字和祝願。  

 

 希望這場所謂“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可以獲得平反、可以正

名嗎？我們可到“為六四正名”的簽名網站<http://www.89-64.org>，給可

敬和正義的蔣彥永醫生，簽下名字。  

 
 希望讓年幼的孩子、學生，瞭解清楚當年的經過，使他們不再被寥寥數

十 字 的 歷 史 課 文 愚 弄 他 們 嗎 ？ 這 裏 有 一 個 叫 做 六 四 檔 案 的 網 站

<http://www.64memo.com>。一個由當年的學運領袖封從德編輯的網絡，

我看到這個網站自從 2001 年 4 月開始至今，已有七百多萬人曾瀏覽過，七

百多萬的瀏覽次數。這是一個由中國人權提供支援，一個資料很齊備的網站。 

 

 在那裏，你可以與孩子一起看當年的大事、人物記事、原始資料文件、

現場錄音、影片錄像和民運歌曲，細訴當年血洗京城的史實，探討有重大爭

議的問題。  

 

 這個猶如六四博物館的網站，資料還不斷更新，有訪問剛獲釋的參與

者、有當年是清華學子的回憶錄，其中收集和記載了最真實的回憶。  

 

 當然，還有一些網上論壇，提供自由的園地，給人繼續辯論民主的真理。

看他們的討論，可以發覺參與論壇的，有兩岸和身處海外的同胞。他們既討

論六四，也關心國家的民主進程、人權狀況，亦關心兩岸統一，對國家的承

諾和盼望。  

 

 可惜，在這網絡活動中，香港的市民、年青人的參與始終不多。即使這

些史實透過互聯網保存起來，公開讓所有人閱覽，卻很少人會主動發掘和接

觸。  

 

 互聯網是年青人的世界，我們是否應該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培育他們求

真的精神，好好利用網上日誌、新聞組等這放的園地，不要只當作是一個消

遣工具，而是來關心國家大事，來討論社會事務的一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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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點令我覺得很可惜的，就是這些紀念六四、爭取民主的網站，大

部分都不是在內地登記註冊的。例如天安門母親運動的網頁在美國註冊，剛

提到的六四檔案、為六四正名，以及紫陽靈堂的網頁，則是在法國註冊。  

 

 這不是反映我們中國人的悲哀嗎？六四事件的紀念活動的真相不容於

中國國土之內，也不容於受內地管轄的網絡世界。究竟這情況何時才能改

變？  

 

 幸好，我們香港，在中國國土內，這是唯一可公開紀念六四的地方；在

香港立法機關內，亦是可辯論六四、公開要求平反六四的地方。  

 

 今年，有些熱心的香港網友獻出自己的時間和精力，製作了一套名為

“心繫國家，毋忘六四”的 MTV，在網上發放，希望吸引更多青年人看看。 

 

 今天，我們希望一些議員同事能與我們一起毋忘六四，爭取平反八九民

運，讓我們以一點兒的力量，為中國的民主盡一點努力。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們在這裏談論平反六四，之後是不會有事的，不會在

出門後便消失了。可是，大家是否知道在國內這樣做會有甚麼後果呢？有一

位叫黃琦的先生，在四川建立了一個網站，由於幫助了數以百計的人團聚，

所以獲得公安部頒獎，也刊登了公安報，得到了獎勵。可是，他只是在六四

10 周年在網站上發放了一些六四的信息，他結果怎樣呢？結果是顛覆罪成，

判處監禁 10 年。  

 

 又有一位叫李海的朋友，他是北大學生，當年曾參加愛國民主運動被

捕，他獲釋後，只是在北京搜集所有因六四事件被打傷、殘害、打死和被判

監的人編成名單，便算是泄露了國家機密，判處監禁 9 年。  

 

 我知道很多因六四事件被收監的政治犯也陸續獲釋。至今已 16 年了，

人生有多少個 16 年呢？今天，我們在這裏繼承了“華叔”的議題辯論，並

不是無的放矢。  

 

 大家都知道蔣彥永先生被稱為 SARS 英雄，沒有他，人類在 SARS 蹂躪

之下，可能會有更多死亡。他揭露了北京政府隱瞞疫情，獲得全世界稱頌。

可是，蔣彥永先生只是寫了一封信，回憶六四當晚他如何搶救被軍隊屠殺的

大學生，便因此而人間蒸發了一段時間，以後他是否會再次人間蒸發，也屬

未知之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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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位丁子霖女士，她的兒子是一個高中生，在六四當晚被軍隊殺死

了。丁子霖女士是人民大學的副教授，人民大學是甚麼呢？人民大學是共產

黨訓練幹部的大學。丁子霖女士蒙受失去愛子的切膚之痛，卻沒有停頓在個

人的傷痛之中，她連同其他六四死難者的家屬，成立了“天安門母親”的運

動，於是便開始了她的噩運，每逢到了與死人有關的節日，她便會受公安跟

蹤、騷擾、禁錮，甚至共產黨的同路人，是革命之前的同路人史洛（Edgar 

SNOW）的太太找丁子霖女士，想看看六四死難者的墳頭，連史洛夫人也差

點被公安拘禁。這是一個甚麼的社會呢？  

 

 現在，我們有很多同事離開了這個會議廳，他們不想提起這事件，可能

他們覺得“長毛”等又在添煩添亂了。讓我告訴他們，共產黨有一位烈士，

叫葉挺將軍，他被國民黨監禁時寫了一首詩，最後一句是：“我不要狗洞的

自由，我不希望從狗洞爬出去”。如果忘記歷史、忘記死去的人、忘記因這

件案受害而仍然在生的人，卻又想和解、想要自由，這是狗類的自由，我

也不要了。  

 

 魯迅先生曾寫詩悼念共產黨 5 位烈士，其中兩句話我相信“華叔”是很

喜歡引用，或許他也知道我說的是哪兩句話，因為他今天會看本會議過程的

直播，便是“忍看朋輩成新鬼”，以及“城頭變幻大王旗”。我們看六四的

死難者時，雖然我們是不認識的，但我們可看到他們變成鬼，變為鬼魂，變

為“鬼雄”，我們自然很悲傷。所謂“城頭變幻大王旗”就是，多少人為了

一己私利，會出賣自己的靈魂，“城頭變幻大王旗”便是這個意思了。魯迅

先生是沉痛地寫下這首詩的。  

 

 我在這裏呼籲所有教師、所有家長，在今年六四晚上，到維園參加燭光

悼念集會，教育下一代。我呼籲所有香港同胞勸諭他們的同事、同學、親朋

戚友參加 5 月 29 日的大遊行、六四的燭光晚會，以祭六四的亡靈，以體現

香港人的良知和尊嚴。是其是，非其非。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何俊仁議員所提出有關平反六四、悼念紫

陽的議案。這項議案每年也是由司徒華先生提出，但他現在已退休，所以改

由民主黨的何俊仁議員接續。我們希望在這個立法會的會議廳，我們民主派

的議員每一年也能夠進行這項議案辯論。  

 

 趙紫陽終年 85 歲。在他過身後，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悼念他時這樣說，

我引述：“趙紫陽先生是二十世紀的一位偉人，他是懷着對民眾深深眷戀離

開這個世界的；他是懷着對未竟事業的無盡遺憾和深深無奈離開了這個世界

的；他是帶着沉重的精神鐐銬離開這個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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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試看看四川在七十年代所實行的“包產到戶制”：糧食大量增加，

農民的生活得到顯著改善。當時，農民讚頌趙紫陽，他們有一個順口溜，便

是  “要吃糧，找紫陽”，這是文革之後的事。在八十年代初期，他亦協助

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被譽為一位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在八十

年代中期，他亦指示他的幕僚研究政治改革的理論，被視為民主改革的代表

人物。當然，香港市民最記得的，便是在 1989 年 5 月 19 日，他親身到天安

門廣場慰問已絕食 7 天的學生。他說過一句說話，我們至今仍未忘記，那便

是：“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  

 

 香港人所熟悉的查良鏞先生，在悼念趙紫陽的一生時亦說過這句話，我

引述：“趙紫陽一生愛國愛民，對國家有貢獻，公道自在人心。他對香港回

歸貢獻很大，鄧小平是最高的決策者”  ―  即指回歸方面  ─  “趙紫陽

則負責實際執行工作，香港人應該記得他的功勞。”我想他這一生是為我們

中國人，特別是為從政者樹立了一個很好的榜樣。在一個重要的關頭，我們

經常說時窮節乃見，到了人生最大的考驗，他不能夠退卻。堅持基本的原則，

這是值得我們從政者深深學習的。  

 

 丁子霖曾說“沉重的精神鐐銬”，這像是一個手扣般，但這個手扣是精

神上的一個負擔。很多人也叫我們向前看，叫民主派不要那麼“硬頸”、那

麼執着，因為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人民現時的生活水平較以前高了很多，而

中國亦是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蓬勃的地方，全世界也是向中國市場開放，所以

我們也應該向前看。可是，我們始終覺得，這個鐐銬一天不解開，我們也不

應該忘記六四屠城的事件。我們覺得如果不能夠從歷史汲取教訓，不能正視

歷史、面對歷史，便很像日本的軍國主義般，至今仍有復興的趨勢。所以，

我們一方面指摘日本人篡改歷史，另一方面也要中國政府面對這段六四的歷

史，早日平反六四，善待那些受害者，慰問他們，向他們作出道歉賠償。至

於那些在 16 年來也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的人，應讓他們早日回國，恢復

他們的社會角色。  

 

 要平反六四，我覺得是解鐐還須繫鐐人，希望中國的領導人能夠在一個

新政的情況下，早日把這件工作做好。在胡溫的新政之下，他們很強調以科

學發展觀治理國家，以人為本，以法治國，希望他們能夠落實他們的話，早

日面對歷史，解開這個精神鐐銬，對撫平中國人在六四事件上的遺憾起一個

作用，亦令中國能夠從六四事件汲取教訓，知道永遠不能用暴力殘殺自己的

人民，令國家能夠走向開放、民主、重視人權之路。這是每一個有志的人，

所應該為國家盡的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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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胡溫的新政之下，撥亂反正、正視這段歷史，是一件必須做的事。我

們希望他們不要像一些香港中方人士所說般，只叫人們向前看。要知道，向

前看並不等於忘記歷史，不等於不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民主黨一直也希望能夠與中央建立正常的工作關係，但這不會是建立在

民主黨放棄平反六四的立場上。我們會堅守這個原則，在未平反六四之前，

我們要求平反六四的立場是永遠不會改變的。在這一點之上，民主黨如果能

夠跟中央建立工作關係，我相信亦是香港市民樂於看見的。在胡溫的新政

下，國共現在也能夠溝通了，以我們民主黨如此微弱的力量，我相信在市民

心目中，也會希望民主黨和中央可有一個溝通的機會。然而，我再強調，溝

通是不會建立在改變我們對六四事件的立場之上的。  

 

 多謝主席女士。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六四事件發生至今已經 16 年，往年由司徒華議員

提出相關議案，今年則改由何俊仁議員提出。不過，無論由哪一位議員提出，

自由黨的立場仍然一如往年，沒有改變。  

 

 相信很多中國人均會認同，六四是一場悲劇，也相信每一位深愛國家的

中國人，均會盡一切努力，避免類似的事件重演。至於事件本身的來龍去脈，

到最終演變成為流血事件，自由黨深信，歷史自有公論。  

 

 自六四事件之後，國家抓緊機遇向前發展，加速改革開放步伐，取得舉

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經濟方面，持續保持高速增長，自 1993 年以來，經

濟年增長平均高達 9.2%，人民生活得到大幅提升，國家已經全面進入建設小

康社會的階段。  

 

 即使是過去在經濟增長中得益較少的農民，生活也得到明顯改善。總理

溫家寶今年更宣布，全面寬免農民各項徵稅，令人民生活質素得到進一步提高。 

 

 自“胡溫體制”確立以來，處處顯露施政新風， SARS 期間果斷撤換兩

名高級官員，嚴懲貪官污吏，訪貧問苦，重視弱勢社羣的生活狀況，均令人

留下深刻印象。  

 

 胡錦濤主席提倡的“新三民主義”，即“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

為民所謀”，以及“以人為本”和“執政為民”的施政方針，言簡意賅地表

達了在胡溫體制下的新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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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強政府管治方面，政府的問責程度亦得到日益提高。總理溫家寶在

本年 3 月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首次提出“服務型政府”的要求，明確提

出“進一步擴大公民、社會和新聞輿論對政府及其他部門的監督”的要求，

大力推行“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須賠償、違法要追究”的問責制

度，強化政府依法行政的觀念，在在顯示中央政府有誠意全面提高施政水平

與問責性。  

 

 最近，胡錦濤總書記在北京接見到訪的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

楚瑜，更大大緩和了兩岸關係，亦贏得國際社會一致好評。  

 

 自由黨認為，國家推行任何改革，均必須先有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環境為

基礎，才能創造出更民主與繁榮的社會，更能貫徹“和平發展”的方針，令

國家更富強、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  

 

 主席女士，今年的原議案加插了悼念趙紫陽先生的字眼。自由黨認為，

趙紫陽先生當年積極參與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的談判，廣為香港市民熟悉。

趙先生的開明作風，亦在香港市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我們對他的離去，感

到惋惜和難過。  

 

 對於趙紫陽先生的一生功過，相信歷史自有公論。但是，香港是一個自

由社會，市民自己認為有需要，自然會以各種方式悼念趙先生，並沒有需要

由立法會作出呼籲。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主席，4 年又 4 年，4 年又 4 年，今年是紀念六四事件 16 周年。

16 年過去，我們未有忘記，亦未敢忘記。那天晚上，震耳欲聾的槍聲、疾馳

中坦克車的震盪，以及負傷中市民的聲嘶力竭，至今如雷貫耳，歷歷在目。 

 

 今年初，被軟禁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先生黯然離世的時候，又再一次

牽動香港人的心靈。在電視小小的方格上，我們再一次看見震撼的畫面：他

帶着疲倦的臉容和沙啞的聲線，在廣場上苦苦勸導學生說：“同學們，我們

來得太晚了，對不起”。今年 1 月 21 日晚上，香港有 15  000 人在維多利亞
公園，彼此縱有千言萬語、千頭萬緒，也無不默然不語，哀悼他的離開。  

 

 今天，事過境遷，生命有如滄海一粟，物在而人亡。八九民運擔當着重

要的歷史角色  ─  中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訴求，北京的血腥鎮壓對世界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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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無比震撼，換來了柏林圍牆倒下，東歐變天，蘇共政權土崩瓦解。世界

各國肯定了它對歷史的貢獻，但我們的心卻感到悲傷，因為中國政府繼續否

定六四，把它定性為動亂。  

 

 今天，中國在世界舞台的發展如日方中，經濟急速起飛。高樓大廈到處

聳立，街道上人潮熙來攘往，商場琳瑯滿目，沿海地區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

提高，即將舉行的上海世界博覽會和北京 2008 年奧運，更盡顯國威蒸蒸日

上。也許，我們均會為這些變化感到無限自豪。  

 

 有人說，正正因為有此盛勢，便引證了當年北京政府鎮壓的做法是正確

的，換句話說，沒有鎮壓，便沒有今天的進步，所以鎮壓是必須的；又有人

說，六四已有官方評價，何必追究當年，倒不如放下這個歷史包袱，擁抱眼

前國內這個新時代。  

 

 這究竟是甚麼邏輯？首先，我們要問中國在強盛壯大背後，孰虛孰實？

物質文明是否等同精神文明？在一個強權遏抑、對黨的忠誠凌駕一切、對粗

暴鎮壓視為當然的國度裏，人民的生活、人民的自由是否得到充分的保障？

我們會否被眼前的繁榮華燈遮蔽，看不見背後社會道德價值的虛浮、拜金主

義的擡頭？  

 

 我們只要稍為看看西方歷史，十七、十八世紀期間的啟蒙運動，把歐洲

人從神權、從帝制中解放出來。理性主義的擡頭，人文精神的建立，為後來

西方的人權觀念、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法治社會，以及繁盛安穩的社會，

提供穩固的基礎。相反，中國在“鎮壓視為當然”、“穩定壓倒一切”的邏

輯下，人民的政治思想依然被牢牢鉗制，自由思想被遏抑，人文精神無法茁

壯成長，雖然表面的繁榮得到肯定，但這情況是否真的健康？在國家沒有保

障人權，沒有保護思想自由的時候，而人民亦缺乏這種理念的情況下，這表

面的繁華究竟能夠維持多久？  

 

 一個穩定而健康的社會，必須雙軌發展，我們既須發展經濟，同時亦須

發展法治、發展民主自由、發展公平正義、表現對弱勢社羣的照顧、對異見

人士的寬容、對人道主義的堅持、對生態環境的保護，這才是真正長治久安

的方向，才是中國人一直追求的“富強”。六四平反，正正是一個轉捩點。

要有六四平反，中國才能真真正正經歷一個屬於我們的啟蒙時代，建立我們

的民族尊嚴，肯定“人文”的價值。  

 

 主席，提到放下歷史包袱這個邏輯，我記得在今年 5 月 4 日的會議上各

同事一致投票，反對日本篡改歷史教科書。我們要求日本政府要正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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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自己的侵略暴行，並作出真誠的反省和道歉。我想清清楚楚指出，我們

要求別人認清歷史的同時，另一邊廂，卻因政治形勢，對政權盲目效忠，便

選擇放下自己對六四事件的歷史包袱，甚或埋沒了它，改寫了它，這種“雙

重標準”態度，實在匪夷所思！當日投“贊成票”的同事，今天能否本着良

心，貫徹一致，投票支持平反六四，正視我們的歷史，正視中國人的歷史。 

 

 主席，中國人最喜歡引用戰後的德國為例，作為我們反省歷史的態度，

藉此譴責日本篡改歷史的惡行。其實，德國又怎樣評價中國對待歷史的態度

呢？根據德國《明鏡》周刊報道，在上月月底出訪中國的聯邦議院議長蒂爾

澤在中央黨校演講時，一名官員要求他評論戰後德國正面對待歷史的態度，

而日本卻不肯反省歷史。蒂爾澤清楚指出：“一個國家如果想要他國反省其

罪惡過去，最好的方法就是這個國家自己以身作則，深刻反省本身的痛苦過

去，如此才能真正站在道德高地上，令對方感到羞愧，然後懺悔”。  

 

 “毋忘六四，平反八九民運”，我們一天不正視這個歷史傷口，我們也

不能大義凜然地譴責別人篡改歷史、歪曲歷史，我們只會被別人耻笑是雙重

標準，我們只會永遠抬不起頭，只會永遠得不到世人尊重。  

 

 我謹此陳辭。  

 

 

李永達議員：主席，今天，何俊仁議員代表已退休的司徒華議員再次提出六

四事件的議案，我對此表示支持。  

 

 六四事件發生後，已踏進第十六個年頭，今年的紀念活動單張和聯署廣

告標題正是“以史為鑒、平反六四”。有人或會問：六四事件已經是 16 年

前的事，何必執着於過去的歷史呢？不過，我相信“以史為鑒、平反六四、

面向未來”正是最好的回應。我亦同意司徒華先生在以往多次發言時所說，

一個忘記歷史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十六年以來，每年 6 月 4 日前後，國內各主要城市及大學均戒備森嚴，

恐防有暴亂事端發生，稍有些微風吹草動，公安便會立即出動遏止，並阻撓

有關的新聞報道。試問一個活在惶恐的政府又如何能團結人民，建立穩定的

社會呢？  

 

 我們要求中央政府面對自己的歷史，從歷史中學習，以避免將來重犯同

樣的過錯。當我們的中央政府仍不敢正視這段六四歷史，仍漠視我們的同胞

曾在八九民運中慘被打死或被打傷的無辜犧牲，六四事件只會在祖國不斷重

現，祖國就更難面向全世界，建立進步開放，以民為本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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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已離開政壇 16 年的趙紫陽先生逝世，在消息公布後，國際

政壇震動，與趙紫陽先生交情深厚的外國政要，紛紛對趙紫陽先生的去世表

示哀悼。當中，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指在 1989 年，趙紫陽先生是當年最

貼近民眾的中國領導人。不少國內同胞亦表示哀悼，更有前高官聯署要求為

趙紫陽平反，為他舉行公開的哀悼會。  

 

 前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更直言：趙紫陽先生是中國改革開放事業的創

始者之一，他對中國人民的貢獻，中國人民不會忘記，歷史不會忘記！  

 

 1989 年 5 月 19 日晚上，在天安門廣場上，趙紫陽先生前往探望絕食的

學生，他說過，我引述：“我們來晚了，對不起 ......”這一幕一直銘記我

心中。  

 

 趙紫陽先生對中國的改革開放作出歷史性的貢獻，他因六四事件失去了

16 年的自由，我們希望中央政府最終能對趙紫陽先生作出公開及正面的評

價。同時，我們亦希望中央政府能盡快平反六四，停止拘禁異見人士，還天

安門廣場上的死難同胞和他們的父母一個公道。  

 

 我們並希望中央政府能正視在八九民運當年，學生、工人提出“反貪

污、反官倒、要民主”的訴求，逐步建立民主開放的中國，讓國內同胞享有

基本人權和自由。  

 

 多謝主席。  

 

 

張超雄議員：主席女士，親身經歷八九民運的同胞，以及大部分的香港市民，

一直強烈要求平反六四。不過，中共決定對政治事件作出的評價，除了考慮

民眾的意願外，往往更取決於當權者的政治權宜，或取決於他們的威權是否

受到挑戰。一些涉及鎮壓民運的重要人物仍然在生，加上穩定壓倒一切，均

令以胡錦濤、溫家寶為首的第四代領導層無意為六四翻案。  

 

 雖然政治現實如此，但我們絕對不能袖手旁觀，而默默等待一些有利當

權者平反六四的形勢自動出現。我們必須緊記，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

要憑着良知，繼續發出這些本來便是正義的訴求！  

 

 我記得法國年鑒學派的歷史學大師布勞岱爾曾經寫道：“瞭解昨天和瞭

解今天，是同一個過程。”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關心中國命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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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望 16 年前的天安門運動，由於缺乏權力制衡機制，官僚階級成為龐

大的利益集團，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下利用手上權力，搞官倒、搞貪污，觸發

巨大的社會矛盾。人民起來表達不滿，要求民主改革，可惜這次運動以悲劇

告終。  

 

 時至今天，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相比下仍然嚴重落後，社

會矛盾重新累積，民怨沸騰。請看看首都北京，因為拆遷問題上訪中央的人

數不斷上升。原因是各地官僚濫權，盲目圈地，搞一些所謂面子工程，以便

將投資建設化成 GDP，然後上報中央，令 GDP 的上升變成有利自己升官的

功績。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往往跟那些貪婪的發展商勾結，小市民被奪去財

產，喪失家園，個人權利無法得以伸張。  

 

 讓我們把目光從首都轉向中國西南部，該處近年盲目搞水力發電工程。

背後作怪的，當然同樣是那些想用 GDP 換功績的地方官僚，還有一些想賺

大錢的電力集團。不知大家可有到過雲南麗江縣城 60 公里的虎跳峽？虎跳

峽是長江最窄的峽谷，江面最窄處僅有 30 米，相傳老虎能一躍過江，湍急

河水發出隆隆巨響，是世界聞名的自然奇觀。  

 

 可是，虎跳峽轟不息的浪聲即將消失，因為當地政府數年前與電力集

團黑箱作業，擅自在該處建設水壩發電。附近的農田被淹沒，數以千計農民

得不到合理的賠償，被迫離開養育他們及他們祖先的土地。我們看到這樣的

情況，實在很心痛！無數的電力工程胡亂“上馬”，令祖國的莊麗山河，受

到無可挽回的環境破壞。有專家一直質疑中國對將來電力需求的評估是否準

確，但這些電力集團早已經袋袋平安，無須向公民問責，而人民卻嘗盡苦楚。

這些根本不是可持續的發展，而中國正面臨這些嚴重的發展危機。  

 

 當天羣眾反對的龐大官僚集團，在 16 年後的今天，不單止變得更鞏固，

更與其他利益集團勾結。歸根究柢，是中國政治體制中權力制衡的部分過於

軟弱，法制仍未健全，媒體仍受到箝制，難以全面監察政府，致令官僚制訂

政策時，可罔顧社會的長遠利益，只為個人的前程謀算，或是搞一些面子工

程“搏上位”，甚至攪貪污，賺大錢。中國公民社會要求平反六四，除了要

當權者對歷史作出公正的評價，亦要求他們正視當前的社會矛盾。  

 

 香港市民支持平反六四，可惜，少數曾經譴責中共暴行的人，今天已經

轉了口風。他們心裏面明白政府射殺人民是天理不容的，但又害怕得罪權

貴。於是，他們便說：“歷史自有公論”，意圖蒙混過關。這些人其實是想

搭歷史的便車，以為這樣便可以保着既有的政治及經濟的利益，他日時移勢

易六四獲得平反時，可能又會出來事後孔明一番，佔盡一切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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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些埋沒良知、只會依附權貴的人，人民會鄙視你們，歷史必定唾

棄你們！  

 

 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原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卓人議員：主席，首先，很多謝何俊仁議員代替“華叔”提出今天的議案。

我們相信在這個會議廳內，我們會一直堅持提出這項議案，直至六四獲得平

反為止。平反六四的象徵意義，便是中國走向民主，這是全中國 13 億人民

的福祉所在。我們很相信如果世界潮流是朝向民主，中國是最有需要走向民

主的國家。我們很希望中國有一天能真正實現民主，我們會為這個理想堅持

下去，亦希望這一天盡快來臨。  

 

 今年，支聯會 16 周年的紀念活動，主題是“以史為鑒，平反六四”。今

年的潮流正是以史為鑒。大家也知道，在反日浪潮中，胡錦濤主席說要以史

為鑒，面向未來；李肇星外交部長在說到日本侵華的史實時，亦說要以史為

鑒，譴責日本政府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最近，文革博物館落成，這是一

間以史為鑒的民間博物館，內裏有巴金先生的名句：“惟有不忘‘過去’，

才能做‘未來’的主人。”胡錦濤主席最近在出席俄羅斯紀念衞國戰爭勝利

60 周年慶典時也說過：“牢記歷史，不忘過去，是為了珍愛和平，開創未來。”

以史為鑒這一句話，是現時的中國當權者於今年內經常掛在口邊的，但問題

是，為甚麼只選擇性地揀選一段歷史說要以史為鑒呢？歷史是否只有這一段

呢？是否只有侵華的這一段呢？當然，侵華的一段歷史是十分重要，但很多

歷史事件也是很重要的，任何當權者也絕對不應該只選擇性地揀選一段歷

史，說要以該段歷史為鑒。如果這樣，便變為只是要求別人以史為鑒，而不

要求自己以史為鑒，這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所以，支聯會今年提出要以史為鑒，是為了提醒全中國人民及全香港人

民，當我們說要以史為鑒時，六四這一段歷史是我們必須汲取的教訓，而我

們亦要不斷提醒當權者須對其歷史和所做的錯事表示一種態度，表示一個清

清楚楚的方向性轉變。所以，我們會繼續要求平反六四，不可讓這段歷史隨

時間過去而變得模糊。現在有很多人說要向前看  ─  我剛才亦聽到有議員

這樣說，他們一談到六四便說要向前看，好像六四這段歷史是無關重要般。

我覺得尤其對香港那些有獨立思考的人來說，大家是應該好好反省的。為甚

麼我們不迫使當權者面對自己的血腥歷史 ?他們必須負責，而我們也一定要

向他們追究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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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說支聯會中很多常委，或很多香港民主派的人直至現時仍未有回

鄉權。我們聽過劉延東說，不要反對中國政府；又有人說過總之民主派的人

一提出要結束一黨專政，便不能返回國內。我覺得我們要說清楚一點，那便

是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是為了全中國好，為了人民好，我們絕對

不可以有任何妥協及讓步。中共當權者經常呼籲我們做愛國者，但我覺得一

個真正的愛國者，不應是政府說甚麼便做甚麼的。我們不能因為政府說要忘

記六四便把它忘記。一個真正愛國愛民的人，是應該有自己的原則，那便是

要知道甚麼是對國家好，甚麼是對人民好，而民主絕對是對我們國家好的。 

 

 讓我證明結束一黨專政是為共產黨好的。我手邊這本書，記錄了共產黨

在 1949 年以前說過的話，書中這樣說：“有人說，國民黨有功民國，不可

結束黨治，使之削弱。不知國民黨今日的弱點，卻是在獨攬政權之下形成的。

當其他黨派起來競爭時，國民黨只有更加奮勉，添加新血液，振起新精神，

日趨進步。因此，結束黨治，不會使國民黨削弱，只會使它堅強起來。”如

果把這些全改為共產黨，便是完全對的，結束一黨專政是為了共產黨好的。 

 

 此外，毛澤東自己亦很清楚地說過，中國現時缺乏兩件東西，一是獨立，

二是民主。這些是他們自己說的話，但在 1949 年後，他們便甚麼也忘記了，

忘記了這是他們對人民作出的承諾。  

 

 我們很遺憾，中國共產黨直至今天，也沒有回顧自己這一段歷史，回顧

他們曾對人民作出的承諾。不過，我們是不會寄望於當權者的，我們只會寄

望於人民。所以，我們在此作最後呼籲，希望香港人和在 5 月 29 日透過自

由行形式身在香港的中國人，於當天下午 3 時，到維多利亞公園（“維園”）

參與我們舉辦的遊行，以及在 6 月 4 日晚上 8 時，出席我們在維園舉辦的燭

光晚會，讓我們“迫爆”維園。多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對歐盟現在禁售武器給中國這件

事，其實很緊張，並且作出了很大的努力。為何會有禁售武器這行動呢？那

便正正是因為 1989 年六四事件引起的。  

 

我們回看國家領導人處理很多事情，包括對趙紫陽逝世時的喪禮安排、

對香港民主派議員不能返回國內的問題，正正讓人感覺到、並且清晰地告訴

別人，我們的國家領導人對這個問題，可說是連自己也不能把包袱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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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又怎能叫別人放下包袱呢？因此，我想藉此機會跟我們的領導人說一

聲，如果他們想別人放下對國家的這個包袱，便應首先處理這事。其實，他

們有一個很好的做法，便是明知有錯便要承認，如果承認了，我很相信不論

國家的人民有多憤怒，也是可以消除、去掉的；但如果國家一天不肯認錯，

則這問題是沒辦法解決的。因此，要解決這些問題，希望歐盟能解除禁售武

器，中國領導人便應首先做點事了。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何俊仁議員的議案。  

 

 在的中國主權下，實施“一國兩制”香港是唯一可以舉行大型悼念六四

大屠殺活動的地方，我很希望今個星期天會有很多市民參加支聯會為此舉行

的遊行，我也希望在下個星期六有很多市民   —  可能包括主席你在內   —  
會到維多利亞公園出席燭光晚會。很多時候，我們說，在 1997 年主權移交

後，香港有很多事情也改變了。我們在 1996 年成立前綫的原因是，儘管我

們一直都沒有民主，但我們更擔心自由和法治會倒退。不過，我相信，如果

香港可繼續舉行大型悼念六四屠城的活動，我們仍然可以說，香港與國內是

有些分別的。我也希望正如剛才有同事所提議在香港設立一個以六四作為主

題的博物館，如果真的可以設立此博物館，我相信它定會成為其中一個主要

的旅遊景點，反正我們搜索枯腸也想不到有甚麼可以成為新的旅遊景點。  

 

 主席，談到博物館，我當然要談一談我們的歷史博物館。館內描述了一

個“香港故事”，我在多年前參觀後卻真的嚇了一跳。人人皆責罵日本篡改

歷史，中國政府當然也不想記起六四這麼沉痛的歷史，如果大家去看過這個

香港故事，便可見當中是有提及六四，但只是佔很少分量，不過，即使英國

殖民香港管治了 150 年，也只有一兩幅油畫作描述而已。香港政府和籌辦博

物館的人也是頗機靈的，有些不想記起而要淡化的事情，不會完全消失，只

是輕描淡寫，便已經可算是很仁慈的形容了。  

 

 剛才很多同事提到，篡改歷史、淡化一些很沉痛的歷史，無論是發生在

任何國家或任何地方，也會令其人民覺得很羞耻和憤怒的。所以，我希望香港

人自己也看看，當我們指責別人時，我們能容忍我們的博物館淡化歷史嗎？

不論從任何角度來看，六四在國內當然是一宗轟動的事件，對很多人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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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一次非常沉痛的經歷。觀乎我們香港的反應，當時有超過 100 萬人上街

無數次，在香港的歷史上，這也是一件非常可歌可泣的事。然而，如果大家

去看看我們的博物館，便會知道現時當權者對此事的看法。在博物館內，很

多微不足道的東西也可以佔很大的位置，但六四事件所佔的又如何呢？我只

希望我們自己也不要篡改歷史。  

 

 剛才民主黨的議員和李卓人議員均提到回鄉證的問題，我相信，所有議

員   —  可能包括主席你在內   —  其實都希望可以返回國內，然而，如
果議員獲准返國內的條件，就是正如董先生在 1998 年勸諭我般，不要說太

多；何不退一步、退三步   —  董先生現在已下台了，不過，他說的話是否
仍然代表中央的意思呢？我相信，我和其他同事同樣想返回國內，可是，我

們是有我們的原則和立場，我們是不會放棄的。我也看不出在落實“一國兩

制、高度自治”的香港為何不可以表達意見？甚至為何不可以出言挑戰中

央？  

 

 現在，我看到傳媒、大學、專業人士以至非政府組織也越來越懂得怎樣

做了，當中包括我們的學校進行很多自我審查，有些事情是不想我們說，也

不許我們說，此外，有些事情，即使我們提出來也沒有用，因為沒有人會報

道。可是，不要以為這樣做便可以欺騙香港市民。我相信今年 6 月 4 日，仍

然會有很多人繼續到維園，我更希望今年 7 月 1 日會有數十萬人穿着白色衣

服上街。我希望香港市民不要被這些傳媒、所謂大學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

和商界瞞騙。我相信，如果要香港繼續繁榮、穩定，我們必須有自由，要有

可以向中央說“不”的自由，甚至可以挑戰中央的自由。如果我們並不是動

用手搶和大炮來對抗，為何不讓我們表達意見呢？   

 

 所以，主席，我希望正聆聽我們民主派發言的人會明白，我們並非政客，

我們是有原則和立場的，如果要以此原則和立場作為交換條件，那麼，我們

便不回去好了。我今年已經五十多歲，不獲准返回國內也不打緊，但要我們

放棄原則便不可能，主席，我相信我們不會放棄我們的原則，而我們也不會

遺臭萬年。我希望中央明白，在香港，很多從政的人也有其理想，希望中央

能明白此點。我也希望這裏能盡快設立六四博物館，讓香港人和全世界的人

都知道我們有多自由。  

 

 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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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何俊仁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2 分 27 秒。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感謝 19 位同事在今天發言，在 19 位同事之中，

只有一位發言反對今天的議案，那便是代表自由黨的劉健儀議員。一如以

往，自由黨認為歷史自有公論，但他們從來不敢自行作出定論。他們是否要

等待中央政府有公論，才能有本身的看法呢？  

 

 其實，中央經常要求國家的人民向前看，跟着再強調國家的經濟發展，

實際上是要大家向錢看。但是，我經常也會問：一個國家即使經濟發展良好、

物資發達，但沒有民主、人權和公義，這個國家能否長治久安呢？  

 

其實，胡錦濤主席所說的新三民主義的問責制度，如果沒有民主，又如

何落實呢？如果不平反六四，民主又如何起步呢？一如以往，民建聯和工聯

會的同事今次也沒有發言，縱使他們最近曾向日本大聲疾呼，讉責日本篡改

歷史，但他們也沒有勇氣面對自己國家的歷史。不過，我同意司徒華先生所

說，他們不發言，保持緘默，總比說一些顛倒黑白、污衊民主志士的話為佳。

可是，他們要為自己面臨大是大非問題前保持沉默而負上責任。  

 

 主席女士，我很相信反對議案的議員的表現，已經讓我們清楚看到，平

反六四的道德訴求，正如民主的歷史潮流一樣，是無法抗拒的。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何俊仁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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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記名表決會在表決鐘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

議員贊成。  

 

 

呂明華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霍震霆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

議員、黃定光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林偉強議員、

林健鋒議員及梁君彥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

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

議員贊成。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李國英

議員、馬力議員及張學明議員反對。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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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6 人贊成，8 人反對，

8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17 人贊成，8 人

反對， 2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

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six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eight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8 were present, 1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eight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第二項議案：規管電子廢物的處理及推動電子廢物循環回收業。  

 

 

規管電子廢物的處理及推動電子廢物循環回收業  

REGULATING THE HANDLING OF ELECTRONIC WASTES AND 
PROMOTING THE ELECTRONIC WASTE RECYCLING INDUSTRY 
 

鄺志堅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主席女士，我今天提出這項議題，是希望可以引起大家的討論和關注，

正視本港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及本港仍然嚴重的失業問題。較早前，香

港一個環保團體  ─  綠色和平  ─  進行了一項調查，發現本港電子廢物

的問題嚴重。該團體指出，於 2003 年，合共有 18  000 噸電子廢物棄置於本
港的土地上。據估計，在 2004 年，有 30 萬台電腦被棄置。這些數字還未包

括其他運入本港的二手電子器材及零件。本港地少人多，廢物處置的問題對

本港已經是一項刻不容緩的問題。電子廢物對環境、人體的傷害，比起其他

固體廢物，實在更嚴重。  

 

 電子廢物中的各種有毒物質會傷害人體各個器官，嚴重的更會破壞人的

神經及血液系統、破壞腦部及記憶力。這些問題不單止對長期、直接接觸

電子廢物的人有影響，這些廢料當中所含的有毒重金屬，會隨着雨水流入泥

土內，長遠影響電子廢物場附近地區的環境。由於香港的法律寬鬆，並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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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例詳列哪些物品是禁止入口的，亦沒有禁止二手電子器材流入本港的法

例。這些漏洞令香港變成電子廢物的轉口港，大量的電子廢物假扮成二手電

器流入本港，進行分拆，然後再偷運到內地。看來，為了避免有不法之徒“走

法律罅”，政府有需要修訂法例，禁止所有電子廢物運送來香港。  

 

 反觀很多地方及內地的法律，監管電子廢物的措施比本港的實在健全及

完善得多。國際間已經訂立了《巴塞爾公約》及《巴塞爾修訂案》，限制有

害廢物在國際間的轉移，以及禁止有毒廢物由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內的國家

轉運往其他國家。可是，在這些國際公約中，只表列了一些電子廢物的有毒

物質，並未為“電子廢物”作進一步清晰的定義。現時，香港政府除了根據

《巴塞爾修訂案》的條款以外，便沒有再進一步把更多相關的廢物納入管制

範圍內，亦沒有為“電子廢物”定下更嚴謹的定義。以新加坡和中國為例，

他們除了按《巴塞爾修訂案》把一系列有毒物質列為受規管物質外，更將其

他廢料加入有關法例內，以保護當地的環境。以中國法律為例，除了空調、

電冰箱、計算機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等被禁止入口外，甚至二手電器用品亦

不可進口，這等措施對內地的環境保護很有幫助。  

 

 主席女士，我希望我們可以真正落實“可持續發展”這個理念。可持續

發展的意思，是指一種不危害將來資源及不傷害後代發展的情況下的發展模

式。如果我們不好好管理電子廢物的處置問題，電子廢物一定會對本港及鄰

近地區造成深遠而無法彌補的負面影響。相反，如果我們在處理電子廢物時

能將可持續發展這個理念落實，帶來的卻是多贏的局面。  

 

 電子產品日新月異，電子廢物的問題也會越來越嚴重。因此，在要求政

府加強立法對電子廢物作出管制外，我們更提出訂立“生產者責任制”。我

們須提倡社會責任，要求有關企業在賺取利潤的同時，不可無休止地破壞地

球的生態。生產者責任制是要求相關行業全面照顧電子產品的生命周期，在

生產、賣出相關產品以後，還要處理有關產品的回收、循環以至棄置等問題。

以歐洲聯盟（“歐盟”）為例，所有歐盟國家自今年 8 月起，必須實行有關

廢棄電器與電子設備的指令。有關指令規定生產商及進口商必須為電子產品

及電器負上財務責任，規定有關企業必須繳付回收其所生產的電子產品的相

關費用，以解決電子廢物的問題。同時，台灣、日本、韓國，以至內地某些

城市，亦就相關的法例研究如何落實。香港政府雖然聲稱已就產品責任制作

出研究，但至今仍是只聞樓梯響。我希望可以藉着今天在議事堂上各位同事

對這項議案的支持，促使政府早日落實有關責任制，要求生產者負上應有的

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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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考處置電子廢物的問題的同時，我們為甚麼不把問題轉化為機會？

將困難化成另一次轉型的機會呢？其實，我絕對相信香港有能力及條件發展

相關的回收行業。參考新加坡的例子，當地有多間回收商專門負責回收、分

拆有關廢料中的有用物資，作循環再用。既然科技產品越來越多，相應產生

的電子廢物，亦必會越來越多。其實，香港絕對有條件發展相關工業。香港

人每年更換電腦、手提電話等電子產品數以萬計；如果香港政府肯投放資

源，發展電子廢物循環回收行業，相信可以解決本地低技術工人的就業問

題。處理電子廢物需要技術，但只要為相關的員工提供適當的訓練，香港絕

對有勞動力應付有關的行業。此外，在建議中的回收園，或是在香港邊境地

區以至河套區內，其實也有足夠的土地讓有關公司設立硬件配套，只要政府

願意吸引投資者在本港發展相關工業，我相信本港絕對有這樣的人才和地方

來發展這行業。  

 

 主席女士，我希望在座各位同事想想在 10 年之後，又或更遠的二十多

年之後，如果我們不解決日益嚴重的電子廢物問題，任由有毒物質流入本地

土壤，任由香港成為電子廢物的中轉站，我們所犧牲的，將會是我們下一代

的將來。因此，我希望各位議員可以支持我今天提出的議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鄺志堅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  本會促請政府修訂有關規管電子廢物的棄置和進出口的法例，並加強

執法，以杜絕電子廢物對本港及其他地方造成的環境污染；同時，政

府應落實生產者責任制和設立完善的回收系統，推動電子廢物循環回

收，以創造就業機會。”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鄺志堅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張宇人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我現在請張宇人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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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主席，我動議修正鄺志堅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

程內。  

 

 主席，科技日新月異，電子產品亦不斷推陳出新，令我們在追趕潮流之

餘，很容易也同時產生了大量的電子廢物。由於電子產品往往是由很多有毒

物質製造，故此一旦亂丟，便會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遺害既深且遠。

因此，如何好好處置電子廢物的問題，的確值得我們關注。  

 

 其實，歐洲聯盟（“歐盟”）甚至內地都已制定法例，禁止入口電子廢

物。可是，香港現時並沒有明文規定不准這類垃圾入境，法例明顯較內地落

後。舉例而言，根據《廢物處理條例》，電子垃圾只要聲稱是可再用或未受

污染的二手電子產品，便可自由進出香港。  

 

 此外，因為內地分別在 2002 年及 2004 年，實施了《禁止進口貨物目錄》

及《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嚴格禁止多項電子廢物，甚至是二手電子

產品進入，於是很多來自歐美，本來以內地為終點站的電子廢物，便得以利

用香港的“法律罅”，轉而棄置在香港。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早前亦承認，本港現時共有 91 個電子廢物工場，全

部位於新界區，其中約一半位於北區，其餘則在元朗、粉嶺及古洞等。當局

表示，這類工場只是用作存放廢棄或二手電子產品，不會進行任何解拆工

作，故此不會造成污染問題。可是，環保組織卻發現工場內的廢物由於長期

被日曬雨淋造成損毀，釋出了有毒化學物。他們在化驗土壤樣本時，發現當

中的含鉛量竟然超出正常水平五至十倍。  

 

 雖然現時已經有 4 項條例，包括《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

例》、《水污染管制條例》及《廢物處置條例》來規管這些工場，但直至上

月為止的過去 16 個月內，按以上環保條例成功提出檢控的個案只有 7 宗。

據一些環保組織指出，當局的巡查工作十分馬虎，很多時候因為不得其門而

入，只是在工場外圍繞個圈便算，沒有認真處理這些電子垃圾是否污染環境

或構成環境衞生的問題。  

 

 因此，我想當局確有必要加強巡查和執法，並且修訂有關法例，以便能

更有效地針對棄置及進出口這類有毒電子廢料，從源頭上加以堵截。  

 

 至於生產者責任的問題，我要指出先進國家並不是單純將產品回收的責

任全推到生產商的身上，而是必須由生產者及消費者共同承擔。針對本港市

面所售賣的產品多為入口貨，故此，我今天代表自由黨提出的修正案，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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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一套“包括生產商、入口商及用家在內的全面責任制”，即大家都要分

擔一些角色和責任，這亦是與近日有關官員所說的生產者責任制的立場同出

一轍。  

 

 就以德國為例，他們規定市民不可隨便棄置電子廢物，棄置時必須交予

負責回收舊電器的機構，當中消費者要負責 10 至 30 歐羅（約 100 至 300 港

元）的運費，或親自將廢舊的電器交到回收中心或回收點。回收中心的責任

則是將所有收集得來的廢舊電子產品整理分類、處理和循環再用。  

 

 歐盟即將實施《關於報廢電氣電子設備指令》（ Directive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WEEE”），並會於下年推出《關

於在電氣電子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 Directive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ROHS”），今年還加強了對生產者作出規管，

對製造及處置電子產品實施嚴格的規定，防止對環境造成損害。  

 

 今年 2 月，自由黨梁君彥議員提出有關環保工業的議案時，已經提出必

須建立有系統、完善及有效的回收制度，以免大量的回收物品最終落入堆填

區之中。以現時三色回收筒為例，相信沒多少人會認同這是一套很有效的回

收制度，故此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不過是重申以往的主張，令議案更為完

備，否則任何回收的電子廢物，到頭來也只是收回來擺放的一堆廢物。  

 

 回收系統要是做得好，便有助我們發展環保工業，例如將會設於屯門的

回收園，正可發揮這方面的角色，成功的話，可以擺脫現時本港回收再造行

業“收賣爛銅爛鐵”、收紙皮和舊報章的落伍形象，同時也可為當地的居民

製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張宇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政府應落實”之後刪除“生產者”，並以“包括生產商、入口商

及用家在內的全面”代替；在“責任制”之後刪除“和”，並以“，

並”代替；及在“設立完善”之後加上“及有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就鄺志堅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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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檢基議員：主席，今天的議案是有關電子廢物，但究竟甚麼是電子廢物呢？

電子廢物究竟有沒有毒害呢？其實，所有的環保團體對此的答案都是一致

的。電子廢物即是電腦垃圾，毒素很高，而且當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屬，會破

壞我們的神經系統，所以，在《巴塞爾公約》中，按國際標準，電子廢物屬

於危險廢物，在處理的過程中，必須符合很高的標準。  

 

 不過，奇怪的是，香港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規管電腦垃圾的買賣，原

因是，據政府的說法是，那些是二手電腦，不是電腦垃圾。環境保護署表明，

由於沒有證據顯示二手貨品實際上是廢物，所以不受《廢物處置條例》監管。

那麼，該如何界定一部舊電腦是垃圾，還是二手物品呢？是不是只要這部電

腦仍有買賣市場，無論它最終是送到新界北區的電子廢物工場，還是被運返

大陸，我們都只能眼巴巴看着它，最終變成污染土地、危害人體的元兇呢？  

 

 其實，香港現時有一套非正式的回收系統，就在我的選區深水埗，在鴨

寮街及基隆街一帶，便是很著名的電腦回收市場，很多人及商鋪都做電腦回

收的買賣，但據綠色和平的資料顯示，電腦生產商為了增加市場佔有率，不

斷推出新的型號，令香港真正的二手電腦市場，空間不大。實際上，大部分

的電腦都被運返國內，甚至非洲等貧窮地區，而當這些電腦到了這些落後地

區後，當地人會在毫無保護的情況下，將這些電腦肢解，一方面抽取有價值

的原料出售，但是，另一方面，由於它們會釋出的有害物質，直接危害當地

人的健康，污染當地的空氣及水源。  

 

 近年來，在香港新界，亦多了這一類存放舊電腦的電子廢物工場，直至

目前為止，已經有 91 個工場分布在北區、元朗及粉嶺一帶。這些廢物威脅

着香港的土地、水源和生態環境。香港有責任不污染他人環境、危害他人健

康，但電子廢物的問題實際上已經迫在眉睫，政府在這方面是責無旁貸的。 

 

 歐盟將會於今年 8 月實施電器及電子產品廢物處理標準，要求生產商將

被棄置的電子廢物收集、回收、分類、循環再造，因為處理成本很高，技術

複雜，所以生產商盡量於設計上，配合循環再用的原則，當然，推行“生產

商責任制”才是最治本的方法，從源頭起杜絕過度的生產。但是，香港一天

不收緊對電腦垃圾入口的管制，歐洲年中棄置的電腦，便會經回收這個藉

口，輸入香港，或經香港運返大陸，加劇現時新界北區的電腦垃圾場情況，

又或繼續做污染他人環境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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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政府必須盡快收緊電子廢物進出口的條例，杜絕不法的人走“法

律罅”，以二手物品為名輸入或輸出電腦垃圾。其次，既然香港的電腦垃圾

每年有 45 萬部，而我們的非正式回收系統每年只能夠收到 38 萬件電腦，證

明了本地有處理電腦垃圾的需要。政府有責任扶持本地的回收系統，於各區

設立回收站，引入處理電子廢物的工序及技術，鼓勵及資助業界發展，以吸

納不同階層投身相關行業，例如運輸業，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一方面改

善現時回收系統無方向性的不足，另一方面亦可創造一些低技術的工種，改

善貧窮情況。  

 

 當然，政府亦須效法歐洲國家，要求生產商回收棄置的電腦和電器，迫

使生產商負上企業責任，在製造的過程中，減少過度生產，亦使生產商在設

計產品時，會以可循環再用為第一優先考慮，從源頭開始減少浪費，並配合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確保地球的資源不會被浪費、耗用，

只有這樣，我們才不會變為污染他人的土地，污染他人的水源的幫兇。  

 

 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李柱銘議員：主席，近年，香港電子廢物的數量不斷增加。根據環境保護署

（“環保署”）的資料顯示，單在 2003 年，香港堆填區便接收了 18 000 噸

的電子廢物。隨着電子廢物數量的增加，處理和回收有關廢物的工場數量亦

大增：由三四年前只有四五個，急速增加至現在的 91 個。  

 

 電子廢物肆虐，最主要的原因是目前的法例，根本未能有效監管電子廢

物。香港的電子廢物主要是受《廢物處置條例》所管制。但是，這項條例存

在很多漏洞。首先，就有害的電子廢物，該條例目前只針對管制“陰極射線

管”的玻璃和舊電池；而其他電子廢物，如印刷電路板等，只要報稱未受污

染，而且是“為再加工或再使用，循環再造或回收”，便可以隨時入口，而

無須向環保署申請許可證。第二，二手電器並不在該條例的規管範圍之內。

因此，即使是一些含有害金屬、對人體有輻射作用的二手電腦及顯示屏，都

不受該條例監管。  

 

 第三，該條例只是對“受污染”一詞下有定義，指某一種物質的含量

“已使該電子廢物變得危險”；但何謂“變得危險”，該條例則沒有解釋。

這般含糊的定義，使很多完全不能再用，並含有害物質的二手電器，以“循

環再造或回收”作為藉口，流入了香港。根據港口出入口報告服務處（ Port 

Import and Export Reporting Services）的資料顯示，從 2004 年 1 月至 7 月

間，美國便向香港出口了 4 000 噸電子廢物。其他國家，例如荷蘭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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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被發現有非法出口電子廢物到香港的情況。這些廢物都會先被拆件，然後

再將有價值的零件輸往內地，餘下無用的就留在香港堆存，香港已逐漸成為

電子廢物的中轉站。  

 

 其實，眼見電子廢物對環境所造成的禍害，很多外國國家都有嚴謹的法

例，規管電子廢物的出入口和處理。例如澳洲的有害廢料法案（Hazardous 

Waste Act），便嚴格管制所有不能直接再用的電子廢物的出口。此外，印刷

電路板的含鉛量和其他有害物質的數量，如果高於當地測試標準，亦會受即

時管制。歐盟方面，有關電子廢物的兩項指令，《關於報廢電氣電子設備指

令》（Directive on Waste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WEEE”）

及《關於在電氣電子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Directive on the 

Restriction of the Use of Certain Hazardous Substances in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ROHS”），將在今年 7 月和明年 8 月實施。第

一項指令  ─  WEEE 規定，入口歐盟成員國的電子儀器及電子產品製造

商，必須回收和處理廢棄的產品，並按各生產商的市場佔有率，來釐定他們

的責任。另一項指令  ─  ROHS，則禁止電子產品含有鉛、水銀、鎘等損

害人體的有害物質。事實上，內地在打擊電子廢物的問題上，亦較香港更先

知先覺。自 2000 年起，內地便已全面禁止電子廢物入口。去年開始，更禁

止所有廢舊和損耗的電子產品，以及二手電器入口。以上所提的各國法例，

都令人質疑香港的有關法例為何這樣過時和落伍，導致電子廢物大量湧入

本港。  

 

 民主黨促請政府嚴格貫徹《巴塞爾公約》（Basel Convention）的精神，

盡快修訂有關法例，規管電子廢物的進出口及棄置，使香港不致成為電子洋

垃圾的傾倒場地。此外，有關部門亦須加強執法的工作。據報，在去年環保

署接獲有關電子廢物存放和處置場地的投訴中，經調查後被檢控的工場寥寥

可數。我們認為，只有當有關部門採取嚴厲的執法行動，才能真正有效的打

擊電子廢物的問題。  

 

 最後，本人促請政府參與海外經驗，盡快引入和推行“產品責任制”，

以減少電子廢物和加強廢物的回收。例如日本便有“家電回收法”，規定生

產商必須承擔回收家電的義務，而美國加州亦規定某些貨物在售出時，要向

顧客徵收回收費。為了鼓勵電子廢物回收和循環再造工業，一些合資格的回

收商和循環再造商，可透過一個叫電子廢物開支回撥機制（Electronic Waste 

Payment System），獲取部分回收和循環再造的費用。政府應盡快完成，就

廢電器和電子產品的“產品責任制”的研究，並作公眾諮詢。本人相信本會

亦會配合政府，加速立法，使電子廢物的問題能早日得到解決。  

 

 民主黨會支持原議案和修正案。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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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RAYMOND HO: Madam President, computers and many other electronic 
products have become indispensable to our daily life nowadays.  For example, 
we need computers to store information, analyse data and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we need television and radio for 
entertainment.  We have improved our work efficiency and enhanced the 
quality of our lives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many electronic products.  However, 
if electronic waste is not treated properly, it will do much more harm than 
otherwise.  Unfortunately, we are exposed to this danger because of the 
loopholes in the existing Hong Kong laws. 
 
 In February this year, Green Peace, an environmental group, conducted a 
test on the soil of two computer dumps in Fan Ling.  It was found that the lead 
content of some soil samples from these sites were five to 10 times above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standards.  Lead is harmful to our blood circulation and 
our nervous system.  It is highly toxic to human beings, animals and even plants.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 has aroused our concern about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wastes in Hong Kong. 
 
 In my opinion, the alarming investigation result was found not without 
reasons.  First, there are loopholes in the Hong Kong laws governing the import 
of electronic waste.  Electronic waste can be importe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as long as a declaration is made that it 
is imported for recycling purposes.  Second, the existing Waste Disposal 
Ordinance does not cover the management of most of the electronic waste except 
for cathode ray tubes.  If we want to prevent Hong Kong from being further 
polluted by electronic waste, it will be necessary for our Government to tighten 
up the existing regulations on electronic waste management and introduce other 
measures such as producer responsibility scheme to reduce electronic waste 
generated locally. 
 
 In 2001, Japan enforced a legislation requiring producers to recover 
discarded home appliances.  Similar legal measure will also be in force in 
Europe in August this year.  To catch up with this trend, it is imperative fo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to enact similar legisl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Besides,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cycling industry in Hong Kong and educate the public about the concept of 
recycling in order to reduce electronic waste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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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electronic waste can have a great impact not only on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on the health of Hong Kong people, all measures should be implemented 
as early as possible.  On the other hand, Hong Kong being an international city, 
it is no way for it to lag behind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bear this in mind when formulating relevant policies. 
 
 Madam President, I so submit.  Thank you.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較早前，我看到一段廣東省貴嶼鎮成了全球有名的

電子廢物的棄置場的新聞，鎮裏的水和泥土都被有毒的電子廢物污染，鎮上

的居民，不論男女老幼，都在檢這些有毒電子廢物討生活，令我感到非常不

安。當我知道這些廢物部分可能是由香港運過去的，我便更難過。在 3 月底，

香港有環保組織指出，新界粉嶺多個地方成了露天電子垃圾處理場，使土地

不但受到污染，香港更成了國際電子垃圾的主要中轉站，因此，我完全支持

今天的議案。  

 

 我並不認為規管電子廢物轉口的問題是容易解決，眾所周知，現時電腦

和資訊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產品代與代之間的轉換周期亦大為縮短，形成

了資訊科技滲透率極高的富裕國家不斷的汰舊換新，追逐高新科技的產品，

但對發展中國家和貧窮地方來說，這些被淘汰出來的產品是幫助他們接上資

訊科技世界的重要資源，我們便是面對這樣的情況，一方面我們希望一些仍

然運作良好的二手電腦和資訊產品可運回內地和其他發展中地區，幫助貧困

和落後地區趕上資訊科技的列車，另一方面我們要嚴防失去良心的不法商

人，借二手電腦為名把電子垃圾轉運出口，荼毒國家的山河和人民。  

 

 現時，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制訂管制二手電器及電子產品的進出

口簡易指引非常不清晰，指引視不能正常運作及可作原本用途直接使用的二

手電子產品為電子廢物，進出口須事先取得環保署發出的廢物進出口許可

證。但是，指引又規定有關的廢物移運的真正目的，是循環再造或再用，便

不受此限制。結果，環保團體批評政府讓這些轉口商假循環再用之名，在不

受規管下，自由進出口電子廢料。同時，我收到一些從事二手電器業的人和

團體的投訴，說環保署扣押他們運往內地使用的二手電子產品。  

 

 所以，要確保由香港運往內地的二手電子產品用得其所，我建議檢討二

手電器及電子產品的進出口指引，管制有害的電子廢物，盡量減少灰色地

帶，使無良商人無法利用這些指引的漏洞，進出口電子廢物以謀利，同時亦

不會扼殺行業的健康發展。更重要的是，要加強中港兩地的信息交換，合力

打擊無良的電子廢物轉口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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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不認同環保署現時處理電子廢物的手法。本年 1 月，我在

本會質詢新界土地存放廢置電子廢料的問題，政府官員回覆時強調電子廢物

有金屬和塑膠外殼保護，不會對環境和附近居民的健康構成即時的危險。但

是，在 3 月，有環保組織指出，新界粉嶺多個露天電子垃圾處理場已成為內

地電子垃圾的中轉站，而且污染了新界的環境。環保署所採取的行動是化驗

這些電子垃圾處理場內的泥土樣本，並以泥土的重金屬含量符合安全水平，

反駁環保組織，認為無須展開整治的工作，即使看到粉嶺多個地區電子廢料

堆積如山，好天曬、落雨淋，環保署還是無動於衷的。我不知道環保署何時

才展開整治工作，除了發現泥土樣本含重金屬成分外，還做了甚麼工夫呢？

不過，當這些垃圾處理場的泥土樣本真的超越了安全水平，即使環保署要採

取任何補救工作亦已太遲，無言的大地已經記下我們短視的、官僚的惡行，

並向我們作出了懲罰。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近來有一套非常流行的漫畫。漫畫的主旨是說“等

價交換”。這漫畫是指做任何一件事，或獲得任何成果，都要付出相同價值

的代價。  

 

 在現實世界裏，情況其實也是一樣。在現實的生活中，每生產一件產品，

也要付出投資代價的，生產者要出糧聘用員工、出錢購買材料和交租；而消

費者則要出錢購買產品。但是，部分產品在廢棄時，對環境構成嚴重的損害，

代價卻由地球和我們的子孫後代承擔。電子產品，就是其中一種對環境造成

嚴重污染的產品。隨着技術的進步和生產者的促銷，電子產品的使用周期越

來越短，棄置的電子產品數量與日俱增。不少國家明白到電子垃圾的污染相

當嚴重，因此便用不同的手法來處理。  

 

 不少國家如美國，採取輸出的策略，將電子垃圾輸出到法例較寬鬆的國

家和地區，但這些國家處理電子垃圾的技術水平較低，因此造成嚴重的環境

污染。例如中國，過去就是其中一個接收電子廢物的國家，直到 2002 年禁

止電子垃圾入口，2004 年進一步禁止輸入電子垃圾進口加工，情況才略見改

善。但是，仍有不法商人採取不同的途徑，將電子垃圾偷運入中國，而香港

則是其中一個轉運地。  

 

 電子零件對中國造成的污染，已經非常嚴重，有報告顯示，全國地下水

的重金屬污染，有一半是來自未經環境淨化處理而被直接埋掉的電子廢物。

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但香港不應該成為污染國家土地的幫兇。況且，電子

廢物經過香港時，也同樣禍害本地的水土、損害工人的健康，而且電子廢物

處理場多聘用非法勞工，同時加劇了“黑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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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政府將會在《 2005 年廢物處置（修訂）條例草案》就“巴塞爾禁令”

立法，但《巴塞爾禁令》就有害廢物的定義相對含糊，特區政府有需要列明

有害廢物的清單，規管電子廢物的進出口，以杜絕電子廢物繼續進入本港和

中國境內，為害環境。  

 

 現時許多國家均拒絕電子廢物的入口，而且《巴塞爾禁令》實施後，禁

止有毒廢物由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國家運至非經濟合作及發展組織國家。因

此，電子廢物須在廢棄的區域內處理。這對某些國家或地區來說，的確是很

傷腦筋的事。不過，話說回來，這其實也是一個商機、一個創造就業的機會。 

 

 事實上，所謂電子廢物，如果得到適當的處理，非但不會污染環境，而

且可以從中抽取有用的物料，循環再用，對此，香港大可擔當區內回收再造

的積極角色。電子廢物的回收、拆解等工序，可以為基層勞工提供大量就業

機會。對此，工聯會多年來倡議推動環保回收業，便是因為回收業是勞動力

密集行業，而且所需技術水平是香港完全可以做得到，正可為現時基層勞工

創造就業機會，紓緩香港失業及半失業的情況，並減輕基層勞動力過剩而導

致的失業和工資過低的情況。  

 

 事實上，在新加坡、法國等先進國家，也有專門企業在全球收集電子廢

物循環再用。特區政府不應推說香港欠缺處理的條件，而不積極想辦法。我

覺得特區政府應該訂定嚴謹的法規，規管電子廢物的進出口，而立法也以發

展電子廢物的回收循環再造業為方向。讓香港在紓緩失業的同時，也承擔起

保護環境、減少污染的全球責任。  

 

 其實，有關這些道理，我想大家都明白，問題在於特區政府是否積極推

動，並且有否制訂措施、辦法及時間表。我們的政府往往強調行政主導，其

實，要令電子廢物能循環再用、循環再造，行政主導的特區政府便要先有這

個理念及措施。所以，我希望局長今天在回應議員的辯論時，能向我們提供

一些積極的措施建議及時間表，令我們真正看到特區政府有辦法、有能力、

有決心推動電子廢物的循環再用。多謝主席女士。  

 

 

余若薇議員：主席，很高興今天在經過一個非常具爭議性的議論及一個非常

沉重的議案之後，有機會就一個已有強烈共識的議案發言。可是，這不代表

我們對此抱着非常輕鬆的心情，事實上，這個規管及處理電子廢物的議題，

亦是一個非常棘手及須迫切處理的問題。香港人每年丟棄在堆填區的垃圾，

可以填滿 1  000 個符合奧運標準的泳池，李柱銘議員剛才也提過，當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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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000 噸是電子廢物。電子廢物的威脅主要來自兩方面：第一，這些廢物如
果處理不當，會分解出有害物質，污染土壤和河道；第二，電子廢物的數量

來勢洶洶。以歐洲為例，電子廢物的增長率是 3%至 5%，是一般都市廢物的

三倍。在發展中國家，電腦和手機的平均壽命更只有兩年。  

 

 電子廢物包括一些容易釋放重金屬和毒素的危險廢物。正如很多同事也

提過，中國是《巴塞爾公約》的締約國之一，已經立例禁止輸入危險廢物。

最近，香港政府也提出條例草案，將《巴塞爾禁令》納入法例。  

 

 根據目前的條例，只有顯示器的玻璃和廢舊電池被列為危險廢物。然

而，電子廢物有很多種類，如果處理不當，同樣會釋放有害物質。基於這個

原因，歐盟最近規定入口的電器及電子產品的製造商，必須負責大部分回

收、處理、循環再造及棄置的工作。  

 

 雖然我們不會輸入一些危險廢物，但我們依然要面對 3 種廢物的問題。

首先是以循環再造為名進口，正如李鳳英議員剛才發言時所說，然後轉運到

內地，未經適當處置而形成污染的電子廢物；其次是非法棄置的進口電子廢

物；第三是本地產生的電子廢物。  

 

 當然，最理想的做法是廢物可以在本地回收再造，形成循環經濟。然而，

在短期內，我們還未成功形成有效的循環經濟之前，香港並沒有足夠技術處

理這些電子廢物，例如廢棄充電池，在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之前，惟有運往

海外能夠處理或有技術處理的地方，總比棄置在香港的堆填區較為理想。  

 

 與此同時，政府亦應密切監察廢物出口的情況，防止如李鳳英議員剛才

所說的不法商人，借回收再造為名，以電子廢物污染別人的後花園，剛才李

議員提到的廣東省貴嶼鎮，便是受到了電子廢物的嚴重污染，這是值得我們

警惕的。  

 

 在 2003 年，香港有 18  000 噸電子廢物送到堆填區。長遠來說，我們的
目標應該是不容許任何電子廢物未經處理便棄置到堆填區或焚燒。要達致這

個目標，長遠而言，政府必須盡快落實產品責任制。數天前，在環境事務委

員會的會議上，香港總商會和工業總會的代表也表示，原則上贊成香港推行

產品責任制。  

 

 今天，自由黨提出的修正案是將生產者責任制改為“包括生產商、入口

商及用家在內的全面責任制”，處理一件產品的責任，從這件產品的生產

商、入口商、零售商以至用家，亦要共同承擔這責任。外國把這一類計劃稱

為“生產商延伸責任制”（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 i ty）（“E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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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很簡單：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生產商有能力改善設計和生產用料，知

道怎樣減少不必要的包裝、停用有毒物質，以及產品回收之後怎樣可以物盡

其用。但是，另一方面，入口商、零售商和消費者亦要合作，因為要做到循

環回收，必須依靠各方面的夥伴一起努力合作，才能令回收做得更好，所以，

我在這方面絕對贊成自由黨的修正案。  

 

 落實產品責任制是減少電子廢物的重要手段。歐盟和日本已先後落實，

已成為電子產品大國的中國也正準備立法。香港的產品責任制仍然停留在小

朋友學走路的階段，現時我們正在談論的有充電池，即將諮詢的有車胎；至

於電器、電子設備、飲品容器等，不知道還要研究多久。  

 

 我自己並不經常更換手機和電腦。但是，無可否認，對年輕人來說，手

機、電子手帳、遊戲機、MP3 機等，都是經常更換的潮流產品。我們現在使

用的電器，很快便成為電子廢物。所以，我真的希望一如王國興議員剛才所

說，政府有決心、更積極就這個已有共識的議題，盡快向立法會提交適當的

法案，並希望能夠盡快通過。  

 

 主席，我代表《基本法》四十五條關注組其他 3 位議員支持原議案和修

正案。多謝主席。  

 

 

蔡素玉議員：主席，電子廢物是世界上發展得最迅速的廢物。它帶來的危機，

不單止因為數量迅速增加，同時也因為這些廢物釋放了鉛、汞、鎘和溴化助

燃物等大量致突變、致癌的有毒物質，嚴重威脅環境和人類健康。  

 

 如何妥善處理數量龐大的電子廢物，刻不容緩。可惜，特區政府態度有

欠積極，加上現行的規章制度又漏洞多多，導致“無皇管”的情況不斷延續。 

 

 本港的電子廢物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其一是本地的電子廢物，其二則

是由入口電子廢物而衍生的問題。  

 

 先說本地的電子廢物。最大的問題是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分類回收系

統，收集和處理這批有害廢物。箇中原因不外乎兩點。首先是缺乏集中分類，

令收集廢物的運輸成本十分高昂。因為來源極為分散，所以即使有不同形式

的源頭分類計劃，也很難建立一個具成本效益的回收循環再造渠道。其次，

我們至今只偏重市民主動回收這些廢物，沒有同時採取經濟手段配合，導致

政府無論如何宣傳，環保及業界如何焦急，電子廢物的回收工作始終事倍功

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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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認為，只要引入經濟誘因，市場自然會發展一套全面而有效的回

收系統。因此，政府必須針對某些大型電子產品和電器，例如電視、電腦、

雪櫃等推行回收按金制度，即是先向生產商和入口商徵收按金，在扣除行政

開支後，把按金發還給任何交回電子廢物的人士或機構。在動之以利的前提

下，再配合源頭和集中分類系統，回收困難的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主席，電子廢物的另一個問題，是棄置電子廢物的條例過於寬鬆。很難

想像號稱亞洲國際都會的香港，至今仍然未有制定堆填區指令，阻止某些有

害的物料進入堆填區；更難理解的是，為何家用個人電腦和家用電子產品，

即使含有化學物質，也只被視作普通垃圾，可以隨意拋進堆填區？  

 

 在回收沒有得益，拋棄又無須付代價的情況下，試問又有甚麼方法足以

說服市民堅持回收呢？  

 

 為了避免對環境構成深遠影響，民建聯促請政府效法其他地方，立即着

手制定一套適用於本港的堆填區指令，列明哪些有害廢料不准進入堆填區。 

 

 長遠來說，要解決電子產品的遺害，還是要從產品入手，盡量減少，甚

至完全禁止使用有毒物質。為了達致這個目標，政府要積極研究引入類似歐

盟的 WEEE 及 ROHS 規定   —  剛才張宇人議員已詳細說出其全名，建立
具強制性的電子廢物回收處理機制，並規定在香港生產或輸入本港的電器及

電子產品，必須使用更潔淨的生產物料及工序，令生產者在產品設計階段，

便要更多地考慮產品的環境性能，真正落實“生產者延伸責任”的原則。  
 
 主席，另一個須正視的大問題是電子廢物的進出口問題。香港雖然在

1996 年便引入《巴塞爾公約》原則，剛才已有多位議員提到，管制有害廢物

的跨境轉移。但是，實際上，目前的出入境限制，除了顯像管、電池等最重

點的電子廢物以外，對於其他含有重金屬及防火物料等有害物質的電路板、

廢舊手機等，可謂形同虛設。有心的商人只要藉着循環再造的名義，便能避

開所有申請手續，任意輸入或運出含有有毒物料的二手電器或電子產品，再

轉運往其他發展中國家圖利。  
 
 事實上，容許電子廢物出入自如，除了帶來健康威脅，更是罔顧國際社

會道德，把原來應該由先進國家負責處理電子廢物的責任，轉由發展中國家

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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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年內地的貴嶼，就是眾多惡名昭著的例子之一。香港政府在這個問題

上放任不理，莫非是想“力爭上游”，爭取香港成為第二個貴嶼嗎？  
 
 為了要堵塞漏洞，政府必須從速修訂法例，禁止任何人繼續以“循環再

生產”的名義，進出口廢棄電器及電子產品，以免香港淪為電子廢物的中轉

港。事實上，內地政府早已走在我們前面，由去年起便禁止包括電腦、顯示

器、電視、列印機、微波爐等 21 類廢棄機電產品以回收名義進口。  

 

 最後，近期新界發現多處電子廢物場的土地受到污染，也揭露了本港法

例的漏洞。只要廢物場用作貯放或沒有化學程序的拆件工序，在目前的制度

下不單止無須領取牌照，甚至連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也無須進行。為此，民建

聯促請政府加強管制，盡快制訂控制土地污染的政策及相關法例。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陳偉業議員：主席，綠色和平早前作出警告，表示中國將會出現一個危機，

那便是會成為世界上電子廢物的大垃圾箱。  

 

 多年前，我從電視節目看到，中國有不少地方原本有着美麗的自然河

溪，但現在卻充斥了電子廢物，包括電腦、電路板等，令整個自然生態受到

嚴重摧殘。原本是美麗的山丘，現在已變成電子廢物的山丘，情景十分恐怖。

有一些科幻片的內容甚至是化學品流入了河流，令其內的魚類的體積較原來

大十倍，差點連恐龍也出現了。上述的情景，其實有很大機會會出現於堆積

了電子廢物的附近地方。  

 

 香港跟中國內地唇齒相依，香港向被視為通往中國的大門。中國積存了

很多這類電子廢物，會因此危害自然生態、危害市民的生命。我不知道這些

電子廢物當中，有多少是經過香港這道大門運進中國的。  

 

 據我瞭解，有很多盛載着電子廢物的貨櫃不斷經香港運進祖國，很多時

候，這些電子廢物是當作二手電子物件輸往內地。我不知道政府有否這方面

的數字，但我相信這麼多年來，其數量應該達以噸、十噸，甚至是千噸、萬

噸計。如果這是一幅真實的圖畫，我便很擔心這會是一幅很恐怖的圖畫。我

希望政府在這方面加強管制，在政策上絕對不能容許香港成為將電子廢物運

往中國內地的轉運地。政府有責任在這方面進行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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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電子廢物的處理，差不多一年多前，有一位曾經在美國經營電子廢

料處理的商家跟我聯絡；我約了環境保護署的職員，跟他一起開了一次會

議，因為他希望在香港開創電子廢物處理事業。他說在美國，有些機器是只

須放入電子廢物，它們便會進行分類，即水銀歸水銀、鉛歸鉛、鐵歸鐵，將

電子廢物分門別類，但其中有一個問題是，這部機器會發放出一些氣體。不

過，這部機器所發放出來的氣體的標準，在美國已被接受，而機器亦已經被

廣泛使用。不幸地，這個氣體發放標準，似乎跟香港的標準有一定出入，以

致香港政府不敢肯定這部在美國已被廣泛使用的電子廢物處理器，究竟可否

在香港使用。結果，這項發展計劃遇到很多阻礙，不然，這部機器可能已經

在香港廣泛使用了。當然，這並非唯一的阻礙。  

 

 要發展電子廢物處理事業，香港其實還遇上很多阻礙，其中之一便是土

地問題。處理電子廢物是需要很大的廠房，即使工業邨也未必適合。一些有

興趣的公司曾試圖探討工業邨是否適合，但最後得到的答覆仍是疑問甚多，

不能肯定。由於要經過很多程序，於是便令投資者卻步。  

 

 此外，便是我剛才提到，有關很多政策準則的問題。我不知道這是跟前

港英政府有關，還是有其他甚麼問題。據我瞭解，在處理電子廢物方面，其

他國家已在進行，為何我們不把一些在其他先進國家已使用的準則，應用在

香港，令有意在香港發展這個行業的投資者可以暢順一點？如果政府在土地

使用方面可以給予幫忙，便可以減少很多障礙了。  

 

 在處理電子廢物方面，另一個問題是地區上缺乏收集及處理電子廢物

（包括電腦、電路板等）的地方。在我所屬的荃灣區，有一些志願機構，例

如明愛，便嘗試在一些屋苑內設置地點，收集舊電腦及電路板等。可是，要

尋找一處較大、較方便的地方作為收集這些物品之用，也遇到不少問題，政

府應該加以鼓勵。  

 

 今天，較早時候，立法會在談論青衣的化學處理中心時，也有議員提到，

單單在處理廢油方面，政府在 5 年內便已資助了三億六千多萬元，為何在處

理電子廢物這個這麼嚴重的問題上，政府卻好像沒有做任何推動工作，以協

助這方面的發展？如果說會對環境、生態和社會造成影響，則電子廢物所造

成的影響，很可能較廢油所造成的影響高十倍、一百倍。我希望政府推動這

方面的政策，盡早定出及落實明確有效的措施，以確保電子廢物得以在香港

本地處理。同時，政府亦要確保香港不會成為電子廢物的轉運中心，或不會

以一些半非法的方式把電子廢物運往外地。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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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定光議員：主席女士，污染問題其實亦會對營商環境造成影響，最近曾有

業界商會表示，希望未來新的行政長官能夠特別注重 4 方面問題，其中包括

改善環境和保護環境問題。此外，最近，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即 IMD）公布
2005 年全球競爭力報告，香港在 60 個受評選地區及國家中的競爭力排名，

由去年第 6 位躍升至今年第 2 位。在評估競爭力當中的三百多個不同評分細

項中，香港在營商方便、法律及規管架構、股市集資能力等 29 項項目皆列

首位。然而，另外被評為較弱的地方約有 20 項，包括污染問題在內。  

 

 過去，新界有很多空置農地都堆滿疊得高高的貨櫃和廢車，成為一大特

色，現在還增加了電子廢物處理場。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資料顯示，全港現有

91 個電子廢物處理場分布於元朗、粉嶺、打鼓嶺等地區，合共存放了逾 2  000
噸電子垃圾。環保團體在本年 3 月巡查粉嶺及八鄉，並於粉嶺恐龍坑一個電

子廢物場附近抽取泥土樣本化驗，結果顯示每公斤泥土含鉛量達 51 至 142

微克，較該團體就相關研究所訂標準的每公斤 10 至 30 微克超標達五至十

倍。相信新界區部分土地已遭受電子垃圾污染。樣本中亦驗出電腦電路板含

有的溴化滅火劑，據稱可以揮發於空氣中，並影響人類體內分泌功能和干擾

荷爾蒙。  

 

 現行《廢物處置條例》只規定如顯像管、電池等電子廢物，不得以任何

名義，在沒有許可證情況下運來港。但是，如電路板、廢舊手機等都可借循

環再造的名義，而無須預先申請許可證，便可運往本港，以致某些不法商人

可利用條例的漏洞，輸入或運出含有對環境有害物質的廢棄電器或電子產

品。此外，在新界地區發現的電子廢物場，只用作貯存用途，由於不涉及化

學廢物處理程序，故此，這類貯存場不用領取牌照，也令當局無從予以監管。 

 

 目前世界許多國家都已實行產品責任計劃，當中包括歐洲、日本，以及

我們中國內地，這方面香港遠遠落後於其他地區。本港在 2002 年才開始推

展產品責任計劃，向製造商展示回收舊電腦及電器的可行方法，讓他們承擔

環保責任，自行安排循環再造，至於回收廢料所涉及的費用，必要時可附加

在產品售價由顧客分擔。第一個回收電子廢品目標是流動電話電池，環境保

護署鼓勵製造商以自願方式參與，結果反應遜於預期，看來特區政府仍須加

倍努力。最近，香港多個工商社團均表明支持產品責任制。  

 

 由於大勢所趨，有關法例或措施都應與國際接軌。剛才亦有多位議員提

到，歐盟的電氣電子設備中限制使用有害物質指令（即 ROHS）將於明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該指令訂明，日後進口歐盟地區的電器和電子產品不得含

有鉛、汞、鎘、六價鉻等 6 種有害物質，而 ROHS 涵蓋產品有十大類，包括
家用電器類、 IT 和通訊設備及電子玩具等。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鄺志堅議員的原議案及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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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天討論的議題是規管電子廢物處理和推動回收、創造

就業機會。其實，我們在今年 2 月的時候已曾作過類似的討論，而今天的討

論所不同的地方，便是只集中討論毒性更強的電子廢物而已。  

 

 我還記得在 2 月就此議題進行辯論時曾提出，討論這個問題，只會令我

們感到很不開心。主席，為何我這樣說呢？因為在過往數年，有關環保回收

的問題，我們每次在財政預算案進行諮詢期間也不斷向財政司司長提出，要

求考慮如何促進發展環保工業。發展環保工業，不單止可以在環保方面作出

貢獻，更重要的是可以解決失業問題。  

 

 不過，很可惜，已經連續有 3 位不同的司長曾處理財政問題，雖然出任

司長一職的人一直變換  ─  由曾蔭權司長到今天的唐英年司長，我們過去

這麼多年來也一直提出此問題，但在環保回收或環保工業的問題上，差不多

可說是原地踏步，沒有任何的改善。因此，我們今天再次提出這問題，我感

到特別不開心，因為已經提出問題這麼多年了，為何政府依然如此，似乎是

完全無動於衷呢？  

 

 政府或會指出它們並非沒做工作，並且已提出一些建議，例如將會在屯

門興建一個 20 公頃的回收園。可是，主席，由 2001 年至今，政府這項建議

已提出了近 5 年，除了要興建回收園之外，其他配套又如何呢？也沒有提過。

況且，興建回收園雖然已經談了 5 年，但至今仍未落實動工。雖然我們今天

看到文件，指回收園會在 2006 年動工，並可望在 2006 年年底使用，但為何

要拖延這麼長的時間呢？  

 

 記得有一次討論時，廖局長對我說，可能只是我不瞭解，還說政府並非

有心拖延，只是回收園涉及訴訟，所以不得不拖延。可是，主席，我想問的

是，既然大家在選址時已用了很長時間，為何在選址前，會注意不到涉及訴

訟的問題呢？當局可能會說，這並非它們所能預計的，它們也沒辦法。即使

我們未能預計會涉及訴訟，主席，政府現時表示只需要 1 年時間便可解決土

地的問題，然後便可動工。既然如此，當局在一早知道這幅土地涉及訴訟時，

可否考慮在其他數幅土地開展工作，而不是把核心問題全放在屯門這幅 20

公頃的土地上呢？其實，這反映出政府在這個問題上，並不是那麼認真和有

誠意，只是採取一種凡事順其自然的態度，讓人感覺到政府正是有這樣的心態。 

 

 也許我是以小人之心度政府之腹，只是我想得比較負面，而政府並不是

這樣想的。可是，在整個環保回收的問題上，政府除了沒有落實物色土地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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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環保工業之外，另一個讓我最擔心和不開心的地方，便是政府一方面說要

大力推動環保回收，但另一方面卻不斷跟財團合作興建焚化爐。大家也知

道，興建焚化爐會是怎樣的呢？還能否做到環保回收呢？當然是不可能的，

焚化後便甚麼也沒有了，如何進行環保回收呢？因此，我看不到政府有何決

心推動環保回收的政策，政府只想把廢物燒掉便作罷。  

 

 除了焚燒，還有甚麼呢？還有堆填。大家也知道堆填的情況正不斷惡

化，既然如此，政府又如何處理呢？它便想出另一個方法  ─  我覺得這只

是“斬腳指避沙蟲”的做法  ─  既然大家可以隨意堆填，倒不如提出收

費，只要提高收費，垃圾便可盡量減少。可是，單單提高收費不可以解決所

有問題，因為有些廢物是必須丟棄的，不丟掉又可以怎麼辦呢？即使政府提

高收費，得益的會是誰呢？可能只是庫房的進帳，但事實上，廢物仍然是要

堆填的。這樣一來，廢物的問題不但不能解決，而堆填問題也變成了一個遲

早須解決的問題。雖然問題反覆出現，但政府不是把垃圾燒掉便是進行堆

填，從不好好地推動環保回收。所以，說到底，我想問政府有多大的決心推

動環保工業呢？  

 

 其實，推動環保工業最重要的是出路問題，這往往是整個行業現時的其

中一個大問題。可是，很奇怪的，主席，大家也知道西歐國家的工資高、土

地也昂貴，但為何別的國家也可以推行環保工業，唯獨是香港做不到，也沒

有出路呢？當中很大的分別，便是在於西歐國家的政府會提供協助、補貼、

支援，這樣情況便會很不同。可是，當我提到政府的協助、支援或補貼時，

政府便說不可以，怎可以補貼工業呢？補貼這類工業便會對其他行業不公

平、不公道，所以政府一定不會這樣做。當然，“補貼”這兩個字可能是名

義上不大好，因為由政府補貼似乎不公道、不公平，但能否把問題倒過來考

慮呢？其實，如果所丟棄的垃圾必須處理，大可以不把這筆款項視為補貼，

而是把它視為協助處理廢物的費用。大家可否想出多一點辦法，促進這行業

的發展，而不是自己設定一些框架來阻礙自己、束縛自己呢？如果政府不改

變這種心態、策略、方向的話，環保回收工業的問題是永遠解決不了的。  

 

 因此，在今天的議案辯論中，我認為最重要的大方向，便是政府能否立

定決心，展示誠意，不要再如以往般敷衍了事，而是集中精力，全心全意地

發展環保工業。  

 

 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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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近年來，世界的資訊科技，可以說為世界創造了很

多財富，越是掌握資訊科技的國家，越能就這方面發展經濟，大家也可以說，

現時在世界上，一些落後國家例如印度等，也朝着所謂 IT 界發展，而香港

亦似乎會朝着這個方向走。其實，當世界朝着 IT 界發展時，我們有否看到

當一部部電腦和電子產品生產時，已同時隱藏了一些對地球有毒害性的物

質？ IT 最發達的地方，也可以說是產生了最大批危害人類產品的地方，如果

我們不能好好處理這些產品，這些由我們人類創造出來的物質，最後亦可能

會毒害人類。  

 

 實際上，我們可見世界上各地在這方面產生的廢物或棄置物質正高速增

長。電子廢物已成為香港或世界上一些工業化程度高的國家的一個增長得最

迅速的廢物瘤，我相信這一點是任何先進的國家和城市也要關注的。香港屬

於這些所謂先進、IT 業高度發展的地方，特區政府再三認為香港要發展高科

技經濟，要有更多有關 IT 業的發展，並為此做了不少工作。可是，當我們

推行這些政策時，整個政府有否考慮過，面對着這些產生出來而對人類有影

響的廢物，應如何處理呢？很明顯，政府並沒有跟進這方面的發展。  

 

 在我的同事鄺志堅議員表示有意提出這項議題時，我當時自己也想了一

想，他其後跟我們討論，我亦很同意他提出這項議題。接着，我們便要面對

日後的發展，政府有何對策解決該項政策所衍生出來的黑暗面，即解決大量

會損害人類的廢物呢？如果我們不加以處理，那便會構成問題。再加上我們

至今仍未就此方面設下規管措施，其他國家可把類似的廢物運到香港來，有

些甚至借送電腦給香港為名，而實際上全部都是壞的電腦、都是廢物。整個

香港作過怎麼樣的準備呢？當然，局長聽到我這樣說，可能會感到很不開

心，雖然局長是這方面的專家，但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卻遠遠落後於其他國

家，我們怎麼辦呢？  

 

 主席女士，說到這一點，我覺得，有時候，當我們碰上一些很不喜歡的

物料時，便應面對和設法解決，那麼，又應該怎樣做呢？做法便等於我們經

常說的“污染者自付”；由我們香港產生的廢物當然應該自行解決或棄掉，

其他國家送來的廢物便應想辦法阻擋，或看看是否可以處理。面對着這個情

況，我也不是要迫政府做甚麼，只是一直以來，我們一再討論有關回收行業、

把物資循環再做行業的發展，所以希望政府能夠落實，假如我們好好發展這

方面，是否便能令這些問題獲得解決呢？  

 

 主席女士，政府上星期公布本港失業人數，失業率下降至 5.9%，聽起來

是很好聽的，但我亦希望政府留意，在今次公布的數字中，勞動人口其實相應

下降了，所以，失業率數字下跌了少許，不等於真的下跌。事實上，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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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有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我覺得如果我們朝着剛才所說的方向發展，製造

出的廢物是要想辦法解決的，其一解決辦法便是進行回收。回收工作要由自

己進行，因為基於“污染者自付”的原則，自己的廢物要由自己處理好。其實，

我們應該有相應的政策和措施來配合以解決這問題。廖局長是這方面的專

家，因此，我希望她能迅速採取行動。我們面對着一堆堆棄置在新界的廢物，

而這情況會影響農田，也會影響可能與這些廢物有接觸的清潔工人，以至所

有人。我很希望政府能迅速就這方面制訂政策，這樣做既可以解決我們自己

製造出來的廢物，又可以解決社會上頗嚴重的失業問題。要在兩方面皆做得

好，最重要的，便是須由政府推行政策，使存在着、有待解決的問題得以真

正獲得解決，包括要設立回收園，以及訂立回收政策和與這方面有關的稅務

政策等。  

 

 主席女士，如果香港能夠同步做好這各方面，我相信不單止是對香港有

益，對鄰近地方亦有益，所以我很希望在我們辯論完畢後，局長稍後能答覆

我們，政府有何政策、措施，如何作出準備，以處理這些問題呢？  

 

 我想特別提醒政府，政府現時想設置一些有關回收的物流園，並且已同

意分流接收物質，但一旦接收這類電子廢物，政府在人才、培訓方面有否作

好準備呢？我希望政府會就這方面作出考慮。同時，我亦希望政府想一想，

假如我們真的進行這件事時，正如我剛才亦已說過，我認為政府除了提供土

地和培訓外，還要提供稅務優惠，這是很重要的，亦可能正是能夠協助我們

推動這方面的進一步發展，或推動這方面獲得正視和處理的一個很重要的途

徑。  

 

 主席女士，環保是世界的大趨勢，而香港已是一個世界級的城市，如果

政府仍然停留在舊思維，相信香港在競爭力方面便會下降，而如果香港只顧

及某些行業的發展，不設法處理產生出來的廢物、不設法處理這些毒害人類

的物質，香港亦沒有資格成為一個國際城市。  

 

 

梁君彥議員：主席女士，剛才陳婉嫻議員說，香港雖然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世界數一數二的大都會，很多方面都好像站在領先地位；不過，很明顯，在

制定保護環境的法例方面，我們卻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  

 

 保護環境，是一項關乎全港市民，人人有責，人人受惠的工作。政府有

責任訂立與時並進的法例，堵塞漏洞；政府亦有責任推動和制訂深得民心的

政策，改變市民的環保意識和習慣，並加強教育市民環保的知識。與此同時，

生產商和消費者，當然亦各有責任。所以，各方均須緊守崗位，共同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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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負責，好為我們下一代創造更美好的明天。我作為工業界的立法會代

表，絕對義不容辭的肩負向工業界、生產商推動生產者責任制、環保工作的

責任。  

 

 今年 2 月，我在這裏提出推動環保回收工業政策的議案時，已經建議政

府推行生產者責任制，不過，到了今天，我還未看到政府在這方面有任何大

的動作。我亦希望大家留意，工商界雖然願意承擔本身應有的責任，這些不

等於，產品回收是生產者單方的責任，而應該是生產者和消費者共同承擔的

典型例子。事實上，香港出售的產品，又以進口貨物為多，所以，要談電子

廢物的處理問題，生產商、進口商，以及消費者，其實也是各有責任，這是

外國先進國家全面研究出來的“全面責任制”模式，一個公平、合理的角色

分擔制度。  

 

 好像日本，在 2000 年實施的《家電回收法》，便規定家用電器產品的

生產商，必須回收舊電器；與此同時，消費者亦要承擔一個相當大比數的回

收循環再造的費用。即消費者在拋棄舊電器的時候，要購買“回收處理

券”，以繳納有關的循環再用的費用，由港幣約 200 至 300 元不等。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其實，生產者和消費者所承擔的責任，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不一定是

繳費的。好像德國，法例規定市民不可胡亂拋棄電子廢物；為方便市民，各

市區的直屬市政企業負責回收舊電器，市民要主動聯絡負責回收的機構，對

方會派人上門回收，這當然要付運輸費。如果不想付錢，市民就可以將舊電

器送到指定的回收中心。此外，在瑞士購買任何電子產品，均須同時繳納環

保稅，視乎每件產品的價錢而訂，由數百到數千元不定，一點也不便宜，在

瑞士購物，一般來說，相當昂貴，但這也肯定了目前世界多國在處理電子廢

物方面，正確立責任分攤制，所以各人的角色是不同的。  

 

 代理主席，電子廢物中，大家說過，剛才我也聽到，含有不少重金屬，

會直接損害生態環境和人類的健康。所以歐盟方面已制訂好最新的環保標

準，一項《關於在電氣電子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指令》的法例已準

備在明年全面實施，禁止含鉛等有害物質的電器產品輸入歐盟國家。為了配

合這項新準則，香港生產商雖然要改用較昂貴的原材料，甚至要增設化驗本

身產品的設施，致令成本大幅上漲；但大家為了適應市場的需要，也為了環

保，都是十分願意，十分支持有關的政策。我們工業總會及生產力促進局亦

大力推動這項綠色製造、綠色生產事項，這也是認同生產者負責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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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環保回收工業，對香港經濟有多少好處，我過去已不停的說，今天

我不再囉唆了。但是，我仍要強調，做好這方面，有系統、有組織、有規模

的進行回收工序，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回收園在回收工業、在處理電子廢

物方面，將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希望政府加把勁，盡快為回收園趕

工，早日落實回收園計劃，我更希望政府可以在堆填區把廢物分流處理，令

具有回收價值的廢棄物，得以物盡其用，為日後的回收業增值。  

 

 代理主席，剛才我提到外國的經驗和有關法例措施，以及其他議員的意

見，其實都很值得特區政府參考，希望政府好好考慮，積極制訂政策，不要

讓環保的法例繼續落後於其他國家。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李柱銘議員已提出民主黨對今天的議案的意見。我

想說的是，今天的議案是有關規管電子廢物進出口，我相信鄺志堅議員提出

的規管，並非表示完全禁止，只不過是指定進口或出口的用途而已。事實上，

一些生產商會回收電子廢物，我知道有一兩間大型電腦生產商會主動回收，

然後送往新加坡及澳洲。其實，這兩個國家的生產成本也較為昂貴，但也能

推動回收工業，所以香港應想一想為何我們做不到，並應考慮推行一些適當

的措施，梁君彥議員也曾在以往的議案中提及此點。因此，在規管方面，不

應妨礙生產商主動從事的回收工作。  

 

 我們當然不贊成剛才有些同事所說，如果一些不法商人把電子廢物運回

內地作 dumping 或 landfill，這當然不好。其次，很多同事剛才提及 WEEE

及 ROHS 這兩個項目，我覺得也是值得政府細心研究的。當然，在立例推行

這項政策時，有關的要求事實上是相當嚴格的。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歐洲國

家會提高生產要求，使進口產品相對上比較環保。如果香港採用這個方法，

對消費者可能產生負面影響。大家要明白，可選擇的產品可能會即時減少，

但我相信大家也要承擔這代價。  

 
 至於生產者責任制，我認為要小心行事，特別是在政策的推行方面。可

採取的方法可能是 levy 或 tax 等，但 levy 或 tax 也不一定是好的做法，原因

是一些生產商可能有一個由設計到生產的計劃，設計中包括將來可花費多少

分鐘把製成品拆開，然後把有用的東西循環再用，把沒用的則 crush（輾碎）

了再用。比較好的生產商會這樣做，較差勁的生產商則情願繳稅，例如每件

5 元或每件 10 元，這便令生產商失去動力和誘因進行自行回收。政府收

取稅項後，只會把廢物繼續棄置到 landfill 去。因此，在生產者責任制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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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上，不能單從徵稅方面考慮，而要使生產商在設計和生產過程中較為環

保，同時亦要使生產商主動回收廢物。我想這較為重要，最少不要打擊回收

業。如果政府簡單地推行收取 levy 或稅收的政策，便會打擊現時正在做回收

工作的生產商。我們希望將來推行的政策不要打擊那些會進行回收的生產

商。如果要推行一項政策，只須徵稅便很容易推行，行政上是比較簡單，只

須由 AO 替局長想出採用徵稅作為手段便可以了。這在執行上是比較容易

的，但如何想辦法令生產商回收廢物，這反而比較困難。  

 
 最後，其實也是最困難的。其他同事也曾提及，我們即使已實施規管電

子廢物進口，把水平提升到 WEEE 和 ROHS，甚至加上生產者責任制，香港

仍然要具備誘因來推動環保行業。以往，我們可能有一個概念，以為環保行

業應由一些生產成本較低的地方經營，其實不然，有一間大型電腦製造商  

─  我不提及是哪間公司了，以全球計算是很大型的  ─  選擇了我剛才提

及過的兩處地方經營這行業，一處是新加坡，一處是澳洲。老實說，我覺得

這兩處地方的經營成本也不是便宜的，香港是否真的要認真研究，為何我們

沒有能力吸引這些大型生產商駐扎在香港經營回收業呢？我認為局長應考

慮這些觀點。  

 
 我也想糾正一下我們的同事馮檢基議員，他剛才在辯論時說電子廢物等

於電腦廢物。電腦當然是電子廢物的一種，但並非全部。事實上，電子廢物

的涵蓋範圍很大，雪櫃也是電子，而電腦可能是我們現正使用的東西。因此，

鄺志堅議員今天所說的電子廢物的範疇是很廣闊的，不單止是指電腦。當

然，我亦很認同他剛才提出的一個觀點（這是我們將來也不應打擊的），現

在有不少一些所謂  ─  我並非種族歧視，如果大家在大約 7、 8 時，即現

在這段時間或較早時到鴨寮街，會看到很多不同國籍的人購買電子產品。很

明顯，他們不是買來用來 dumping，我相信他們購買的二手電子產品是給老

家的朋友使用。這些人可能並非持牌回收商，但他們也是在收集二手電器，

對環境也會有幫助。縱使不是正統的循環再造，最少也屬於某類形式的循環

再用。  

 
 我謹此陳辭，希望政府在推行這項政策時考慮這數項細節。  

 

 

林健鋒議員：代理主席，想當年，如果我們有一件電器用品，我們會很小心

使用，電器壞了，我們便會拿去修理，當無法再修理的時候，我們才會更換

一件新電器。可是，今時今日，社會富裕了，電器產品款式更是推陳出新，

價錢越來越便宜，好像 MP3、數碼相機、電子手帳、plasma 電視等，不少人

都擁有，而且更換得很頻密，很多年青人更一年轉換數部手提電話。雖然這

正正顯示經濟和市場活動活躍，但與此同時，也產生了大量電子廢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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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對這問題作出適當的處理。這亦是生產者、入口商、使用者和政府都必

須關心、正視和共同承擔的環保問題。  

 

 新發明的電子產品雖然為我們的生活帶來很多方便，但如果在生產、使

用和棄置過程中，忽視了安全的問題，或處理不當的話，便會污染土壤、水

源，甚至我們種植的蔬果，進而影響我們的健康。其實，電子產品的循環價

值很高，機件上很多物料在拆解後可以重新裝併，然後再次使用，可以化為

很多不同類型的原材料。與其將電子廢物棄置，污染我們的居住環境，我們

實在應該物盡其用，推動電子廢物的循環工業。所以，生產商在設計產品時，

亦應考慮到配合回收再用的大原則。  

 

 推動循環工業，也可以解決外國電子廢物進口的問題。我想指出，本港

《廢物處置條例》只規管有害成分或會污染的電子廢物，因此，大家都恐怕

外國會利用香港這條寬鬆的條例，將數量龐大的電子廢物，以循環再用的藉

口進入本港。尤其是歐洲年中規定生產商回收所有電子產品後，更可能促使

本港新界區成為歐洲各國的電子廢物棄置場地。此外，我們看到內地可能會

收緊法例，令本來是轉口到內地的電子廢物，最終好像過往的越南難民一

樣，被迫滯留香港，要由我們來處理，由我們的堆填區來承受，但即使在填

飽我們的堆填區後，這些廢物也是很難消化的。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在這情況下，當局除了要修訂法例外，為何不來一招“打蛇隨棍上”，

當作為一個推動循環電子工業的契機呢？早在今年 2 月的時候，梁君彥議員

已經提出要大力推動高增值的循環經濟，今天的議題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在

發展電子循環回收工業方面，我和自由黨同樣認為，當局必須配合香港工業

所擁有的創新及高尖科技，擺脫現時本港回收再造行業“收買佬”的形象。

如果能夠更全面地落實回收政策，早日建好回收園，並為廠家提供起步時的

稅務和土地優惠，相信必能為香港帶來一個新的就業和貿易市場。我希望廖

局長在稍後發言時，會交代一下設立回收園的最新進展，我也期望她會說出

一些令我們振奮的好消息。  

 

 制定環保和回收法例、興建回收園是政府可以做的事，但循環經濟是有

賴政府、生產者和消費者層層互扣的工業，所以“生產者責任制”和“用者

自付”這兩項原則，亦須大力推行。例如生產者便應該有責任製造方便循環

回收的設計，以及為自己的產品提供“報廢服務”，即消費者購買的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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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產品報銷後，生產者有責任回收並作出妥善處理，防止污染環境。當然，

這會令經營成本稍為增加，所以，消費者的環保意識亦是推動環保經濟的關

鍵。  

 

 其實，在外國，在回收電子廢物的程序中，也依靠市民一定程度的主動

性。例如日本在 2000 年實施《家電回收法》，強迫家用電子產品的生產商

回收舊電器，而消費者在拋棄舊電器時，必須以購買“回收處理券”的方式

繳納“資源循環利用費”，就不同電器產品所收取的費用大約是 190 至 330

元不等。換言之，是由消費者承擔大部分的回收費用。  

 

 主席女士，外國在環保方面的經驗，實在數之不盡，但政府在參考外國

經驗的時候，亦要明白本港的獨特情況。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梁國雄議員：主席，其實，我不太熟悉這課題，因為同事提到的很多名詞，

我也是不熟悉的。但是，我自己有一次經驗，我曾回收一件家用電器。我經

過我住所樓下，看見一部電視機，跟着我便把它搬回家。當我正在收看足球

節目時，電視機突然“嘭”的一聲爆炸，雖然爆炸威力不大，但我也被嚇了

一跳，因為爆炸亦產生了火花。其實，這樣做是很危險的，當時我沒有錢購

買電視機，或說我不想從微薄的收入中撥錢購買電視機，所以便把別人棄置

的電視機搬回家使用，我不知道有否其他香港人亦會這樣做。  

 

 我舉出這例子是想指出，第一，這些棄置電器或電子產品是很危險的；

其次，這些棄置物的某些零件是可以拆除再用。其實，一種物品是否有用或

有沒有人回收，要視乎那物品是否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即能否以它來換

取其他物品。  

 

 舉例來說，現今人類文明社會中，已沒有人收集人類廢物（即糞便和尿

液）使用。相反，如果某地方沒有化學肥料，人們便會爭相收集這些廢料作

肥料。我提到這點，是想指出，如果某些物資屬於無利可圖時，生產商是不

願意回收的。我覺得只有一個可行的辦法，便是要求生產商承擔起其生產的

產品對污染環境的責任，生產商是難辭其咎的，因為他是始作俑者。為何我

們，尤其商界的朋友，會常常針對生產商？因為沒有太多香港廠家生產這些

物品，所以商界便贊成對生產商施壓。但是，如果要求入口商或經銷商負起

這責任，我想壓力是較大的，因為香港有這類商人。我並非想在此攻擊我的同

事，但問題是，在眾多回收政策中，我們基本上可看到兩點：第一，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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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由誰承擔回收成本？如果香港土地的尋租活動繼續的話，我相信沒有

人會經營這門生意，不論是回收生意或回收廢物循環再造的生意也好，這方

面的利潤實在過低，是沒有人願意經營這門生意的；其次，如果土地成為尋

租活動以增加財富效應的工具，也是沒有人願意這樣做的，只有政府才可以

動用公共權力撥地作此用途。如果要求生產商或經銷商回收他們的產品，基

本上便不會產生這問題。然而，他們可能又會表示，香港地少人多，怎能辦

得到呢？在歐洲，單是德國已有多種分類回收垃圾箱，猶如七色彩虹般，但

在香港，只是放置 3 種回收垃圾箱，便已產生很多問題。故此，土地缺少形

成其中一個問題。所以，政府有需要在這方面作詳細考慮，應如何資助回收

活動，或制訂政策以強制生產商或分銷商回收這些廢物。  

 

 我認為電子或電器產品污染問題並非新事物，人類每次發明新產品，也

會產生其對立物。舉例來說，倫敦以前被稱為霧都，福爾摩斯小說中常提到

那裏有很多煙霧，我們也覺得那裏是因為氣候問題而引致濃霧，但其實是由

於以前倫敦設有太多工廠，而又沒有人監管，所以便產生工業濃霧。我覺得

香港作為一個先進的城市，也要創造新工業來解決就業問題，我希望政府能

夠在大嶼山或其他地方撥出土地作回收園之用，以及訂立法例強制生產商和

入口商在回收園設立廢物回收中心，我建議政府制訂一套詳細、有系統的回

收工業政策，把有害物質變為有益物質。  

 

 故此，我贊成鄺志堅議員的議案，也希望其他議員會支持鄺志堅議員的

議案。謝謝主席。  

 

 

劉秀成議員：主席，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為人類帶來

很多舒適和便利的享受，可是，亦同時為下一代帶來更沉重的負擔。雖然在

資訊發達的地球裏，世界各地人類的距離越拉越近，但在每一個家庭中，卻

因為資訊爆棚而令人與人之間的隔膜越來越大。  

 

 發展迅速的先進科技，使產品的周期日漸萎縮。感覺上，以前的電器好

像比較耐用，用了很久仍可以繼續用；但現在的電器則似乎很容易壞，又或

是很快便會過時。由於無法配合其他新產品一起使用而要更換，因此，有時

候我們未必是貪新忘舊，或是為了追趕潮流而買新電器，而是有點像被迫要

這樣做。  

 

 由於電子產品的生命周期萎縮，令電子廢物以近乎失控的速度迅速影響

我們。設計師 Paul BONOMINI 說一個現代人一生人中棄掉的電子廢物多達

3.3 噸，足以砌成一個 7 米（即 21 呎）高的機械人。面對數量如此龐大的電

子廢物，循環再用的二手市場亦沒有辦法完全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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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電子廢物釋放出毒害環境的污染物，積聚在人體和環境之內，不單

止影響我們的健康，日積月累後，對我們下一代更會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

情況更為嚴重，這點是多位議員也提過的。這些有毒的物質包括顯示屏及電

路板的鉛、半導體的鎘、電池的六價鉻等，分別會破壞我們的神經系統、記

憶力、肺和腎的功能，甚至引致慢性中毒和癌症。  

 

 因此，很多國家均已制定相關的法例，嚴格控制電子廢物的回收和處

理。我看到綠色和平的資料顯示，瑞士在 1998 年已經強制電子產品生產商

負責回收和處理其產品；荷蘭在 1999 年規定製造商要收回大型的電器和電

腦產品；日本也在 2001 年加入，要求消費者將雪櫃、冷氣機、電視機及洗

衣機交回生產商處理。  

 

 歐洲聯盟（“歐盟”）將會在今年 8 月起實施《電器及電子產品廢物處

理標準》，要求生產者負責收集、回收、分類和循環再用被棄置的電器和電

子設備。英國將會在 2006 年開始執行新的環保法例，控告非法棄置電子或

電器產品的市民。  

 

 除海外國家外，中國政府亦早於 2000 年開始實施電子廢物的入口禁制，

去年更進一步將限制擴展至大部分的二手電子產品。  

 

 可是，香港卻仍然只是透過在 1996 年制定的《廢物處置條例》，規管

有害成分或會污染的電子廢物，對於報稱循環再用而進出口的非有害電子廢

物，以及進出口的二手電器，均不作監管。此舉間接鼓勵大批電子廢物被輸

入本港，造成新界出現九十多個電子廢物場的怪現象，嚴重威脅我們的生態

環境。主席，我在城市規劃委員會經常要處理土地臨時用途的問題，這些情

況將會影響我們如何改善新界土地規劃和景觀的計劃。  

 

 由於本地法例不完善，導致一些受法例管制的國家紛紛將該地的電子廢

物輸入本港。單是美國，在去年 1 月至 7 月期間，便已把超過 4  000 噸的電
子廢物輸入香港。在 2001 至 03 年，最少有 13 個國家分別將電子廢物非法

偷運入港，然後轉運到中國內地各城市。  

 

 在過去 12 個月內，香港政府未能成功檢控的大部分個案，都是由於法

例的不清晰所引致，因此，我們應該盡快修補法例上的漏洞，不要讓香港由

購物天堂變成電子廢物的棄置天堂。  

 

 主席，為阻截今年 8 月歐盟實施全面回收電子廢物後，大量電子廢物從

歐洲湧入香港的情況，同時為配合 2006 年開始啟用的回收園，政府應該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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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推出周全的配套措施，包括制定相關的法例，嚴格規管電子廢物的棄置和

進出口，並設立有效的回收系統和處理程序，防止有人利用香港作為電子廢

物的收容所或中轉站，影響我們的形象。  

 

 事實上，由於處理電子廢物的成本高昂，技術繁複，所以不少歐洲和亞

洲國家都開始要求生產商在產品設計上盡量採用可回收再用的原則，我覺得

香港也應該效法。此外，當局亦可考慮規定生產商提供電子產品的零件和配

件供應的保證，相信這便可以達到相輔相成的效果 ...... 

 

 

主席：劉議員，發言時限到了。  

 

 

劉秀成議員：多謝主席。  

 

 

李國英議員：主席女士，時下消費者喜歡追求新穎和時尚的產品，在這種風

氣影響下，電子廢物便成為科技發達社會的必然產物。面對電子廢物的威

脅，世界各地政府均制訂了相關的政策，嚴格規管電子廢物的出入口，以免

環境受到破壞。  

 

 可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卻沒有完善的政策處理本地及

從外國輸入的電子廢物，令不法商人有機可乘，藉着本地法例的漏洞，將本

地以至由外地入口的電子廢物送到內地省市，使香港不單止成為舉世知名的

商業自由港，更成為電子毒物自由港。  

 

 事實上，本地在規管電子廢物方面的法例，的確是遠遠落後於其他國

家。現時，很多國家嚴格規管電子廢物的出入口，正如劉秀成議員所說，內

地政府已在 2000 年明確禁止電子廢物的進口。反觀特區政府對規管電子廢

物的態度卻甚不積極，只根據《廢物處置條例》辦事，除了顯像管、電池等

電子廢物須取得許可證進出本港外，其他電子廢物如電路板、廢舊手機等均

可借循環再造的名義進入本港，使有關對電子廢物的法例規管形同虛設。  

 

 除了法例有漏洞外，本地由於欠缺完善的回收及處理電子廢物的系統，

以致不論在本地或從外國輸入的電子垃圾均“無皇管”。現時香港市民每年

棄置約 150 萬件電器或電子產品，包括電腦、打印機等。雖然政府在 2002

年開始與自願機構合作，推行電器及電子產品回收計劃，將舊的電子產品轉

贈本地有需要的人士，但每年只收回約 2 萬件舊電子產品，相對於每年高達

150 萬件被棄置的電子產品來說，簡直是蒼海一粟，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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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保護署在上月開始展開了充電池回收計劃，為本地的電子廢物回收

工作踏出了第一步。可是，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很多其他電子廢物如乾電池

等，至今仍沒有設立回收渠道。政府聲稱這是由於乾電池的回收成本高昂，

加上回收價值很低。的而且確，除了乾電池外，很多電子廢物的回收價值亦

很低，但這斷斷不是拒絕回收這些產品的理由。我們既然知道這些乾電池含

有對環境有害的重金屬，並會增加堆填區的負荷，便有責任回收這些電子產

品，並要鼓勵消費者採用其他環保代替品。只選取部分回收價值高的電子產

品來作選擇性的回收，這絕對不是產品責任制的精神所在。  

 

 其實，電子廢物回收並非一定是無利可圖的。否則，不法商人也不會乘

法例的漏洞，將電子廢物運往發展中國家謀利。有一些國家和地區，由於經

濟的需要，但又缺乏技術，國民很多時候要空槍上陣處理電子廢物，以致嚴

重危害健康和破壞環境。國內的一個小鎮貴嶼便是一個例子。造成貴嶼電子

垃圾污染的基本原因  ─  引用國內的一些環保專家的說法便是  ─  

貴嶼人用十九世紀的方法處理二十一世紀的高科技產品，手段過於原始。不

過，只要有適當的技術配合，電子廢物回收業亦可成為一門高科技、高增值

的工業。根據國際電子回收企業協會的數據統計，美國現時有共 400 間電子

廢品回收再造公司，年產總值更超過 7 億元，每年處理高達 15 億噸的電子

產品，其中一間手機回收再造公司更於去年賺了 4,000 萬美元。這活生生的

例子正好讓我們知道，電子廢物回收也可成為一門既環保和符合經濟效益的

工業。  

 

 總括而言，現今科技產品泛濫，政府定必要面對如何妥善處理大量電子

廢物的問題。如果政府對電子廢物的問題視若無睹，不作出完善的規管，以

及投放資源大力推動回收工業，而任由香港成為電子毒物的自由港，這樣不

單止威脅本地以至發展中地區人民的健康，更會使本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形

象蕩然無存。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鄺志堅議員的原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鄺志堅議員，你現在可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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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志堅議員：主席女士，我多謝張宇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其實，張宇人

議員的修正案的方向跟我原議案的方向是一致的。我提出要求生產商負上

責任，張宇人議員則提出修正案以作補充，便是除生產商外，他認為入口商

和用家（即消費者）亦應該有共同的責任。就這方面，我是贊成的。我覺得

修正案和原議案的方向既然一致，所以我支持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多謝

主席女士。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很高興聽到多位議員提出關於電子廢

物的處理及香港普通廢物的各種處理方法，包括在科技、管理和工業的使

用，以及用者與生產商的責任。我亦聽到很多議員支持污染者自付的原則、

產品責任制的做法 ;普遍來說，他們都是很支持《巴塞爾公約》條文所訂的

規定。至於環保工業，很多議員更從就業方面表示關注及支持。其實，這是

我一向很贊同的循環經濟的做法。可是，我亦感到很失望，因為聽到很多議

員所說的，是他們只從報章片面報道綠色和平所指出的單一事件。我們在環

境保護署（“環保署”）的網頁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亦有很多資訊，但卻沒

有人收到。我們或許要改良一下我們的網頁，下次辯論相關議案之前，可能

要突出這些信息，希望可供大家參考一下。  

 

 很多議員說很失望，例如梁耀忠議員，但我對他亦很失望，因為每次我

回答時，他總是不在議事廳聽我的回應，所以，他每次也不知道政府做了甚

麼工作。他說我們在回收方面完全沒有做工夫，把所有垃圾都準備焚化，根

本沒有回收的傾向，他亦認為收費是沒有效益的，繼續使用堆填區只是一種

消極的做法。其實，污者自付的原理是很重要的，因為人始終是人，人的性

格並不容易改變，所以，用經濟手段來改變人的行為，是所有做社會工作、

研究人類的人士都同意的。因此，我希望議員能透過更多討論和更多參考我

們的資訊網絡消息，更清楚認識到實際情況。  

 

 首先，我想回應一下關於法例管制電子廢物進出口方面，根據《廢物處

置條例》，具有害成分或被有害成分污染的電子廢物屬有害電子廢物。條例

附表 7 內列出了一般有害的電子廢物，例如舊電腦顯示屏和電視機中的陰極

射線顯像管（ cathode ray tube）、廢電池，並包括所有含水銀、鉛、鎳及其

他有毒重金屬的廢零件，亦是全部包括在內的，並不只是剛讀出的兩項（包

括電腦顯示屏），所有這些廢物的進出口均受許可證的管制。  

 

 上述有害的電子廢物含有毒的有害物質，對人體和環境均有影響，受

《巴塞爾公約》的管制。然而，《巴塞爾公約》的所有成員國均須管制進出

口這些廢物，中國亦是其中一個成員國，但美國這經濟大國卻不是成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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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很多廢物的來源地都是美國，歐洲是成員國之一，所以從歐洲入口的廢

物是較少的。《巴塞爾公約》亦鼓勵回收再用，所以在管制法例之中，並不

包括循環再造的物品，不過，這些物品必須不是有毒、有害的物料。因此可

見有關管制是很全面的。在香港，有關公約的管制是透過《廢物處置條例》

執行的，在進出口之前必須向環保署申請有關的許可證，否則即屬違法，違

例者可被罰款 20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如屬再犯，最高可判罰款 50 萬元及監

禁兩年。過去 3 年，我們沒有批出任何關於有毒、有害成分或被污染的電子

廢物的出入口許可證。  

 

 我們在上星期提交了《 2005 年廢物處置（修訂）條例草案》，把《巴塞

爾禁令》納入了《廢物處置條例》，這有助向國際傳遞強而有力的信息，表

明香港致力執行這項國際禁令。我們亦在 2004 年 11 月發出了一些有關二手

電器、電子產品及有毒、有害電子廢物的管制資料，制訂了一系列的指引供

大家參考。  

 

 在法例管制電子廢物處理方面，電子廢物工場所產生的塵埃、噪音、污水

和廢物，均受到 4 項條例管制：即《空氣污染管制條例》、《噪音管制條例》、

《水污染管制條例》、《廢物處置條例》及有關附屬規例。  

 

 此外，處理被拆解列作化學廢物的電子廢物（例如我們所說的電視機的

陰極射線顯像管）的這些工場必須申領牌照，其設計亦要符合嚴格的環保要

求，營運者要提交一份操作計劃書，詳述有關運作的方法、管理、設施、培

訓、環保和安全等標準。環保署經常巡查這些持牌工場，亦會按照發牌條款，

要求持牌者提交報告，以確保工場運作達標。違例者可被罰款 20 萬元及監

禁 6 個月，再犯者可被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  

 

 據我們瞭解，很多在露天放置電子廢物的私人土地，都屬於舊批約農

地，這些土地的集體地契契約條款並沒有限制這類私人地段不可以作露天存

放的用途，因此，這類私人地段並沒有違反契約條款。當然，如果有人佔用

政府土地存放這些電子廢物，政府可引用《土地（雜項條文）條例》採取行

動。  

 

 此外，根據《城市規劃條例》的規定，所有在新界鄉郊發展審批地區內

的土地用途和發展，除非是在有關法定圖則刊憲前存在，或是一項經常准許

的用途，或已獲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的規劃許可，否則便是一項

違例發展。規劃署可以根據該條例對這些違例發展，執行管制及採取檢控行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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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制處理被列為化學廢物的電子廢物，環保署有一系列按《廢物處置

條例》規定而發出的指引，讓收集商在處置廢物時遵從。到目前為止，這措

施有一點效用。  

 

 《巴爾塞公約》在香港主管當局與有關的廢物出口國合作，並與國內有

關的執法部門達成共識，成立通報及合作機制，共同打擊非法轉移有害的電

子廢物。在 2003 年 6 月，環保署、香港海關（“海關”）、國家環保局及

內地海關當局進行聯合行動，打擊偷運電子廢物。環保署亦與香港水警和海

關緊密合作，堵截有害電子廢物非法轉移。在 2004 年，我們進行聯合打擊

電子廢物入口的行動共有 83 宗，總共截獲約 1  500 噸有害電子廢物，就此，
環保署向涉案的進口商發出了 52 張控票，而違法進口的廢物大部分已根據

國際《巴塞爾公約》的規定，退返來源地作妥善處理。  

 

 在管制有害電子廢物出口方面，環保署和水警亦進行聯合行動，成功發

出了 9 張控票。犯罪的人因涉及出口電腦顯示屏而被判有罪，他們均被判入

獄兩個月，以及分別被罰款 5,000 元及 1 萬元。  

 

 我們還有很多海外的夥伴，例如日本、南韓、新加坡、荷蘭、澳洲等地，

我們還有聯合的情報網絡，以合力打擊跨境轉移有害電子廢物。  

 

 在管制電子廢物拆卸場方面，從 2004 年至今，環保署對違例的工場成

功發出了 9 張控票，當中有 7 張已被定罪，其餘個案仍在檢控中。環保署聯

同規劃署在 2004 年 8 月開始，已向新界鄉郊發展審批地區內上述工場作出

調查，調查結果發覺有 21 個涉及《城市規劃條例》下的違例發展。  

 

 我們除了檢控外，剛才有很多位議員亦提到產品責任制和回收制度。鄺

志堅議員的議案有部分關於產品責任制、回收制度和電子廢物循環回收業。

舊電器和電子產品去年的回收率達到 67%，未能回收而須送往堆填區的舊電

器和電子產品約有 18  000 噸，佔所有固體廢物的 0.3%。我們會積極落實產

品責任制，並設立一個回收制度。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在產品責任制

下，產品製造商、進口商、零售商及消費者均應該分擔處理產品使用後的責

任，我們是同意的。製造商可以將產品生產的過程，以“綠色生產”，減少

使用有毒、有害的物質，最後處置產品時，能盡量減低與環境的矛盾。  

 

 香港製造商比較少，進口商和零售商亦有責任選擇進口的產品。當然，

這亦有平衡的處理方法。剛才有議員提到，當我們規範了一些產品的條件（即

產品所使用的物料），便可能令產品種類減少，作為一個購物天堂，香港在

規範產品方面是受到壓力的。所以在產品責任制方面，我們首先會進行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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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第一個項目是充電電池回收計劃。在這計劃下，產品進口商要付出代

價。由於香港沒有設施將充電電池循環再造，所以，所有進口商須合資，由

政府進行一項全面的回收系統，我們現時有數百間超級市場、電器公司已免

費擺放回收箱。有議員說計劃成效遠遠低於我們的預料，其實這是剛好相反

的。根據我們去年的試驗，發覺成效很好，所以我們現在將計劃擴充至香港、

九龍數百個回收地點，反應亦是良好的。為回收產品制訂責任制的過程中，

所有國家都會先進行試驗，看看市民的回應，即使市民的回應只有數個百分

點，亦是值得推行的。因為在自願的情況下也有很多人願意參與，將來推出

責任制時，便一定是實際可行的。我們亦可向進口商或零售商顯示，消費者

在這方面有正面的反應。  

 

 市民棄置廢物方面，我們正在考慮在某程度上讓市民參與。例如車胎回

收計劃，在產品責任制下，除了製造商、進口商外，我們亦希望加入一個誘

因，讓市民將棄置的車胎送往指定的中心後，可得到部分的回報，正如我們

小時候有按樽的做法，讓使用者亦能夠參與計劃。我們參考了很多外國的經

驗，現時在研究當中。關於日本的家電和商業用電器，當地有回收法。最初

制訂的回收百分比是 40%至 60%，但實施後，發覺可以達到 90%。所以，科技

進步是日新月異的，我們覺得回收法是值得參考和利用的。  

 

 關於電子廢料，在 2003 年 1 月開始，環保署分別委託了香港明愛和聖

雅各福群會在全港推動電腦和電器用品回收試驗計劃，我們首先探討有關回

收再用運作上的困難，以及研究回收計劃長期在財政和各方面政策配合的需

求，以發展長遠的電腦和電器廢物的策略，同時再看看公眾的支持。梁國雄

議員剛才說檢拾到一件舊電器，在家使用時發生爆炸，這是很危險的做法，

可惜梁國雄議員現時不在會議廳，其實，他大可以到明愛中心或聖雅各福群

會要求免費使用舊電器，他們每年在回收和處理後可再用的電器多達四萬多

件，所有經過這些團體修理的電器都會捐贈給有需要的人。對於不適合維修

的電器，他們會把零件和物料出售予回收商，從中得到可用的零件和物料。

環保署看到這計劃得到初步成功，我們預計 2005 年第四季在九龍灣廢物轉

運站設立一個電器及電子設備區域回收中心，配合現正推行的整體廢物源頭

分類回收計劃。這計劃現時已有數十個屋邨參與。我們除了回收普通家庭的

膠樽、鐵罐、鋁罐和紙張外，亦會定期（例如每星期或每月）回收衣服、鞋

襪、電子產品，我們對每種不同的物件均會分配不同的時間回收，以鼓勵市

民參與，得到的反應亦是很踴躍的。因此，我們認為設立一個電子設備回收

中心，市民也會好好利用。  

 

 在電子廢物循環回收方面，我們每天有六千多噸的回收物料，現時是靠

回收商收集的，本港有四百六十多間公司，直接僱用了 3  500 人。本港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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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成本當然較內地為高，所以當中約有九成回收物料經過簡單分類和打包

後，便直接送往內地或其他地方循環再造。在 2004 年，回收物料的出口價

值約為 34 億港元，我們認為如果有更多物料可以在本地循環再造，其價值

會大大提升，就業機會亦會更多。例如一件回收物件可以成為半製成品，或

可再用的物料，其價值會很高。可是，本港出現一個問題，剛才亦有議員提

出，有一位電子回收商曾經來港，但因為廢氣問題而未能設廠。其實，現時

有很多高新科技可以大量處理電子廢料，主要是處理線路底板的，把其中的

金屬，包括金、銀、鉀、鎳和鉛分開，我們亦詳細研究過這計劃。香港現時

的問題是，雖然我們覺得有很多垃圾，亦有不少是電子垃圾，但始終未能達

到可運作的經濟規模，所以在某程度上，正如數位議員亦提到，我們的生產

成本很高，尤其是地價，而工資亦是其中一項因素，採用高科技反而令直接

需要的人手降低。所以，我們亦要考慮數方面，究竟政府是否有需要在這方

面給予補貼，令循環再造業可以成為一個有所作為的工業。  

 

 我們積極籌劃位於屯門 38 區，佔地 20 公頃的環保園，希望長遠可為環

保工業提供一個配套設施，我們亦會透過地價優惠的方法來配合。除此以

外，我們亦要有經濟規模，即要有足夠的廢料量，例如我們是否有需要輸入

舊電腦或舊電子產品，令環保工業的規模達到實際可行的經濟模式，這都是

我們正在研究中的，因為要保證有穩定來源，才可作一項長遠的投資。  

 

 至於產品責任制，我們希望考慮為整個回收工業提供經濟誘因，鼓勵回

收產品，而產品已包括一項費用，令再造過程有經濟效益。  

 

 我相信大家除了希望看到環保工業的發展外，亦希望環保工業在創造就

業方面帶來直接正面的影響。回收再造業對香港的長遠發展是一件好事，環

保署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亦很積極地進行。總括而言，我們與議員的方針是

一致的。今天，我很高興，因為無論是原議案或修正案，我們都很同意亦希

望將來我們提出各方面的建議時，如果在立法或行政上、政策上、環保工業

上，我們需要一些特殊的政策，均能在開放、透明及資訊完全公開的情形下，

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多謝。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就鄺志堅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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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鄺志堅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7 分 38 秒。  

 

 

鄺志堅議員：主席，我希望無須用那麼多時間，我會盡量簡短。  

 

 今天的會議已進行了很長的時間，我非常多謝多位同事這麼晚仍然在

席，而且還總共有 19 位議員發言，其踴躍的程度超乎我的想像，亦證明同

事是相當關心這項議題的。  

 

 讓我在此作一個簡單總結，我覺得在座多位同事的意見非常一致。第

一，大家關注到電子廢物是有毒的，不應該隨便棄置。第二，大多數同事的

看法均與局長剛才提出的觀點有相當大的分歧和差距，便是差不多全部同事

均覺得我們的法例有漏洞，尤其是在進出口的監管方面。局長當然較為公

道，她剛才引述了一些附屬法例，表示我們現時也有一些法例監管進出口，

而且設有出口許可證的制度。可是，為甚麼議員的普遍認知，與局長剛才的

正面描述相差那麼遠呢？這亦是值得政府三思的。  

 

 即使議員（包括我自己）在技術上可能有一些錯誤，這項關注仍是很重

要的。我們關心的是，隨着歐盟收緊法規，香港會否變成一些電子廢物的垃

圾場呢？我很高興聽到政府說會把《巴塞爾禁令》納入香港法例，這亦解除

了我們可能會變成電子廢物收集場的疑慮。接着的邏輯推論是，既然這些電

子廢物有毒，我們亦嚴格監管其進出口，對於在本港所產生的電子廢物，我們

也應有責任在本地進行回收及妥善處理。議員在這方面的意見是相當一致的。 

 

 不過，局長剛才的發言很冗長，也很難作歸納。局長是專家，我根本不

夠資格跟她辯論。其實，我個人來說亦相當敬重廖局長，她在環保方面的誠

意是無可置疑的。不過，廖局長對議員或綠色和平這民間團體的批評似乎頗

介意，我覺得這點完全是不必要的。其實，我並沒有期望有這麼多議員會發言，

也沒有預期政府會有負面的情緒，我認為在這事項上應該是官民同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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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嗎？我們提出批評，也是希望政府能作出改善。即使政府已經做得很好，

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呢？我的意思其實也是這樣。  

 

 如果政府已經做得很好，一宗單一事件，又如何會令我們 19 位同事如

此憂慮呢？我也認為綠色和平的批評並不公道。不過，我非常多謝綠色和平

的朋友，他們進行了一項研究  ─  剛才差不多大部分議員也有引用  ─  

引起了我們的關注。我提出這項議案，其實也是因為綠色和平的這項研究。

我曾與綠色和平的朋友討論，亦參考了他們很多意見。一個民間團體對政府

提出的一些批評，並不是無的放矢，他們所提到的單一事件也屬真實的，並

非他們憑空杜撰的。單一事件不能說明問題嗎？剛才多位議員提到北區有 91

個這類場地，如果政府到每個場地巡查，又怎會是單一事件呢？最少是 91

個場地出現這個問題。  

 

 在新界農地堆置有害廢物，實在很值得我們感到憂心的。這些廢物堆積

該地，有何用途呢？也是等着走私的機會而已。我不忍心責罵廖局長，因

為這不屬於她的政策範疇。不過，對於廖局長剛才的話，我卻非常不同意  ─  

雖然這不是局長的政策範疇，但局長也是代表政府。她說政府對露天放置廢

物的情況，似乎束手無策，因為在這類舊批約農地，在私人地段露天擺放物

品不屬違法。我當然知道是不屬違法，但這樣的露天放置物品確有問題，政

府是否須研究一些補救的方法呢？雖然這些不屬違法的事，但對市民的健康

會造成很大危害，政府卻表示束手無策，試問市民的保障何在？  

 

 大批的電子廢物堆積着，是準備作何用途呢 ?局長剛才說當局進行了很

多檢控，也指出 3 年來也沒有批出過出口證，但那些物品卻仍存放在露天的

場地，明目張膽地犯法。可是，政府亦無計可施，是否這樣呢？我不忍心嚴

厲批評，但在態度方面，政府是否可以表現得較好和較具建設性呢？  

 

 李永達議員覺得我在作嚴厲批評，但我並不覺得是很嚴厲，其實已算是

很輕微的了，因為我已調較至最低的程度。（眾笑）我認為不應只怪責廖局

長一人，但政府的態度確有問題。新界的農地不能亂用作堆放貨櫃和有毒的

電子廢物。即使堆放貨櫃，也只是影響景觀及阻擋些風水而已，但這些廢物

是有毒的，政府不能說農地沒有違反舊批約便了事。  

 

 我違反了我的承諾，我曾承諾會說得簡短一些。主席，我希望官方、立

法會、民間團體與市民大眾一同努力，把我們所面對的、由電子廢物造成的

危害消除。多謝主席。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鄺志堅議員動議，經張宇人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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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5 年 6 月 1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10 時 34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six minutes to Eleven o'clock. 
 
 


